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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资本视角下中世纪大学之源起
∗

胡钦晓
(曲阜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山东 曲阜273165)

摘　要:探寻中世纪大学因何产生,不但具有把握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历史价值,而且具有追问大学“从哪里

来”的哲学意义。从学术资本视角看,高深知识获得商品的正当性,是中世纪大学产生的原点,知识如果不能

成为商品,就不可能产生学者行会;基于知识交易的学者行会形成,是中世纪大学产生的起点,没有教师行会

或学生行会,也就不可能存在教师型大学或学生型大学;高深知识在大学内外部的交换逻辑,是中世纪大学生

存的支点,正是遵循道德规则的知识交换,为大学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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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世纪大学是现代大学发展的源头,也是高

等教育研究中一个较受关注的话题。其中,探寻

中世纪大学因何产生,不但具有把握高等教育发

展规律的历史价值,而且具有追问大学“从哪里

来”的哲学意义。中世纪大学产生原因是一个复

杂论题,前人多从宏观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

事等层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不同角度的研究,本
人也曾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对其展开过探讨[1]。我

们认为,相对社会资本的视角,从学术资本的视角

对中世纪大学展开分析,或许更能抓住大学产生

的根本原因。这主要因为大学是一个蕴含高深知

识的机构,脱离学术,大学也就失去了生存的根

基。在坚信知识为上帝所赐因而免费的中世纪欧

洲,知识作为商品是如何获得正当性的? 学者行

会在知识交易中,如何借鉴其他工商业行会,进而

转变为大学组织? 在高深知识的内外部交换中,

大学秉持何种逻辑来维持生存和发展? 对这些问

题的追问,不但能够加深对中世纪大学源起的学

术认识,而且可以理解大学组织发展的实践逻辑。

一、中世纪大学的原点:知识作
为商品的正当性

(一)教会反对知识作为商品

在9世纪的拉丁世界里,社会结构主要由三

部分组成:战斗的人(bellatores),如骑士;祈祷的

人(oratores),如牧师;劳作的人(laboratores),主
要是农民,也包括手工业者。至12世纪,城市里

的中产阶级(middleclass)开始崛起,包括律师、
医生、商人、教授、工匠、教师和学生等。这些新生

阶层人员来到城市主要是为了挣钱谋生。城市为

人们提供了自由的空间、工作的机会。大学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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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和智力争辩的市场,师生间进行着思想贸

易[2]。事实上,早在1179年第三次拉特兰宗教会

议上,教皇就通过法令宣布了教育免费的原则。
法令指出,教会要为每一个主教教堂的教师提供

足够圣职,为教士和贫穷学生提供免费教学,并对

其他人开放。经教会认可的教师,禁止再收取任

何教学费用。无论任何人违反此规定,就会被剥

夺圣俸[3]78。此规定明确了之前教皇们的一贯思

想,亦即,知识是上帝所赐,获得圣职的教师不得

收取学费,因此教育是免费的。不难看出,代表中

世纪欧洲实际权力组织的基督教教会,从宗教教

义出发,是严禁知识作为商品出售的。
(二)世俗学校的出现与生存

12世纪西欧,一个重要的变化是众多城市开

始出现,并伴随大量市民涌入。“真理不仅是时代

的儿女,而且是地理空间的产物。城市是把思想

如同货物一样运载的人员周转的转车台,是精神

贸易的市场与通衢。”[4]11 教宗承认,以主教堂为

中心的教会学校无力面对学生的增加和教育水平

改善的要求。因此,第三次拉特兰教廷会议还决

定,允许具备足够教育训练的人授课并开设私立

学校(世俗学校),以区别于由教会资助的公立学

校(教会学校)。但是,教廷会议并未解决这些私

立学校教师的生存问题。伴随私立学校不断增

多,学校世俗化倾向渐成主流。阿贝拉尔(Pierre
Abelard)虽然是圣母院的议事司铎,但其基本收

入来自于学生的酬金和礼品。阿贝拉尔写道,他
曾开设了一种营利性的(adlucrandampecuniam)学
校[5]1922。因众所周知的爱情悲剧,阿贝拉尔陷入

不幸,之后他发现,自己没有能力种地,也羞于行

乞,故中断一段时期教学后,他又重新操起教授的

行业。“学校就是车间,思想从中就像商品一样生

产出来。知识分子拥有的工具,不仅有他的思想,
而且有他的工具———图书。就像网是渔夫的工

具,铁砧和铁锤是铁匠的工具一样。”[4]5657

(三)知识作为商品的正当性

法国学者雅克·勒高夫(JacquesLeGoff)认
为:“大学学人同商人一样,他的合法性在于他所

完成的劳动。大学学人的新颖在我看来归根结底

就是脑力劳动的新颖性。”[6]劳动为知识作为商品

提供了正当理由。除了劳动之外,社会上任何一

个职业的合法性确立,还需要为公共带来福祉,能

够为别人提供便利,符合基本的职业伦理,不能以

损害他者为前提。商人在经商过程中,除了能够

自己获取利益,同时也能够为国家、社会及他人的

生活带来便利,而且商人还可在获利中抽取一部

分利润用于资助慈善事业。同样,世俗教师在知

识交换过程中,除了能够为其谋生做准备,而且也

有利于知识的增长和普及,有利于市民社会整体

素质的提高,有利于公民社会、城镇国家的公共治

理等,而且教师可以为贫穷学生提供免费教育,帮
助他们获得职业,提升其社会地位,这本身就是一

种慈善事业。这些都符合人们的“共同福祉”。
在中世纪的现实生活中,一旦教师不再是由

教会所关心的修士,他就必须自己设法解决生活

费用。在城市里,食宿、衣着和装备问题都令人操

心,书籍也是异常昂贵。这个问题通常有两个解

决办法:或者靠工资,或者靠领地的收益。工资可

以有两种形式:可以从自己的学生那里得到酬金,
或者从世俗权力机关方面得到报酬。“作为工资

收入者的教师,在学生们付给报酬的情况下,他可

以是商人;在地方当局或封建王侯给他工资的情

况下,他可以是官员;而当他依靠赞助者的捐款生

活时,他就是某种类型的仆役……但仍可以确定

总的趋势。多数教师倾向依靠学生付给的报酬为

生。这一解决办法,对他们来说,有不依赖世俗势

力,即不依赖地方当局、封建王侯、教会以及资助

者的长处。这样的解决办法对他们来说是很自然

的,因为这最能适应城市发展的惯例,他们觉得自

己就属于城市。他们出售自己的知识和学说,就
像手工工匠出售自己的生产产品。”[4]8587 一定意

义上,正因为教师这种生活方式的选择,为他们带

来了较为充分的学术自由和自治。因此,12世

纪,教师作为一种职业从理论和现实层面找到了

合法性依据,以知识为业的教授群体开始在城市

中扎根,新兴的世俗学校相继兴起。伴随这些学

校的繁荣和发展,逐步演变成为后来的大学组织。
(四)何种知识作为商品

知识作为商品获得正当性,仅仅是知识真正作

为商品的第一步。简单的日常知识很难作为商品,
宗教控制的信仰知识不允许作为商品,仅仅是为了

保存而不进行交换、更新和创造的知识也不可能作

为商品。换言之,只有相同时代空间里的高深知

识,才可能作为商品;知识拥有者要秉持一种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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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上,不唯唯诺诺,不为权威所压服的毅力和精神,
不断创新知识,才可能有人自愿追随。相对中世纪

前期,大学产生时期的知识具有以下特征。

1.知识不再单一,而渐趋复杂高深

自公元325年基督教由君士坦丁下令成为国

教后,基督教教士中就掀起了一股强烈地反希腊、
罗马文化潮流。他们认为,希罗文化是理性的产

物,而人性早已堕落;宗教信仰来自天启,简单易

解,而希罗学术艰涩难懂,且相互冲突;基督教是至

高无上的宗教,人们无需也无力旁骛世俗的哲学理

论;部分文法家研究《圣经》是否合乎文法或修辞规

则,这是亵渎神明,对上帝不敬;学术全部包括在

《圣经》之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不必涉及邪书。
因此,“教会权威单位于401年的迦太基宗教会议

(theCouncilofCarthage)上,下令教徒不得阅读希

腊罗马人的著作。代表异教文化的希腊罗马学术,
从此遭受贬抑,甚至几乎失传绝迹”[7]9496。该时期

的西欧知识是建基在宗教信仰基础上的、单一性的

《圣经》传诵。古希腊罗马的文化资源,却为外域的

阿拉伯人所继承。随着基督徒1085年攻陷托莱多

和1091年占领西西里,一个充满活力的基督教欧

洲开始成为阿拉伯学术的伟大中心。阿拉伯文书

籍随手可得,智力饥渴的欧洲人热切地把它们译成

西欧学术的通用语言———拉丁文[8]17。人们不但

译介亚里士多德的众多学科知识,而且翻译了希腊

伟大学者欧几里德、阿基米德、托勒密、医学之父希

波克拉底及其继承人盖伦(Calien)的著作等。此

外,大量阿拉伯人评论希腊著作的文献也译成了拉

丁文:数学(如代数发明者阿尔 花拉子模[al-Kh-
warizmi]的著作)、天文学、自然科学、医学(如阿尔

拉奇[al-Razi]的《医典》)等方面的著作,以及评价

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如阿尔 法拉比[al-Farabi]和阿

维森纳的著作)[5]14。可见,至12世纪的西欧,知识

来源已经突破了单一的宗教元素———《圣经》,数
学、天文学、法学、医学等多学科知识不断涌入。信

仰开始与理性相伴,学科知识呈现出复杂高深的

样态。

2.知识已不再仅是保存,而是多元创新

古希腊、罗马文化及阿拉伯文化传入西欧,并
形成一股文化输入主流之前,中世纪西欧也曾有

着自己的零星式文化薪火相传,甚至有在历史上

起到非常重要作用的文化复兴运动。这主要是在

基 督 教 会 举 办 的 初 级 教 义 问 答 学 校

(Catechumenalschools)、高 级 教 义 问 答 学 校

(Catecheticalschools)和修道院(monasteries)之
中。教义问答学校采用一问一答的方式,学生主

要的学习活动就是记忆答案,不得怀疑,其内容不

外是 《圣经》或教父对其阐释的书籍。抄书室

(Scriptorium)是修道院不可或缺的设备,其传抄

的材料除了《圣经》典籍之外,也有少量异教书

籍[7]102105。9世纪时,以查理曼大帝为主导的振

兴文教活动,也曾产生了较大影响,通常被称作加

洛林文艺复兴(CarolingianRenaissance)。美国

历史学家哈斯金斯(CharlesHomerHaskins)认
为,这仅仅是一种复兴,而不是一种新的开始,这
一活动主要是保存而不是创造。与加洛林文艺复

兴不同,哈斯金斯研究“12世纪文艺复兴”的诸多

创造性之后,发现这一时期的文化复兴,并不归功

于单独一个国家[9]。在12世纪,意大利在法学传

承和创造中起着重要作用,英国则在拉丁文和方

言文化中、西班牙则在文献翻译和整理中起了重

要作用。尤其重要的是,法国将神学信仰与哲学

理性有机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经院哲学(scho-
lasticism)。它以基督教学说和经由阿拉伯世界

而来的古代学说为基础,消化吸收了西方国家以

往的文明。“借助这些材料,经院哲学家完成了自

己的著作,他们在地基之上又添加了新的楼层和

独特的建筑。”[4]81 经院哲学不但将宗教信仰上升

为一门学科———神学,而且也为基督教统治下的

西欧撕开了一条众多学科通往理性思考的方法和

路径。

3.知识已不再是诺诺,而是理性捍卫

在基督教的欧洲,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学科知

识进入大学,尤其是进入以神学而著称的巴黎大

学并非一帆风顺。在基督教看来,亚里士多德的

自然哲学著作中含有颠覆基督教信仰和教义的断

言和观点:(1)世界是永恒的———这否定了上帝的

创造行为;(2)一个偶性或属性不能离开实体而存

在———这与圣餐学说相抵触;(3)自然的过程是规

则的,不可改变的———这排除了奇迹;(4)灵魂并

不比肉体活得更久———这否定了基督教灵魂不朽

这一根本信仰。基于此,1210年,宗教会议发布

命令,严禁在巴黎讲授和学习亚里士多德自然科

学的相关知识,违反者将被逐出教会,并被视为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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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徒(heretic)[10]2627。1231年,教皇格列高利九

世(GregoryIX)指派专门委员会审查此事,但是

该委员会并没有呈送调查结果,对亚里士多德著

作的禁令也没有得到执行。1245年,教皇英诺森

四世(InnocentIV)也曾在自己创办的图卢兹大

学施行禁令,但是该大学早在创办之初(1229年)
就已经能够公开阅读和讨论这些著作。1255年,
巴黎大学课程的教材目录中已经包含了所有能得

到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而同时的牛津学者一直

未曾受到该禁令的影响[8]2627。此外,教会也曾对

世俗性质的民法学、医学等表现出强烈的反感、排
斥,但是中世纪的基督教西欧由于诸侯国林立,有
的基于世俗权力的支持,有的基于社会经济发展

的需求,有的基于学者的理性捍卫,最终这些学科

能够在缝隙中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中世纪早期

因知识匮乏、蒙昧无知,而对宗教信仰唯命是从的

时代,已经被知识的理性捍卫所代替。

二、中世纪大学的起点:基于知

识交易的学者行会

(一)学者行会与大学意涵

在当下高等教育研究和实践中,大学被称为

“University”已成为世界性的通用语言。这一词

汇直接来源于拉丁文“Universitas”。卡斯帕尔

(GabrielCompayré)认为,我们必须避免一个错

误认识,亦即university与universitas同义。事

实上,“university”在一开始并非现代大学的同义

词,而仅仅是教师、学生集合起来的一个教学团

体。“Universities”,从其最原初的意思来说,仅
仅是指同行协会(association)、法人社团(corpo-
ration)。在中世纪市民法语境中,所有的社团法

人都可以称之为“universitates”;在德国法学家看

来,universitates是自治城市的专有名词;在意大

利,它是指特定的商业组织[11]3132。科班(Alan
B. Cobban) 也 认 为,university 来 源 于

universitas,该拉丁文的意思是“行会”(guild)。
在12—14世纪,universitas有着广泛的应用,包
括手艺行会、市政社团以及教师或学生组成的学

术行会。到了14世纪晚期,universitas才特指大

学[12]1。可见,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直接来源于带

有商业性的行会组织。

在中 世 纪,大 学 还 有 另 外 一 种 称 谓,即

“studium generale”,studium 是 集 中 学 习 的 场

所,generale主要是指具有吸引外部地域学生前

来学习的能力。StudiumGenerale最初完全是源

自于习俗或惯例,无需权威部门认可。13世纪

初,三个享有崇高声望的学术中心已经出现:巴黎

的神学和文学(Arts),博洛尼亚的法学和萨莱诺

的医学。伴随世俗学校的增多,在无外界制约的

情况下,有些学校也想冠之以StudiumGenerale,
并享有与巴黎或博洛尼亚大学同等地位,因为一

旦拥有该称谓,按照惯例其毕业的学生可以到其

他地方从教,从而造成该称谓的膨胀。1224年,
皇帝腓特烈二世(EmperorFrederickII)创办了

那不勒 斯 大 学 (Studium GeneraleatNaples);

1229年,教皇格里高利九世在图卢兹创办了同样

机构。为使图卢兹享有巴黎和博洛尼亚毕业生的

同等权利,1233年发布教皇诏书(PapalBull),图
卢兹的毕业生可以到其他地方任教而无需任何考

试,亦即“教学通行权”(jusubiquedocendi)。而

后,无论是新建大学,还是已经存在的大学,获得

教皇或皇帝诏书(ImperialBull)成为获得“教学

通行权”的必要条件。地方国王,如西班牙,在未

经教皇或皇帝的允许下,也为新建机构颁布了皇

家特许证(RoyalCharter)[13]913。获得认可的大

学,即可获得“教学通行权”,也就意味着,毕业于

该大学的学生有资格到其他地方任教,无需进一

步考试。事实上,这一规定对于其他大学而言,并
不是全然有效,因为一方面当时的考试尚无笔试,
未经考核很难鉴定其学术能力;另一方面,学生数

量确定的情况下,新进教职的加入势必要减少其

他教师从学生学费中的收入。这种境况只有到了

教师获得职位薪水(endowedsalariedlectureships)
超过依靠学生学费施行后才开始改变[12]12。可

以看出,聚集于studiumgenerale的学者行会组

织,一定意义上,拥有了教皇诏书、皇帝诏书或皇

家特许证,也就拥有了类似商业组织的合法性营

业执照,其培养的毕业生也就自然拥有了“教学通

行权”。其他大学之所以对“教学通行权”的认可

不一,一方面是基于学术上的考量,另一方面是基

于经济利益的考量。
因此,从词源学上来考察现代大学产生的原

点———中世纪大学,无论从拉丁文“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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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从“studiumgenerale”来看,基于行会性质的

知识交易,是其产生的最原初动力。
(二)教师行会与学生行会

众所皆知,中世纪大学有两个主要类型,一是

以法国巴黎大学为代表的教师型大学,一是以意

大利博洛尼亚大学为代表的学生型大学。从行会

到大学的演变来看,教师型大学来自于教师行会,
学生型大学则来自于学生行会;从知识交易的主

动权来看,教师型大学是由教师(知识的出售方)
为主导,学生型大学则是由学生(知识的购买方)
为主导。

1179年,拉特兰宗教会议规定,任何一个具

备教学能力的申请人可以无偿获得“教学证书”
(licentiadocendi)。于是,教堂附近的教师数量

倍增。拉什达尔(HastingsRashdall)认为,除了

自 身 的 惯 例,教 师 行 会 (Guild)或 法 团

(coporation)的产生,与其他性质的行会产生具有

高度的相似性[13]280288。在巴黎主教堂附近不断

聚集起来的教师中,部分有着广泛的学术影响,从
而吸引大量学生不断聚集于此,聆听他们的授课。
到了12世纪,这些教师和学生组织起来保护自身

利益,越来越显得重要了。鲁迪(WillisRudy)认
为,巴黎大学的教师相对学生来说具有相当强的

讨价还价的位置(bargainingposition)。1100年

之后,学生开始聚集在巴黎,学习逻辑和辩证法,
以谋求神学的职位。伴随教师和学生的人员增

多,一些有影响的文学教师(artists)决定按照惯

例组成行会(guild或universitas)来保护他们的

共同 利 益,于 是 就 产 生 了 教 师 行 会 (teacher's
guild)[14]1521。从知识交换的逻辑来看,知识的拥

有者———教师拥有主动权,形成以教师为主导的

教师行会似乎不难理解,由教师行会逐步发展成

教师型大学也符合当下的基本常识。那么,对于

意大利博洛尼亚的学生行会形成,并进而发展成

学生型大学,不但不符合当下大学的日常惯例,而
且也与当时中世纪艺徒制的手工业行会不相符。
在艺徒制的手工业行会中,徒弟在经济上完全依

赖师傅,师傅对学生拥有绝对的管理权。
事实上,在博洛尼亚产生的法律学校最早是

由一些著名教师组成的。正是因为有法学家欧内

乌斯(Irnerius)在罗马法(Romanlaw)方面的广

泛影响,以及修道士格雷希恩(Gratian)在教会法

(canonlaw)方面的杰出贡献,才使得博洛尼亚成

为法 学 的 学 习 中 心。博 洛 尼 亚 的 博 士 行 会

(Doctors of Bologna)与 巴 黎 的 硕 士 行 会

(MastersofParies)一样,都是在早期成立的。只

是到了后来,真正的学术事务权力才转移到了学

生们手中,形成了博洛尼亚的学生型大学[13]150。
在早期,师生关系是和谐的,他们共同捍卫来自博

洛尼亚市镇的利益侵犯。为了留住教师资源,市
镇决定给予教师市民权,但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制

约条件。1182年,市镇要求教师宣誓至少要在本

地教学两年;1189年,基于经济和声望的利益,市
镇又要求教师不得在该地以外教学,并要求教师

拒绝帮助他们的学生到意大利其他地方学习。这

一政策成为博洛尼亚大学局势的转折点。学生们

预见到,一旦与市镇发生冲突,教师处于自身利益

的考量,会站在市政权力的一边。在这种情况下,
国外的法学学生(不享有博洛尼亚市民权)自发组

织起了“学生大学”,不久便成为教师的管理组

织[15]5057。佩德森(OlafPedersen)认为,博洛尼

亚学生型大学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学生们对其经

济安全缺乏法律保障的忧虑。博洛尼亚市政会议

拒绝给外国学生市民权,这或许因为来自教师团

体的压力。一方面,处于城市经济发展的考虑,他
们想留住学生;另一方面,给予学生市民权则意味

着任何学生完成学业后,都可以在博洛尼亚担任

律师或教师。这都会影响到法学教师在城市律师

或教师行业的经济垄断地位。基于这些不利因

素,博 洛 尼 亚 的 学 生 不 得 不 自 行 组 成 学 生

行会[16]138。
学生型大学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重要的原

因是在早期的博洛尼亚,学生掌握着教师的生存

来源。拉什达尔认为,尽管说我们对13世纪博洛

尼亚大学教学制度的真实情况知之甚少,但是,有
充足的证据表明,教师完全依靠其筹款(collecta)
生活,也就是来自于学生支付学费。1280年,博
洛尼亚市政引进了国外的薪水制度(systemof
salaria),大学教师自此开始逐步摆脱对学生学费

的依赖。伴随城镇资助教师的数量和金额的不断

增加,教师的收入来源逐渐由学生转移到城市。
学生 管 理 教 师 的 模 式 逐 步 为 城 市 管 理 所 替

代[13]212213。而后,学生型大学的管理模式逐渐消

失,教师在大学中的地位又重新得以恢复。纵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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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洛尼亚大学发展史,从最初的教师管理大学,再
到学生管理大学,最后到市镇管理大学,高深知识

作为商品的交易因素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学院:知识交易的专业组织

当下意义上的“学院”(Faculty)是指负责教

学的学术共同体。事实上,这与中世纪大学中的

学院设置基本相同。但是,在最初,Faculty仅仅

是指科学或人文的同义词。13世纪前半叶,该词

是指学习的层级(classofstudies),在文、法、神、
医四个学院明确划分之前,是很难将它们的教师

和学生进行清晰划分的。譬如,1208年,教皇英

诺森三世在给巴黎大学的信函中,称巴黎大学的

教师们为“所有神学、教会法学和文学的博士”。
学院形成是伴随学习发展的不同路径而自发演变

的结果。尽管说早在1215年,教皇使节就为神学

教师和文学教师颁布了不同的规章,但是两个学

院的清晰划分要到13世纪的中后期。法学院直

到1271年才获得自己的印章,医学院到1274年

才获得自己的印章,并逐渐形成了文学是基础学

科,神 学、法 学 和 医 学 是 高 级 学 科 的 层 级 划

分[11]107111。在学院演变的过程中,这些专业性组

织之所以能够边界清晰,并获得权力部门认可,除
了相关师生具有相同的知识倾向,还由于这些学

科在中世纪时期都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以神学而著称的巴黎,因为有教会的支持和

庇护,毕业学生可以从事宗教事务,确保将来衣食

无忧。1150年之后,在意大利受过教育的教师主

持下,巴黎也开设了法律和医学专业。尽管教会

认为这些专业过于世俗而不屑一顾,但是仍然取

得较大成功,因为它们面向的是高薪职业,其毕业

生或是 在 神 职 岗 位 中,或 是 在 皇 家 行 政 中 任

职[5]21。神学、法学、医学的职业实用性是不难理

解的,事实上,在中世纪时期文学也具有很大的实

用性。在文学中,修辞学在中世纪大学时期甚至

被称为“商业课程”,该课程特指书写艺术,而非希

腊、罗马时期的辩论艺术。一个人的书写技巧,也
就是说他能够正确地书写信件和其他重要文书,
就可为其提供更多机遇[17]。在中世纪,具备文字

表达能力的人员非常有限,很少有人能够书写,能
够写信者更少。对于世俗人员来说,能够书写就

是一种值得尊敬的荣耀。13世纪,一些教师开始

在大学中,尤其是在意大利和法国南部的大学中,

就像宣传现代商业课程那样推销他们的商品———
节约时间,即学即用![18]对12世纪的大学教师而

言,他们觉得自己实际上就是手工工匠,就如同其

他城市市民平等的专业人员。他们的专业是“自
由艺术”,这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门技艺。文学

就是技艺,是教授们的专长,就像木匠及铁匠的专

长。这些技艺不仅以知识为条件,而且也以生产

制造为前提,如交谈(语法学),演绎推理(辩证

法),演说(修辞学),计算(算术),计量(几何),旋
律(音乐),天体运转的测量(天文学)[4]5556。由此

可见,无论是高级学院中的神学、法学和医学,还
是基础学院中的“三科”和“四艺”,知识的实用性

是其基本特征。因此,科班认为,欧洲中世纪大学

是伴随城市和商业贸易的复兴,远距离贸易和十

字军东征对书信交流的需求,法学、医学等专业需

求,以及教会、世俗管理机关的需求等产生的。大

学的出现是为了迎合当时市场的需求,并深深扎

根于功利主义的土壤[12]2。质言之,中世纪大学

的学院知识,完全不同于19世纪德国大学中的学

院知识,前者以追求实用为鹄的,后者以追求“纯
粹知识”为目标。在完全依靠学费生活的中世纪

大学里,知识若无实用性就会无人问津;19世纪

德国大学中之所以能够追求“纯粹知识”,主要是

因为政府能够为教师的知识买单。
(四)学位:学者个人的营业执照

现代学位制度缘起于中世纪。中世纪大学建

立自己的学位制度,仅仅是模仿了在手工业行会

中早已确立的组织惯例。在手工业行会中,人员

可以清晰地划分为三个层级:学徒、助手或同伴、
师傅。助手只有经过考核,获得行会认可方可就

任师傅。一般情况下,就任师傅要举行仪式和宴

请。而后,他便可以独立以师傅的身份获得从业

自由,享有行会成员的所有权利。早期中世纪大

学的名师,无论是巴黎的阿贝拉尔,还是博洛尼亚

的欧内乌斯都没有学位,他们完全是依靠个人学

术能力和声望从事教学。伴随教师和学生人数的

增加,一开始的教学证书慢慢地转变为学位,以至

于学位证书越来越重要。最初,获得教学证书是

不用经过考试的,申请人只要拥有必要的才能即

可。后来,不但要对申请人进行严格的同行教授

的能力考查,而且还要对其进行职业道德的考查。
卡斯帕尔认为,最初的执教证书并不是学位,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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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博士,也就是学生和教授而已,没有所谓的学士

学位和博士学位。博士、硕士、教授是同义的。所

谓学 士,也 就 是 学 徒、新 手[11]140145。 哈 里 曼

(PhilipL.Harriman)也认为,相对于中世纪的其

他大学而言,肇始于巴黎大学的学士学位更能令

人满意。大学文学院中的学士资格,是指学生开

始成为教师学徒(apprenticeteacher),可以通过

开设额外课程(extraordinarylecture)获得教学经

验。他真正的大学学位,需要经过三年的工作,才
有资格领取开业证书(licentiateship),获得硕士

或博士身份。到了1275年,从业资格考试确立

后,文学士才首次成为正式学位[19]。可见,学位

制度正式确立之前,所谓的学士、硕士或博士,与
中世纪其他行会中的徒弟和师傅并无二致。作为

徒弟的学士是不能独立开课授业的,也就意味着

不能获得“教学通行权”。只有获得了硕士或博士

以后,成为行会中的师傅角色,才可以独立开课授

业。学生获得硕士或者博士学位,也就意味着获

得大学中学院(学科同行)的组织认可。换句话

说,学位意味着完成学业的奖励,知识能力的证

明,进入职场的介绍信,是学者个人的营业执照。

三、中世纪大学的支点:高深知

识的交换逻辑

高深知识可以作为商品,为中世纪大学产生

奠定了合法基础;行会性质的知识交易,为中世纪

大学产生提供了制度保障。中世纪大学在内外部

知识贸易中,逐渐形成自身的交换逻辑,并依靠自

身的高深知识和学术声望,不断转化和积累为经

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本等。一定意义上,也
正是基于高深知识和学术声望的资本转化,才使

得大学这一组织能够在宗教控制、诸国林立的中

世纪得以生存发展。
(一)大学内部的知识交换逻辑

1.大学师生的教与学

中世纪大学的生源,具有欧洲范围的国际性。
沙赫纳(NathanSchachner)研究发现,当部分异

国他乡的学生所带面包耗尽,他们可以利用学者

特权沿街乞讨。这样就可以不用花费分文用在吃

饭上,以便积攒下每一文钱用于住宿和教师的学

费。学生从外地赶到巴黎安顿好后,巴黎大学的

教师们就在各旅馆中溜达,等待到来的新生,或者

他们雇佣“招募人”(chasers)代表他们寻觅新生。
穷学生则游走在众多教师和招募人之间,寻找适

合自己的教师。教师和招募人各自吹嘘才干,相
互贬低他者,以便提高自己,一些商业性的优惠也

常常相伴,譬如可以享受短时期的免费授课、给予

优惠和打折等等,各种方法无不用其所极[20]。在

博洛尼亚大学,新生来到后就会加入学生的地区

保护组织———同乡会(Nations)。伴随学生组织

的日益壮大并不断超过教师行会,本来应该属于

知识购买方的学生行会,逐渐占据了知识交易的

主动权。最终教师行会沦落为学生行会薪酬依赖

的附庸。博洛尼亚的教师不再像巴黎大学的教师

那样,直接招收学生并收取学生的学费,而需要经

过学生同乡会的民主推选才“被聘任”。
中世纪大学早期,印刷术还没有发明,书籍相

当短缺、昂贵,而且大学所使用的教科书带有神圣

性,大概只有教师才能够拥有书籍。所以当时大

学教授,皆以“读”(read)教科书为主,这种教学,
称为“读课”(Lecture)。读课就是教师将自己的

那本书读给学生听,学生做笔记。所以大部分大

学都规定读的速度,教师不可以读得太快,致使学

生笔记不及;也不可以读得太慢,延缓课程进度而

获取较多学费。大体而言,巴黎学生年纪较轻,要
求教师读慢一些;但博洛尼亚的学生年纪较大,注
重一分费用一分收获,所以要求教授必须读快一

点[7]138。由于学生的能力、需求等各不同,因此

“读课”的快慢确实成为中世纪大学中的一个重要

问题。在以教师为主导的巴黎大学,更倾向于使

用快速阅读的方法进行教学。1355年12月,巴
黎大学文学院通过的一项规定中提到,在“读课”
中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教师能够尽快地清晰阅

读书本,学生能够较好理解但是不能及时记录;第
二种方法是尽可能降低阅读速度,学生可以逐字

记录。经过谨慎的比较和测试,发现第一种方法

比第二种更好。所以学院教师达成一致意见,在
教学中采用第一种方法[16]253。毫无疑问,从效率

上来说,第一种方法可以使学生在单位时间内,理
解和掌握更多的知识,但是也不能排除授课教师

的利己思想。在书籍极其短缺的时代里,谁拥有

了书籍也就意味着拥有了准确知识。准确记录知

识人员的增多,意味着教师职业的竞争和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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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金代诗人元好问的诗句“鸳鸯绣了从教看,莫
把金针度与人”,很好地反映了巴黎大学教师的这

种思想。对于巴黎大学教师来说,原版书籍就是

保障其生活的“金针”。尽可能不让学生原文记录

书籍,意味着更好地保护好自己的“金针”。正因

为这样,也就不难理解印刷术出现后,对其抵制最

为强烈的恰恰来自于大学组织。
以教师为主导的巴黎大学,有权选择快速阅读

而不让学生准确记录的教学方法。以学生为主导

的博洛尼亚大学,其情况则完全不同。教师不但不

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讲授的速度,而且在授课中

始终受到学生牵制。每学期开学前,学生和任课教

师会就全年的课程内容及分配方式达成一致意见。
课程内容会划分为若干部分或要点(puncta),每部

分必须在两周内完成。这意味着教师必须在规定

的时间内,完成规定的授课内容。如果不能严格执

行教学计划,教师就会面临重罚。如果教师省略部

分章节,遗漏了应以适当的速度完成特定的教学内

容,那么他将不得不退还部分或全部学费,退还多

少要看其省略的程度。每个学期初,教师必须在学

生指定的城市银行中,为其教学行为存入一笔保证

金[15]64。我们绝不能以当下的眼光来评判中世纪

师生的教学关系,正如鲁迪(WillisRudy)所说,由
于教师没有固定薪金,不得不依靠学生学费维持日

常生活,可以断言,久而久之教师倾向于使用黔驴

之技(cheaptricks)和迎合需求来吸引更多学生。
相应地,对那些或讲课声音细小而听不清,或讲课

太慢而不能全面覆盖内容,或讲课太快而不能让学

生充分记录的教师,学生就会吹口哨、发嘘声、大声

叫喊、牢 骚 抱 怨、齐 声 跺 脚,甚 至 向 教 师 扔 石

子[14]33。这种纷争与市场中小商小贩和顾客之间

的讨价还价几乎如出一辙。

2.知识交换的基本规则

在中世纪大学产生的早期,讲课酬金的数额

从传统上来说并不是固定的。即使是最有声望、
学术渊博的教授,也会与他们的学生就讲课费问

题,进行近乎有失尊严的讨价还价。譬如,著名的

法学教授奥多弗雷德(Odofredus)在一门课程讲

授的学期末宣布,下一个年度他将不再讲授下午

的课 程,因 为 他 发 现 学 生 并 没 有 很 好 地 付

费[13]210。伴随大学发展,关于知识交换费用的相

关制度开始出现。譬如,根据1333年的规定,在

巴黎大学的文学院内部,新入职教师讲授逻辑学

可以收取1先令的费用,讲授科学可以收取18便

士的费用[21]。在以学生为主导的博洛尼亚大学,
甚至出现了学生先试听一段时期的课程,然后再

决定是否付费。1405年,博洛尼亚规定,以圣路

加节(thefeastofSt.Luke)为起点学生应当听讲

15日之后,才决定是否付费。教师不得强迫其交

费,除非15日之后他继续听课。15天过后,不管

任何情况,教师都可收取他们的上午和中午的课

程学费。学生支付学费后,教师不得强迫学生另

行缴费,每年只需收取一次[10]274。学生并不总是

愿意付给教师款项的。因此,作为一个整体,博洛

尼亚大学教师很难扎根,许多人在一所学校逗留

上一两年就转移到其他学校。很少有人将大学教

学视为一个长久性职业,他们往往将精力同时用

在非学术雇佣上,譬如市政代表(communalam-
bassadors)[15]66。为更好地挽留优秀教师,学生型

大学关于学费的相关规定也会更加详细、明确。
首先,不同教师收取的学费不同。逻辑学教

师每年可以从学生收取的学费为40博洛尼亚币

(solidiBolognese),如果违反则每人处以10博洛

尼亚磅(poundsBolognese)的处罚。如有凭据,
任何人均可控诉告发。告发者可获得三分之一的

罚金。此外,对没有交付上午听课费的学生,中午

听课费每年要交付10博洛尼亚币。特别评论者

(specialreviewers)可以与逻辑学评论者一样,在
冬季学期收取20博洛尼亚币,在夏季学期收取

15博洛尼亚币。对于不住在语法学教师家的学

生,每年交听课费30博洛尼亚币;对于住在语法

教师家的学生,则为每年40博洛尼亚币;语法评

论教师可在冬季收取20博罗尼亚币的听课费,在
夏季收取10博洛尼亚币。对于临时插班进来听

课的学生,他们要按照听课总时间的相应比例缴

纳费用,同时他们也是先试听15天,决定继续听

课者再缴纳听课费。而且,以上只限于在没有事

先确定好固定费用的情况下执行,否则学费的支

付要按照协议进行,若违反事先协议要处以100
博洛尼亚币的处罚[10]274275。可以看出,不同教师

(讲课或评论教师)在不同时间(上午或中午课程,
冬季或夏季学期)讲授课程所收取的费用是不同

的,如果违反这些规定,就会被处以罚金。
其次,不同学科收取的费用不同。拉什达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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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在中世纪大学的所有学科中,医学教师和法

学教师的薪酬普遍高于文学院教师。在文学院

中,逻辑学教师可以收取学生的最高学费为40博

洛尼亚币,语法学教师最高收取30博洛尼亚币。
奇怪的是,医学讲座收取学费要低于语法学讲座,
一般限制在20博洛尼亚币。这或许是因为医学

讲座可以面向人数众多的学生讲解,而语法学学

生则需要“个别关注”[13]240241。由政府出资的薪

酬制度施行后,学科之间的教授薪金仍然存在较

大差异。譬如,在蒙彼利埃(Montpellier),1500
年 左 右,医 学 教 授 的 薪 水 大 约 在 100 里 弗

(livres),法学教授大约在50里弗,那些文学院的

教授仅为30里弗。在博洛尼亚,那里的教授相对

富有,法学家的工资从50到500弗里不等。但是

在多数大学,尤其是在文学院中,教授仍然依靠直

接收取学生的学费[11]283。从不同学科的教师总

收入来看,专业性强的高级学院如医学、法学,要
高于处于基础学科地位的文学院。

最后,不同课程收取的学费不同。在亚里士

多德哲学的相关课程讲授中,不同课程收取不同

额度的学费。譬如,《形而上学》(Metaphysics)25
博洛尼亚币,《灵魂论》(Deanima)15博洛尼亚

币,《生命论》(Degeneratione)10博洛尼亚币,
《论天》(Decelo)15博洛尼亚币,《气象论》(Mete-
orology)15 博 洛 尼 亚 币。每 本 《自 然 论 短 篇》
(ParvaNaturalia)5博洛尼亚币,其中的《论感觉

与可感》(Desensuetsensato)和《论睡与醒》(De
SompnoetVigilia)可以收取8博洛尼亚币。整

本书讲授《论动物》(DeAnimalibus)收取40博洛

尼 亚 币,如 果 只 讲 授 《动 物 繁 殖 论 》(de
generationeanimalium)收取20博洛尼亚币;如
果只讲授《动物构成论》(departibusanimalium)
收取 15 博 洛 尼 亚 币。 如 果 讲 授 《伦 理 学》
(Ethics)收取20博洛尼亚币;《政治学》(Politics)

20博洛尼亚币,《修辞学》(Rhetoric)20博洛尼亚

币,《经济学》(Economics)5博洛尼亚币。如果说

是评论者或高级学生评注其中的任何一门课程,
那么按照半价收取学生学费,如果讲授《后分析

篇》(PosteriorAnalytics)则收取10博洛尼亚币。
讲授《前分析篇》(PriorAnalytics)可以收取10博

洛尼亚币,《辩缪篇》(Elenchi)10博洛尼亚币,《
六原则》(SexPrincipia)5 博洛尼亚币[10]277278。

制定规则,将不同课程收费的最高数额固定下来,
可以有效避免师生之间,就知识交易的价格过度

讨价还价。知识交易的市场,正是在这些规则中

逐步走向有序。

3.知识交换的道德约束

从教学规则来看,在中世纪大学,每当学生对

任课教师不满,便可转移到其他地方学习,任何人

不得强行阻拦。语法学教师必须一天进入教室两

次,每缺席一次罚款10博洛尼亚币,除非他宣誓

证明缺席的合法理由。无论哪个学院的评论者,
都必须每天在特定时间内对学生进行提醒和关

注,以传统方式不断叮嘱他们,考核他们,听取他

们的意见,缺席一次罚款10博洛尼亚币,告密者、
大学和校长各获得三分之一,告密者宣誓作证,校
长作为信用担保[10]275276。受公共学术道德良心

的驱使,学生们认为有义务去揭发那些无故缺席

离开,或者是那些违反规章制度的教师[15]65。这

些道德规则的制约,能够有效保障教学秩序。
从管理主体来看,既非学生型大学中教师地

位丧失殆尽,也非教师型大学中学生地位荡然无

存。韦尔热(JacquesVerger)认为,在博洛尼亚,
法学博士表面的从属地位并未伤害他们的知识自

由,也未侵犯到他们的能力和财富。教师乌国利

诺·哥西亚(UgolinoGosia)说起他的学生,认为

“我管教他们,我又服从他们”。严密的监控并不

妨碍尊严,这种情况完全符合13世纪意大利行会

的惯常实践。城市行政官员,特别是最高行政长

官都是这样。另外,许多法学博士都交替担任教

授和最高行政长官。在巴黎,文学院的教师占有

优势,但仍是高级学院的学生,神学、法学和医学

博士则处于从属地位。可见,在巴黎大学学生同

样具有学术的权力和自由[5]3839。可见,在基于知

识交换的中世纪大学,无论是知识出售方的教师,
还是知识购买方的学生,无论是以教师为主导的

教师型大学,还是以学生为主导的学生型大学,双
方是在一种公平、公正的环境下进行知识交易的。

从学业考核来看,在巴黎大学文学院毕业测

试中,要对申请人的正当性、合法性、行为举止甚

至性格特点等进行调查,因道德或者纪律原因而

被评定为“不及格”(ploughing)的,一点也不少于

因知识能力不足而被评定为不及格者。大学必须

要谨记,学位的获得,不仅仅是通过考试获得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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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凭,而且是获得官方职位的准入[13]461462。1231
年4月13日,教皇格列高利九世向巴黎大学颁布

《大学宪章》(MagnaCartaoftheUniversity)规
定,从今以后被任命的每一位巴黎教区长,必须在

巴黎主教面前或被任命时,向巴黎大学两位教师

代表发誓。他应当凭其良心真诚宣誓,除了授予

值得授予的神学和教会法学从业证书,不得授予

不合格者。在申请人提出申请三个月内,教区长

授予任何人教学证书,必须向所有神学教师和其

他值得尊敬、学识渊博的人士,认真调查申请者的

生活、知识、才能,以及其他获得成功的必要品质,
凭其道德良心决定授予证书与否[10]3537。无论是

毕业考试方面对学生道德水平的考察,还是教学

证书中责成教区长对申请人生活学习等全方位的

调查,都为中世纪大学的毕业人员、证书授予人员

等划定了一条道德防线。
(二)大学与外部的知识交换逻辑

一定意义上,大学的产生是劳动分工演变的

结果。大学作为中世纪时期传播知识、交换知识

的一类组织部门,学者不再是自洽性的知识传播

者,不再是原子化的个人行动,而是若干专门从事

知识交易的教师,尤其是由学术声望卓著的名师

聚集在一起,不断培养各行各业的社会精英,带动

大学组织不断发展特色和知识创新,运用学术资

本与外界发生交换,不断积累大学的经济资本、社
会资本和政治资本等。

1.教师与学生:大学与外部知识交换的主体

巴黎大学的产生主要得益于阿贝拉尔及其学

术影响。诸多教师继承了他的教育教学方法,并
获得了巨大的学术声望,譬如1148年有普瓦捷

(GilbertdelaPorrée)教授神学,伦巴第(Peter
Lombard)和萨里(MauricedeSully)教授哲学和

神学。博洛尼亚作为一所法律大学,可以追溯到

12世纪初期。那时的法学教授已经在城市中占

据了重要位置,市民委员会中已经有三分之一的

人员来自于法学家。1137年,欧内乌斯执教于

此[11]5557。欧内乌斯原本是文学院的一名教师,
当法律的书籍从意大利东北部港口城市拉文纳

(Ravenna)传入时,他开始自学、钻研、批注这些

法律书籍,同时转向法律讲授。一定程度上,在欧

内乌斯之前,博洛尼亚充其量只是享有法律学习

的声望,并没有专业性的法律教学。换言之,之前

博洛尼亚法学家们往往是自学的结果。如果说欧

内乌斯使博洛尼亚成为《罗马法》(Digest)的学习

中心,成为系统学习《民法大全》(CorpusJurisCi-
vilis)的开拓地,那么格雷希恩(Gratian)则使博洛

尼亚成为《教会法》的学习中心[13]113128。在大学

内部,除了教师,学生是另外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名师吸引来自整个欧洲范围的学生,这些学生毕

业以后又将名师的学术声望播撒到整个欧洲。中

世纪时期,正是有名师的吸引,使得各大学已经具

备了较大的学生规模。据统计,在1220年,大约

有10000名学生在博洛尼亚大学学习;在1287
年,大约有30000名学生在巴黎大学学习。无论

从哪个方面来看,这段时期的欧洲各层教职毕业

于大学的数量都是很高的。从事世俗工作的大学

毕业生数量更是惊人。据统计,从英诺森三世

1198年继任教皇,到 1370 年格雷戈里十一世

(GregoryXI)登位,在18任教皇中,有12任教皇

具有大学学习经历[3]208212。一定程度上,正是这

些声名卓著的毕业生,使得大学在中世纪社会中

的影响不断扩大,从而吸引更多的教师和学生致

力于大学的不断发展。

2.竞争、特色与创新:大学与外部知识交换的

方法

(1)多元竞争:中世纪大学的发展动力

如果从大学产生的类型来看,中世纪大学可

分为:原生型大学,创办型大学和衍生型大学。创

办型大学主要是基于教皇和世俗王权等认识到知

识之于自身利益的重要性。衍生型大学主要由于

城市之间的知识竞争。当一所城市不能满足大学

发展的需要,其他城市伸出友谊之手时,大学就会

从原生型大学中分离出来,产生新的大学。一定

意义上,正是不同大学、不同外部权力、不同城市

之间的多元竞争,赋予了中世纪大学教师和学生

的学术自由(教与学的自由),开拓了中世纪大学

能够游走在宗教和世俗权力之间的广阔空间,成
为中世纪大学产生和发展的动力。如果把中世纪

大学比喻为知识出售的卖家,把学生、教皇、王权、
城市等比喻为知识收购的买家,那么只有买家多

样且积极争取,卖家才能够具有更多话语权,才能

够享受更多自由。反之,卖家的多样性(不同大

学)之间也容易引起竞争,从而能够激活各大学不

断提升知识传授的质量。相比较而言,在同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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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那些掌握在宗教或者世俗权力手中的大学,由
于受到外界权力的限制,不能自由迁徙,不能自主

选择学校管理者等,因此缺少竞争和相对自由的

发展空间,其学术影响往往要比其他大学小得多。
譬如,腓特烈二世(FrederickⅡ)创办的那不勒斯

大学 (Naples)、阿 方 索 八 世 (Alfonso Ⅷ of
Castile)创办的帕伦西亚大学(Palencia)等,由于

受制于一方,缺乏多元竞争,也就丧失了发展动

力,在中世纪思想发展中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
(2)特色学科:中世纪大学的实然状态

中世纪大学一般设有文学、教会法学、世俗法

学、神学和医学五个学院组织,几乎没有大学能够

完全拥有这些学科,但是作为初级形式的文学院

却是必需的,因为它是进入法学、神学、医学等其

他高级学院所必经的阶段。在中世纪大学,尤其

是原生型大学中,一所大学总有一到两个享誉欧

洲的强势学科存在。尽管说牛津大学的产生深受

巴黎大学的影响,但如同萨莱诺大学的医学学科、
博洛尼亚大学的法律学科、巴黎大学的逻辑和推

理神学(speculativetheology)首屈一指相似,牛
津大学在13世纪前半期,数学和自然科学有享誉

欧洲范围的成就和声望;尽管说剑桥大学产生是

由牛津大学分离出来的结果,但是市民法(civil
law)却是剑桥大学国王学堂(King'sHall)所有高

级学科中最为显赫的学科[15]107114。一定意义上,
正是由于牛津、剑桥等发展了各自的优势学科,才
能够形成拥有崇高学术声望的大学。相反,从博

洛尼亚分离出来的大学,譬如维琴察大学、阿列佐

大学等,由于没有形成自己的强势学科,仍然沿袭

博洛尼亚大学的法律学科为主,也就没有形成像

牛津、剑桥一样的学术声望。
(3)知识创新:中世纪大学的存亡之道

一般来说,当某种商品稀缺时,该商品的价格

就会提升,商家就会占据交换的优先位置。伴随

该商品不断流通和普及,其稀缺性就会逐步降低,
商家就会处于交换的劣势地位。因此,商家要想

在交换中处于主动位置,必须不断增进商品的质

量,推出新的商品,使商品保持稀缺性。知识作为

商品,其理相通。如果大学传授的知识不再具有

创新性,那么知识交易就会受挫,大学发展就会面

临危机。11世纪的萨莱诺大学,是享誉欧洲的医

学重镇,其教学水平、教材内容是其他大学的效仿

对象。然而,大学在11—12世纪发展到顶峰后逐

步滑落。关于萨莱诺衰落的原因,有认为是亨利

六世在1194年洗劫了该城市;有认为是其近邻那

不勒斯大学的创办;有认为是弗雷德里克二世与

教皇之间的斗争,使意大利南部深陷战争泥潭。
科班认为,这些都不是关键因素,萨莱诺衰落的主

要原因,是没有形成一个保护性和凝聚力的组

织[15]37。科班的分析并不令人满意。因为,在萨

莱诺兴盛长达200余年的时间里,其组织形式并

未发生多大变化。事实上,萨莱诺衰落的主要原

因是,当12世纪阿拉伯医学传入,为欧洲带来了

新思想、新草药和新配方时,其他大学紧紧抓住这

些新知识,而萨莱诺拒绝吸纳,致使学生纷纷转移

到其他大学学习。一所不能吸引学生的大学,其
衰落之势是不可避免的。创新需要对外部新知的

及时吸纳,也需要内部知识的协同发展。萨莱诺

仅有医学一个学科,并无民法、教会法、神学等其

他高级学科,甚至萨莱诺是否有基础性的文学院

也不清楚。这种单科性,在中世纪大学中是较为

少见的。内部缺少知识创新的条件,外部拒绝创

新知识的吸纳,致使早期萨莱诺掌握的医学知识

不再稀缺,大学走向滑落实属历史发展的必然。

3.学术资本的转化:大学与外部知识交换的

途径

(1)学术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

中世纪大学的经济来源主要包括:一是学生

学费。学生缴纳学费是为了从大学获得知识、提
高能力,以便谋取更好的职业,这种资本转化的主

体是教师和学生。二是宗教组织。中世纪大学教

师多是圣职人员,由教会提供薪俸。教会之所以

为大学提供资助,主要是依靠大学培养更多有文

化的牧师,更好普及宗教思想,消除宗教异端,坚
定基督教信仰,扩大基督教影响,这种资本转化的

主体是大学和教会。三是世俗王权或城镇当局。
在与教皇争夺权力的斗争中,世俗王权需要大学

为自己权力的合法性提供辩护,另外,世俗管理中

也需要诸多领域内有知识的管理人员,这种资本

转化的主体是大学和世俗政权。
(2)学术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

中世纪大学有着广泛的外部网络关系,譬如,
以巴黎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为代表的“母大学”与
各“子大学”之间,大学与教皇、神圣罗马皇帝、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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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法王以及城镇市民之间,等等。以上社会资本

的获得,主要得益于学术资本的转化。没有高深

知识的关联,中世纪大学不可能形成一个群体,从
而增强讨价还价的势力;没有高深知识的关联,无
论是教皇,还是皇帝、国王,都不会向大学主动示

出友谊,给予各种权力和优惠;没有高深知识的关

联,城镇也不会争相为大学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
在中世纪大学内部,由地缘关系组织起来的同乡

会,是外地学生的精神家园。但是,同乡会也为大

学带来了诸多困扰,甚至存在导致分裂的危险。
同乡会之间经常因籍贯不同而发生口角甚至械

斗,从而限制了不同学者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中

世纪大学的学院,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基于同乡

会组织的排他性和分割性。以高深知识为纽带的

学院出现后,这种割裂和对立现象开始缓解,因为

一个学者同时具有同乡会和学院成员的双重身

份,而学院成员的身份,又促使各同乡会之间连接

为一个整体的大学。
(3)学术资本转化为政治资本

正如拉什达尔在其三卷本《欧洲中世纪大学》
开篇所讲的那样,教权(Sacerdotium)、皇权(Im-
perium)和学权(Studium)被中世纪作家描述为

三足鼎立的神秘力量,他们的和谐相处才使得基

督教世界得以维持生存[13]4。事实上,这里所指

的学权,就是以巴黎为代表的大学组织。为了拉

拢大学,教权和皇权赋予大学诸多特权,譬如免除

兵役权、免税权、司法特许权,等等。伴随中世纪

大学的不断强大,大学获得了更为广泛的政治影

响。巴黎大学被冠之以“法国国王的大女儿”,有
时对教皇或者国王都直言不讳,曾多次作为法庭

调解者,并被召唤调停王室之间的纷争。譬如,在
1357—1358年马塞尔(EtienneMarcel)的反叛政

府行为;后来的百年战争中,当法国陷入非暴力的

论战和争论(civildiscord)的调停者,在西方教会

大分裂(GreatWesternSchism)期间,还试图解

决教皇的选举问题[3]213。可以说,这些政治资本

的获得,都是学术资本转化的结果。

四、结语

(一)学术资本是中世纪大学最原初的资本

类型

回顾中世纪大学之源起,不难看出,知识能够

突破宗教组织的羁绊,获得交易合法性,是世俗学

校得以萌生的原初动力。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知

识已经不再是建立在宗教信仰基础上单一的《圣
经》传诵,而是渐趋高深复杂。“12世纪文艺复

兴”为中世纪大学提供了丰富的创新知识,信仰与

理性相伴,催生出一批以高深知识为业的学者共

同体。就像手工业行会各持自己的专长一样,学
者行会是以高深知识作为自己的专长,立足于中

世纪城市之中。正是依靠高深知识的传承创新,
依靠阿贝拉尔等名师的卓著声望,学者行会才能

最终演变为中世纪大学。因此,学术资本是中世

纪大学最为原初的资本类型。当下大学之发展,
仍然需要不忘初心,从中世纪大学源起中寻找动

力,不断积累自身的高深知识和学术声望。
(二)学术资本是中世纪大学最基本的资本

类型

任何组织都有其生存发展的最为基本的资本

类型,就像经济资本之于企业,社会资本之于中

介,政治资本之于政权,学术资本是中世纪大学最

为基本的资本类型。大学生存发展所依靠的经

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支持,大都是通过学术资本

转化而来的。学术资本的多寡不但决定大学的强

弱,而且决定大学的存亡。这就要求大学始终要

以学术为业,不断促进高深知识的传承、创新及应

用。就像医院绝不能放弃救死扶伤而去卖鞋一

样,大学也不能为了追逐经济利益而放弃学术。
(三)大学学术资本运营要遵守道德和规则的

约束

从中世纪大学源起的历程中不难看出,学术

资本无论是产生、积累,还是转化为经济资本、社
会资本和政治资本等,都需要遵守基本的道德和

规则约束。教师要以教书育人为天职,回应学生

的知识诉求,不可随意兼职旷课,这是教师伦理的

底线;大学始终要坚持特色发展,坚持知识创新,
形成学术成就,不断积累和维护学术声望,这是大

学精神的保障。唯有如此,教师和大学才能够不

被物欲横流所淹没。在学术资本化和学术资本主

义蔓延的今天,大学更应当坚持操守,自觉遵守学

术资本转化的道德规范,否则就会陷入生存困境。
中世纪大学后期,尤其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

蒙运动时期,欧洲传统大学出现衰落甚至消亡,就
是学术资本化的鲜明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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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oftheMedievalUniversitiesfromthePerspectiveofAcademicCapital
HUQinxiao

(CollegeofEducation,QufuNormalUniversity,Qufu273165,ShandongChina)

Abstract:Exploringhow medievaluniversitiescameintobeingnotonlyhasthehistoricalvalueof
graspingthelawofthedevelopmentofhighereducation,butalsothephilosophicalsignificanceofask-
ing"whereareuniversitiesfrom".Fromtheperspectiveofacademiccapital,wecanseethatthelegiti-
macyofcommodityacquiredbyadvancedknowledgeistheoriginofmedievaluniversities,andif
knowledgecannotbecomeacommodity,itisimpossibletoproducescholarguilds;theformationof
scholars'guildsbasedonknowledgetransactionisthestartingpointofmedievaluniversities,andwith-
outteachers'guildsorstudents'guild,therewouldbenoteacher-typeorstudent-typeuniversities.The
exchangelogicofadvancedknowledgeinsideandoutsidetheuniversityisthesurvivalfulcrumofme-
dievaluniversities.Itistheexchangeofknowledgefollowingmoralrulesthatprovidesstrongeconom-
ic,politicalandsocialsupportforthedevelopmentofuniversities.
Keywords:academiccapital;medievaluniversity;advanced knowledge;scholars'guild;exchange
of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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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济危机是可以防控的。政府是参与防控经济危机的一个主要主体,应该且必须履行相应的道德责

任。为履行好自己应尽的道德责任,政府应该确立和遵循尊重市场理念、责任共担理念、正义公平理念和最

小代价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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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阴霾尚未彻底散去,
新一轮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的乌云却又开始笼

罩。由于经济危机是商品经济的运行因其内在矛

盾(包括经济矛盾和利益矛盾)的激化而出现的恶

化状态,是经济秩序的危机,是影响特定社会成员

和群体(包括各个阶层和民族)的共存和共享的公

共性事件,因此,经济危机是可以也必须予以防控

的,对其进行防控是商品经济的所有参与者的共

同道德责任。作为公共生活领域的一个主体,政
府也应该且必须承担和履行防控经济危机的主要

道德责任。政府的道德责任是政府基于一定的道

德所应该做的事或者应该履行的义务。它是通过

政府行为或者政府所履行的经济责任、政治责任、
文化责任而得到实现的,是对其经济责任、政治责

任、文化责任的道德规定[1]。要履行好这种道德

责任,政府就需要具备相应的内外部条件。其中,
确立和遵循相应的理念是政府履行其道德责任的

主要条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道德责任是政府

履行对宏观经济调控的道德责任的一个方面,其
侧重点在于维持经济秩序,不在于注重经济发展。
这一区别意味着政府在履行促进经济发展的道德

责任中应该确立和遵循其他理念,并采取相应的

措施。

一、尊重市场理念

(一)尊重市场理念确立的理由

尊重市场理念是就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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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的,是指政府所具有的承认和尊重市场的独立

性并充分发挥市场的独特作用的根本原则和主要

标准。这是政府在履行经济危机防控的道德责任

过程中应该确立和遵循的基础的、起码的理念。
第一,尊重市场理念是由市场的独立性和独

特作用所决定的。在我们看来,市场并不只是简

单的“物”与“物”或者商品交换的场所,而是经济

活动主体交换其所拥有的经济资源的场所或者领

域,它既包含着“物”与“物”(或者经济资源与经济

资源)之间的关系,又包含着“人”与“人”(或者经

济活动主体与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的关系。显然,
如果没有“物”或者经济资源的交换,市场就没有

必要也不会存在,而且,“物”或者经济资源的类型

不同,市场也就有所不同。然而,进入市场的“物”
或者经济资源总是有主的,或者说,它们总是为人

所有的,是属于人的,是因为人为了满足某种需要

才进入市场的。这就是说,市场在其根本上是一

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因为“人”的自由选

择才生成的,是因为“人”的不同才生成了不同的

市场。在某种意义上,“人”决定了市场的本质,
“人”的不同决定了市场的差异性和多样性。由此

可见,市场的独立性既包括“物”或者经济资源的

交换(或者运动)的独立性,又包括“人”进行市场

活动(或者运动)的独立性。这两种独立性,不仅

是市场得以存在和运转的前提条件,是市场具有

差异性和多样性的真实原因,而且是市场发挥其

不断构建自身、实现“物”或者经济资源的流动、满
足每个“人”具有差异性和多样性的需要的作用的

内在机理。这表明,市场的独立性和独特作用是

其他力量不可取代的,也是其他力量无力取代的。
第二,尊重市场理念是由政府的工具性和服

务性所决定的。不可否认,在商品经济中,政府

“不仅仅是仲裁者,为规范经济活动而制定并实施

规则;它也是经济活动的参与者,而且实际上是主

要的参与者”[2]30。不仅是经济秩序的维持者,而
且对于经济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一定意

义上,“没有政府,经济发展是不可能的,政府本身

也是市场的一种需要”[3]46。虽然政府是内在于

而非外在于商品经济的必不可少的经济活动主

体,是会将诸如经济危机等公共性事务当作自己

分内的事情来予以对待的,但是,它却是服务于其

他主体(包括经济活动主体)的主体。作为服务

者,政府的角色是由政府与民众之间、政府与国家

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它虽然享有民众和国家所

赋予的行使公共权力的权利,但是,它存在的全部

价值却在于将自己作为实现民众利益和国家利益

的工具。因此,当政府通过行使公共权力来维持

经济秩序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时候,它是不应该增

加其他经济活动主体的负担的,是应该服务于其

他经济活动主体的自主生产经营活动的,是应该

为其他经济活动主体通过市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

创造有利条件的。
(二)尊重市场理念的主要要求

由市场既有“人”的因素又有“物”的因素所决

定,政府在履行经济危机防控的道德责任过程中

应该确立和遵循的尊重市场理念,其具体原则和

标准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既有与“人”的因

素有关的原则和标准,又有与“物”的因素有关的

原则和标准。
第一,尊重经济活动主体。首先,尊重经济活

动主体的自由。与自然经济社会中的经济活动主

体不同,商品经济社会中的经济活动主体(除了政

府之外)是以个体的形式面对市场、在市场中自主

或者自由地进行经济活动的。他们的这种经济自

由正是商品经济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条件。因

此,作为商品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政府应该尊

重其他经济活动主体的经济自由,而不应该控制

他们的经济自由,控制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因

为“政府越有能力控制经济生活,政府就越有能力

(也越有意愿)控制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4]。政

府应该做的是“为自由企业创造更好的条件,也就

是说,使政治游戏适应‘自由企业的规则’;运用政

府可以支配的全部调节力量来清楚地表明并使人

深信不疑,这些调节力量不会用来限制资本的各

种自由”[5]。
其次,尊重经济活动主体对于市场的构建。

除了政府之外的经济活动主体之所以必需经济自

由,是因为他是作为个体而存在并进行活动的,是
因为他有着与其他人不同的利益、期望等。“他在

与他人互有差异的同时,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他

人、依赖社会,因为社会是所有个人联合而成

的。”[6]市场就是这样的社会,它不仅将追求其特

殊利益的众多经济活动主体联系起来,而且还“为
经济行为主体的自由平等要求及其自由竞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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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优越的经济活动机制,最大限度地开辟和调动

了现代社会经济活动的创造性资源和社会潜

力”[7]。由于市场是“人”的市场,是由经济活动主

体来构建和运转的,因此,市场所具有的运行机制

和创造性就是经济活动主体的人格、能力、创造

性、积极性等的对象化和表现。经济活动主体的

主体性,不仅使市场随着经济活动主体实践的发

展而发生变化,变得不确定,而且还会产生如马克

思所说的“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的意识。就此而

言,政府尊重经济活动主体对于市场的构建,其一

就是尊重市场的不确定性,就是尊重经济活动主

体的创造性和对于其生存不确定性(即未来,准确

地说,美好的未来)的追求,其二就是尊重经济活

动主体构建市场方式的多样性,就是尊重他们对

于市场的认识、分工、合作甚至竞争。在市场的构

建过程中,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的“竞争是个发现的

过程,是一种包含着所有进化过程的方法,它使人

类不知不觉地对新情况做出反应”[8]。这就是说,
竞争也是经济活动主体构建市场的一种方式。

再次,尊重经济活动主体对幸福的追求。经

济活动主体构建市场,就是以市场为其生存的方

式,既以市场为其多样性的需要和追求的表现方

式,又以市场为其满足其多样性的需要和追求的

途径。市场不仅具有允许有着不同价值观念的经

济活动主体通过市场来表达自己的愿望和选择的

优点,而且,它具有这样的内在逻辑:“如果一个人

想得到幸福,他(或她)必须首先使别人幸福。更

通俗地讲,利己先利人”[3]3。就此而言,政府既应

该尊重经济活动主体通过市场所表现出来的多样

性的需要和追求,又应该尊重经济活动主体以市

场为其满足其多样性需要和追求的方式。
第二,尊重市场机制。首先,尊重市场机制的

存在前提。商品经济不同于自然经济的一个明显

特征在于具有不确定性,换句话说,“灵活性被认

为是市场经济相对于指令经济的一个主要优

势”[9]60。这种不确定性必然在市场上体现出来,
是市场机制得以存在的前提。政府应该意识到:
“市场并不追求确定性,也不会像变戏法一样变出

确定性,更不用说会产生可靠性了。……不确定

性远不是市场型理性的一剂毒药,而是其必要条

件与不可避免之后果。”[10]因此,政府不应该否定

市场的不确定性,不应该企图从自己的意志出发、

通过自己的超经济性管制去改变市场的不确

定性。
其次,尊重各种市场机制的不同作用。构成

商品经济的“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决定了市场

机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如有分散自主决策

机制、逐利动力机制、经济资源配置机制、价格机

制、市场优化机制、竞争机制、市场惩戒机制等。
多样性的市场机制的共同作用在于:建立和维持

市场秩序,促进商品经济的顺利发展。如果市场

秩序和商品经济发展出现了问题或者出现了“市
场缺陷”,那么,在其实质上就是“市场机制的缺

陷”。这意味着市场机制有可能是被扭曲的,不合

理的。政府不能因为市场机制存在着被扭曲、不
合理的现象就简单地予以否定,相反,对于“市场,
无论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是一种合理的机制,
应当予以肯定”[11]。而且,政府应该尊重各种市

场机制的作用,不能否定也不能替代不同市场机

制的作用。如就建立在商品经济的不确定性、“经
济人”的理性和偏好不稳定性基础上的分散自主

决策机制而言,政府应该强调分散化决策主体的

权限,只能要求他们决定自己(或者企业)的事情,
却不能要求他们去决定其他企业甚至国家的事

情;在经济资源配置机制方面,政府应该尊重分

工、投资、改善资本用途等市场化的经济资源配置

方式,而不应该施行政府包揽一切的经济资源配

置方式;在市场惩戒机制方面,市场本身就有优胜

劣汰机制和惩戒欺骗、欺行霸市的手段,政府应该

尊重它们,只有在它们无能为力时才对其予以有

益补充。
第三,尊重经济活动主体的合理行为。经济

活动主体的行为是构建商品经济中经济关系和利

益关系的方式,也是引发各种矛盾的根源。这些

经济关系和利益关系是否得到合理处理,与经济

活动主体的行为是否合理直接相关。因此,首先,
政府应该尊重和宽容经济活动主体的合理行为。
政府应该尊重的经济活动主体的合理行为,就是

有利于公共生活领域所有成员和群体(包括各个

阶层和民族)的共存和共享的行为;应该宽容的经

济活动主体的合理行为,就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

行为、由市场的自我选择和自我强化所决定的“集
体无理性”行为(如不同行业的企业都致力于开发

房地产)及竞争。其中,“政府的首要职责就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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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和保护竞争性的市场。这一职责要求政府设立

反垄断或反托拉斯的机构,以追求确保竞争的公

共政策”[12]。不论政府应该尊重的行为,还是政

府应该宽容的行为,都是经济活动主体有权行使

的行为,归根究底,都是政府对于经济活动主体的

权利的尊重。
其次,政府应该禁止经济活动主体的不合理

行为。应该被政府所禁止的经济活动主体的行

为,就是违背公共生活领域所有成员和群体(包括

各个阶层和民族)的共存和共享的行为,就是侵犯

他人权利的行为。这些行为包括影响经济秩序的

行为,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损害他人健康

和生命的行为,等等[9]252253。政府禁止经济活动

主体的这些行为,其目的就在于保护其权利遭到

侵犯的经济活动主体的权利。

二、责任共担理念

(一)责任共担理念确立的理由

责任共担理念是就政府与政府(包括外国政

府)之间、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而言的,是指政

府所具有的与其他经济活动主体共同承担防控经

济危机的道德责任的根本原则和主要标准。它表

明,应该承担防控经济危机的道德责任的主体不

只有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还有政府。
关于政府是否应该承担经济危机防控中的道

德责任问题,不仅在学术界纷争不断,而且在实践

界也举棋不定。信仰经济自由主义的人都不同程

度地否定和反对政府承担经济危机防控中的道德

责任,甚至认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者和消费者

也无需承担这种道德责任。他们之所以坚持和奉

行这样的观点,是因为他们认为经济危机是正常

的经济事件,是商品经济的自我调整而已。
在我们看来,由于经济并非如同自然界是一

个不与人相关的“自然历史过程”那样,而是同时

具有人为性的,是一个离开了人就不能存在的社

会现象,而且,作为一种经济现象的经济危机是由

人所造成的。因此,政府不应该置身事外,而应该

同其他经济活动主体一样承担经济危机防控中的

道德责任,而且应该承担主要的道德责任。
第一,政府也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经济

活动主体不只是包括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者和消

费者,还包括经济资源的所有者和经济秩序的维

持者。在商品经济社会里,政府虽然丧失了其在

自然经济社会里那样的主宰性的经济活动主体地

位,但是,它却是商品经济的主要参与者,不仅是

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者(限于其他经济活动主体

不能和无力生产的物质生活资料范围)和消费者,
而且是经济资源的所有者和经济秩序的维持者。
商品经济中政府的多重角色表明了政府不仅与经

济危机有关,而且应该承担防控经济危机的道德

责任。
第二,商品经济是全球性的。与自然经济条

件下的一切经济活动总是在“固定的地点”上进

行、有着不可逾越的地域限制不同,商品经济具有

不受民族或者国家等地域限制的本性,其生产、交
换、消费甚至分配都具有全球性。它的全球性意

味着不仅所有民族国家都必须进入全球性市场,
而且,所有经济活动主体都要通过全球性市场来

实现自己的利益。“这种人际间日益增强的相互

依存关系,呼唤着建立人人共享的有关人类发展

的价值观念,并为之共同承担责任。”[13]不仅其他

的经济活动主体应该承担经济危机防控中的道德

责任,而且政府也应该承担这种道德责任。
第三,经济危机是公共性事件。在我们看来,

经济危机如同人生病一样,是商品经济的“健康”
出了问题,是经济运行秩序受到了破坏,既是由包

括政府在内的所有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所造成

的,又是会影响所有经济活动主体的公共性事件。
虽然“发生在位置遥远的金融市场的危机可能会

给一些高级经理们造成安全错觉,毕竟危机发生

在其他的国家。但是,在全球迅速一体化的今天,
你只能逃离危机,而不能躲避危机。一旦金融危

机袭击某一国家,全球各国公司的商业战略、运营

和财务绩效都会因此而恶化,即使在危机国家没

有开展业务的公司也不能幸免”[14],因此,包括政

府在内的所有经济活动主体都应该关注和正视经

济危机,都“必须承担起发展和改变他们生活于其

中的世界的责任”[15]。
(二)责任共担理念的基本要求

在经济危机的防控中,责任共担理念是一个

应该如何分配责任的理念。由于责任的分配总是

同责任的内容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经济危机防控

中道德责任的共担就不只是一个程序正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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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是一个实质正义问题。
第一,责任应该是共同而有区别的。这种道

德责任承担和履行的共同性具有两个方面的涵

义,其一是内容上的共同性,其二是时间上的共同

性。前者指的是包括政府在内的所有经济活动主

体都应该承担和履行相同的道德责任,即都以经

济危机的防控为内容,它要求所有经济活动主体

在此责任内容上保持一致。后者指的是包括政府

在内的所有经济活动主体都应该同时承担和履行

相同的道德责任,即都同时采取措施防控经济危

机,既不应该出现有的经济活动主体放弃、逃避其

应该承担的道德责任的现象,又不应该出现经济

活动主体时而承担时而不承担其应该承担的道德

责任的现象。经济危机防控中道德责任承担和履

行的区别性,指的是应该根据不同经济活动主体

的角色、能力和经济危机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来对

其应该承担和履行的道德责任进行分配,各自承

担和履行数量上不等的道德责任。
第二,责任的承担和履行应该合理。这种合

理性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责任内容方面的合理

性。它指的是不同经济活动主体所承担和履行的

都应该是有关经济危机防控的道德责任,而不是

与经济危机防控无关的道德责任。其次,责任分

配方面的合理性。它指的是对于不同经济活动主

体在经济危机防控中所应该承担和履行的道德责

任的分配,既不能无差别地对待,如政府应该承担

和履行比其他经济活动主体更主要的道德责任,
又不能强迫没有发生经济危机的国家政府及其民

众承担和履行比发生了经济危机的国家政府及其

民众更多的道德责任。再次,责任履行方式方面

的合理性。一方面,“根据社会责任原则,一个共

同体的每个成员都负有将社会利益置于他个人利

益之上的义务”[16]152。它意味着,不同经济活动

主体在经济危机防控中所应该承担和履行的道德

责任,不应该是被强制的,而应该是自觉自愿地进

行选择的。面对会给自己带来损害的经济危机,
他应该自愿地选择承担和履行经济危机防控中的

道德责任,他的选择既关系着自己的利益,又“牵
涉到整个人类,而且他没法避免选择”[17]。另一

方面,不同经济活动主体承担和履行经济危机防

控中道德责任的方式是应该与各自的特性相适应

的,如政府在承担和履行这种道德责任时应该享

有相应的政治权力,如阿德勒所说“除非政治权力

和政治责任两者相适应,否则,政治责任无法有效

地被履行”[18]182。而企业则是通过增强自身的抵

抗经济危机的能力而非追求利润来承担和履行这

种道德责任。
第三,责任的承担和履行应该合作。由于“人

类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性动物,天生就有一定的

解决社会合作问题和创立道德准则、限制个人选

择的自然能力”[19],因此,当所有经济活动主体都

面对经济危机这一公共性问题时,他们就应该为

了防控经济危机这一共同事业而形成旨在加强合

作的道德,因为,“只有一种普遍化了的道德能够

使这一群体的成员保持着责任和义务”[20],才能

在防控经济危机的过程中互相配合。进一步,只
有所有经济活动主体加强合作,才会更加有效地

防控经济危机,才会更加顺利地实现各自的利益。

三、正义公平理念

(一)正义公平理念确立的理由

正义公平理念是就政府与其服务对象(即为

了谁)和服务内容(即做什么)而言的,是指政府所

具有的为了其服务对象而承担和履行防控经济危

机的道德责任的根本原则和主要标准。需要指出

的是,政府的服务对象虽然包括国家,但是,主要

是民众。虽然民众实际上就是经济活动主体,但
是,他们却是政府的服务对象。因此,这里的政府

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实质上就是服务者与被服务

者之间的关系,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而不是

责任共担理念中所要求的平等的同为经济活动主

体之间的关系。
黑格尔强调,在市民社会中,正义是一件大

事。在政府发挥作用的公共生活领域,正义公平

更是一件大事,是经济危机防控中政府道德责任

的核心。在政府履行防控经济危机的道德责任过

程中,“正义的规则虽然是人为的,但并不是任意

的”[21]。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正义公平理念的确

立是有其根据的。除了由政府的公共性、工具性

和服务性所决定以外,正义公平理念确立的根据

主要还有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社会的实质。人们关于正义公平有各

种各样的理解,有着“相互冲突着的正义概念,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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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正义概念相互间在许多方面都处于鲜明的对峙

之中”[22]。正义公平之所以“有着一张普洛透斯

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

不相同的面貌”[23],是因为人们对于社会有着不

同的理解。“正义,主要是社会的观念”[24]694,人
们关于正义公平的不同理解源于他们对于社会有

着不同的理解。因此,某种正义公平观总是同某

种社会观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如罗尔斯清楚地

意识到:“在古典的功利主义和作为公平的正义之

间的 对 照 中 隐 涵 着 一 种 根 本 的 社 会 观 的 差

别”[25]30。
那么,社会是什么? 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

国家的人们对此各有自己的看法。如功利主义者

认为,“社会不过是个人的总和”[26],甚至“社会是

一种虚构的团体,由被认作其成员的个人所组成。
那么社会利益……就是组成社会之所有单个成员

的利益之总和”[24]212。这样的社会是一个除了功

利、幸福别无他求的社会,是“一种对社会资源的

有效管理,这种管理能最大限度地增加由公平的

观察者从许多既定个人欲望体系造成的总的欲望

体系的满足”[25]30。它所注重的是功利或者幸福

总量的增加,而不是功利或者幸福总量在个人之

间的分配。由于社会是一个生产的而非分配的组

织,因此,政府就只需考虑生产的正义性问题,而
没有必要考虑公平问题。自由主义者认为:“社会

由多元个人组成,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目的、利
益和善观念,当社会为那些本身不预设任何特殊

善观念的原则所支配时,它就能得到最好的安排;
证明这些规导性原则之正当合理性的,首先不是

因为它们能使社会福利最大化,或者是能够促进

善,相反,是因为它们符合权利(正当)概念,权利

是一 个 既 定 的 优 先 于 和 独 立 于 善 的 道 德 范

畴。”[27]个体(个人)权利之所以具有优先性和神

圣不可侵犯性,是因为个体(个人)具有相对于社

会而言的在先性,“个体是第一位的,社会是第二

位的,而且,对个体利益的确认优先并独立于个体

之间的任何道德的或社会的纽带的建构”[28]。由

于他们“认为人类社会由于个体而产生,而不是个

体由于社会而产生”[29],因而,在他们看来,社会

不是必然的,而只是必要的;社会不是如个体(个
人)一样的客观存在,而是个体(个人)们出于合作

的考虑而作出的理性选择。社会之所以必要,只

是因为个人们在实现其个人权利。在社群主义者

看来,个人或者自我只有联系社会或者共同体才

能被理解,不是个人或者自我优先于社会或者共

同体,而是社会或者共同体优先于个人。社会、共
同体或者社群被“看作是一个拥有某种共同的价

值、规范和目标的实体,其中每个成员都把共同的

目标当作其自己的目标”[30],共同体利益或者共

同“善”才是正义的内容。
在我们看来,“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

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

和”[31],“社会本身,即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

身,总是表现为社会生产过程的最终结果”[32]。
社会就是处于相互关系中的人本身。它决定了正

义公平是以“人”为内容的,是以个人们的“共存

在,同时性……为前提”[33]的。
第二,经济的实质和为人性。经济的实质不

能被简单地理解为生产力、劳动力、自然环境、劳
动工具、科学技术、货币等要素,不能被简单地理

解为经济增长、国民生产总值和个人的收入(或者

财富)的增加,也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社会所生产

出来的物质财富,而是人类所进行的获取和使用

其物质生活资料的活动,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甚

至生活方式。人与经济是一体的,人离不开经济,
经济也离不开人,经济是人的一种活动(而且是主

要的活动),是人的一种对象化方式,人通过获取

物质生活资料的活动来实现自己的生存,直接以

经济作为自己的生存方式。这就是说,人不仅要

依靠经济而生存,而且就在经济中生存。人们不

仅通过经济相互联系起来,面临共同的命运,实现

共同的利益,过着某种共同生活,并通过经济这一

实践来选择和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通过

经济来为自己的发展开辟道路,提高自己的能力。
经济的实质是内含着经济的为人性的。经济

的为人性是指经济是以人为目的的,是为了人及

满足人的需要的。它主要表现在:首先,经济具有

属人性,即经济是人的生存方式或者生活方式,在
其根本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次,经济动力是

来源于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的;再次,经济是人

追求和实现其幸福的方式,是为了每个人及为了

每个人的幸福的,不仅为了人的物质生活和让人

生活得舒适,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为了实现人的自

由,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由经济的为人性可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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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人而言,一方面,经济是具有共存性的,这种共

存性既表现为个人们在时间上的共存,即同一国

家同一时期的人们都是以某种经济为其生存方式

或者生活方式的,都是通过经济而连接在一起的。
不仅如此,随着经济的变化,人们的共存方式也会

发生相应的变化,又表现为个人们在生存条件上

的共存,即同一国家同一时期的人们都是以相同

的经济为其生存条件的。另一方面,经济是具有

共享性的,这种共享性是指经济是所有人的共同

事业,是实现所有人的福利的方式,它不应该只为

了部分人,更不应该只为了某个人,而应该为了每

个人,为了整个人类的生存发展。
第三,公共生活领域的共存性与共享性。公

共生活领域是一定社会共同体的成员和群体为了

实现其共存和共享而处理其公共事务的领域,是
该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和群体得以生存发展的实践

领域。它所具有的共存性,一方面表明所有的个

人和群体都具有该共同体的成员资格,另一方面

表明该共同体的所有成员都是通过共同处理其公

共事务而得以存在的。它所具有的共享性,一方

面表明该共同体的所有成员都有平等地享有公共

福利的权利,即他们对于获得公共福利的同等份

额的“平等的要求正是来自于成员资格这一事

实”[34],另一方面表明该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对于

公共福利的共享,只有在他们共同承担了处理公

共事务的责任的基础上才会得到实现。不论公共

生活领域所具有的共存性,还是其共享性,都要求

政府既承认该共同体所有成员的资格,又尊重和

维护该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处理其公共事务的权

利,为其行使这种权利提供相应的条件。
(二)正义公平理念的内在要求

正义公平理念被人称之为“正义理念”或者

“公平理念”,实际上它是由正义理念和公平理念

构成的道德理念。国内外有的学者认为,正义与

公平就是同一范畴,而且可以彼此通用。与此看

法不同,在我们看来,正义与公平是在涵义与关注

角度方面有所差异的概念。正义是一种既合规律

性又合目的性的、以维持人类生存发展为内容的

道德精神、道德标准和道德价值取向,是高于公平

同时又通过公平来表现的价值范畴。公平是指一

定社会主体依据一定标准或者原则(如正义)使人

们得以平等,它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公

平包括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两种情形,其中,形式

公平就是由一定社会的道德法律等规范所规定的

人们在某些方面的平等;实质公平指的则是人们

所实际享有的各种社会生活条件和结果的平等。
正义内含着并要求公平,但是,公平却不等同于正

义,由公平也推不出正义。公平应该以正义为依

据,否则,关于正义的理解就会出现如阿德勒所指

出的那样的严重错误。在关于正义的理解中,罗
尔斯就犯了这样的错误,即把正义等同于个别人

彼此之间相处中以及社会对待其成员时所采取的

行动中的公平。如果不注意到有关制度的正义同

有关人与人之间的公平的不同,“如果正义只存在

于公平,那么,谋杀他人,伤害他人,不守信用,错
误地监禁他人、奴役他人,恶意欺骗他人以及致人

于贫困等等都会是正义的”。其实,公平“只是几

个正义原则中的一个,它绝不是唯一的原则,当然

也不是根本性的原则”[18]196。
虽然正义与公平有所不同,但是,它们却有如

下共同的主要要求。
第一,以人为本。在人所生活的世界里,并非

只有人,还有人须臾不能离开的对象世界(可以简

称为“物”)。正是因为人与“物”之间存在着这种

关系,所以,“以人为本”就是相对于“以物为本”而
言的。这种意义上的“以人为本”,就是把人放在

首位,关注人而不是关注“物”,从人出发而不是从

“物”出发。一言以蔽之,以人为目的,而不以人作

为求得“物”的手段。这是“以人为本”的第一层

涵义。
由于人的生活世界里的“物”都是人所创造

的,都是人“做”出来的,因此,人与“物”之间关系

的背后深藏着“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人”
之间的关系。后者实际上就是人作为目的与作为

手段之间的关系。“在效用价值上,即当作为手段

评定时,人是不平等的;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有价

值,更有用。但当我们考虑到人是目的,……这类

评定就完全不适用。……手段的价值是工具性

的;目的的价值决定工具的价值,……因此,人作

为手段所具有的价值的不平等并不适用于人作为

目的的价值。作为目的来考虑,人并不具有他们

作为手段所有的价值不平等。这就是为什么可以

说,人之间存在价值上的基本平等,尽管在他们的

自然天赋或成就上有明显的不平等。”[35]人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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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与作为手段之间关系上的“以人为本”,就是

把人作为目的的价值视为最高的和绝对的价值,
时时刻刻重视人的目的价值,并以人作为手段的

价值服务于人的目的价值。这是“以人为本”的第

二层涵义。
这两层涵义归根究底就是以人为目的,这是

以人为本的根本要求。以人为本的主要要求是,
首先,以人的自由为目的。人的自由不是自由主

义者所说的作为权利的自由,而是作为人的本质

的自由。它是根本区别于动物的本能的自由,是
人在改造“物”的过程中所获得的,是人通过其劳

动或者实践所创造的自身生命、社会生活和人与

自然界之间的和谐关系。换句话说,人的自由就

是人的创造(实践或者劳动)本质及其产物。其

次,以发展人的能力为目的。人的本质———实践、
劳动或者创造是在其产物即人的生命、社会生活

和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和谐关系上表现出来的。要

获得这些产物,人就必需发展自身的能力。实践、
劳动或者创造本身正好内含着人发展自身能力的

可能性,同时又是人发展自身能力的途径。再次,
以满足人的全面需要为目的。人之所以要通过其

劳动或者实践来创造自身生命、社会生活和人与

自然界之间的和谐关系,是因为人有着全面性的

需要,也有着满足其全面需要的需要。后者驱动

人改造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

系,并通过对这些关系的改造来全面地发展自己,
现实地获得自由。如在经济实践中,财富的生产

就是人实现其全面发展的方式。马克思明确地指

出:“财富不就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
……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

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

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

中。”[36]这些主要要求视每个人为目的,就是承认

每个人在道德上都是平等的。
对于政府来说,以人为本就是以民为本,就是

以民众的利益为本,就是以民众的自由、民众能力

的发展和民众需要的满足为目的,就是一切为了

民众、一切服务民众。在履行对于经济危机防控

的道德责任的过程中,政府应该通过建立和维持

良好的经济秩序与发展经济来发展民众的能力,
促进民众的全面发展,使民众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第二,共存。在政府履行对于经济危机防控

的道德责任的过程中,共存原则要求:除了政府以

外,所有经济活动主体(实际上就是所有公民)都
应该共存,不仅特定国家内的所有公民都应该共

存,而且所有企业也应该共存。特定国家内所有

经济活动主体或者所有公民的共存,既是一个空

间概念,又是一个时间概念。它是一个空间概念,
指的是特定国家内所有经济活动主体或者所有公

民都在实践或者劳动中共存,并通过实践或者劳

动来选择和创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拓展所有公

民共存的空间,形成所有公民共存的方式,获得所

有公民共存的生活条件。它是一个时间概念,指
的是特定国家内所有经济活动主体或者所有公民

都同时共存,同时有着其生存的空间和条件。这

两方面要求政府对于本国内所有经济活动主体或

者所有公民的生存条件都同时给予平等的照顾,
既不能先惠及某些人然后再考虑其他公民,又不

能放任贫富差距的扩大,不应该只为富有者提供

这样那样的有利条件。“正义规则的作用在于力

图平衡相互冲突的利益,以及社会上不断发生的

相互冲突的要求。”[37]由于所有公民的共存是通

过劳动或者实践来成就、实现的,因此,政府就应

该关注和重视这种劳动或者实践,承担相应的道

德责任。这种道德责任就在于政府由关注所有公

民的共存转移到关注公共事务的处理上。因为,
政府处理公共事务就是政府为所有公民创造生存

的条件,关注他们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禁止和

抑制危害所有公民共存的行为。当然,政府关注

所有公民的共存,并不是否定或者剥夺有的公民

相对较好的生存条件,而是强调合作而非冲突,关
注公民的权利和公共生活领域的秩序。

第三,共享。“共享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

自然之间的一种共生、共发展的关系”[38],是“人
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追求共同发展的过

程”[39]。在政府发挥作用的公共生活领域,共享

就是特定国家内所有公民的普遍受惠,享受处理

公共事务所获的成果。因此,首先,政府应该承认

本国内所有公民的平等地位。所有公民的这种平

等地位既是由社会的实质与经济的实质和为人性

所决定的,又是由公共生活领域的共享性所决定

的。只有承认了本国内所有公民的平等地位,政
府才会真正地为了全体公民,出于全体公民共享

的考虑来处理公共事务。其次,政府应该注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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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所有公民共享处理公共事务所获得的全部成

果,既注重他们共享物质财富,又注重他们共享统

一的公共服务。再次,政府应该积极创造条件以

实现本国内所有公民共享。一方面,由于公共事

务是全体公民的共同事业,因此,政府既要依靠全

体公民、调动全体公民的积极性来增加共享的内

容,又要让全体公民意识到共享必须以共建为前

提,只有人人参与合作并尽心尽力才会获得共享

的资源。另一方面,由于“市场并不必然能够带来

公平的收入分配。市场经济可能会产生令人难以

接受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巨大差异。……即

使是最有效率的市场体系,也可能产生极大的不

公平”[40],而且,“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其分配越

来越受制于政治权威机构”[41],因此,政府应该下

大力气解决收入差距过大、贫富悬殊、城乡和地区

发展不平衡问题,保护弱势群体,“重思公平和效

率的关系,促进经济正义”[42],“在其他人作出牺

牲的基础上,提高某些个人的地位,从而让大家共

同富裕”[43]。

四、最小代价理念

(一)最小代价理念确立的理由

最小代价理念是就政府与其服务手段及其所

取得的服务结果之间的关系而言的,是指政府所

具有的为了达到防控经济危机的目的而尽可能地

降低资源付出的根本原则和主要标准。
在汉语语境中,代价主要有两重语义,其一指

买东西付出的钱,其二是为达到某一目的所耗费

的物资、付出的精力或者生命。我们据此可以给

代价下这样一个定义,即代价是指人们为了达到

一定目的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付出。这种

意义上的代价是目的的达到所必要的付出,是为

了取得某种结果而必需使用的手段,而不是与达

到目的无关的浪费或者不必要的牺牲。最小代价

就是为了达到目的所付出的最低程度的成本。
在承担和履行防控经济危机的道德责任过程

中,政府应该确立和遵循最小代价理念。其根据

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政府具有自主性。政府之所以具有自

主性,是因为它是进行社会活动的主体,是在经济

(包括商品经济)领域进行活动的主体。虽然它是

一个受本国内全体公民的委托而服务于公民的主

体,但是,政府却拥有了自主地行使公共权力的权

利。政府的这种权利使它能够在公共权力的行使

过程中自主地作出选择,即自主地选择使用资源

的种类、数量、方向、方式、时间等。在经济危机的

防控过程中,政府对于资源使用的自主选择,就是

根据经济危机防控的内在需要来选择使用资源的

种类、数量、方向、方式、时间,以便有效地防控经

济危机。
第二,政府行为必需使用资源。如同个人和

企业的行为一样,政府的任何行为都是离不开一

定的资源或者手段的,都是使用一定的资源或者

手段的过程。不仅如此,政府使用什么样的资源

或者手段,决定其行为就是什么样的;使用多少资

源或者手段,其行为也就只能进展到相应的程度。
第三,政府行为应当重视效率。政府行为虽

然是通过使用一定的资源或者手段来服务于公民

和国家的行为,但是,它的某一具体行为总是力图

解决具体问题、以取得某种收益或者结果的行为。
而资源或者手段的使用与结果之间的关系问题,
实际上就是一个效率问题。由于政府行为的效率

“是针 对 某 一 意 图 或 目 标 的 有 效 率 还 是 无 效

率”[9]95,因此,在经济危机的防控中,政府使用一

定的资源或者手段都是为了维持商品经济运行的

正常秩序、纠正市场失灵的。“可以肯定地说,某
些市场失灵非常需要政府的某些合适的干预形

式。问题在于政府干预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它会

(几乎是肯定的)滋生浪费和无效率。”[44]这就要

求政府应该根据防控经济危机的真实需要来有所

限制地使用资源或者手段,既避免无效率,又防止

低效。
(二)最小代价理念的具体要求

1.最小成本原则

在经济危机的防控过程中,政府是应该预先

拟定自己所要达到的目标的。由于政府所要达到

的目标是对于商品经济运行中所面临的具体问题

的解决,因此,“该目标的成本是可以看得见的,并
且与产出相关”[45]。由于经济危机是由商品经济

的两重内在矛盾即经济矛盾与利益矛盾的恶化所

导致的,因此,在承担和履行防控经济危机的道德

责任过程中,政府所要付出的成本主要有两类,即
防控经济矛盾恶化的成本与防控利益矛盾恶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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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这就意味着政府要使其防控经济危机的成

本降到最低,就应该将这两类成本同时降低。如

果政府只注重在防控经济矛盾恶化方面想办法,
甚至增加相应的成本(如增加财政投入),而不同

时考虑如何防控利益矛盾的恶化,不付出防控利

益矛盾恶化的应有成本(如解决贫富悬殊问题),
那么,它是不可能承担和履行好防控经济危机的

道德责任的。这就是说,如果不同时降低两类成

本,那么,“政府可能会由于做得太少或做得太多

而遭到失败”[46]411。

2.民众利益受损最小原则

由政府的工具性和服务性可以推知,政府承

担和履行防控经济危机的道德责任并不是为了自

身,而是为了民众。由于防控经济危机是政府对

于民众的道德责任,因此,政府就会因此而采取各

种各样的措施。如果是从导致经济危机的经济矛

盾角度来采取防控措施,那么,政府就会关注经济

增长。“像其他任何事情一样,经济增长是要付出

代价的。”[46]458 然而,经济增长与民众受益并不存

在必然的关系,“有可能产出也许增长了,而人民

群众却反而比以前更为贫困”[46]4。而且,为了经

济增长或者大量增加产出,政府可能就会加大力

度“使用地球上的资源,包括人类劳动。我们认为

不必要的浪费是不道德的,因为这种浪费至少是

从其长远来看剥夺了我们以及他人的利益”[47]。
这是民众利益受损的第一种情形,政府应该千方

百计地予以避免。民众利益受损还有第二种情

形,即在承担和履行防控经济危机的道德责任过

程中,政府没有公平地对待民众的权利。虽然“市
场经济有助于保护人们的政治权利不受国家的侵

犯。私人占有,和个人决策权限制了政府的权力;
…… 从 而 限 制 了 政 府 对 经 济 权 利 范 围 的 侵

扰”[48],但是,政府毕竟被赋予了行使公共权力的

权利,它所代表的“共同体能够动用这个权力做什

么,是有道德限制的,其成员所享有的公平对待权

利必须得到尊重。这意味着应该公平地分配为共

同体利益所必需的负担和牺牲”[16]162。可是,政
府出于防控经济危机的考虑,就可能会有意无意

地不对全体民众的权利予以平等的尊重。如西方

国家的政府基于“大而不能倒闭”的考虑,在大银

行或者金融机构面临风险的时候,对其进行救助

与保护,使大银行或者金融机构享受了比中小银

行或者金融机构多得多的待遇,事实上造成了大

银行或者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与中小银行或者金

融机构的从业人员在权益受保护方面的不公平。
政府的这种做法实际上影响到了大部分民众的权

益,因为中小企业的从业者远比大企业的从业者

要多,因此,政府应该避免这种做法。

3.经济发展受影响最小原则

经济发展被人们视为应对经济危机的一种重

要的手段,政府也将其作为防控经济危机的主要

方式。出于这一考虑,政府就会为了经济发展而

拟订全面的计划。这样的计划“不可能仅限于满

足生产的一般条件。它还必须对再生产过程本身

进行干预,也就是说,它必须为闲置的资本创造利

用的条件,提高资本的使用价值,控制资本主义生

产的后果和代价,调整阻碍增长的比例失调,通过

社会政策、税收政策和商业政策等来调节整个经

济循环过程等等”[49],尤其会在经济发展的制度

安排和政府自身的制度化上下功夫。因为政府非

常清楚:“制度化水平很低的政府,不仅是个软弱

的政府,也是不道德的政府。……一个软弱并缺

少权威的政府无法履行其职能,这个政府……也

是不道德的。”[50]明智的政府也会积极地进行经

济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会在制度“变化所得利益

超过变化所需成本时改变”[51]。不过,政府用来

发展经济、防控经济危机的手段,未必真正能够起

到促进经济发展、防控经济危机的作用。原因在

于,经济发展和经济危机的防控都是系统性的工

程,只靠增加经济要素的投入来处理经济关系、控
制经济矛盾的恶化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而应该

同时从处理利益关系、控制利益矛盾的恶化着手。
否则,虽然用来控制经济矛盾恶化、防控经济危机

的经济资源可能会起到暂时的作用,但是,这些经

济资源毕竟是有限的,是经济发展所依赖的,如果

它们不是在商品经济运行秩序处于良好状态时被

使用,经济发展反而会深受影响。可见,政府要承

担和履行好防控经济危机的道德责任,就应该使

经济发展受到最低程度的影响。奉行这一原则的

政府或者“公共决策者……经常采取使损失最小

化的行动,而不是使收益最大化的行动;为此他们

……很可能为了规避损失而愿意冒险,但在收益

范畴内却避免冒险。他们宁可选择确定的收益,
而不是有一定可能性的更多的收益”[9]192。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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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政府应对经济危机并非如规避某次经

济危机所造成的损失这样简单,因为“像这样的萧

条以后或许还会出现,但这其实只是一个对接下

来更伟大的经济发展前进的暂时性考验。我们的

目标应当是在我们的商业增长中建立并保持一种

稳定的节奏,而像智慧和诚实这样的标准将把危

机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限度”[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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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consent)是一个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极

为广泛也似乎十分平常的词语,但其在学术思想

史尤其是西方政治学或政治哲学史上又是一个非

常重要的理论概念。近年来,作为理论概念的同

意日益引起国内学者们的关注。然而,迄今为止,
还没有专文就同意的涵义、性质及其类别进行基

本的梳理。本文拟就此略作探讨或评析,以求促

进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本文对同意的讨论,
主要涉及一般的同意概念或作为影响久远的同意

理论之核心范畴的同意概念以及某些具有跨领域

性质、多少能够在不同语境下使用的同意概念,而
那种更特殊或更具体且为国内学界甚至普通人所

熟知的同意概念如知情同意等,则不在本文的讨

论范围之内。

一、同意之本体

什么是同意? 这个问题涉及到同意的本来意

义、基本含义或其本体之所在。而对于这个问题,

研究不同主题或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西方学者可

能会给出不同的回答,即同意的界定往往是多元

的或多种多样的。例如,医疗卫生领域有专门的

知情同意,司法领域有所谓的法律同意,经济领域

往往用到与合同、契约相关的当事人同意,而在政

治领域中则存在着与证成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政

治义务的正当性相关的同意问题。各种不同的同

意概念或观念,往往有其独特的价值或作用,因

此,不能任意抹杀或忽略这些不同的同意概念或

观念之间的差异。科米萨拉夫(Komesaroff)和帕

克(Parker)曾经指出:“同意既是一个伦理概念,

又是一个法律概念。然而,这个词在这两个领域

中被理解的方式并不总是相同的,而且,在任何特

定的讨论中,重要的是要搞清楚关注的焦点是在

∗ 收稿日期:2019 04 09



法律方面还是在伦理方面。这本身就是一个重要

的概念问题。”[1]此处虽然仅仅提到作为法律概念

的同意与作为伦理概念的同意,但其思路却适用

于其他方面的同意概念,即,对于其他各种同意概

念的理解,也要根据其所在领域的不同而要有不

同的“被理解的方式”,且要注意不同讨论有不同

的特定内容,在具体的同意问题上也就必须随着

讨论内容的变换而“搞清楚关注的焦点”。然而,
在一般情况下,各种各样的同意界定除了有其不

同专业、不同领域的特殊性之外,又往往还有某些

共同或类似的义项,故给出一个一般的、涵盖面较

广的定义仍然是有可能的。
同意概念之最为简单、最低限度必须具备的

涵义,大概是卡西那立(Cassinelli)所谓的“字面

意义”。他认为:“曾经有一种将同意概念视为一

种有用的解释工具的倾向,但实际上它本身在很

大程度上还需要得到澄清。对真实同意之性质及

其发生之必要条件展开分析,逻辑上是先要提醒

人们注意‘同意’这个术语的字面意义。词典将这

个名词解释为‘自愿地赞同或认可他人所做的或

所提议的’。”[2]在他看来,搞清楚同意概念的字面

意义是对同意问题进行研究的逻辑起点,而同意

概念的这个字面意义则是以词典的解释为根据

的。这样的话,“自愿地赞同或认可他人所做的或

所提议的”,就是同意概念之最为简单、最低限度

必须具备的涵义。依据权威词典对某个概念进行

解释,通常是化解争议、消除分歧的重要途径或有

效办法,因此,如果他对同意概念的字面意义的解

说是以权威词典为根据,那么,这种对于同意概念

之最为简单、最低限度必须具备的涵义的理解,就
应当比较容易获得人们的认同了。事实上,在同

意问题上的概念混乱或争议,通常不是纠缠于这

种词典式的、对同意概念之字面意义的解说,而是

发生在对不同领域中的同意过程的具体规定和运

用方面。
字面意义的同意概念通常是描述性的,而作

为伦理学研究对象的同意概念则应当具有价值性

或价值意义。这样的话,前述以词典为依据的同

意概念的涵义就不够用了,必须引入具有价值性

或价值涵义的同意概念。约翰·克雷尼格(John
Kleinig)所定义的同意,大体上正是这样的概念。
他指出:“同意被认为是响应他人提议并借以分担

其中责任的一种合作形式。这种合作表现为促成

他人提议的倾向。”[3]此处所解说的“同意”,不是

单纯的描述性概念,而是因其涉及“责任”从而成

为价值性概念。这种价值性概念是某种程度的一

般伦理概念。一般伦理概念有别于特殊伦理概

念,因为一般伦理概念消解了特殊伦理概念的特

殊性、情境性等等。例如,知情同意、政治同意可

能是特殊的伦理概念,因为对这样的概念的解释

不能脱离其所在的特定领域、特殊情境,其各自的

具体要求也是因特定领域、特殊情境的不同而表

现出差异;同意则可以作为一般伦理概念,因为在

这样的概念中,已经没有了特定领域、特殊情境的

限制,其涵义中的价值成分也是一般的价值性,而
不是相对于某个特定领域或对应于某种特殊情境

的价值性。
伯纳德·R·伯克斯(BernardR.Boxill)曾

经对普拉梅纳茨(Plamenatz)、西蒙斯(Simmons)
及范伯格(Feinberg)等人的同意概念进行过一次

综述。根据他的综述,普拉梅纳茨是如此看待同

意概念的:同意“总是做或参与做某些做者知道或

假设知道的某些事情,赋予另一人以通过其他途

径得不到的权利”。而西蒙斯在将同意解释为一

种必然包含着做这种行动的权利之让渡或生成的

行为时,似乎效仿了普拉梅纳茨。西蒙斯说,他将

同意视为“意味着”“在只有同意者通常才有行动

自由的领域内,通过同意者而给予另一人以特定

行动的权利”。关于同意之涵义的这些论述表明,
A对B做 X的同意,是以 A 有权而其他人(包括

B)都无权做 X这一背景为先决条件的。但当 A
同意B之做 X时,这一背景就被根本改变了,因
为通过同意B之做X,A就将其做 X的权利给予

了B。而按照范伯格的说法,“同意表示的要点和

效果就在于———授予被同意者以特权。在原先他

有义务不做X之处,现在他可以自由地做 X。”[4]

从伯克斯尔所概述的这些学者的论述来看,他们

所认可的同意概念都具有某种授权的意义。并

且,由于这些对同意概念的解释都包含有权利或

义务的因素,故这样的同意界定也是价值性的而

非单纯描述性的。然而,并非所有同意都有授权

的意义。有些同意的确包含有授权,但另有一些

同意则与授权无关或根本不是授权。伯克斯尔指

出:“对另一人之行为的同意之所以并不必然给予

他或为他创造一项做那种行为的权利,是因为有

可能在一个人不能给予另一人或不能为另一人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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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一项做某种行为的权利时还会同意。这种观点

认可的是,当同意者能够给予或能够创造那样的

权利时,对另一人之行为的同意才给予他或为他

创造了一项做那种行为的权利,而且在这样的情

况下,同意将清楚无误地产生义务。但即使当同

意者不能给予这个他者或不能为这个他者创造一

项做这种行为的权利时,对另一人行为的同意也

产生义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一个人同意另

一人之行为时,此人就总是给予他以一项此人将

与其分担对该行为之责任与批评的权利,而且这

种权利产生了该人准备分担对该行为之责任与批

评的义务。”[4]这里,伯克斯尔不是否认同意的授

权意义,不是说任何同意都没有授权的可能性,而
是强调并非所有同意都一定是授权的。显然,与
其他学者关于同意之授权的观点相比较,他的解

释更具弹性、现实性,因此而避免了其他学者关于

同意之授权的观点的某种绝对性。
为了进一步完善对于同意概念的理解,在吸

取已有研究成果的某些可取因素的基础上,我们

认为,可以从伦理学角度将同意概念界定为:同意

是同意者基于自己的意志自由,以某种作为或不

作为的形式,对被同意者提出的要求、建议或意见

等给予肯定或否定的意思表示。如此界定的同意

概念,通过强调同意主体的意志自由这一基础或

前提并因附着于这一基础或前提的主体自由问题

而突出了同意的伦理色彩;这样的同意既可能是

赋权的,又可能是非赋权的,且既可能是肯定的意

思表示,又可能是否定的意思表示。可以认为,这
样的同意概念,涵盖了各种各样的具有特殊情境

意义的同意,舍弃了其特殊情境的限制性但又为

了便于伦理分析而将伦理维度渗透到所有的同意

情形之中。明示同意与默示同意、假设同意与实

际同意、根源式同意与许可式同意等诸种次一级

的同意概念,虽然各自带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又都

未能脱却一般的同意概念的这种底色。
与同意概念的含义、内涵相关,还有所谓同意

之性质或其本体特征方面的问题(这方面问题显

然是对同意概念的进一步说明),而在这一问题

上,一直存在着比较大的分歧。归纳起来,大致有

以下三种代表性的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同意是一种行为,同意概念

本质上就是一种行为概念。海厄姆斯(Hyams)
这样说:“同意是一种行为,一种有意做出的、可能

采取要么是作为要么是不作为这样的形式的行

为。采取作为形式的同意的事例包括签订合同以

及当医生问是否他能在你身上扎针时你回答说

‘好吧,开始做吧’。一个以不作为表同意的例子

是在某次会议上当会议主席问是否有任何反对意

见时的不说话。除了一个行为外,同意的呈现不

需要某些心理条件被满足,最重要的是,不要求同

意者知道他的行为将被视为同意行为。”[5]这里,
除了明确同意作为行为,既可能以作为的形式也

可能以不作为的形式表达之外,还特别强调,同意

没有任何心理方面的条件。他反对关于同意的主

观主义或心理主义的观点,从来不将心理状态或

心理因素等作为表征同意的必要条件,甚至在界

定同意概念时过滤掉所有心理方面的因素。
第二种看法认为,同意是一种心理状态。拉

里·亚历山大(LarryAlexander)指出:“同意不

会是一种动作性的、仅仅外在的行为。同意也不

会是某种心理状态与这种心理状态之外部意义的

结合体。相反,同意是一种心理状态。”[6]可以说,
他的这种视同意为心理状态的观点是同类观点之

最典型也最极端者。说其典型,是因为所有关于

同意的心理主义者都仅仅聚焦于同意的心理方

面;说其极端,是因为此人连某种调和心理主义与

行为主义的观点(如此处所列之“某种心理状态与

这种心理状态之外部意义的结合体”)都要加以明

确否定,容不得丝毫行动因素方面的考虑,以确保

同意概念之纯粹的、完全的心理性。
第三种看法既没有完全采取行动主义,也没

有彻底拒绝心理主义,而是在主要倾向于行动观

点的同时,也吸取了某些心理方面的考虑。克雷

尼格就是这种看法的主要代表之一。他认为,就
同意者 A与接受同意者B之间的关系来说,“只
有当同意采取某种沟通行为的形式时,A 与B之

间的道德关系才能被改变。缺乏这样的沟通,B
就无权做需要得到 A同意的那种行为,即使 A会

原谅或默许之。同意是一种 A 借以将某些事情

转给B的社会行为———这些事情一旦被转交(加
上我早先众所周知的说明),立刻就赋予 B以其

之前没有的道德权利或授权”[7]。他在这里的论

述,显然突出了同意概念之行为性的一面,但他并

没有完全否定对心理因素的考虑,只不过没有像

心理主义那样将心理因素作为同意的条件。在他

看来,就同意而言,心理上的“态度一致或意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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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既不是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而当同意伴

有这些因素时,往往可以称之为‘全心全意的’或
‘完全的’同意。在其他情况下,同意则可能是不

情愿 的、勉 强 的、轻 率 的、内 疚 的 或 半 心 半 意

的”[3]。显然,他虽然没有否定心理因素在同意中

的作用,但却也没有将这样的因素视为对同意有

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即其不能决定同意还是不同

意,而 是 只 能 在 某 种 意 义 上 影 响 到 同 意 的 程

度———同意是全心全意的还是半心半意的等等。
以上三种关于同意之性质或其本体特征的观

点各有其优缺点,至今在争论中未能分出伯仲。
相对而言,我们比较倾向于赞成第三种观点,因为

前两种观点都因某种绝对性色彩而易于失之偏

颇,第三种观点则相对公允一些。当然,争论还在

继续,在未有最后定论之前,同时参考这三种观点

或在切入不同角度时主要参考与该角度相适应的

某种观点也许是明智的选择。但若从伦理学意义

上的道德评价角度来看,则第三种观点也许更为

可取,因为在道德评价过程中对动机与效果之间

关系的分析,既不能只关注行为,又不能仅仅聚焦

于心理因素。只不过由于第三种观点总是无例外

地即绝对地将更多的权重赋予行为方面,故其在

实践中仍然可能会因这样的刻板而造成某些偏

颇。这一点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需要根据具体

的情境和实践状况予以适当的修正。

二、根源式同意与许可式同意及
所谓同意的“道德魔力”

关于同意的类型,有学者曾经将其概括为这

么两大类:根源式同意(Originatingconsent)与许

可式 同 意 (Permissiveconsent)。汤 姆 · 奥 谢

(Tom O'Shea)给出了对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同意

的说明:“如果同意是许可式的,则同意起到弃权

的作用,以确保不弃权情况下做出的错误行为不

会如此发生。例如,如果一个外科医生对一个有

病却不失能力的病人做手术,那么,按照该病人的

许可式同意,可以视其行为在法律和道德上都是

良性的(而不是侵犯性的检查)。因此,与背景的

法律、权利、价值或理由有关,这时的同意可以起

到弃权的作用,以使得非如此便被视为错误的行

为合法化。然而,同意还可以是根源式的:提出、
修改和批准这一背景自身的东西。例如,我们可

能认为,一个国家之成文法的权威源自其公民的

同意,或与已婚者的社会角色相联系的道德上、法
律上的权利与责任是基于相互结合的人们的同

意。总之,许可式同意使得与某些背景规范有关

的特定行为合法化,而根源式同意则授予某些背

景规范自身以合法性或撤销这种合法性”[8]。
大卫·约翰斯顿(DavidJohnston)指出:“同

意概念的应用主要有两种方式。在第一种方式

中,同意概念被用于个体之间———或更准确地说,
个人之间———的关系。在这种语境中,人们普遍

认为同意行为确认了授权、生成了义务并将风险

与责任从这一方转移至另一方。这种类型的同意

所产生的主要问题紧紧围绕授权与可以通过同意

行为而生成或转移的义务的范围、被认为有能力

给出同意的人之类别(及会被当作个人看待的人

类个体和群体的类别)等问题”。除此之外,“在对

政府与其所统治的全体对象之关系的讨论中,也
运用到同意概念。如果人民想要问他们的政府是

否合法(一个十分古老的问题),(部分)回应中最

广为人知的观点之一,就是认为政府是因全体被

统治者的同意而获得合法性的”[9]。他此处所说

同意概念应用的第一种方式,通常是同意概念在

非政治领域中的应用,大体相当于汤姆·奥谢所

谓的许可式同意;而他此处所说的同意概念应用

的第二种方式,即“在对政府与其所统治的全体对

象之关系的讨论中”对同意概念的运用,则涉及所

谓政治权威或政治权力的合法性问题以及政治义

务的正当性问题。因此,这里的同意问题,通常都

落在汤姆·奥谢所谓根源式同意的范围内。这后

一种同意概念的使用,使其成为了一种具有学术

或理论意义的重要观念,并最终在政治哲学或政

治学领域发展出一种叫做同意理论的重要思想

形态。
早在古希腊时期,同意概念就已经有了某种

政治意义的运用。例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就
曾借格劳孔(Glaucon)之口“表达了一种观点,根
据这种观点,经过集体同意的政府甚至还有全部

法律制裁具有合法性。无可否认,他简述的这个

观点不是他自己的观点。虽然柏拉图在其较早的

苏格拉底对话《克里托篇》中,提出了源于同意的

政治合法性概念,但在《理想国》中,他将这种经同

意的合法性概念与智者(一个派别的思想者,他常

常视其为他的思想对立面)联系起来。……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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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被统治者的同意而具有合法性这一观念在古希

腊政治哲学的形成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即使这些

最著名的哲学家中的某些人拒绝这一观念”[9]。
显然,此时的同意观念即使有过重要作用,也只不

过是处于萌芽状态,还未形成某种成熟的理论形

态。同意观念之作为理论形态的形成,要等到相

应的历史条件出现或有了紧迫的社会需要的时

候。资产阶级开始在历史舞台上崭露头角之时,
其为了在政治领域中获得政治权力以更有效地贯

彻其经济意志,就必须推翻之前的“君权神授”理
论———这样的理论完全是为封建统治进行辩护

的,就必须论证:政治权力不是来自于神,而是来

自被统治者的同意。于是,同意概念在政治领域

中有了最为重要也是最具有历史意义的应用,在
此基础上构建出一种特殊的政治学或政治哲学方

面的理论———同意理论。虽然同意理论自诞生之

日起,就受到了来自休谟等人的置疑,而且20世

纪以来,试图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政治义务的正

当性提供理论根据的同意理论更是因不少学者们

的批判、否定而日益陷入困境,但不仅同意理论在

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不容抹杀,而且同意概念

本身所内蕴或体现的主权在民的思想也是不容否

定的。即使同意理论最终无法证成政治权力的合

法性、政治义务的正当性,但蕴含主权在民思想的

同意概念仍有可能在政治领域中发挥其他方面的

作用,例如在涉及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问题上,我
们的确很有必要强调人民同意的观念:未经人民

同意,就不得去实施任何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事

项或政策。更何况,即使在政治领域中同意概念

不适用的情况下,我们也仍然有可能利用同意概

念去在其他领域做一些别的事情,例如许多非政

治领域内涉及同意问题的事情,也就是前述同意

概念应用的第一种方式即许可式同意。
同意概念在非政治领域的应用,其实早在古

希腊时期已初现端倪。后来因为资产阶级对于政

治权力、统治地位的客观需要更为迫切,故在很长

一段历史时期内,同意概念的这种应用不被突出

或极为有限。自20世纪以来,同意概念在非政治

领域的应用似乎逐渐火热。不仅在当代中国人耳

熟能详的医疗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如知情同意

等,而且还在当代中国人不甚了解甚至完全不知

的方面得到应用,如:在保险行业、家庭关系、法律

诉讼、经济往来等等方面,同意概念都有着广泛应

用。同意概念之所以不仅在政治领域而且在许多

非政治领域中得到如此广泛的应用,除了是对某

些客观的社会需要的因应之外,从理论上说,还因

为同意概念有一种西方学者常常谈论的“道德魔

力”。
海蒂·M·赫德(HeidiM.Hurd)大概是第

一个注意到同意的“道德魔力”并将其明确表达出

来的西方学者[10]。在他关于同意之道德魔力的

论文发表之后,许多西方学者在论及同意的道德

意义时通常都会引证或转述其观点。例如,拉里

·亚历山大在其论文中这样说,“同意具有道德上

的改变性。同意可以将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是打

扰的行为变成赴晚宴,将未经同意情况下是殴打

的行为变成是拳击比赛,将未经同意情况下是偷

窃的行为转变为接受礼物,将未经同意情况下的

强奸变成双方一致同意的性关系”[6]。关于同意

的这样的内容和说法,就是海蒂·M·赫德所谓

同意的道德魔力之所在。同意的这种道德魔力,
其实就是同意所特有的改变道德状况的效力:因
有同意而引起合法的、道德的转变,而相关行为在

未有同意之前则可能是非法的、不道德的。因此,
拉里 · 亚历山大进一步指出:“同意的这种效

力———引起这些合法的、道德的转变———是改变

我们的规范情境的规范性力量,就像我们通过承

诺对自己形成的约束力一样”[6]。同意的这种特

殊的道德效力,表现为对处于规范情境中的人们

的规范作用,而众所周知道德就是重要的、基础的

行为规范。这样的话,同意作为一般道德概念的

性质也就昭然若揭了。换言之,同意概念的确不

只是政治学或政治哲学研究的对象,也理所当然

是一般伦理学的研究对象。
有的西方学者虽然不曾使用“道德魔力”这样

的表达方式,但也认可由这个术语所指称的事实

的存在。例如,海厄姆斯这样说:“同意行为可以

造成变化。在道德上,同意允许行为者改变他们

的权利以及与权利相关的义务。同意通过改变权

利而赋予合法性:当某个行为者同意时,他要么放

弃了他的权利并给予另一行为者以自由,要么他

放弃其自由并授予权利给另一行为者,抑或他做

这两件事情”[5]。这里谈到的同意行为所造成的

道德上的变化,本质上就是所谓同意的“道德魔

力”。由此可见,海厄姆斯虽然没有使用“道德魔

力”一词,但显然也肯定了该词所指称的情况、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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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存在。
在西方学者的研究中,同意的道德魔力似乎

主要表现于非政治领域,因为他们在说明同意之

道德魔力的情形时通常所使用的都是一些非政治

领域的事例,如上引拉里·亚历山大的相关论述。
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则可以发现,同意之道

德魔力的推理逻辑或思维路径对于政治领域中的

同意之效力同样是非常适用的。西蒙斯在分析同

意理论时指出:“根据任何一种可以被称为同意理

论的理论,某人 A对政府B之对 A 统治(或对由

B统治的政治社会中的成员资格)的同意是某人

A具有对B(或B统治的社会)之一般(服从和支

持的)政治义务及 B能合法统治 A 的条件。”[11]

显然,A之对B的同意,使得 A 具有了对B的政

治义务,且B也因A之同意而具备了统治A的合

法性。这里,A 的同意具有某种道德改变的效

力,其使得原本不合法或缺乏正当性的事情变得

合法或正当。这不正是同意所独具的道德魔力

吗? 由此可知,无论是在非政治领域还是政治领

域,同意的道德魔力都是不容抹杀、无可否认的客

观事实。近年来在同意伦理研究中声名鹊起的

JohnKleinig,也在没有直接使用“道德魔力”一词

的情况下,谈到过相当于同意之“道德魔力”的问

题:“在适宜于给出同意的情境中,同意可能(而且

通常也的确)改变人们与群体之间通常所有的预

期,无论其是直接的还是通过各种制度安排的。
在需要的地方,同意有时可以发挥如同专用门一

样的功能:一个人将门打开让另一人进入,如果没

有自愿打开此门的行为,就不允许进入。……或

者,同意有时会起到类似规范的绳索的作用,一个

人通过它而受到另一人的约束。在每一种情况

下,无论同意被视为打开一扇门还是被视为对自

己的约束,(缺乏同意就不会得到允许的)行为或

结果都会得到正式的认可”[7]。通过比较,我们可

以发现:无论JohnKleinig将同意的作用比作门

还是绳索,其所表达的涵义与所谓同意之“道德魔

力”所表达的内容别无二致。
对同意之“道德魔力”的解说,着眼于同意所

造成的结果,而并非对同意之本体的研究。虽然

在康德式的义务论那里会遮蔽或否定对结果的关

注,但道德上的责任在客观上却是往往指向结果

的,因为结果通常是不以人之意志为转移的行为

之必然。因此,对同意的研究,除了关注同意之主

体因素之外,考虑“道德魔力”的存在和状况也具

有一定的客观价值。

三、明示同意与默示同意及其语
境的特殊性

明示 同 意 (Expressconsent)与 默 示 同 意

(ImpliedConsent)作为相对概念,似乎主要出现

在政治学或政治哲学的语境中。许多西方学者都

指出,默示同意是洛克为了弥补明示同意之不足

以充分证成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和政治义务的正当

性而提出来的。无论人们是否接受这样的观点,
一般都会感觉到明示同意与默示同意这一对概念

更多地出现在政治领域,特别是在专门探讨政治

领域中的同意问题的同意理论中。
爱德华·A·哈里斯(EdwardA.Harris)在

其一篇讨论同意与政治义务关系的文章中,对明

示同意与默示同意分别给予了较为明确的界定。
关于明示同意,爱德华·A·哈里斯是这样

解说的:“明示同意是指个体对于其放弃自然权利

与自由、成为这个国家的一分子并服从它的法律

的意图的自愿宣示。该个体与其所在文明社会的

其他成员达成了一项服从其法律的事实上的协

议,回报是其人身与财产得到可靠保护”[12]。他

在阐述同意之表征时进一步对明示同意予以说

明:“同意的充分表征必须符合各种意志、认知和

形式方面的标准。这种表征必须是由一个理性且

知情的、意欲同意的个体自由且有意地做出的;它
必须是被明确地视为同意之表征或从中可以推断

出同意的适宜方式;而且,它还必须是在适当的公

共环境中和适当的时间内做出的。根据对于这些

标准的这种一般性陈述,知情个体在公共场合有

意识地作出的服从法律的承诺就成为明示同意的

表征,个体因这种表征而可以被认为获得了政治

义务”[12]。我们姑且不论爱德华·A·哈里斯在

这里提及的同意的标准问题,仅从这些论述中我

们就可以知道:第一,明示同意是涉及政治义务或

政治权威的专门概念;第二,明示同意“是在适当

的公共环境中和适当的时间内做出的”,故其必定

是得到明确表达的同意。
然而,明示同意本身存在着一个十分明显且

重大的问题,“明示同意的问题在于,对政治义务

的解释被严格地限制在仅仅涉及实际作出这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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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表征的极少数人的范围内;例如,那些为成为公

民而宣誓的人或为就职而宣誓的人。作为对于政

治义务和合法权威的一般性解释,明示同意这个

概念完全难以胜任”[12]。这就意味着,由于实际

给出过明示同意的公民是如此之少,故明示同意

不具有普遍性,不足以用来证成一般意义上的政

治义务的正当性和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早在洛克

的《政府论》中,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就提出了著名

的“默示同意”的概念。那么,什么是默示同意呢?
在爱德华·A·哈里斯看来,“无论什么样的

被当作是默示同意的行为,都必定不会是明确表

达的同意。相反,这种同意是从某些其他的表达、
行为甚或是沉默中推导出来的”[12]。为了让人们

比较直观地了解默示同意,他列出了通常被认为

是默示同意之表征的一些行为:“居留在某国,接
受该国提供的好处,交税及通过投票等参与这个

国家的事务”[12]。虽然这些行为在他看来的确属

于默示同意的范畴,但其并不认为仅凭这些行为

就足以证成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和政治义务的正当

性。以居留为例:“虽然居留这个条件似乎普遍适

用于居住在这个国家的所有人(无论是外国人还

是公民),但其作为政治义务和合法权威之根据的

适用性却受到几个方面的限制。”为支持其观点,
他引用了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Walzer)的论

述:“只有在那些个体可以自由离去的国家,只有

对于那些能真诚地选择持续居留的个体来说,持
续居留才会是默示同意的一种可能的表达”[12]。
这就表明,默示同意并非在任何条件下都可以证

成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和政治义务的正当性。这样

的证成其实是受到严格的条件限制的,若不满足

这样的条件,则即使是货真价实、名正言顺的默示

同意也无法证成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和政治义务的

正当性。
西蒙斯认为,与明示同意相比较,说默示同意

的“同意是‘默示的’,不是因为它具有不同于明示

同意的意义,或是因为它的约束没那么多(就如洛

克似乎曾经思考过的那样)。当同意由沉默或不

作为表达时,它就是默示的;它不是明示或明确

的,它不是由行为直接且明显表达的;相反,它是

由不做某些行为而表达的。征求反对意见时的沉

默,就如同要求给出赞成和反对时说‘赞成’以表

达同意一样。因此,说同意是默示的,所指的仅仅

是同意表达的特殊形式”[13]。显然,西蒙斯将明

示同意与默示同意之间的区别归结为二者在形式

上的不同。虽然这样的归结清楚明了,一般不会

有多少歧义,但这种区别仅仅是二者之间最低限

度的不同,却未能触及明示同意与默示同意之间

更深层的区别。与西蒙斯不同,艾伯特·威尔

(AlbertWeale)注重从言语的与非言语的区别之

外来比较明示同意和默示同意。他这样说:“明示

同意与默示同意之间的差别,并不同于言语的与

非言语的同意之间的差别。任何习用的手势或符

号(其产生与口头表达‘我同意β’同样的言语表

达效果)会被视为是明示同意的状态,就好像在拍

卖时一个人不必为了竞拍某物件而说话一样。默

示同意必须受到与言语的/非言语的之间的差别

无关的限定”。而对于默示同意之“与言语的/非

言语的之间的差别无关的限定”,主要指的是相关

意图的存在与否。对于明示同意来说,“说者的意

图是一种行为被视为同意行为的必要条件”;“相
比之下,默示同意可能以不依赖于这些意图条件

的方式来限定。根据这种论述,如果某人做出某

种行为造成他人对他之将来行为的信赖,倘若他

知道其他人会被引起这样的效果而又无关乎他是

否打算造成这样的效果的话,而且倘若该人如果

他选择做同样的行为他就可以做,并清楚表明他

不打算根据被置于他身上的信赖而行动的话,那
么,他就是默示地给出同意”[14]。为给出具体的

说明,艾伯特·威尔用上了普拉梅纳茨讨论过的

一个例子:在某个人参与投票的某次选举中,即使

这个人并没有投票给这次选举的胜者,他也同意

这次选举的胜者任职吗? 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
倘若这个投票人事先并没有清楚表明他之相反的

意图,那么,他就是默示地给出了对选举结果的同

意。由此可知,在艾伯特·威尔看来,有无相关的

意图,并不构成默示同意的必要条件。在这个问

题上,尼古拉斯·马洛贝蒂(NicoldsMaloberti)
似乎有类似的看法。他指出,默示同意不同于明

示同意,“在做出默示同意的行为时,行为者不必

有同意的意图,以让其他人知道他同意被提议或

被做的事情。如明示同意的情形一样,这个行为

者可能需要意识到这个行为之通常的结果。然

而,这个行为本身不必是为了表明某人之同意而

做出。因此,某人可能明确否认其有同意之意图

这一事实,与做出默示同意的行为没有什么关

联”[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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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默示同意之概念界定及其条件方面存

在着分歧,但默示同意概念在同意理论中的重要

地位却是毋庸置疑的。西蒙斯甚至这样说:“我们

中的大多数人甚至从没有面临适宜于对政府权威

作出明示同意的情况,更不用说实际做出这样的

行为。虽然我认为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赞同将明示

同意视为政治义务的一种根据,但一般认为,同意

理论论争的真正主题是默示同意概念。”[13]

由于默示同意概念在起源上即是为了弥补明

示同意在对政治权威之合法性和政治义务之正当

性的证成中所不可避免的缺陷而出现的,故尽管

学者们可能有时会用非政治领域的例子来说明政

治领域中的默示同意,但一般鲜见有人在非政治

领域中使用明示同意和默示同意这两个相对概念

来进行分析。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非政治领域绝

对不能用默示同意概念。例如,罗伯特·M·维

奇(RobertM.Veatch)就曾在生命伦理学领域内

对默示同意予以这样的说明:“默示同意最好被用

于这样的情况:病人用某些行为表明他在无正式

的口头或书面许可的情况下给出同意。如果一个

医生陈述说,病人的血液可能感染了病毒,故需要

通过静脉穿刺来获得其血液样本,那么,该病人伸

出其手臂就是一种默示同意。人们可能正确地推

断,该病人知道他需要知道的所有事情而无须任

何进一步的讨论。该病人(至少如果他曾经经历

过输血的话)知道这样做会有点疼。他可能知道

会有小的伤痕;甚至知道此处会有某些遥远的风

险。即使是在该病人希望用来讨论输血问题的时

间是零的情况下,说抽血不涉及同意也是不正确

的。这是默示同意”[16]。虽然有这样的在非政治

领域使用默示同意概念的情形,但相对于政治领

域中默示同意的常规运用的重要价值来说,非政

治领域中默示同意概念的使用是偶然、例外的情

形,其价值无法与政治领域中的默示同意概念同

日而语。
尽管早在洛克那里就为弥补明示同意之缺陷

而提出了默示同意的概念,但即使是默示同意也

未能真正起到完善同意理论的作用。不仅人们公

认明示同意因其缺乏普遍性而不能证成普遍之政

治权威的合法性和政治义务的正当性,而且默示

同意也受到包括休谟在内的一大批学者的严重质

疑。这些质疑的结果,使得同意理论陷入困境并

日益加深了这种困境。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为了

从各种困境中拯救同意理论并解决政治领域中的

各种同意问题,有些西方学者寻求超越古典的明

示同意与默示同意的二分而发展出新的同意观

念。这其中尤其值得提及的,主要是所谓回溯性

同意和规范性同意的观点。
众所周知,同意理论在用同意来证成政治权

威的合法性时遭遇到一个无法回避的困难,即在

任何现实的社会中,能够通过同意来表达政府之

合法性的公民是如此之少,以致任何政府都最多

只能算是具有某种程度的合法性。为了解决这个

问题,马克·E·凯恩(MarkE.Kann)提出了他

所谓的“回溯性同意”(“retrospectiveconsent”)
理论:因为政府只是获得很少人的同意故其仅仅

在某种程度上合法,这样,它就有道德义务来扩展

其同意的基础;否则的话,它就不能根据少数人的

同意来合法地要求所有人服从。政府通过创造培

育所有人之认真负责的、理性的选择的社会条件

来提升公民同意的普遍程度,且以后来在普遍性

上得到提升的这种公民同意反过来确认之前所有

公民服从的正当性和政治权威的合法性。这种理

论他称之为“回溯性同意”。这样的话,同意的内

容就受到反映政府之使得普遍同意变得越来越可

能的那些政策的影响[17]。根据他的这种观点,一
个政府的合法性并不是一开始就完全具备的,任
何政府在其建立之初都只能具备某种程度的合法

性;而任何政府想要获得完全的合法性,就必须通

过提升公民的责任感和理性而使得公民的不同意

具备最大化的可能性,公民的这种不同意的可能

性,正是公民之同意的前提;当政府的这方面努力

卓有成效以致最终获得公民的普遍同意时,这种

最终获得的同意就回溯性地证成了政府的合法

性。我们丝毫也不怀疑马克·E·凯恩在解决这

个问题上的良苦用心,但我们也不得不指出,这种

“回溯性同意”即使有可能给现实的各种政府施加

一定的压力,但这种压力却可能难以达到迫使已

经大权在握的政府仍然下大力去争取公民同意的

地步,更何况其主张的这种争取同意的努力还是

以“使得公民的不同意具备最大化的可能性”为基

础的。
同样是为了解决表同意的公民人数很少这一

现实问题,大卫·艾斯特伦德(DavidEstlund)提
出了“规范性同意”(NormativeConsent)的概念。
根据他的观点,在有些情况下,政治权威不一定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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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公民的实际同意,而是应当基于他们的规范性

同意———基于他们应当给出而无论他们是否给出

的同意。如果某行为主体在不应当同意的情境中

给出同意,则该同意不成立或无效,即其不具备规

范效力;而如果某行为主体在不应当拒绝给出同

意的情境中拒绝同意,则该拒绝也无效,即其也不

具备规范效力。将这种观点运用于政治权威问

题,则如果那些没有给出对政治权威之同意的公

民,其实是不应当这样做的,那么,他们的拒绝给

出同意就是错的,他们之拒绝给出同意就没有规

范效力。这反过来又说明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同意

才是对的,只有同意才具备规范效力。这样,即使

很多公民都没有给出对政治权威的同意,但只要

在这种情况下不给出同意是错的,那么,此时不给

出同意即拒绝同意的行为因缺乏规范效力而反证

了同意的规范效力。这就是说,无论是否有公民

同意,也无论同意的公民有多少,都无损于政治权

威的合法性,只要在这种情况下同意是正确的而

不同意、拒绝同意是不正确的。他的这种观点,看
上去好像为解决表同意的公民人数不多这样的尴

尬问题提供了一种新颖的思路,但是,在这种论证

思路中,同意实际上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因为只要

人们有义务(应当)从事某种事情,那么,就不能对

此事予以拒绝或表不同意,此时“同意不起任何作

用。艾斯特伦德的规范性同意理论根本就不是同

意理论”[18]。在没有不同意或拒绝同意作为选项

的选择空间中,同意之选择就谈不上是自由的,而
缺乏自由选择的同意也是无效的同意。在这个意

义上,艾斯特伦德的规范性同意理论中的“同意”,
已经不是同意理论家或研究同意问题的其他学者

认同的“同意”。

四、实际同意、假设同意与推定
同意

实际同意(actualconsent)是指真实发生的

同意,或是在社会生活的实际过程中实际出现的

同意。这种同意往往可以被视为义务的来源或权

力证成的基础,即只要能够表明有过实际同意,同
意被真实地呈现出来,则人们往往可能将其与义

务或权力的证成联系起来。然而,在现实生活中

或理论论证中,有时候缺乏实际同意却又需要有

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假设同意(hypotheticalcon-

sent)就有其独特的价值和作用。所谓假设同意,
顾名思义,即是未曾真实发生、未作为客观现象而

呈现出来却可以根据理性进行合理设想的同意。
假设同意往往是相对于实际同意而言,而这

个概念很多时候以契约论为理论背景。辛西娅·
A·斯塔克(CynthiaA.Stark)曾在其探讨假设

同意与正当性证明的论文中明确指出,其专门考

察的就是“依赖于假设的(与实际同意相对的)同
意的契约观点”[19]。显然,这种视域中的假设同

意,仍然主要是政治领域中的同意理论的论证

工具。
在康德哲学中,假设同意的思想具有重要的

意义。按照康德的理论,所有义务原则上都应通

过所有人都已经自愿同意过的协议而源自个体的

意愿,但康德所意指的“这种同意是一个完全理性

的、完全自治的人给出的同意,而不是可能出自真

实的、不完全的理性存在物的那种同意。康德的

社会观基于一种理想化的、假设的同意,而不是

……来自有血有肉的人类存在的现实的同意”[9]。
“完全理性的、完全自治的人”不是真实的存在,而
只能是理性的虚构,故“完全理性的、完全自治的

人”的同意也就必然只能是假设同意。这种同意

虽然是假设的———其属于理想而不归属于现实,
但又是进行科学、理性的理论思维所必需的,因为

纯粹理论需要排除各种干扰以确立理想状态,只
有在这种理想状态中才有可能建构纯粹理论。这

就毫不奇怪,西方契约论传统中的各种思想,包括

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都在其理论的开端要使

用同意概念,而这种同意概念无一不是抽象而非

现实的理想状态中的假设同意。西方政治思想史

上的这种传统影响深远,甚至在20世纪大名鼎鼎

的罗尔斯的正义论思想中,这种影响的作用也十

分明显。例如,迈克尔·A·斯鲁特(MichaelA.
Slote)就认为,“罗尔斯显然低估了实际的自由同

意作为理想正义的一个因素所具有的地位。罗尔

斯似乎认为,对于正义来说,有某些类型的假设自

由同意就够了,因此,如果人们在平等的原初状态

中会同意某种社会安排,那么,这样的社会安排就

是正义的,即使人们事实上还没有对这种安排的

同意”[20]。斯鲁特这里所表达的罗尔斯的理论构

思,就是以假设同意而不是以实际同意为基点的,
因为这种同意意味着“人们事实上还没有”的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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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假设同意在契约论的论证中起到非常重

要的作用,但其价值并不限于政治领域。阿瑟·
库弗利克(ArthurKuflik)在其探讨假设同意问

题的论文中指出,在两种主要的语境中,“假设同

意具有重要意义且在我们的道德反思中起到重要

的作用:(1)在有代理决定人的医疗语境中,设法

确认一个先前有决定能力的个体会或不会认可什

么的要点要扩展到个体对于在他自己的身体上将

发生什么的评估,尽管在实际所遭遇的情境中缺

乏决定能力;(2)在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中,这种

假设的作用———至少对于一种版本的‘契约论’而
言———在于‘模仿’某些基本的但又有些模糊的抽

象的道德假设(例如,关于作为生活之领导者和作

为政治社会之公民的个人之平等地位)并因此而

促进对这些假设所隐含之义的更完整、更准确的

阐释”[21]。这里的第二种语境,主要指的是政治

领域的情形,而第一种语境则似乎限定为医疗领

域。然而,从他的论证逻辑来看,假设同意的情形

在政治领域之外并不局限于医疗领域,在其他非

政治领域中也可以有广泛的运用,只不过他在该

文中探讨的假设同意在非政治领域中的运用以医

疗领域为主。
莫莉·格弗(MollieGerver)曾经就假设同意

运用的一般情形给予了这样的说明:“在那些我们

不知道一个人会自主地想要什么的情况下,我们

可以假设他们会同意什么。这样做可以采取两种

方式。一是问‘理性人会想要什么?’然而,这样问

会遮蔽该人之主体性偏好。二是问‘如果我们现

在问他的话,这个特定的个人会想要怎样?’为了

回答这 个 问 题,我 们 必 须 考 虑 他 之 想 要 的 理

由。”[22]显然,假设同意运用的这种一般的情形,
既可以发生在政治领域,也可以出现于各种各样

的非政治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假设同意不同于假设条件下

的实际同意,也不属于与明示同意相对的默示同

意。对此,辛西娅·A·斯塔克曾有过这样的说

明:“例如,如果某人同意开车送一个朋友去机场

(若这位朋友的车还在商行未取回的话),那么,某
人实际上就有一种其同意时还是一种设想的同意

(即使他同意做某事)。假设同意也不能与默示同

意相混淆。默示同意是一种实际的同意,其与明

示同意形成鲜明的对比,是作为行为主体对于利

益协商安排的同意之表征而通过行为主体的行为

(例如接受好处)在特定背景中给出的”[19]。根据

辛西娅·A·斯塔克的解释,假设同意之不同于

假设条件下的实际同意,是因为后者可能在条件

具备时真实发生(“若这位朋友的车还在商行未取

回的话”即为条件,表同意时不知是否真是如此,
故为假设条件,但若果真如此,则此假设条件变为

真实条件),而前者只能在想象中出现;假设同意

之不同于默示同意,则是因为后者仍然属于实际

同意,尽管采取了与实际的明示同意不一样的表

达方式,而前者则永远不会是真实发生的同意,尽
管在理论上有着与真实同意类似或相同的论证

效力。
与上述主要运用于政治领域的假设同意相类

似的概念,是所谓推定同意(PresumedConsent)。
罗伯特·M·维奇曾如此解释推定同意:“有些同

意不是默示的,但却可以被推定。正当的推定同

意出现在这样的事例中:在这样的事例中,有充分

的经验根据声称,即使病人没有给出同意,但只要

问到他们,他们就会同意。典型案例是被带到急

诊中心的失去知觉的病人,必须在该病人重新获

得给出明示同意的能力之前对其予以治疗,以避

免死亡或严重残疾。当有压倒性理由认为该病人

若被问及就会同意时,我们推定有同意。”[16]从这

段话可以知道,推定同意也不是默示同意,不是任

何一种实际给出的同意,而是实际情境中需要给

出但却没有给出而根据理性又可以合理推导出的

同意。从这个意义上看,推定同意应当属于假设

同意的范畴。戈弗特·登·哈托格(GovertDen
Hartogh)明确指出,推定同意意指的是假设同

意,而不是实际同意[23]。但与契约论传统中的假

设同意不同,推定同意的应用范围和定义域是现

实情境,而不是契约论传统中假设同意所依托的

假设情境即自然状态。此外,从推定同意的使用

情况来看,其主要运用于非政治领域,包括但却并

不限于医疗领域。
在广泛的非政治领域中应用的同意概念,还

有两个特殊情形:先前同意(precedentconsent)
与后来同意(subsequentconsent)。约翰·K·
戴维斯(JohnK.Davis)曾经分析过两种自治的

情形。“其一,有时我们是通过尊重某人不再有的

偏好来表达对该人之自治的尊重的。这指的是这

样的情况:某人的偏好影响到未来,即使他在未来

到来时已经不再能有此偏好,我们也仍然尊重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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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这就是尊重他的‘先前的自治’。生前遗嘱

是先前自治的一个通俗的例子。其二,即使某人

之前与做出某种行为的人有分歧,但当那种行为

发生后,他又可能同意这种行为。这种情况被称

为‘后来同意’。”[24]这里的第一种情况即“先前的

自治”就包含“先前同意”的情形。遗嘱是其中一

个比较明显的例子:立遗嘱人去世后,人们对其遗

嘱的执行,就是依据立遗嘱人之“先前同意”。此

时,只能依据其“先前同意”,因为立遗嘱人已经去

世,不可能给出当下的同意。这里的第二种情况

即“后来同意”,一般指的是在选择行为时由于相

关人尚未具备同意的能力,其监护人或代理人只

能根据理性的逻辑,代替相关人给出同意,而这种

代替给出的同意是合乎理性的即合理的且以后会

得到被监护人或被代理人的同意的。例如,父母

代替未成年的子女给出接种疫苗的同意,尽管子

女因年幼、怕疼而可能不想接种疫苗,但父母根据

理性很容易判定子女成人后会同意父母当初代替

他们给出的同意的。上述这两种情况的同意,都
不是当下的同意,但却又都是合理的,具备一般同

意的效力。这里的第二种情况,显然属于推定同

意的范畴,因为其是根据一般理性的推理而给

出的。
然而,应当指出,先前同意的效力只有在行为

主体现在缺乏同意能力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例如,
立遗嘱人已经去世而不可能再具备同意能力)。
如果行为主体自身后来改变了主意而不同意先前

的同意,则其现在的不同意具有压倒先前同意的

效力。汤姆·多尔蒂(TomDougherty)对此给出

了一个一般的原则:“除了有约束力的契约之外,
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必须尊重人们之形式合格的现

在的不 同 意,即 使 其 过 去 有 过 形 式 合 格 的 同

意”[25]。在这种情况下之所以现在同意的效力压

倒先前同意,是因为当事人现在仍然具有自治能

力,故应当尊重当事人自己现在的选择或决定。

五、不同意、非同意以及撤销同
意的可能性

不同意(dissent)一般被认为是与同意相对立

的概念,其基本含义是明确或默示地不予同意或

直接拒绝同意。虽然同意是体现对于自治的尊重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但其对立范畴不同意的

价值与作用也不能低估或否定。这是因为,“除非

拒绝同意或撤销同意的可能性真的存在,否则的

话,我们就不再可以在任何真实的意义上说‘同
意’”[26]。在没有不同意或拒绝同意(refusalto
consent)之可能性存在的情况下,同意就成为唯

一的选项,而此时的同意就是不得不选择的行为,
因为别无选择。这种不得不选择的行为,其实质

乃是被迫的行为,是缺乏必要的自由空间或自由

空间明显不够的行为。行为主体只能给出这样的

迫不得已的同意,说明其没有真正的自治,故其同

意也非真正自由的、完全自愿的同意。这样的同

意,自然也就不具备同意所应当具备的道德效力。
马克·E·凯恩在讨论同意理论的辩证性质

时这样指出:“在一个由具备责任感和理性的公民

所组成的社会中,政府容许异议的能力表征着最

大程度的潜在同意”;这样的话,“提升认真负责与

理性的政府同时也使得公民的不同意具备了最大

化的可能性。因此,最具备合法性的政府也是提

升和容忍对其自身权威之最大挑战的政府”[17]。
由此可知,同意的地位与不同意的可能性密切相

关,越是有不同意的可能性,才越有可能产生真正

的同意。没有不同意或拒绝同意的可能性,则同

意就流于形式或恰恰是真实同意的对立面。虽然

马克·E·凯恩讨论的是政治领域的情形,但在

非政治领域,从学理上说,这样的观点也完全成

立。道德哲学中关于意志自由的学说,可以为这

样的观点在政治领域之外的运用提供理论支撑。
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非政治领域,行为主体

只有在具备意志自由的前提下,才对其行为承担

责任,也才会承认其行为的道德效力。如果同意

主体没有不同意的可能性,或者说,如果其没有不

同意作为备选项,则同意主体的自由就大打折扣,
这意味着其不能选择不同意而不得不同意,这样,
其同意就是不得不给出的,因而是不自由的,这样

的同意就因此而失去应有的道德效力。
与同意、不同意相关,有所谓撤销同意(with-

drawalofconsent)的问题。所谓撤销同意,显然

是改变原来给出的同意,使得原有的同意不再成

立。在有些情况下,同意可能是不允许撤销的,例
如双方同意签订的经济合同一经成立即具备法律

效力,不能随意撤销(除不可抗力外,而不可抗力

是人们意志之外的、人的意志无法左右的力量)。
但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同意则可能是可以撤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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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一个同意做一次手术或同意某个治疗方案

的人,一段时间之后(虽然也许没有任何时间),可
能会撤销他的同意。这个人可能已经签署了知情

同意表,但这张表中可能包含有关于撤销的一项

条款”[7]。而且,“某些情况下的撤销比其他情况

下更成问题。虽然对同意的撤销在技术上是可能

的,但其也可能会有与其相联系的很大代价。同

意形成了依赖关系,而如果随后同意被撤销,那
么,那些原本已获得我们同意的人们就可能处于

十分不利的境地。很晚才撤销对做一次讲座的同

意,有时就可能被合理地要求承担为准备这次讲

座而耗费的成本。然而,在医学同意的案例中,通
常认为病人自主权是十分重要的,以致在手术期

间或治疗过程中撤销同意不仅受到尊重,而且还

受到保护不被报复”[7]。同意或者撤销同意,都在

同意主体之自由选择的范围内,都是其自治的表

现。但由于同意主体生活于社会之中,即处于各

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之中,这样的关系也形成了其

与他人的各种利益牵连,故如果该同意主体之撤

销同意造成了他人的利益损失,则其完全应当给

予他人以相应的补偿或赔偿。这样的话,虽然撤

销同意可能是被允许的或者说可能是自由的,但
撤销同意的行为主体应当考虑到撤销同意所可能

导致的代价。
除了同意与不同意这两种相互对立的范畴之

外,还有第三种状态,即非同意。
根据马克·E·凯恩的说明,所谓“非同意”

(“non-consent”),指的是“既不是同意也不是不

同意”[17]这样的情况或状态。与同意者相比较,
非同意者没有给出同意。但非同意者又不同于不

同意者,因为其也没有表示不同意。这样看来,非
同意是处于同意与不同意之间的状态。然而,这
种中间状态又不稳定,即其既有可能转化为同意,
又有可能变为不同意。由于有这样的非同意者的

存在,故无论对于同意者还是对于不同意者来说,
非同意者都是其做工作的十分重要的对象。在马

克·E·凯恩的研究中,虽然其确认政府成立之

初因未获得足够数量的同意者而致使其合法性令

人质疑,但由于社会上有大量的非同意者的存在,
这就为扩大政府合法性之基础的同意者的数量留

下了极大的可能性空间。这些非同意者之所以既

未表同意,又不是不同意,是因为他们是还没有学

会同意的不成熟的公民,就如同未成年人一样。

“未成年人必须在引导之下成熟为负责的、理性的

成年人,而不成熟的公民有必要经过引导而成为

负责的、理性的同意者”。政府可以通过大量、合
理、有效的政治教育这样的“引导”,提升非同意者

的理性和责任心,最终使得尽可能多的非同意者

转变成为同意者[17]。
非同意也不是仅仅在政治领域中起作用的概

念。在非政治领域中,非同意概念同样有其价值

和意义。例如,汤姆·W·贝尔(Tom W.Bell)
曾经提及一些“非同意”的事务:“非同意的事务包

括诸如在公共森林里随意闲逛,或在是否买一台

电视机这个问题上摇摆不定,回答卖方的推销时

说:‘我还是没有决定。你会送一个壁挂吗?’这样

的事务没有权利的变更;它们既没有侵犯任何权

利,也没有生成新的、经双方同意的任何义务。非

同意的事务取决于既有的权利安排,表明意志自

由的人是如何安排他们的事务的。在很大程度上

且十分幸运地,我们大多数人生活于一个非同意

事务的世界:许多细小、平和的时刻充斥着我们的

生活”[27]。汤姆·W·贝尔在这里列举的“非同

意”事例,无一例外都是发生于非政治领域的。这

说明,“非同意”这个概念并不带有政治领域的特

殊性,其定义域有可能涵盖人类活动的全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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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eaning,NatureandCategoryofConsent

LVYaohuai
(CollegeofPublicAdministration,HangzhouNormalUniversity,Hangzhou311121,China)

Abstract:Fromtheperspectiveofethics,themostgeneralsenseofconsentisthattheconsentingper-
son,basedonhisownwill,insomeformofactoromission,givesapositiveornegativeexpressionof
intentiontotherequest,suggestionoropinionputforwardbytheconsentee.Inadditiontothegeneral
conceptofconsent,thereareconceptsatthesecondarylevel,suchasexpressconsent,impliedconsent,

hypotheticalconsentandpresumedconsent.Somerelevantconcepts,suchasrefusaltoconsent,with-
drawofconsentanddisconsentshouldalsoarousepeople'sattention.Theconceptofconsentatthe
secondlevelshouldbespecificallyunderstoodaccordingtoitsspecialsituationonthebasisofunder-
standingtheconceptofconsentinthegeneralsense.
Keywords:consent;politics;philosophy;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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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层官员避责是懈政怠政的集中表现,是基于官员“心理—个体—组织—环境”互动模式的不良产

物,构成基层治理的系统性制约要件。立足组织行为学视域,透析基层官员避责的生成逻辑,即行为判断价

值化、行为结构逐利化和行为结果纵容化,分析其危害机理,即陷入基层治理主观价值窠臼、衍生多元主体利

益分化偏离、置换行为结构的目标策略、背离行为结果的宗旨使命,为思考官员避责行为提供了基本遵循和

依据,同时,在重塑行为心理机制、健全行为运作机制、强化行为沟通机制、筑牢行为保障机制上着力而妥善

应对和治理基层官员避责问题,为新时代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一定的理论思考与实践

价值。

关键词:官员避责;基层治理;组织行为学;基层官员

中图分类号:C936;D630.3　　　　　　　　　　　　　　文章编号:1007 4074(2019)05 0039 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18VSJ101)

作者简介:盛明科,男,博士,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严厉整肃党风政纪,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党内逐步优化各项限权问责管

理措施,出台实施“八项规定”、反“四风”等细则,
干部工作作风明显改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工

作取得显著成效。然而,不科学的官员考评体系、
负担过重的责任传导机制、沉重的问责追责压力

等内外部环境要素的冲击,致使基层官员避责怠

政现象滋生甚至泛滥。这一避责问题严重影响经

济社会的正常发展,成为制约政府工作效率、削减

官员干事动力、弱化政府形象的重要因素,亟待破

题解决。目前学术界对于以基层官员责任为主题

的研究成果丰硕、理论扎实、体系完备。此主题研

究源自西方发达国家行政改革实践和新公共管理

运动的有力推动。责任型政府、服务型政府的理

念引入国内,引发理论界与实务界广泛而深入的

研究,对基层治理实践发挥了不容小觑的实践功

用价值。有学者认为“如今伴随着社会问责的强

势崛起,在上级和社会的双重压力下,政府官员的

行为不断被重新塑造”[1],这在很大程度上,诱发

了政 府 官 员 的 避 责 行 为。国 内 以 官 员 避 责

(blameavoidance)为主题的研究则兴起于近些

年,研究较为零散,未成体系,且许多研究囿于问

题描述及现状解释层面,多数研究采用国内外比

较分析,或从官僚理性和制度主义等视角等展开

分析,为本文研究的视角创新和系统研究工作提

供了一定的学理铺垫。实践层面,中共中央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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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发出《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

的通知》,明确提出将 2019 年作为 “基层减负

年”[2],针对有的地方和部门搞“责任甩锅”,把问

责作为推卸责任的“挡箭牌”,《通知》还要求严格

控制“一票否决”事项,不能动辄签“责任状”,此举

给基层官员避责问题的应对治理工作释放了积极

的信号。本文基于组织行为学的分析视域,以回

应现实问题为导向,以关注和解决现实问题为旨

归,分析和解释基层官员个体心理与行为的关系

机制,发掘和阐释基层官员避责的逻辑、机理等,
期为基层官员避责治理提供参考。

一、组织行为学视域下的基层官
员避责现象

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R·肯特·韦

弗(R.Kent Weaver)和 克 里 斯 多 夫 · 胡 德

(ChristopherHood)为代表的西方学者相继开启

了官员避责理论的探讨和研究,实现了政府内部

避责行为的研究由微观至宏观、由分散化到系统

性、由现象解释型向理论建构型的转变。其间,凯
瑟琳·M·麦格劳(KathleenM.McGraw)从心

理学角度研究了政府官员的避责行为,认为政府

官员通过政治解释和正当性辩护来塑造公众的感

知,其实验研究发现政治解释的确有效提升了公

众对政府官员的评价[3]。相较而言,我国目前对

于基层官员避责的研究尚处在初步探索阶段,研
究成果有限,且未成体系,研究的视角和领域有待

扩展,在学理层面有待深化。已有的研究有,中国

官员应对冲突事件中的避责行为[4],权责分立与

基层避责[5]等。目前,学术界对于官员避责的致

因分析可归纳为三个方面。其一、外部环境说。
基于行政系统外部制度、政策、社会和文化等环境

因素的变化,塑造了官员避责行为,该行为是一个

博弈过程,政府官员会根据民众舆论压力的大小

程度开启连续动态的策略选择[6],倾向于强调组

织制度对于责任的正式分配[7]。其二、内部驱利

说。避责行为被视为由官员面对当前或未来负面

事件时所采取的保护行为[8],以行动者的理性选

择为出发点,避责是经由理性计算之后的行为选

择[9],政府官员基于维护自我利益逻辑往往存在

规避咎责行为的倾向[10]。其三、综合成因说。综

合考量了外部环境因素和内部驱利性因素对于避

责行为产生的复杂性影响。避责与政府官员所处

的具体环境密切相关,直接受到宏观、中观和微观

环境变化的影响[1],权责分立客观上重塑和放大

了各类风险,直接影响个体的成本 收益计算,诱
发避责行为[5]。此外,主观自利动机和合理激励

机制缺失,导致了地方政府对积极责任的规避和

消极责任追究的逃避[11]。有关基层官员避责的

研究缘起于回应和指导基层治理实践的发展。基

于此,本文从一般官员避责聚焦为基层官员避责

的研究,回归基层官员个体心理和行为关系的深

度把握,全面勾勒和分析基层官员个体与基层政

府组织、上级政府组织、其他外部组织和环境要素

的多维度互动关系,系统阐释基层官员避责的生

成逻辑和危害机理,并依据新时代要求提出相应

的治理对策思考。组织行为学视域下基层官员避

责产生的“心理—个体—组织—环境”多维结构如

图1所示。

图1　组织行为学视域下基层官员避责的多维结构

组织行为学作为系统研究组织中个体的心理

和行为活动交互作用的一门学科知识,既为组织

发展提供内容借鉴,也为组织个体行为现象提供

了思考视域。组织行为学正是将行为科学的一般

原理和知识运用于各种组织管理中的必然产

物[12],由于关注组织内个体心理和行为关系内在

特征、组织与环境的互动关系特征,加之多学科交

叉的知识特性,组织行为学对于分析和解释基层

官员避责行为具有天然价值。在组织行为学视域

下,基于组织环境众多制度、经济、文化等要素变

化条件下,基层官员自身心理与行动二者均受到

不同程度影响,其自身心理 行为机制被不断塑

造,基层官员避责现象应运而生。具体而言,在经

济社会转型发展进程中,基层政府面临沉重的工

作负担,基层社会的治理问题和矛盾亦比较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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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集聚而成的公共压力亟待政治系统予以回

应,避 责 行 为 则 成 为 消 减 政 治 压 力 的 重 要 手

段[10]。加之,上级政府高负荷的责任传导和高强

度的问责追责等外部因素的急剧挑战,让基层政

府官员心理机制走向异端,衍生了基层官员避责

现象。基层官员避责行为不同于一般官员避责行

为,其独特性在于三方面:一是基层事务繁重的现

实条件是基层官员避责的生成基因;二是基层考

核问责的实际挑战是基层官员避责的推动力量;
三是基层避责怠政的显性危害是基层官员避责的

影响方式。学术界对基层官员避责的概念界定往

往强调基层官员对于工作职责的躲避,侧重于避

责行为的潜在影响,忽视了基层官员对既有避责

问题的再逃避的探讨。本文将基层官员避责界定

为,一方面在基层治理中基层官员本该履责而受

自身心理机制及外部环境要素变化的交叉性影

响,出现躲避责任和推卸责任的现象;另一方面在

基层治理中基层官员已造成责任过错或避责行为

的既定事实,而受其心理与行为机制的深层次影

响下,形成躲避责任追究和不履责担当的情况。

概言之,基层官员避责是基层官员受内外部环境

变化的冲击影响下,基于自身个体化的心理判断

和行为选择,以应对当前和未来风险挑战为标尺,
以维护和实现自身价值或利益为目的,采取躲避

责任或逃避追究的行政异化现象。

二、组织行为学视域下基层官员
避责的生成逻辑

在“心理—个体—组织—环境”的互动机制作

用下,基层官员个体既是公共利益实现人,又是理

性价值选择人,随着自身及环境要素的急剧转变,
基层官员面对工作选择风险挑战性小、问责负面

性小的任务或者采取变通的方式应对工作,追求

摆脱责任的审查和追究,最终导致基层避责行为。
基层官员避责行为反映出其在行为判断、行为结

构和行为结果的独特选择性和特殊追求性。其避

责的生成逻辑体现为行为判断价值化、行为结构

逐利化和行为结果纵容化。组织行为学视域下基

层官员避责的生成逻辑具体如图2所示。

图2　组织行为学视域下基层官员避责的生成逻辑示意图

　　(一)行为判断价值化

国外的相关理论和经验研究发现,经济发展、
公共舆论、问责力度与政府官员避责行为之间具

有紧密联系[1]。这可以归因于外部环境转变(经
济社会转型、外部组织发展),组织强责任传导压

力(基层行政组织任务繁重、上级政府高强度问

责),官员个体心理和行为失衡(基层官员行为心

理异化、行为判断和选择偏差化)。基层官员行为

判断,往往趋向于行为结果的价值实现,这一价值

包括个体价值、组织价值和社会集体价值,然而由

于组织价值和社会集体价值的实现受到多重内外

部因素的制约,基层官员会直接转向个体价值的

实现。例如,基层官员在面对高压的考核态势、缺
乏完善的激励机制时,会出现怕事恐担责或“不敢

为”的行为心理特征,热衷于处理风险可控、操作

简单的目标任务。因此,基层官员行为判断价值

化受内外部因素深刻影响,体现为基层官员侧重

于追求达成风险可控、问责压力较小的个体价值,
往往忽视责任本源属性。笔者获悉,“一个计划一

年多建成投产的项目,到执行时已经压缩成要半

年建成投产”。项目投产的最初时间设定,是符合

常理、符合生产发展客观规律的,但是为了体现

“高度重视”,彰显“非凡政绩”,从上面到基层,一
些部门和领导干部有了“拔苗助长”的心态,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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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扣”时间、层层加码加压,到了基层,时间就由

“充足”变成了“紧迫”[13],这很大程度上直接导致

基层官员行为判断价值化,诱发避责行为。基于

组织行为学视域,基层官员行为判断构成基层官

员个体的心理机制,系统全面地反映和勾勒出基

层官员诸多内心活动,这一心理机制包括面临多

重选择的犹疑、应对工作责任的迟疑、化解风险压

力的怀疑等负面因子,还涵括了实现公共价值、履
职尽责等正面因子。当处在环境高度不确定、上
级过度问责、公共舆论压力指数增长等境况下,基
层官员心理机制中的正负面因子交互影响,该机

制被二者不断地塑造和固型,许多负面因子占据

主导面,对基层官员行为选择和结果提供直接的

价值判断。因而,基层官员的行为判断价值化得

以在行为选择和结果上发挥其内生作用。
(二)行为结构逐利化

行为选择存在于行为判断这一心理机制作用

之中,行为结构构成了行为选择的骨架内容,对于

基层官员而言,行为结构是其行为机制的外在表

现。在实际运作中的政治精英避责往往外化为组

织行为,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层面,避责行为总是

表现为出于保护自我利益而采取的行动[10]。基

层官员在行为判断价值化的心理机制指引下,同
样会选择与个人价值直接相关的逐利化行为结

构,这一结构严格区分于官员克己奉公和履职尽

责的行为,偏离担当作为和勤政务实的轨道,导向

于官员的避责行为。在履责和避责行为间存在的

沟壑在于官员的心理机制与行为机制和正常轨道

的偏离。例如,基层官员在行为判断价值化导向、
多元利益抉择趋向和问责指挥棒约束等条件下,
会出现遇事无动力或“不想为”的行为心理特征,
醉心于利益回报高、风险挑战小的工作任务。笔

者获悉,一些党员干部在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出台

前,习惯于吃点、喝点、拿点、送点;现在作风建设

抓得严了,以往的一些隐性福利没了,加上工资又

不高,他们在利益牵绊下宁愿不做事、少做事,把
对自己的要求仅仅划定在“不违纪、不越位”的思

想层面,不愿再吃苦受累,容易出现避责的思

想[14]。行为结构逐利化作为基层官员行为机制

的表达逻辑,是一种行政责任观念或角色本位认

知的异化现象。这体现为基层官员无法正视频繁

的监督检查、严厉的问责追究、迅速的社会转型和

崛起的公众舆论压力等外部环境的负面性影响,
以及无法及时转变和调节自身心理认知和行为机

制,造成在基层治理中的行为判断和选择偏差,官
员避责就是其中典型的偏差表现。换句话说,风
险社会的来临、信息技术的传导力度和公众信任

危机的存在共同导致的结果就是,政府部门形成

风险规避(riskaversion)[15],其产生的内在行为

逻辑在于行为结构的逐利化。此外,在官员避责

的既定结果面前,上级政府主体基于避责官员行

为结构逐利化的行为机制,制定了一套预防和治

理的制度措施,对于不作为、慢作为或消极怠政的

官员采取更为严厉的追责问责。这就造成了“外
部环境变化 个体行为心理异化 外部环境单向度

修复 个体行为心理再异化”的官员避责治理的怪

圈,集中反映了在外部环境变化条件下基层官员

避责怠政的现状。
(三)行为结果纵容化

一般而言,行为结果作为基层官员避责的既

定行为表现,其存有履责成分或避责成分,基层官

员实现其履责行为属于情理之举,然而他们对于

其避责行为置若罔闻、任其发展,实属避责行为结

果的纵容化。地方政府官员在政治激励、经济激

励、行政控制与法律规范以及伦理约束等动力机

制的激励与约束下,会根据自身成本和收益偏好

做出均衡选择,并形成正式行为、非正式行为和异

化行为三种行为模式[16]。相应地,基层官员的非

正式行为和异化行为,所能囊括的负面行为结果

均离不开官员对于工作履责的逃离、责任追究的

逃避。然而,对于既定避责的行为结果纵容化,是
基层官员避责的结果应对机制,这一机制成为了

其避责事实进一步泛滥的心理行为通道。例如,
基层官员在其行为判断价值化、行为结构逐利化

驱使条件下,会出现失责不担当或“怕担责”的行

为心理特征,安于失责不被发现、问责,默许纵容

其避责结果进一步演化泛滥。笔者获悉,湖南省

S县花费108.8万元扶贫资金修建10.2公里公

路,因在招标、审批、验收过程中屡屡出现敷衍了

事的“稻草人”,审核把关流于形式,不满一年就破

损不堪,“扶贫之路”成了“挥霍之路”。原因在于,
一些基层官员“撂荒”责任田,检查验收蜻蜓点水

“走过场”,表面上清正廉洁,实则给各种腐败行为

留了“口子”,不愿触矛盾、不敢碰具体,纵容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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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责行为的滋生蔓延,造成一些政策长期停留在

纸面[17]。基层官员责任追究的强度,受其行为判

断、行为结构和行为结果体系下的心理、认知和行

动三者的综合影响,其中,行为结果纵容化是较为

典型的避责怠政现象的结果应对机制。相反,如
果基层官员对于既定的避责结果,采取积极的、负
责的行为判断和行为结构,将直接有效地促使该

问题得到解决。当然,这一内在心理机制和行为

机制的构建还离不开外部考评体系、激励机制、问
责机制等环境条件的有效改善。克服基层官员行

为结果纵容化倾向和现象,是官员履责结果机制

完善的内在要求,对应对克服官员避责问题的出

现和蔓延起到直接推动作用。

三、组织行为学视域下基层官员

避责的危害机理

基层官员避责,源自于自身及外部环境变化

下官员行为判断价值化、行为结构逐利化和行为

结果纵容化的生成逻辑,其带给基层治理诸多挑

战、削弱基层政权公信力、危害干群关系。以组织

行为学为分析视域,系统分析基层官员避责的危

害机理如下。
(一)基层官员避责陷入基层治理主观价值窠臼

基层官员主观价值选择是组织行为学视域下

的人性界定,也是理论假设的前提基础。然而,这
一理论假设与实际情况接轨后,与行政领域的公

共价值选择相悖,基层官员基于理性价值的追求,
对于公共价值选择性实现,背离政策法规和角色

属性的要求,追求与自身利益密切关联的主观价

值,以个人利益得失与价值实现与否作为行动准

则。基层官员避责行为实质是官员主观价值选择

的心理表现,极易陷入基层官员主观价值窠臼。
究其缘由,既在于基层官员心理机制会决定避责

行为的产生,也在于官员避责行为塑造和影响其

心理机制,二者具有高度关联性。在基层行政系

统范畴,官员避责加剧了个体主观价值追求,体现

为较为明显的个体性、主观性和理性化特征,以功

利化色彩的行为方式来表现,带给基层干部队伍

培养以诸多风险挑战。具体而言,一是避责会滋

生和繁衍基层行政系统的不正之风。未对避责行

为进行严厉追究和问责,很大程度上会直接影响

行政系统内群体关系和心理预期,培育不担当不

履责不作为的投机堕落行为的生成土壤。二是避

责行为直接影响基层行政工作的有效推进与落

实。避责行为让整个系统或链条的工作受制于某

一环节的漏洞或疏忽,同时,也严重制约了基层干

部履职能力的提升,落后于时代和人民要求。三

是避责现象直接影响基层干部队伍选拔判断。在

干部队伍建设方面,不能脱离其实绩的考评,否
则,很大程度上会滋长避责现象。基于内外综合

性因素交互影响下的基层避责行为,让基层官员

陷入了主观价值窠臼,反映了行为与心理机制深

度活跃的内在影响。
(二)基层官员避责衍生多元主体利益分化偏离

基层治理的主体系统是多元利益交融整合的

有机结果,强调对基层群众基本公共服务和公共

产品需求的有效供给,以实现和维护基层社会群

众的公共价值和公共利益。基层行政组织与基层

社会自治组织、公众群体和企业组织等具有紧密

的联系,“许多政府组织的绩效依赖于它们与私人

非营利承包商的联系”[18],以适应外部各种环境

与有关主体达成共同目标,“组织如果不能向任务

环境提供合宜的东西,组织将不能取得其生存所

必需的投入”[19]。一些基层官员的避责行为无疑

背离了基层治理各主体目标统一的原则,演变为

一种偏离基层社会组织和自治组织不负责的异化

行为,继而带给基层治理系统性风险和挑战。这

一问题肇始于基层官员避责背景下,各基层治理

主体间出现了利益多元选择的分化。部分避责官

员的利益追寻背离了基层公众的真实期盼和需

求,导致基层社会服务和产品供给和需求间不匹

配的矛盾现象。相应地,各方不同利益在相互影

响和竞争中,竞相抢夺和占据有利的主导地位,以
获取话语权和决定权,带来了谈判和妥协的均衡

性结果。客观地看,利益分化具有较为明显的价

值导向和边界划分,其划分基本依据在于实现公

利和私利的区别。基层治理系统的完善受制于官

员避责怠政行为的深层次影响,其囊括了危害程

度较高的风险因素。一方面,基层政府治理主体

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地位遭受挑战,避责的利益分

化偏离现象会削弱政府治理的根基,不利于基层

多元主体在基层治理上统一目标,凝心聚力,发挥

合力。另一方面,多元利益背道而驰,严重影响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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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目标的方向性和决断性,直接对治理发展前景

和未来路径添加了诸多未知性因素。这严重制约

基层政府主体治理行动实效的发挥,治理主体和

治理工具需要完善和进步的呼声将会越发明显。
(三)基层官员避责置换行为结构的目标策略

基层官员行为结构包括行动策略和目标选

择、行动落实与推进、行动反思与进步等要素,是
反映和监督官员责任的重要内容。基层官员的目

标策略包括宏观目标和微观目标、长期目标和短

期目标、重点目标和综合目标等,其是完成工作和

履行责任的基础保障,也是衡量其履责表现的重

要标准。在上级政府主体与基层政府的上下级互

动中,存在强责任的传导和高强度的问责压力,这
带给基层官员价值判断的偏差,其在面临众多上

级目标时,出现目标策略的置换和行动策略的调

整,存在行动目标落实的偏差和不到位现象。一

些基层官员将行动目标策略置换为符合自身发展

需要或利益实现相关的方面,其避责行为很大程

度上反映出官员对落实传达上级任务和目标时,
存有责任推卸、目标置换或责任躲避的现象,将本

当完成的工作或履行的责任进行任意调整或加

工。这通常体现在面临风险挑战大的行动目标

时,一些基层官员往往会寻找新对策,通过调整或

置换行动目标的方式,让自身处于风险压力较小

的境地。换句话说,基层官员行动目标的制定和

推进方面与上级政府的高期望值之间存在一定的

距离,这直接影响基层目标责任落实效果和力度。
其危害集中表现为,影响基层政府整体工作务实

作风,损害基层政府与上级政府间互动机制的良

性运作,不利于基层工作能力和治理能力的提升。
同时,行动目标策略置换会造成基层政府行动目

标方向错误、背离初衷、成本增加、效率低下等问

题。最后,政府官员中避责行为蔓延可能导致政

策失败,具 体 体 现 为 无 法 产 生 可 供 选 择 的 政

策[20],抵消了政策目标的预期效果,易滋生腐化

堕落现象,进而对基层政府系统上下级的关系产

生深远持久的破坏性影响。
(四)基层官员避责背离行为结果的宗旨使命

基层行政组织是党和国家执政的坚实根基,
影响着国家长治久安和整体发展,其肩负鲜明的

宗旨使命,即为人民谋幸福和为人民服务,强调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分基层官员在高负荷

责任传导和高强度问责制约的环境转变条件下,
自身思想观念和责任观念会发生偏离。在权责分

立和层级节制的行政体制背景下,由于权责关系

界限不清,或是层级节制影响下导致的权责失衡

问题,成为了部分基层官员避责的重要因素。官

僚理性运作将利用并形塑体制形态转换,由此产

生的争功、避责行为将打破府际纵向权责平衡,阻
滞管放结合的分权应然运作逻辑,进而导致风险

与责任在分权改革中未被有效匹配并呈现出风险

扭曲现象[21]。其宗旨使命感也会在政绩观的错

位等心理和行为机制交互影响下,演化出不同程

度的弱化现象。毋庸置疑,基层官员避责行为,很
大程度背离了其宗旨使命的要求,严重影响工作

的推进落实,损害干群间真挚纯洁的关系,阻滞行

政组织与外部组织及社会公众的沟通联系,继而

忽视了公众和社会组织的相应诉求和利益追求。
背离宗旨使命的避责行为,体现为部分基层官员

的角色定位不清、思想认识错位和行动策略偏差

的综合结果,未能将为民服务落到实处。这将对

基层治理带来颠覆性影响,危害国家治理的坚实

根基,制约了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建设,原因在于,“只有当人民集合在一起的时候,
主权者才能起作用”[22],基层政府主体要充分实

现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新时代基层官员避责

行为亟待研究和分析,并且运用科学的理论思考

来指导和推进基层官员避责问题的有效治理。

四、组织行为学视域下基层官员

避责的治理思考

基层官员避责现象是基层治理走向衰弱的内

源因素,同时构成阻滞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障

碍。基于组织行为学视域,系统分析和阐释基层

官员避责的生成逻辑和危害机理,是为进一步探

讨和思考治理基层官员避责现象。
(一)重塑行为心理机制,深化基层官员行为

价值的判断认知

基层官员在行为判断价值化的认知心理导向

下,导致基层官员避责行为的出现,反过来,避责

行为会进一步固化和形塑其行为心理机制,这是

心理和个体行为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因此,为应

对治理基层官员避责现象,需要关注基层官员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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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与其行为心理、所在组织、外部环境的多重互动

关系。作为基层官员的行为先导和动力要素,其
行为心理机制需要重塑。一方面,优化基层行政

组织外部环境,全方位深化各项制度改革,为基层

官员心理预期提供正确和积极的实践导向。高风

险的问责追责、高强度的考核督查、层层加码的责

任传导、公共权力的约束、公众舆论的审视等各方

面外部环境要素亟待优化。以制度改革或政策调

整来具体引导和重塑基层官员行为心理机制,变
强压力为强动力,将过度问责转变为激励与约束

并重导向下的责任追究体系等。唯有此,基层官

员个体的行为心理、行为认知和行为判断才能有

积极的外部影响效应。另一方面,改造基层官员

内在价值认知,深入剖析行为判断价值化的弊病,
倡导满足基层官员正常诉求下的行为心理机制。
明确官员个体价值追求与社会价值、公众价值间

对立统一关系的理念认知,以提升自律性和能力

为标准要求,不断从基层治理实践中获取丰富的

价值思考,以达到行为心理机制的制度自觉、理念

自觉和行为自觉。心理机制的重塑过程,是一项

长期性、稳定性和发展性的目标任务,需要基层官

员在健康有序、积极有效的外部环境要素影响下,
不断强化自身理论知识学习、专业素质训练、业务

本领锻造、道德情操培养。最终,强化基层官员角

色认同,深化行为价值的判断认知,以追求实现基

层社会公共价值的最大化,有效遏制基层官员避

责现象。
(二)健全行为运作机制,引导基层治理多元

主体间目标统一

作为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和实现者,基层行政

系统本该充分实现和维护基层社会公共价值和公

共利益,但避责的基层官员背离了基层社会组织、
自治组织、公众群体等主体的价值诉求,造成基层

多元主体间利益追求的分化偏离。因而,健全基

层官员行为运作机制,应充分实现基层治理多元

主体间目标的一致性和有效性。一是明确基层官

员行为结构的非逐利性,夯实基层行政队伍整体

建设。促使基层官员正确政绩观的复位,以正确

的政绩观引导和规范行为,并运用外部正向监督

和约束工具,克服个人利益本位的倾向。基层官

员应注重强化自我学习和自我监督,在内心层面

深化正确的利益观、权力观、能力观,进而提升基

层行政队伍整体素质水平和工作实效。二是强化

基层官员行政责任意识,推进行政系统各项目标

落实服务全局的发展。进一步明晰基层官员的

权、责、利三者的关系、边界和范围,厘清责任落

实、责任激励和责任追究三者的关联性。基层官

员应依据责任权力清单和负面清单,在目标设置、
策略选择、行动推进和反馈监控等环节加强与基

层社会组织及公众的合作,寻求基层治理总体目

标的同质性和方向一致性,以更好地服务基层社

会整体发展。三是系统扎实推动基层行政组织履

职尽责,引导基层治理多元主体目标统一。分化

偏离的多元利益斗争过程中,目标追求的多样性

或异质性会提升基层治理的难度和成本,增加基

层治理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通过治理基层官员

履职过程和效果发挥问题,以实现基层行政组织、
社会组织、自治组织和公众群体等主体间达成高

度统一的基层治理目标,进一步平衡和协调各主

体之间的利益追求,进而克服基层行政组织中部

分官员的避责问题。
(三)强化行为沟通机制,发挥基层官员行为

过程的互动实效

作为基层官员听取外界声音或获取外部环境

有效信息的重要渠道,行为沟通机制能够直接作

用于官员个体本身,而有效的行为沟通机制将助

于改进工作方式和提升工作效率。由于社会变得

越来越复杂,动态性越来越大,组织就需要对环境

力量给予更多的注意[23]。亟须强化基层官员行

为沟通机制,一方面,修复行政组织上下级交流模

式,增强双向沟通的实效性。基层行政组织不仅

要完成上级政府交代的任务,接受上级的考核、监
督和问责,而且应该充分表达组织自身的现实期

盼。直接性的互动交流需要改变传统自上而下的

权威式沟通模式,实现权威领导下的合作式沟通

方式,让上级政府能够及时、如实和准确地掌握基

层行政组织的工作环境、现实状况和发展需求。
基于上下级间有效的沟通互动,上级政府根据基

层政府的真实想法及时调整和完善其行为体系,
基层行政组织及官员的避责行为问题将会得到有

效遏制。另一方面,完善行政组织内外部沟通机

制,扩大责任目标和责任履行的透明度。畅通基

层行政组织与社会公众、自治组织等主体间的沟

通渠道,多元引入并创新行政组织内外部互动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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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充分借助互联网信息平台和电子政务平台等

技术平台,在传达社情民意、公众舆论等基础上进

一步扩大基层官员履职尽责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从而让公众能及时有效了解基层政府的责任落实

情况,增进其满意度、幸福感和获得感。最终,通
过内外部沟通机制,既进一步增进基层政府和公

众间的交流,推动新型纯洁的干群关系建设;同时

加强社会公众、自治组织等对其履责行为的督促

和检查,倒逼基层官员务实工作,有效规避基层官

员避责行为的产生。
(四)筑牢行为保障机制,有效实现基层行政

系统的宗旨使命

个人可以被看作是社会世界发展过程中的积

极参与者,人的需要、意图和自我价值在决定人类

事务的过程中发挥着主要作用[24]。基层官员行

为保障机制实施效果的好坏,关键在于其是否将

基层官员的合理需求或正当利益视为被保障的本

质内容。有效实现基层行政组织的宗旨使命,需
筑牢基层官员的行为保障机制。具体而言,一是

突出基层官员心理保障,注重在合理需求的保健

要素基础上,扩大基层官员的激励性要素。坚持

鲜明合理的选人用人导向,注重突出干部选拔的

实绩标准,警惕“痕迹主义”。有效完善基层官员

的常规性激励,确保其正常合理的福利待遇等方

面的物质性激励,也要扩大在荣誉、嘉奖等精神层

面的激励,还应注重在基层负担过重条件下完善

休假制度等内容的人文关怀。二是强化基层官员

行为责任保障,进一步优化基层官员考评机制。
适当放松基层官员考评的任务指标,防治考核的

形式主义,坚持科学合理的政绩考评观,创新和丰

富考评方式,注重采用追踪考评或日常管理,不让

考核流于形式、缺乏效度。此外,加强对基层官员

的责任保障,需要进一步理清基层行政组织与上

级政府间的权责利体系,让基层官员不被上级政

府层层传导、层层加码的责任所束缚,进一步明确

自身职责使命,改善基层“权小事多”、负担过重的

现状。三是完善基层官员行为激励保障,健全基

层官员容错免责机制。为广大基层官员减负,进
一步解决基层官员问责的泛化、粗线条、简单化等

问题,提升问责的精准性、规范性和慎重性,适度

合理把握问责的弹性空间。针对基层官员在敢于

担当作为、干事创业等方面产生的错误,应当严格

辨析其动机态度、性质影响、损失程度等,采取综

合客观全面的考量,进一步细化基层官员容错免

责的标准体系。筑牢行为保障机制,有效实现基

层行政系统的宗旨使命,将助于基层官员从思想

观念和行动准则等方面抛弃避责的思维,有效治

理基层官员避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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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ExplorationintotheLogic,Harm,andGovernanceof
Grass-RootsOfficials'Avoidanceof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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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grass-rootsofficials'avoidanceofresponsibilityisaconcentrated manifestationof
politicalslackening.Itisbasedontheofficials'interactivemodeof"psychology-individual-organization-
environment",andconstitutesthesystematicrestrictiveelementsofgrass-rootsgovernance.Fromthe
perspectiveoforganizationalbehavior,thispaperanalyzesthegeneratinglogicofgrass-rootsofficials'
avoidanceofresponsibility,namely,thevalueofbehaviorjudgment,thepursuitofprofitofbehavior
structureandtheindulgenceofbehaviorresults,andanalyzesitsharm mechanism,thatis,fallinginto
thesubjectivevaluepatternofgrass-rootsgovernance,thedeviationoftheinterestsofderivedmultiple
subjects,thegoalstrategyofreplacingthebehaviorstructure,andthemissionofdeviatingfromthe
purposeofbehaviorresults,whichprovidesabasisfortheofficials'avoidanceofresponsibility.Atthe
sametime,inreshapingthebehavioralpsychologicalmechanism,perfectingthebehavioraloperation
mechanism,strengtheningthebehavioralcommunicationmechanismandbuildingtheguaranteemech-
anism,weshouldmakegreateffortstodealwiththeproblem,soastoprovidecertaintheoreticaland
practicalvalueforpromotingthemodernizationofgrass-rootsgovernancesystemandgovernanceabil-
ityinthenewera.
Keywords:officials'avoidanceofresponsibility;grass-rootsgovernance;organizationalbehavior;grass-
rootsoffic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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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警察的社会学研究主要关注警察行为对公民自由可能存在的潜在威胁,其中最大的发现有两个,

一是英美警察执法中大量存在的歧视性境遇,二是警察亚文化成为导致警察执法背离法治的根源。因此警

察自由裁量权的政治性监督不仅有必要,而且会增加。警察机关有着自由裁量权的现实需求,但是必须将其

控制在“规定的范围”之内,同时只能是法院拥有对“规定的范围”进行最终审查权。21世纪以来,英美开始倡

导以民主警务模式来规范警察的自由裁量权。民主警务模式区分了警察“业务责任”和政府“政策责任”两种

不同性质的责任,这将保护警察执法自由裁量权的相对独立性,同时鼓励政治当局对警务政策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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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多维视角:警察自由裁量权
研究的学科维度

(一)政治学维度:宪制格局与民主性审视

奥特温·马雷宁(Otwin Marenin)认为,政
治学视野下警察研究主要从四个路径进行:(1)警
察体系在政治利益维护上发挥的功能;(2)警务活

动在何种程度上体现着国家管制能力,在实践中

如何向社会贯彻着国家意志;(3)警务运行方式的

监控与管制受何人或以何方式进行,警察行为是

自主性还是被控制的,这种自主与被控受何种因

素的影响;(4)警察体制的实证性研究,并据此推

演出国家和国家治理的一般性特征[1]。
在有关警察政治学的研究中,首要任务便是

明确警察在国家中的宪制格局:即警察与政府之

间的关系[2]。1962年,英国皇家委员会承认警察

独立于政府领导,它将警察的独立性限制在“准司

法事项”上,例如“在特定案件中执法”,包括“进行

调查和作出逮捕和起诉决定”。它强调,首席警官

在对这些准司法问题的处理时,应当摆脱传统的

民主控制和影响程序,这并不违背公共利益。
马歇尔(G.Marshall)首先质疑警察的独立

执法的传统原则[3]。警察的宪法地位的讨论随即

引起学者极大兴趣,吸引了不少学者的跟进,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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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伦斯·卢斯特加滕(LaurenceLustgarten)综合

研究了警察的宪法地位,并探究了地方层面对警

察权力的民主控制[4]。罗奇(Roach)分析了警察

与政府的关系的四个模式[5]。警察与政府的关系

应避免陷入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被描述为一个

警察国家,将允许政府干涉警察所履行的所有职

能,包括谁应该被调查和起诉。另一个极端的模

式是,警察将完全独立于政府指导,只受法院施加

的法律管制。这种模式有可能产生一种不同的警

察国家:即警察可以作出一系列不受民选政府指

导或控制的广泛的政策和行动决定,这一模式被

确定为完全独立的警察。
托尼·布扬(TonyBunyan)于1976年出版

了《英国的政治警察》(《ThePoliticalPolicein
Britain》)[6]。作为一个激进的新闻工作者和政治

活跃分子,布尼安的著作完全使用第二手资料和

新闻报道,来引导人们关注警务工作的政治属性。
政治学视角的警务研究开始关注如何对警察自由

裁量权进行控制的问题,尤其是涉及警察问责所

面临的政治性障碍。
罗伯特·雷纳(RobertReiner)通过《蓝领工

人》(《TheBlue-Coated Worker》)详细描述英美

警察近几十年来不仅经常违背行政与政治相分离

的原则[7]。警察不断形成一个利益集团,为维护

其权力而公开从事政治游说活动,通过建立市民

评论专栏(Civilianreviewboard)和其他方式的

独立投诉制度,经常能够成功说服政府来挫败民

权自由主义者在问责警察方面作出的努力。警察

权力的控制和问责的困难不仅在于警察工作处于

一种低可见度的状态,还在于警察作为一个压力

集团(pressuregroups),自身为维持权力和保持

独立自主性而进行的政治活动。20世纪70年代

末,警察的政治冲突变得日益尖锐和公开化,研究

者开始关注警察在社会政治结构中的作用,并抛

出如何对警察自由裁量权的政治控制与问责等问

题。进入80年代之后,一种新的现实主义思潮嵌

入到警察的政治性辩论之中,关注的重点已经不

是宏观层面对警察问责的宏大叙事,而是从微观

层面对警察执法的流程和组织进行剖析。
埃里克 · 蒙科宁(Eric Monkkonen)认为:

“现代警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历了一个从

‘控制阶级’到‘控制犯罪’的功能性角色转变。”[8]

他根据美国20多个城市的历史档案材料研究发

现,在1860—1890年这一时段,美国城市警察打

击的对象主要是“扰乱社会秩序”、处于社会底层

的弱势群体,而从1891—1920年,因醉酒滋事而

遭受逮捕的人数大为下降,但因逮捕犯罪的数量

大幅上升,表明美国城市警察的工作重心已转移

到了“控制犯罪”。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赫利

(Harring)将警察视为国家暴力工具而具有阶级

属性[9]。在对北美五大湖周边工业化城市警察的

研究中发现,警察的主要任务不是控制犯罪,而是

防止工人罢工,展示出警察完成其政治任务的服

务归 属 性。鲍 里 奇 · 海 伦 (Boritch Helen)和

约翰·海根(JohnHagan)研究了多伦多警察在

1859—1955年所从事的警务工作,并没有发现想

象中发生的角色巨变,警察作为阶级控制的政治

形态依然在延续着[10]。布罗德 (Brodeur)发现警

察问责的障碍更多是来自与政治有直接联系的

“高层警务”,而非日常巡逻和刑事执法的“底层警

务”[11]。这是因为学者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底层警

务的自由裁量权的问责,对高层警务的权力结构

及政治策略很少涉及。
艾伦·西尔弗(AllanSilver)提出,警务的功

能并不仅仅局限于治安防范和犯罪惩治,更重要

的是在于监控对政权和社会安全威胁的诸因子,
在于为国家提供一种将权力延伸到社会基层的组

织与路径[12]。精英主义将警察作为阶级统治的

工具,是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所控制的一个官僚

系统,通过对社会的控制使政治制度及经济体制

免受草根暴力的威胁,警察力量的发展实际上反

映的精英阶层的意志。而共和主义更愿将警察视

为国家的公器,警察力量应当用于维护公共安全,
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而非某一固化的阶层。

波尔塔(Porta)和莱特(Reiter)将后现代社会

的警务功能界定为国家对社会运动的体制性反

应[13]。在权力结构和治理范式后现代转型的过

程中,警察必须面对规模化民众抗议与集体抗争。
在西方传统的宪法格局中,警察必须在保护公民

政治参与的个人自由、维护国家政体稳定与保障

现有法律框架下的社会秩序三者之间进行艰难的

平衡和痛苦的决策。达文波特(Davenport)认为,
警察干预群体抗争的方式不仅体现了国家政治权

威如何接纳基层民众表达的意愿[14]。这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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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了群体抗争即将演变的轨迹,既有可能成功

控制社会秩序降低了社会交易成本,也有可能成

为民运升级的催化剂。
进入到21世纪以来,一些学者提出民主警务

模式(Thedemocraticpolicingmodel)来规范警

察的自由裁量权。民主警务模式区分了警察“业
务责任”和政府“政策责任”两种不同性质的责任。

民主警务模式将保护警察执法自由裁量权的

相对独立性,同时鼓励政治当局对警务政策进行

把控。警察“业务责任”和政府“政策责任”的范围

内容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克拉克(Clark)
讨论了在警务方面引入民主原则和解构警察官僚

制所带来的新的哲学意义[15]。警务管理人员更

多地依赖于从控制组织的哲学中构建警察的伦理

基础。一个新的警务时代将向传统的警察官僚机

构提出挑战,使其更多地由哲学驱动,而不是由业

务驱动,平等与效率问题将被放在最突出的位置。
林登(Linden)表达了其信念不是“静态或法

律化的定义”,而是“提供一个程序,以解决政策确

定和业务方面的困难,从而促进透明度和问责制

责”[16]。这意味着政治当局可以决定政策事项,
包括行动政策,有效地阻止了政府放弃或逃避适

当的监督和政策责任。
(二)法学维度:“文本中的法律”还是“行动中

的法律”
戴维斯(Davis)认为警察自由裁量权在1960

年代“法律与社会运动”蓬勃发展之后才开始进入

法学视野[17]。
人们总是习惯地认为,警察行使权责是理所

当然的,故此很少进行质疑。法律学者更多关心

的是警察的法律原则、警务规则以及对警察行为

的司法审查等,对执法过程中的权力运行、刑事政

策效果及警察权力中的自由裁量没有太多的研

究。在英国,警察拥有自由裁量权及其行使的合

法性似乎被视为警察自然而然的状态而未受到完

全否定,在实践中也承认其存在的合理性。1893
年,一名法官在给警察的刑事司法指导手册上指

出,警察被赋予较多的权力,运用时必须谨慎小

心,要考虑到犯罪性质、留意周遭环境和辨析指控

者与 嫌 疑 人 的 具 体 情 境 之 后 再 行 使 自 由 裁

量权[18]。
挑战首先是来自约瑟夫·戈尔斯坦(Joseph

Goldstein)的研究[19]。警方在执法过程中,如果

决定不诉诸刑事诉讼程序,除非出现严重失误,否
则不为外界所知,它们也不可能被官方的国家审

查机构所看到,即使是那些在警察部门内的其他

机构也是如此,警察执法的低可见度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了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实际执行的外部

界限。
赫尔曼·戈尔斯坦(HermanGoldstein)也发

现,全面执法(fullenforcement)的政策要求警方

必须并被期望在任何时候对所有违法者实施所有

刑事法规和城市条例[20]。但事实上,行使自由裁

量权又意味着,由于各种因素,警察即使在犯罪行

为已经发生且罪犯和证据都在手边的情况下,警
官也可以决定不逮捕。警察作为理性的人,他们

的判断对于决定是否启动犯罪追诉程序是至关重

要的。
这样一来,在“文本中的法律”与“行动中的法

律”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便清晰暴露在世人

面前。戴维斯(Davis)发现,法律条文作为警察执

法的行动指南,远远滞后于现实的变化[21]。当警

察无法在现存的法条中找到处置依据时,便只能

根据警察亚文化的指引运用惯例等法外原则。即

使有着具体条文可以比拟借鉴,往往情势紧迫之

下警察必须立即做出种种即时性判断,潜意识状

态下的惯例也许有着更强的表达性和导引性。
法律实证主义主导了上世纪60年代的法律

与社会运动[22]。通过这场运动最后兴起的是“差
距研究法”(gapstudies),将行动中的法律与书本

上所认为的法律目标进行比较,力求找出法律的

“现实”未能“达到某种法律理想”的情况。
学者们通常会问两个问题:“法律是否与声明

的价值观相一致”以及“法律如何执行”[23]。前一

个问题更多的是一个规范性问题,后一个问题代

表了对法律的影响或效力的实证性研究。
内尔森 (Nelken)认为,“差距问题”的存在更

多的是一个经验性问题[24]。实际上这种“差距”
是否存在以及由谁来感知将影响法律实施的效

果,也决定着合法性的根本。
乔恩·古尔德(JonB.Gould)和斯科特·巴

克利(ScottBarclay)回顾了“差距研究法”的阶段

性发展[25]。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差
距研究法”一度主导了大部分社会法律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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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量的实例证明文本上的法律与行动中的法律

是不一致的,而这些差距又促使人们呼吁进行法

律改革。到了20世纪80年代,“差距研究法”受
到了批评,不仅是因为这种方法先入为主地假定

法律是有目的的、理性的,而且是因为学者们相信

他们能够识别法律的目的。尽管如此,“差距研究

法”揭示了许多法律实践,并有助于确定法律可能

产生影响的途径。在当今社会法学研究日益脱离

法律本源性问题的同时,人们仍然在探索法律与

现实、法律与合法性之间的差异。
(三)社会学维度:警察亚文化的检视

警察在系统的经验数据收集和分析的意义上

进行的社会学研究诞生于20世纪下半叶。众所

周知,这 位 先 驱 是 威 廉 · 韦 斯 特 利 (William
Westley)。他于20世纪40年代在印第安纳州加

里(Gary)为其博士论文进行过田野调查,上世纪

50年代初发表了几篇期刊文章,并于1970年出

版了一本专著《暴力与警察》(《Violenceandthe
Police》)[26]。

迈克尔·班顿 (MichaelBanton)和约翰·兰

伯特 (JohnLambert)对英国警察经验研究以及

杰罗姆·斯考尼克(JeromeSkolnick)和威廉·韦

斯特利(William Westley)对美国警察实践的观

察积累了警务社会学知识。其中最为经典的班顿

所著《社区中的 警 察》(《ThePolicemaninthe
Community》),给出了警察自由裁量权发生的社

会背景:一方面是警务专业化的职业诉求,另一方

面是交织在社区的服务性工作,而自由裁量权在

两者之间的模糊地带得以存在。班顿的研究特别

重视社会学理论的应用,但在政策制定和政治层

面却缺乏关注,他从一个参与者观察的视角详细

描述警察的行为,同时对警察的亚文化展开了分

析,诸如警察的多疑、内部团结、与社会隔绝等。
他首创的“参与观察法”(participantobservation)
成为后来研究 者 所 采 用 的 主 要 方 法。班 顿 于

1970年代初在布里斯托尔大学组织了三届关于

警察社会学的研讨会,当时英国几乎所有的警察

研究者都出席了会议,这三次会议为1970年代英

国警察的研究设置了主题和方法,其中最具特色

的是参与者对警察工作的近距离观察,揭示操作

性警务活动的职业文化特征。
斯考尼克(Skolnick)发表《不经审判的正义》

(《JusticeWithoutTrial》),从亚文化视角揭示了

警察职业的社会心理[27]。“危险”和“权威”构成

警察工作环境的两个最显著的变量,改变着警察

行为的逻辑结构。时刻充斥的危险不仅造就了警

察多疑警惕的性格,而且塑造了内部团结、与外部

隔离的组织特征;迫使他人服从警察权威不仅是

满足执法的需求,更是实现秩序化的目标和结果,
任何的置疑与抗拒必然遭致警力的迅速镇压,这
使得警察潜意识里面形成的深层暴力倾向及实践

中随时滥用武力的可能。
社会学揭示了警察日常工作社会服务性的一

面和解释了警察亚文化的形成和利弊,这与政治

学所定位的“专业打击犯罪”的职业主义与法学主

张的“程序革命”的法治主义都有所不同。威尔逊

(Wilson)认为,与其说是执法的职责界定了警察

的职能,不 如 说 是 秩 序 维 护 定 义 了 警 察 的 角

色[28]。至于对秩序的认同取决于社会习惯性认

知,并非完全由法律所规定。警察必须根据公众

的期盼和理想来营造秩序。警察与社区之间关系

的研究在纳入社会学家视野的同时,也成为警务

改革的理论基础,并催生出社区警务模式这一时

代的主题。
维拉热(Verhage)和旁瑟斯(Ponsaers)研究

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警务的社会学研究成

果一直影响着社区警务改革的推进[29]。这对提

升社区安全性、降低犯罪恐惧感,增加公众参与等

方面提供了实证性经验,正是由于社会学家的努

力,为社区警务理念的修正和实践的展开提供不

断更新的知识基础。

二、多层进阶:警察自由裁量权

的现实境遇

(一)路径依赖:歧视性执法的传统性承继

警察的社会学研究主要关注警察行为对公民

自由可能存在的潜在威胁[30]。其中最大的发现

是有两个,一是西方警察执法中大量存在的歧视

性境遇以及警察亚文化成为导致警察执法背离法

治的根源。
受制于警察意识形态、个人的道德水平及对

伦理的理解,警察的执法不可能是机械的行为,必
然有着一定价值取向的影响。对法律的理解也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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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能做到一致性,一般规则转化为具体的行为指

南实际上经历了警察个体对相应法律的自我解读

和个人价值偏好的选择。
欧文 · 皮 里 亚 文 (Irving Piliavin)和 斯

科特·布里尔(ScottBriar)研究了警察执法时自

由裁量权的各种表现形式。结果发现,警察在制

止青少年违法行为时,是否使用盘查、搜查、拘留

或讯问等强制措施,并非完全取决于他们真的存

在犯罪事实,而是受着衣着打扮、藐视警察权威的

言语以及玩世不恭的态度的影响,都会引发更为

严厉的警务强制手段[31]。
克雷(E.Cray)认为,警察拥有自由裁量权是

一个不容质疑的事实[32]。自由裁量权有着一定

“好处”和实践价值,但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即对

法治构成的潜在威胁,更多是有选择性地执法,大
多针对的是社会阶层中的最低端群体,他们往往

是属于常被失业困扰的年轻人或是少数族裔,这
些弱势群体被称为警察手中的“囊中物”。

这 也 许 是 阿 瑟 · 史 坦 克 康 (Arthur L.
Stinchcombe)所意欲表达的观点,即警察的选择

性执法和偏见是一种“制度性歧视”(institutional
discrimination)[33]。这是由于警察组织结构特征

无意中所造成的结果,警力主要布局在街头巷尾,
这样一来,警察的巡逻盘查更多遇到的是处于经

济边缘的较低阶层人员。
但事实上,这种歧视性制度有着传统的路径

依赖[34]。早在1824年英国出台的流浪法《Va-
grancyAct1824 (5 Geo.4.c.83)》第 4 节

(SUS)就授权警察无需任何理由下对黑人男性青

年启动盘查。“法案中‘受到怀疑’‘企图犯罪’和
‘闲散人员’等措辞,实际上赋予了警察更多的自

由裁量权”。
诺里斯(Norris)等人研究表明,直至上世纪

90年代伦敦街面被警察拦截盘查的黑人概率仍

是当地黑人人口比例的2.5倍,这说明歧视性并

未完全消失[35]。
随着反恐形势的紧张,反恐立法扩大了警察

自由裁量权,但同时对人权的尊重与保护又希望

限制警察自由裁量权,公共秩序的维护与人权的

保障一直在对话之中。以英国为例,2002年“恐
怖主义法”第44条规定,“不论是否有理由怀疑这

些物品的存在”,警察有权在指定地点拦截和搜查

车辆、车辆上的人和行人,以寻找可用于恐怖主义

的物品。2012年“保护自由法”取消了2002年

“恐怖主义法”第44条规定的权力,并规定更多地

使用拦截和搜查限制性条件。例如,要求由一名

高级警官授权,明确规定盘查的地域范围,并规定

这些权力通常只能持续48小时。出于这些原因,
新的规定将减少随意性的拦截和搜查,但罗韦

(Rowe)认为,新的要求并不包含必然会减少不相

称性的措施。更少的人可能被不必要的阻止和搜

索,一些黑人和少数民族社区的更高的盘查比率

可能会持续下去[36]。
(二)警力的局限性:警务工作优先目标的

取舍

必须承认,无论是警察的个体素质还是警察

的总量与现实的需求都存在巨大的鸿沟,当超出

警力的承载负荷时,各级警察都必须对纷沓而至

的种种任务作出优先目标的选择。而事实上“当
公共管理者得以在行动和不予行动之间可以选择

时,就意味着他们拥有了自由裁量权”[37]。
警察当局很少有足够的警力来发现一个社区

中存在的犯罪总数,并起诉所有的违法者。警察

局长必须考虑到可称为犯罪行为的数量与可用于

处理这些行为的资源之间的关系。承担预算责任

的一般市政财政人员对这一问题的定位与警察局

长不同,他对警察规模的决定更多基于对税收结

构所能承受的价值判断,而不是基于在多大程度

上实现执行刑法的正义;他在审视警察日常工作

中更关心的是效率、生产和服务质量,这些指标对

公民来说是如此重要,他对刑法的规定只略知一

二。由于禁止一种行为和另一种行为的法律的执

行没有既定的优先次序,警方必须决定如何配置

可调用的人力和设备的方式。因此,每天分派人

手和任务,可能是警方最容易察觉的自由裁量权

的应用。在密歇根州审理的一个案件中,这种自

由裁量权的必要性得到了承认。密歇根州最高法

院裁定:“他(警察)专员必须使用他所穿的服装。
他不仅负有在底特律市执行州的酒类法的职责,
而且被赋予镇压一切犯罪和维护治安的权力。为

了使他能够履行法律赋予他的职责,他被允许使

用某些有限制性的手段。很明显,他必须对如何

运用这些手段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并加以合理行

使以 造 福 社 会。”(Gowanv.Smith.157 M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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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473,122NW286,297(1909))
在确定执行的优先次序时,通常更多地注意

更严重的罪行。可以概括地说,警察经常不提起

刑事诉讼程序,因为这种行为被认为不像他们主

要负责调查的行为那么严重。一组致力于侦破一

起凶杀案的刑警,会对街头妓女的存在保持容忍,
因为他们可以从这些妓女那里获得信息。同样,
毒品侦探也会经常使用赌徒,甚至可以容忍他们

的告密者的轻微盗窃罪和轻微的毒品违法行为。
无论实践有什么价值取向,目标都指向一个:解决

更严重的罪行。
(三)不予立案:免予刑事程序援引

警察行使自由裁量权意味着,由于各种因素,
警察必须评估实施具体的法律的成效[38]。它认

识到,没有逮捕的行动可以达到预期的目标。这

意味着,即使在犯罪行为已经发生且罪犯和证据

都在手边的情况下,警官也可以决定不逮捕。如

果一个人被捕,他就进入刑事司法审判系统,并在

很大程度上确立了他将要面临的惩戒。如果他不

被逮捕,警方的行动将终止案件,该案件将不受进

一步审查。这也是警察自由裁量权合法性受到质

疑的原因之一,但在实践中从未有哪个国家完全

否定警察自由裁量权的现实合理性及其取代的可

能性。即使是符合了逮捕嫌疑人的条件,你也必

须在考虑到犯罪的性质、具体情境、受害人和嫌疑

犯的条件特点综合考量下行使自由裁量权,作出

最终是否拘押嫌疑人的警察选择。
在实践中,利用毒品犯罪嫌疑人的诉讼交易

来获取其他毒品犯罪或罪犯的信息,可能涉及警

察决定不启动刑事诉讼程序的两种类型:首先可

以决定要求撤销或减少举报人所受的指控;其次,
可能会决定忽略将来的违法行为,因为这些人是

告密者。线人被用来安排和购买毒品,从嫌疑人,
包括在押人员那里获取信息,以及招募更多的线

人。被捕后,疑犯一般会主动提出充当线人,以
“对自己有好处”。为了确保履行义务,每个被招

募的告密者都被控违反毒品罪,最后处置被推迟

到被告履行了他的那部分情报交易。为了保护告

密者,警察当局还不得不把他伪装成一大群被释

放的人,甚至不向逮捕的警察透露他的身份,也不

会得到释放的任何解释。
英国警察在轻微刑事案件中警察可以在警察

局或当场签发处罚令,或实施正式的警告或警察

的告诫,从而使当事人免予起诉。“在2000年,除
了机动车犯罪外,英格兰和威尔士所有的犯罪案

件中,总共有23.9万犯罪者被处以告诫。即使在

较严重的案件中,警方对怎样处理犯罪案件也享

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2000年,有1700多名

最严重罪行———‘公诉罪’,诸如强奸、抢劫和企图

谋杀———的犯罪被处以告诫。”[39]

(四)低可见度:造就“街头政治家”
警察工作更多的场合是在警局之外,而且是

以分散的方式进行,一般是两人一组,这种空间上

流动性远离上级的控制范围,使得常规意义上的

监督控制“虚无化”,而处于保密需要的刑事侦查

行为更是不为人知。警察执法场域的“低可见度”
(low-visibility)因此造就了这样一个趋向,即越

是低一级的警察部门,自由裁量权显得越大。用

缪尔(W.K.Muir)的话语来讲,最基层的一线警

察,实际上已然成为 “街 头 政 客”(streetcorner
politicians)[40]。在这个公认的经典警察研究中,
缪尔在其中提到警察“悲剧性”概念:什么是好警

察,他的想法和做法与坏警察有什么不同? 警察

工作究竟是败坏了,还是扩大了警察的境界,放大

了他的灵魂? 能做些什么来避免他的潜能陷入道

德上的崩溃?
缪尔用“敲诈的”(extortionate)来描述警察

和公众之间的关系[41]。警察以剥夺人的尊严、财
产和自由等威胁手段来迫使公众顺从警方,这是

一种劫持“人质”的形式。然而,微妙的是这种勒

索式的“敲诈”是一个游戏,谁都可以玩。现实中,
警察遇到了四个根本性的悖论,把“勒索关系”转
化为警察的劣势。(1)剥夺的悖论:“拥有的越少,
损失就越少”。一无所有,就是享有对警察权力的

免疫力。濒于破产的社会边缘人并不容易受到敲

诈性权力的伤害。(2)超然的悖论:警察并不总是

能清楚地认识到受害者对自己价值的态度。因

此,经验老到者意识到真正保护自己所关心的方

式就是对它表现出漠不关心。(3)面子的悖论:警
察执法必须遵守最高法院的裁决,这些判例限制

了他的胁迫能力。(4)非理性的悖论:如果一个人

的对手是非理性的,例如吸毒者、醉鬼、愤怒的公

民、精神错乱的人和我们时代的宗教般狂热者,他
们可能会做任何事情,甚至冒着失去他们最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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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财产的风险。
面对最需要被控制的对象,警察却是最缺乏

可以凭藉的勒索资源。缪尔认识到,警察命运的

讽刺之处在于,他的权威、地位、文明礼貌和理性

严重限制了他对别人的敲诈行为作出成功反应的

能力[42]。在这场权力游戏中,防守的是警察。要

成为一个“好警察”,必须与这些三教九流人员深

入接触,他们花费足够长的时间来认识这些人,相
互的交谈并不仅仅因为他们是放下架子的“友好

警官”,而是这样做产生了知识(或“情报”),使警

察能够发现人们重视什么,并在必要时将其扣为

“人质”。他们意识到,不管一个人看起来多么堕

落,他们仍然会珍惜一些东西,或者某个人,或者

某种想法,如果受到威胁,就会让他们屈服和顺

从。正是通过微妙的社交手段,警察成功地玩起

了权力游戏。这样,警察就可以在不使用武力的

情况下迫使他们遵守规则。正是这种“敲诈”与
“反敲诈”的博弈中,实现了秩序的生产与再生产。
自由裁量权使警察在街头与公众形成了勒索式的

胁迫关系。这种关系对于秩序是必要的,也支持

了自由裁量权的存在,但同时也质疑了自由裁量

权的合法性。警察不再是单纯的权力层级结构中

受制于制度的行动主体,而是手段丰富的街头

政客。

三、多元治理:现代警察自由裁

量权的规制与问责

(一)理性主义:平衡警察的执行责任与政治

当局的政策责任

现代警察自由裁量权控权思想来源于洛克所

谓的“规范主义”公法传统,如果继续溯源而上的

话,“规范主义”可以在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政

治意识形态中找到影子。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和政

治运动,保守主义在18世纪就已经出现了。保守

主义主张经验的首要性,经验是唯一的现实。理

性试图将经验的复杂性化为规则或者技术知识,
但忽视了实践知识的重要地位。规范主义者将法

律规则视为自主、独立、理性的,在此基础上运用

语义分析和推理来定义裁量权。“法律作为一种

学说和专业活动通常被认为可以借助于自身内在

的分类来分析、理解,而勿需参考它所赖以发展的

社会环境。……这种法律观建立于假设的、理性

的、教条的法学结构之上,并得到了实证主义法学

思想的支持……”[43]

自由主义的理论出发点就是个人优先于社会

的假设,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包括个人自由

的首要性以及在法治原则下政府的有限性。现代

自由主义则对原子式和理性主义进行了重新界

定。在其代表人物哈耶克看来,法治与自由之间

存在着紧密的关系。除了强调法治的政治理想之

外,还需要建立一套制度保障政府权力的行使不

会损害个人的自由。行政自由裁量权从本质上来

说是与法律的稳定性和确定性相违背的,也是与

“权利”理论相违背的。
在规范主义看来,警察的种种问题都源于规

则本身,主要是规则的模糊不清或者是由于规则

的不健全。就如布罗格登(Brogden)等人所言:
“他们将整个警察组织视为一部‘机器’,只要制定

完善的规则,机器就能良好的运行。只要对规则

进行了修改,警察的行为也就能够自然改变”[44]。
就警察而言,最低限度的全面执法(fullen-

forcement)意味着(1)调查向他们控诉或观察到

的每一件他们有理由怀疑可能违反刑法的令人不

安的事件;(2)在确定某些罪行已经实施之后,努
力查明犯罪者;(3)向检察官提交他们收集的所有

资料,以便检察官确定进一步援引刑事诉讼程序

是否适当[45]。
撇开警察究竟是 “文本中法律忠实的执行

者”还是“行动中法律的创设者”的争论,警察自由

裁量权的客观存在事实上已经挑战了现代正式制

度划定的权力分割原理和分权制约原则。警察机

构只是整个刑事司法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与检

察系统和法院系统共同形成一个完整的刑事裁决

体系。但由于警察处于刑事链的最前沿,当警方

决定不启动刑事诉讼程序,除非出现很严重的失

误,但社区看不到、公众也不知晓。他们也不可能

被官方的国家审查机构所看到,即使是那些在警

察局工作的机构也是如此。此外,警察的官方记

录通常过于不完整,无法根据法律的目的对非执

行决定进行评估。因此,警察是否立案的行为与

执行决定不同,一般不受行政、司法、立法或社区

审查和评估的管制。
为了维护法治的完整性,是需要这样一项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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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即警察在进行刑事调查时应享有免于政府干

预的独立性(Campbell,[1999]1.SCR565.第33
段)。但这并不表明警察可以摆脱当局的政治审

视,警察合法性不仅需要遵循法律的规定,同时也

要符合民主的本质和得到公众的认同。对警察独

立性的片面认识会构成一种危险,警察借助专业

性的藉口成为法律的主人,并将鼓励政治当局逃

避其应有的决策职责。包括日常警务在内的警察

独立性的广义定义,是基于对政治干预警务的担

忧,包括非正式的干预。警察与政府关系需要在

尊重警察在个别案件中作出执法决定的独立性和

给予警察刑事政策的政治指导之间取得平衡。与

民主相一致的措施是规范警察政治指导的形式,
而不是其内容,即政治当局给予警察的指示必须

是书面的和公开的,纳入公众视线之下的透明性

政策。事实上,政治当局仍然是政策的制定者和

承担相应的“政策责任”,警察必须是政策的执行

者和承担相应的“业务责任”。
正如肯特·罗奇(KentRoach)在《警察独立

性与警察政治责任的平衡: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

国的一些最新发展》一文中指出的那样,警察与政

府关系的争议目前直至将来会持续不断。事实

上,鉴于警察的法律和技术权力不断扩大、对警察

行为的认识和透明度有所提高以及社区的多样性

增加,警察自由裁量权的政治性监督不仅有必要,
而且会增加得更多[46]。

(二)规范性:现代警察自由裁量权控权的制

度安排

现代警察自由裁量权理论中整个制度设计都

是以“规范主义模式”为其理论基础的。即使警察

机关有着拥有自由裁量权的现实需求,但是必须

将其控制在“规定的范围”之内,同时只能是法院

拥有对“规定的范围”进行最终审查的权力。具体

而言,其整个制度的安排都是从立法机关完善、详
细的规则制定,以及法院通过个案的裁判来确保

警察行为符合立法机关的法律规范。
在前现代社会,由于警察所掌握之强制力完

全服从其政治属性而成为“警察国”,军警不分,行
刑合一,动辄适用警察手段,并赋予警察相当大之

公权力,造成警察职能泛滥。
进入现代社会后,为了防止警察权对社会的

不当干预,规范主义者们通过警察任务法之明确

规定,达到对警察自由裁量权范围的压缩。同时,
将原来集中于警察机关之“警察职能”进行分解,
一部分转移至其他行政机关,警察机关之任务仅

仅限于对于治安秩序与公共安全的维护。
在警察具体职责和任务分配上,遵循两条标

准:一是某威胁的制止在时间上是否具有不可迟

延性;二是该危害的解除是否经常使用强制力。
只有在这两个标准同时满足的前提下,才能将此

职责交付警察机关,除此之外,原则上交由一般行

政机关负责,只有在一般行政机关执行上确实有

困难,或者威胁达到质的变化时,再由警察机关介

入。简单而言,警察任务之定位就是“打击犯罪”
和“保障法律尊严”。

一般是通过规定警察权启动标准规范警察自

由裁量权,防止其态意滥行[47]。例如警察盘查权

之启动必须符合:一、防止“具体危害”。对“具体

危害”的理解不得任意扩张,而是指实际案件发生

时,根据个人常识性经验的判定,可能会产生即时

性的伤害;二、防止潜在危害。在某些特殊领域,
警察应该致力于预防工作,在危害可能产生之前

期阶段就提前介入。
《伦 敦 大 都 市 警 察 法》(The Metropolitan

PoliceAct1829)是英国历史上第一部独立的警

察法,在第7节以成文法的方式规定了警察在公

共场所盘查时拥有的逮捕权(TheMetropolitan
PoliceAct1829 (10Geo.4,C.44))。当警察发

现威胁到公共治安秩序的闲逛人员、寻衅滋事、四
处流浪无家可归者;或者警察基于合理怀疑的证

据指向特定的潜在越轨者;以及警察巡查到的在

太阳落山之后及在第二天早上8点之前躺在公

路、广场、或其他公共场所,或在那里漫无目的游

荡,并且无法给出一个合理解释的所有人员,可以

实施无需令状的临时羁押。
《英国2003年刑事司法法》(CriminalJustice

Act2003)第一部分(PART1)是对《1984年警察

与刑事证据法》的修订(AmendmentsofPolice
andCriminalEvidenceAct1984),第4条在警察

局以外的地方保释(bailelsewherethanatpolice
station)修改了《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第30
节(30Section)的相关内容。原先的规定是“警员

在警局以外的任何地方逮捕犯罪嫌疑人之后必须

在切实可行范围内尽快将该人带往警局”,而修改

55第5期　　　　　　　　　　　胡建刚:规制与问责:英美警察自由裁量权的多元治理



后的法律已经明确赋予在满足一定条件下警员可

以当场对拘留后的犯罪嫌疑人具有立即准予保释

予以释放的自由裁量权,而非一定要将其带至警

局后再予以保释的刚性要求。警察可以决定当场

获得保释的犯罪嫌疑人在规定的时间到具体哪个

警局接受进一步调查的自由裁量权,同时,还给予

警察必要时改变或取消这一决定的权力[48]。
除了通过实体要件规范警察裁量权之外,还

通过一些程序要件来规范警察自由裁量权的行

使[49]。美国盘查制度采取成文法与判例双重立

法模式,一是通过《联邦统一逮捕法》的成文法授

权警察只要基于合理怀疑便可启动盘查;二是通

过大量警察实际执法的判例,来规定警察盘查时

的强度、附带刑事搜查的范围。为了防范自由裁

量权滥用,将警察的盘查作为犯罪侦查前阶段,并
用司法权进行规制。美国借助诸多判例的形式将

调整警察盘查行为的法律规范汇成体系,形成具

体的盘查原则对警察盘查行为权限加以规制。同

时,通过这些判例,形成能够为法院所接受的裁量

标准,“形成一个尽管不是很清晰然而却颇为感性

的认识轮廓,从而达成对裁量标准所具有的客观

性的共识”。
美国实际上遵循的是传统的英国普通法,其

核心理念支持警察在公共场所有着与生俱来的盘

查权力,这是由警察维护公共治安秩序所必需的。
《联邦统一逮捕法》明确了盘查与逮捕在本质上的

不同:警察只要存在“合理怀疑”(reasonablesus-
picion)就能启动盘查行为,但实施逮捕必须有着

充分的“相当理由”(probablecause)才能实施,相
对于盘查,逮捕需要更多的证据。1968年,美国

联邦 最 高 法 院 在 特 里 诉 俄 亥 俄 州 (Terryv.
Ohio)案判决中确立了“特里”规则,警察如有合

理怀疑,相信某人已经犯罪或者正在犯罪,警察得

拦阻以辨识其身份、短暂询问问题、甚至短暂留置

以收集更多的资讯。
为阻止警察随意对公众的截停,无端影响民

众的自由,美国将盘查置于《刑事诉讼法》的框架

下进行规制,盘查启动标准的解释权掌握在法官

手中。警察可以根据现实性需要,利用“合理怀

疑”的主观认定不断扩大盘查的标底,但法官通过

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则审查其合法性,在对公众造

成实际损害时保留了救济的一条司法路径,以达

成个人利益的妨碍与公共利益的治理之间的动态

平衡。
(三)自我规制:来自警察部门的法规制定

警察自由裁量权如何有效地控制和规范,实
际上学者分歧分大。戈尔斯坦(J.Goldestein)认
为,警察应该公正、严格遵照法律的规定进行执

法,对刑事法律规定的弹性思量不应该由警察“瞬
间的考虑”所决定,应该全面取消警察的裁量权的

授予[50]。戴维斯(K.C.Davis)则认为,警察在处

理相关事项时,由于情势复杂,在其控制秩序以及

强制措施中必须是以一种积极的角色介入,这就

决定了其必然需要警察自由裁量权进行相应的度

量[51]。根本的问题不是全面消除或者减少裁量

权,而是裁除“不需要”的裁量权,强化“必需的”裁
量权。这些警察自由裁量权必须得到控制,即应

该通过制定执法政策来规范警察自由裁量权。警

察自由裁量权在实际运行中有着以下问题:①警

察执法 过 程 中 存 在 违 法 现 象;② 总 体 性 政 策

(overallpolicy)主要由基层警官制定;③信息不

对称,公众并不知晓和熟悉大多数的执法政策;④
很多警察政策建立通过臆想和推断,没有经过科

学的论证和调研,制定者并不一定了解一线实际;

⑤执法政策的内容几乎不受任何形式的审查。
警察实践中大量的自由裁量权其实“并非都

是必需的”,其完全可以由确定的规则来替代。警

察应该享有执法政策的制定权,如果警察在执法

或者完成警察任务时必须拥有这些自由裁量权,
无论法律是否授权,各级警察机关都可以通过一

定的程序,制定相关的执法政策。同时对警察自

由裁量权应该进行分类管理,对于“总体性执法政

策”(overallenforcementpolicy)应该由较高级别

的、具备专业知识的上层警官通过一定程序作出,
而不是基层警察根据自己的需要制定,以降低滥

用的可能。
造成立法机关的法律与警察执法的实际需求

不相一致的原因,是立法机关控制了所有的话语

权[52]。这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司法审查,首先是

“抽象行政行为”,即通过“授权明确性原则”对法

律法规进行合宪性审查,这就要求立法机关必须

在一定的“标准”下进行授权;其次是“具体行政行

为”,即根据法律规范对警察行为进行合法性审

查。然而,以这样的模式应对警察自由裁量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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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制遭遇了现实性困境。主要原因是社会治安状

况日趋复杂,立法部门无法预见性提出警察自由

裁量权的范围与强度,这就引发司法机关的两难

境遇。因为,司法只能在形式上进行审查,对实质

则无法进行判断。目前对裁量权的多数批评却都

是针对实质的内容,而非形式;而且,僵化的形式

正义要求可能会使资源消耗殆尽,并给予反对者

以新的诉讼武器,从而削弱行政机关的效率等等。
警察执法过程中,“行政不作为”“无被害人”

等涉及警察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时,“能见度”相当

低。这使得立法机关或者司法机关根本无法认清

警察自由裁量权之本质,更不要说对其进行规范

了。因此,最具有成效的规范方案既不是立法规

范也不是司法规范,只能是警察部门自我进行规

制。警察自由裁量权出现的种种问题的根源,是
警察机关没能与时俱进地将立法机构所需要建构

的“抽象”“模糊”等准则与警察自身之“具体”“精
确”等特殊情况相结合。

一套好的规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取代自由裁

量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自由裁量权,在一定程度

上指导自由裁量权,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自由裁

量权。规则制定的目的不是最小化自由裁量权,
而是为了提供最佳程度的自由裁量权。目标是找

出规则和自由裁量权的正确组合。警察有权制定

规则吗? 法规通常不将规则制定权授予警察部

门。在没有明确授权的情况下,警察可以制定规

则吗? 答案显然是肯定的,但在没有正式授权的

情况下制定的规则不一定具有法律效力。这一点

在美国1944年斯基莫诺尔案(Skidmorev.Swift
&Co.)中,最高联邦法院确认了:“任何具有自由

裁量权的官员都必然有权公开声明他将以何种方

式行使这一权利;任何公开声明都可以通过规则

制定程序获得通过,无论立法机构是否将规则制

定权分别授予该官员。”(Skidmorev.Swift &
Co.,323U.S.134(1944).Thecongressionalin-
tent to withhold rulemaking power was
developedinA.B.KirschbaumCo.v.Walling,

316U.S.517,523(1942))
基于这种法治精神,任何行政主管,例如警察

局长,都可以向他的下属发出指示,可以调用指令

规则,可以向接受公众公开质询,只要在制定规则

时遵循适当的制定程序。这意味着警察是可以制

定规则的。美国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一种倾

向,即司法要求行政部门制定行政规则以适应现

实的需要。法律明确规定,法院可以要求警察制

定规则。戴维斯(Davis)1969年的著作中,曾提

出“法院应继续要求有意义的标准,但如果立法机

构未能规定所需的标准,则应允许管理人在合理

的时 间 内 通 过 规 定 这 些 标 准 来 满 足 这 些 要

求”[53]。其建议在在 1971 年的麦克古萨(Mc-
Gautha)案中,影响了最高法院的三位法官,提出

了类似想法。
法院在认定行政机构创设规则权时,规定了

一项极其重要的广泛适用性原则,即行政机构至

少必须使标准为人所知,以确保其得到一致的适

用,以避免出现任意剥夺潜在受益人利益的情况

(94S.Ct.1055(1974).pages1072)。要求行政

机关必须“普遍了解标准”很可能成为法律的一项

主要内容。法院接着认为,该标准必须以“联邦登

记册”规则的形式公布;这部分保留不太可能成为

未来的法律,因为各机构必须继续自由制定标准,
在对案件的裁决中通过合理的意见来制定标准,
而在联邦登记册之外提供此类意见应该足够了,
尽管过去一直如此。警察可以制定规则的关键案

件是1971年由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审理美国

诉布莱恩 (UnitedStatesv.Bryan)案件中予以

明确的(UnitedStatesv.Bryan.439F.2d642
(1972))。法院要求哥伦比亚特区警察制定涉及

记录保存的行政规则。“法律上的一种新的但有

力的趋势,一种新的司法意愿,要求行政机构制定

和颁布规则”(UnitedStatesv.Bryan.439F.2d
652n.22(1972))。由警察根据经验制定的规则

显然与联邦最高法院裁决意见中规定的规则不

同。联邦最高法院也意识到这一点。在米兰达的

意见中,法院明确否认“宪法必然要求遵守任何特

定的解决办法”,并强调其决定“绝不造成宪法上

的束 缚 (Miranda v.Arizona,384 U.S.436
(1966))。“我们鼓励国会和各州继续寻求日益有

效的方式来保护个人权利,同时促进本国刑法的

有效执行。”(Mirandav.Arizona,384U.S.467
(1966))

由于法院制定的规则很复杂,而警察规则必

须足够简单以供实际使用,起草人员面临着真正

的困难。最高法院甚至暗示,它的立法职责可能

75第5期　　　　　　　　　　　胡建刚:规制与问责:英美警察自由裁量权的多元治理



会让位于“立法或其他法规,如地方警察部门的法

规”。进一步延伸出去的是,警察规则是否应该指

导选择性执法? 联邦最高法院尚未制定关于选择

性执行的规则。它不能通过排除规则做到这一

点。它可以通过正当程序这样做,但它几乎什么

也没有做。然而,选择性执法造成的伤害可能比

从获取证据的做法中产生的不公正更为严重。因

此,限制和指导自由裁量权的规则至关重要。为

什么一个普通的巡警可以随意逮捕 A 而不是B,
即使B同样或更值得逮捕? 整个刑事司法管理

系统的决定性点可能是逮捕点,也可能是不逮捕

点,因为如果警察实施了逮捕并作证,定罪和惩罚

几乎是自动的,而警察不逮捕的决定直接导致其

没有接受审判。现实中,发出的是三种逐次递减

的执法音符,首先是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其次是

对涉及到商业或经济繁荣的考量下对一些违法犯

罪的默许纵容;再者是由于不足以完全执行的拨

款,迫使警察建立一个优先执行制度。

四、结语

英美诸多学科对警察执法不同维度的研究表

明,关于警察自由裁量权的认知一直处于探索之

中,至今尚未完全达成共识,但有一点值得肯定,
大家都认可警察自由裁量权必须多元治理。对于

警察自由裁量权规制与问责的政策制定,需要依

靠法学的规范性、政治学的价值性以及社会学的

科学性共同引导。
反观中国警察自由裁量权的治理研究,其优

势在于我们始终坚持“政治建警”,围绕着“为人民

服务”这个宗旨,对自由裁量权与正义、自由裁量

权的法律基准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不足之处在

于,目前对警察自由裁量权的研究常止步于法学

与法哲学的抽象层面或政治学宏观问责态势,缺
乏对警察自由裁量权的过程性研究,“从议题设

置、理论视角、实践机制多方面进行的社会学系统

研究仍是空白”[43]。因此造成我国学术界对警察

自由裁量权的探讨基本上是粗线条的勾勒,无论

是行政领域还是刑事系统,都未能细化和深入,对
各种可能被滥用的职权行使过程缺乏细致考察,
尤其是对警察执法环境、官僚体制、激励机制、传
统文化等影响因子作用于警察个体裁量权的研究

不足,有必要借鉴西方国家的多学科研究视角进

行深层次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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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ionandAccountability:MultipleGovernanceofPolice
DiscretioninBritainandtheUnitedStates

HUJiangang
(SchoolofPublicSecurity,NanjingForestPoliceCollege,Nanjing210023,China)

Abstract:Thesociologicalresearchonpolicemainlyfocusesonthepotentialthreatsofpolicebehavior
tocivilliberties,amongwhichtherearetwobiggestfindings:oneisthelargenumberofdiscriminatory
situationsinpolicelawenforcementinBritainandtheUnitedStates,andtheotheristhatpolicesub-
culturehasbecometherootofpolicelawenforcementdeviatingfromtheruleoflaw.Therefore,the
politicalsupervisionoverpolicediscretionisnotonlynecessary,butshouldalsobeincreased.Police
havearealisticneedfordiscretion,butitmustbecontrolledwithina"prescribedscope",andonlythe
courthasthepowertoconductafinalreviewofit.Sincethebeginningofthe21stcentury,Britishand
Americancountries have begun to advocatethe democratic policing modelto regulate police
discretion,whichdistinguishesthepolice's"operationalresponsibility"fromthegovernment's"policy
responsibility",protectstherelativeindependenceofthepolicediscretioninlawenforcement,anden-
couragesthepoliticalauthoritiestocontrolthepolicepolicy.
Keywords:police;discretion;regulation;accoun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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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制保障”专题

主持人语

李挚萍
(中山大学 法学院,广东 广州510275)

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加强法制保障是一个重要环节,同时也是新时代法治发展的内在要

求。为此,需要在概念体系、基本原则、实践路径、制度建构等层面协同推进。在此情形下,明确生态环境的法

律表达,构建科学的生态法基本原则体系,就自然保护地体系、生态红线制度和环境健康风险防范等对生态

环境法制建设具有重大影响的议题进行深入研究,便成为保障生态文明法制建设顺利进行的重要任务。为

此,本专题收录五篇中青年学者撰写的论文,围绕“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制保障”这一主题开展理论研讨和制度

构建层面的研究。

生态法的基本原则对一国生态法的体系、内容和发展趋向具有重要影响。长期以来,理论界和实务界对

于生态法的基本原则并未达成共识,由此造成生态法在基本理论、制度创设等层面的混乱。于文轩在《生态

法基本原则体系之建构》一文中提出,完善生态法基本原则体系,应遵循生态法理念基础的内在规定性,满足

生态法制度创设和有效实施的实践需求。作者认为,生态法的基本原则体系由生态优先原则、风险预防原

则、受益者补偿原则和公众参与原则构成,并可从目标性原则、构成性原则和程序性原则三个层面概括基本

原则体系的内部结构。现行法中的“生态环境”概念是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本土独创词汇,具有多义性,容易

引起困惑与误解,但有其时代背景下的合理性和社会实践层面的积极意义。巩固在《“生态环境”宪法概念解

析》一文中对这一概念的历史演进、内涵外延、结构功能、相关争议及应然认识展开细致梳理和充分探讨,提

出在概念运用和制度设计过程中,应注意法律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差异,坚守法学的基本立场。刘超在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法律表达》一文中阐释了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语

义和法律内涵,明确了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体系关系的实质内容,论证了以法律体系理论审视《国家公园

法》立法的理由,并剖析了政策目标法律表达的要点内容。作者认为,专门的“自然保护地法”亟须解决划分

自然保护地类型、界定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区法律关系、体系化与层次化确立管理体制等核心问题。作为落

实保护优先原则的重要措施,生态保护红线的推进和实施需要强有力的立法保障。王社坤在《生态保护红线

的立法保障:问题与路径》一文中从理论层面归纳了生态保护红线的制度框架和立法需求,进而通过对《生态

保护红线划定指南》确定的各类生态保护红线区的现有立法文本的实证分析,归纳了现有生态保护红线立法

存在的问题,并从立法体系定位、立法模式选择、立法结构安排等方面提出完善生态保护红线立法保障的方

向性建议。近些年来,由环境污染导致的公众健康损害愈发突出,暴露出我国生态环境法治体系建设过程中

公众健康保障长期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及其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朱炳成在《面向公众健康保障的生态环境

法律规制转型》一文中就此展开深入论述,剖析了个体主义规制模式的局限性和以政府为主导的行政规制在

保障公众健康方面的优势与正当性,提出了生态环境法律规制的路径选择建议。作者认为,应基于公私合作

的环境风险法律规制模式,以风险预防为原则,实现理性与价值偏好之间的适度平衡。

这几篇文章虽然研究主题不同,但整体上均聚焦于法制层面,对各自问题的研究都有所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任重道远,生态文明研究方兴未艾,期待更多的学者展开相关研究,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主持人简介:李挚萍,女,博士,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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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态法的基本原则影响一国生态法的体系、内容和发展趋向,是衔接生态法的价值理念与法律制度

的根本准则。生态法的基本原则体系应由生态优先原则、风险预防原则、受益者补偿原则和公众参与原则构

成。在这一体系中,生态优先原则是目标性原则,风险预防原则和受益者补偿原则是构成性原则,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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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生态文明入宪、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

积极应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宏观背景下,加强生态

环境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目前尚

未制定专门的生态法,但生态法律规范已成为我

国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生态法在

我国远未完备,现有的理论框架和制度资源均无

法为迅速发展的生态法治实践提供有效支持。在

这当中,生态法基本原则体系的健全与完善,是一

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概述

生态法的基本原则,是指生态法明确确认或

者间接体现的、反映生态法价值理念要求、在生态

环境开发利用及其法律调整过程中遵循的根本准

则[1]。生态法的基本原则承载生态法蕴含的理念

追求和价值倾向,同时统摄生态法律规范的内容,
是衔接生态法价值理念与法律规范并承上启下的

重要环节。生态法的基本原则与生态环境管理需

求的适应性和内容的科学性,可从理念基础、法律

依据和选择标准等方面进行衡量和确认。
生态法基本原则体系的理念基础,是贯穿于

生态法始终的价值追求。在生态法中,基本原则

并非单向度的目标,而是一个渗透了生态法价值

理念的多元互补的自洽的体系。价值理念是生态

法力图实现的、体现人类社会对于生态保护和可

持续利用需求的目标或者状态。概言之,这一价

值系统包括正义、秩序和效率三个方面。正义价

值,是生态法对社会成员享受、利用和保护生态环

境的自由权利以及在法律上所应享有的平等地

位、平等机会和平等待遇的追求、确认和保障;秩
序价值,是生态法对生态系统自身的健康和可持

续发展以及法律上的安全性和可预见性的追求、
确认和保障;生态法的效率价值,主要体现为符合

正当目的、全面均衡发展、重视条件约束、关注隐

性因素等四方面规定性[2]。生态法的基本原则,
应充分体现这三个方面的价值追求。

生态法基本原则体系的法律依据,是关于生

态环境保护基本原则和相关制度的合理的实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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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现代意义上的生态法的发展,起步于狭义

的环境法(即污染防治法)对生态系统的健康性、
持续性及其对人类社会系统影响的关注。因而从

法源角度看,生态法的基本原则应吸收环境法基

本原则的有益成分①,同时充分考虑自身的内容

和特点。另外,生态保护政策和立法中贯穿始终

的、能够体现上述生态法的价值追求并符合生态

管理需求的明确的或者隐含的合理规定,也是确

立生态法基本原则的重要依据。
生态法基本原则体系的选择标准,是同时具

备根本性、独特性、依据性、指导性[3]和前瞻性这

五个内在特征。对于那些不具有根本性而应归入

一般性原则的,或者由于不具有独特性而属于其

他法律领域的一般法律原则的,或属于具体制度

层面而非原则层面的,均不适合确立为基本
∙∙

原则。
在此之所以特别强调生态法基本原则的适度前瞻

性,其主要原因在于,生态法在实在法层面具有显

著的动态发展特征。基本原则的适度前瞻性,可
较好地适应生态法的这一特征,同时在实在法无

法为法律实践提供充分的制度资源的情况下起到

“补白”的作用。
基于这些理念基础、法律依据和选择标准,生

态法的基本原则体系应由生态优先、风险预防、受
益者补偿以及公众参与四个方面构成。这四个方

面从不同角度回应生态法的价值追求,形成一个

完整的基本原则体系,同时为制度建构及其有效

实施提供支持。

二、生态优先原则:扬弃“协调发
展”

生态法上的“生态优先原则”,是指当经济发

展与生态保护发生冲突时,将生态系统的健康性、
完整性以及生态系统功能不受无法恢复的负面影

响的要求置于优先地位的根本准则。根据生态优

先原则的内在要求,应从整体论视角处理人与自

然的关系,人类应承认自身行为具有生态边界并

应加以自我约束[4]。
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由于存在生产力的

不断发展与生态承载力的有限性之间不断紧张的

内在张力,使得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冲突从时

隐时现发展到某些情形下的不可调和。从这一意

义上讲,生态优先原则是对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承

继与发展,是在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两种正当利

益之间的关系处理过程中对“协调发展原则”的扬

弃[5]。从实施情况看,协调发展原则虽强调平衡

经济利于与生态利益,但现实中往往成为“经济优

先原则”的代名词。例如,日本原《公害对策基本

法》规定的关于维护生活环境的目的应与经济健

全发展相协调的“平衡条款”,在实践中从“协调发

展”走向“经济优先”[6],直至1970年法律修改后,
这种情况方得改善。生态优先原则的这一被“发
现”并逐步受到认可和确立的过程,是生态整体

观②在法律层面的具体体现,是经历了经济优先

的政策流弊之后的必然的、理性的选择。
在各国立法中,俄罗斯对生态优先原则的规

定最为直接和彻底。《俄罗斯联邦宪法》确认了社

会成员享受良好的环境和获得环境信息的权利、
环境健康或财产受损时要求赔偿的权利,以及保

护自然环境的义务(《俄罗斯联邦宪法》第42、58
条)。《俄罗斯联邦环境保护法》在引用宪法内容

基础上,规定每个人都有义务保护自然和环境,明
确自然资源是人民可持续发展、生活和活动的基

础。因此,法律要求在利用自然资源时,应当坚持

保护优先的原则。《俄罗斯联邦动物保护法》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ЗаконаоЖивотномМире)第1条

规定,如果将动物从自然环境中捕获或移除的行

为有害于生态环境或动物本身,则这种行为将不

被允许[7]。此外,在开展土地使用和保护活动时,
也必须作出优先保护身体健康的决定后再开展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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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严格上说,“生态”与“环境”具有不同的内涵。从环境法制发展史上看,现代法意义上的生态法,是狭义的环境

法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与古代环境法不同,后者在很多情形下发端于对生态规律的本能的认知。目前在一些

政策文件中存在“生态”与“环境”并用或者混用的情形,这实际上是不严谨的。
生态整体观认为:“世界是一个具有内在关联的动态系统,是由事物间动态的、非线性的、永无止境的相互作用

组成的复杂关系网络,呈现为一个可机械分割的有机整体。”参见:佘正荣《生态世界观与现代科学的发展》,《科学技术与

辩证法》1996年第6期。



动,确保人类生命得到保护,防止对其健康产生负

面影响[8]。
在司法层面,一些国家以判例的形式遵循生

态优先原则。以美国为例。在联合电力公司诉联

邦环境保护局案中(UnionElectricCo.v.Envi-
ronmentalProtection Agencyetal.427 U.S.
246),一个重要的争议焦点是,确定一级空气质量

标准时是否应考量经济与技术上的可行性。法院

最终认为可以不考虑经济或技术不可行性的要

求。在卡尔弗特·克利夫协调委员会诉美国原子

能委员会案①中,上诉法院要求,原子能委员会必

须修改其在决策时未考虑环境问题的规则,因为

《国家环境政策法》要求政府部门在进行决策时必

须行使实质性的自由裁量权,“尽可能地”保护生

态与环境。这些判例表明,政府部门在决策过程

中必须考虑生态因素,并应将生态因素置于优先

地位考量。
在我国,环境法上的“协调发展原则”的内涵

在30年间经历了重大的变化,体现出经历了自身

演变与扬弃之后面向生态优先原则的转向过程。

1989年《环境保护法》规定,“国家采取有利于环

境保护的经济技术政策和措施,使环境保护工作

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协调。”②不难发现,此
时环境保护的立足点仍然是服从于经济建设的要

求。至新世纪初,这一立 足 点 开 始 发 生 变 化。

2005年,《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

保护的决定》要求“促进地区经济与环境协调发

展”,“在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和重要生态功能保

护实行限制开发,在坚持保护优先的前提下,合理

选择发展方向”。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则进一步要求“加快建设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

口、资源、环境相协调”。2014年《环境保护法》又
明确提出“国家采取有利于节约和循环利用资源、
保护和改善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经济、技术

政策和措施,使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
(参见《环境保护法》第4条),并明确要求环境保

护要坚持保护优先原则(《环境保护法》第5条)。
这一转向在具体制度安排中也有所体现。例如,
《环境保护法》规定的生态红线制度,要求在重点

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划

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严格保护(《环境保护法》第

29条)。这实际上是生态优先原则的体现,即:若
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难以协调,在必要时应放弃

一定的经济利益,以确保生态平衡与生态安全③。

三、风险预防原则:回应科学不

确定性

生态法上的“风险预防原则”,是指在生态环

境开发利用活动有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
不可逆转的危害时,即使科学上没有确实的证据

证明该危害必然发生,也应采取必要预防措施的

根本准则④。风险预防原则源自“预防原则”或

“预防为主原则”的理论转向。预防原则最初经由

国际环境法确认,并在国家法层面逐渐得到认可。
该原则旨在通过预防与治理相结合的手段,达到

预防和治理生态环境损害的目的。但随着风险社

会的来临,预防原则在一些领域已无法应对现代

科技引起的生态环境问题,风险预防原则由此而

生。这些领域包括气候变化应对、生物多样性保

护、转基因生物安全保障等,它们对生态安全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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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参 见:CalvertCliff'scoordinating Committee,Inc.,etal.,Petitioners,v.United States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andUnitedStatesofAmerica,Respondents,BaltimoreGasandElectricityCompany,Intervenor.449F.2rd
1109。

《环境保护法》(1989年)第4条。本文法律文本未标明实施年份的,均为现行法;标明年份的,为修订之前的法

律文本。
当然,这并不意味生态法遵循生态伦理学意义上的“生态中心主义”,而只是意味着法律在面对两类利益时所遵

行的价值倾向。
参见:于文轩《论生物安全法的风险预防原则———从美国联邦地区法院的一则判例谈起》,载李恒远、常纪文主

编:《中国环境法治2007年卷》,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在此,风险(Risk)意指“遭遇危难、受损失或者伤害等之可能或

者机会”。参见:OxfordAdvancedLearner'sDictionaryofCurrentEnglishwithChineseTranslation,商务印书馆1988年

版,第982页。



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在风险预防原则中,一个关键要素是生态环

境风险,即生态系统及其组成部分所承受的结构

性和功能性的损害的风险[9]。生态环境风险具有

不确定性特征,难以通过事先获取的有限信息准

确判断生态环境事件发生的具体情况,包括发生

的确切时间、具体强度和影响范围等;另一方面,
生态环境风险同时具有客观性特征,即生态系统

中必然存在风险,其存在和发生不以人的意志为

转移[10]。生态法上的风险预防原则正是从法律

原则层面对生态环境风险的这两方面特征的积极

回应,其主旨在于防止生态环境损害的发生,同时

更加侧重采取预防措施以避免生态环境恶化的可

能[11]。概括而言,风险预防原则的核心要素包括

三个方面:环境风险的潜在损害威胁是重大的或

不可逆转的;存在科学上的不确定性;预防措施应

符合成本效益原则①。
在国际法层面,风险预防原则主要体现在应

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两极保护等领域。
例如,1973年《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

约》框架下的《将物种和其他分类单元从附录一和

附录二撤销的标准》要求,降低某一物种的保护级

别,或者取消对某一物种的保护,应当有充分的证

据证明该物种不需要被保护或者可以降低保护程

度,否则不得降低保护程度[12]。1992年《联合国

生物多样性公约》明确地要求,在生物多样性遭受

严重减少或损失的威胁时,不应以缺乏充分的科

学定论为理由,而推迟采取旨在避免或尽量减轻

此种威胁的措施(《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序
言”)。在其他国际法文件中,如《实施卫生与植物

卫生协议》(SPS)、《国际植物保护公约》(IPPC)以

及《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等国际法文

件中,也体现了风险预防原则。
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风险预防思想陆续

在一些国家的立法和实践中运用。1973年美国

《濒危物种法》是较早体现风险预防思想的成文

法[13]。该法的保护对象既包括已科学确定的面

临灭绝风险的物种,也包括在可预见的未来可能

会变得濒危的物种[14]。在法国,风险预防原则主

要适用于环境保护、食品健康安全特别是转基因

产品及公众健康等相关领域。在目前的审判实践

中,法院越来越多地采纳了风险预防的观点[15]。
这些立法的内容和法律实践发展表明,风险预防

原则在涉及生态安全的领域内正在逐步得到认可

和适用。
在我国,体现风险预防原则最明显的是土壤

污染防治领域。早在1999年,原国家环境保护总

局就公布了《工业企业土壤环境质量风险评价基

准》,并在2014年由原环境保护部公布了《污染场

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等一系列环境标准对其进

行更新。2018年《土壤污染防治法》显著地体现

了风险预防思想,就土壤污染防治的各个方面做

出了全面的规定。在该法中,仅“风险”一词就出

现了125次之多。该法要求将土壤污染防治工作

纳入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并编制土壤污染防治规

划;同时规定,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到地方人民政

府有关部门,均对土壤环境监测承担相应的责任

(《土壤污染防治法》第11~15条)。该法还通过

土壤有毒有害物质名录、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

名录制度(《土壤污染防治法》第20、21条)、土壤

污染风险管控制度(《土壤污染防治法》第35~68
条)等,贯彻风险预防原则。不仅如此,风险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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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ThePresident/CongressionalCommissiononRiskAssessmentandRiskManagement,RiskAssessmentandRisk
ManagementinRegulatoryDecision-making.FinalReport,1997(02):192.在法国,风险预防原则的适用被认为包含以下

措施:(1)所有风险均应被定义、评估和分级;(2)风险分析应区别作为与不作为的情形;(3)在决策之前,任何风险分析必

须进行成本效益分析;(4)风险评估机构在相互配合的同时应确保自身的独立性;(5)通过研究,避免风险的不确定性;
(6)决策应尽可能具有可修正性,并采取可逆且相称的解决方案;(7)决策程序和安全保障措施应适当且连贯有效;(8)决

策程序和安全保障措施必须可靠;(9)评估、决策、监督以及相关机构应公开透明,需接受公众监督与质询;(10)必须保障

公众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并通过政治权力的行使调整公众参与的程度。参见:P.KourilskyetG.Viney:Leprincipede
précaution,éd.,Jacob[M].Ladocumentationfrançaise,1999。



原则在生物安全等领域早已制度化①,并成为主

导性的法律原则。

四、受益者补偿原则:超越负外
部性的“内部化”

受益者补偿原则,是指因开发利用生态环境

而受益的法律主体因其开发利用行为而对生态环

境造成的损害给予弥补的根本准则。在此,“受
益”是指享受生态服务及其带来的利益,其中既包

括能够以金钱形式衡量的货币惠益,也包括无法

以金钱形式衡量的非货币惠益(《关于获取遗传资

源和公正和公平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名古屋

议定书》第5条)。在实践中,受益者补偿原则最

主要的实现方式,是以生态补偿的形式弥补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的损失。一般认为,我国《环境保护

法》规定的损害担责原则的最主要的理论基础,是
经济学上的负外部性的内部化理论,旨在消除生

态环境开发利用导致的污染和破坏后果的负面影

响,具有显著的“抑负性”特征。生态保护机制仍

以“谁污染,谁治理”原则下的事后惩戒模式为主,
没有形成多种利益负担分配原则的复合构成,难
以实现生态环境保护机制中不同利益主体的权利

保护,并最终促进可持续的生态环境保护[16]。与

此形成对照的是,受益者补偿原则更加关注对生

态利益保护需求的积极回应,旨在基于“增益性”
手段实现生态法的目标。这一原则并不满足于个

别环境要素的治理,而更加关注对生态整体性以

及基于此衍生的生态利益的弥补和保障,具有更

大的前瞻视野。
受益者补偿原则在不少国家的生态保护实践

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譬如在自然生态环境的

保育和恢复方面,美国渔业与野生动物保护方案

(FWS)针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其他的生态服务

设计 了 经 济 激 励 机 制。此 外,保 护 保 障 计 划

(CSP)、湿地保存计划(WRP)也已在一些流域实

施了具有生态补偿性质的流域管理计划,贯彻了

受益者补偿原则[17]。对于受益者补偿标准确立

的依据,在美国环境质量激励项目(EQIP)中被确

定为:高于生产者成本,但低于生产者的潜在收

益。以“湿地补偿银行”为例,20世纪70年代开

始实施的“湿地银行”方案,旨在使那些开发环境

而对湿地造成损害的开发商,通过另一处湿地的

改善和恢复来获得信贷支持,通过合理的市场价

格出售给破坏湿地者,以抵消其对湿地的破坏。
美国还基于项目合作的方式贯彻受益者补偿

原则。以实施最为成功的“中央山谷栖息地交换

项目”(CentralValleyHabitatExchange)为例。
在加利福尼亚州,由于发展农业而引入的灌溉基

础设施网络,逐渐威胁到该州中央山谷的许多濒

临灭绝的物种。为此,加利福尼亚州通过实施相

关措施,保护物种的栖息地。该项目的参与方包

括环境保护组织、州政府机构、中央谷地农业生产

者和代表、防洪和水管理机构等。在这一项目中,
该州评估特定地块上栖息地的价值,在各方达成

共识后,即可在通过项目配对后由土地所有者(农
民和牧场主)向私人和公共投资者出售特定栖息

地块的土地保有权或占有权(landtenure),以此

为基础实施栖息地保护计划。为保障合作机制长

期运行,监管机构要求签订绩效合同。通过这样

的交换机制,土地所有者获得资金流,使其能够通

过恢复功能性栖息地来获得收入,投资者也可通

过项目实施得到经济利益或者其他相关利益。最

重要的是,栖息地的生态环境得到改善,物种资源

也因此受到保护②。这是典型的基于市场机制践

行受益者补偿原则的范例。
受益者补偿原则在我国生态保护政策和立法

上也有体现。例如,《草原法》规定,因建设征收、
征用或者使用草原的,应当交纳草原植被恢复费;
草原植被恢复费专款专用(《草原法》第39条)。
《环境保护法》也明确规定了生态保护补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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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此方面,较为典型的是转基因生物安全领域的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制度。《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按照危

险程度,将基因工程工作分为四个安全等级,并针对不同安全等级规定了不同的管理措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

例》就风险评估范围和对象、评价机构、评价步骤、检测、实施程序等方面作出了详细规定。在风险管理方面,我国确立了

分类、分级、归口申报审批的制度。

CentralValleyHabitatExchange。资料来源:美国环保协会(EDF)官 网,https://www.edf.org/ecosystems/

central-valley-habitat-exchange,最后访问时间2019年4月22日。



(《环境保护法》第31条),由此在环境基本法层面

确立了受益者补偿原则。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

发布《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提出

了7个方面的体制机制创新,明确了生态补偿的

目标和覆盖范围。2017年,党的十九大也对生态

修复工作作出了战略性安排,为受益者补偿原则

的落实和发展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政策依据。

五、公众参与原则:保障科学
决策

生态法上的“公众参与原则”,是指法律主体

有权通过法定的程序参与与其生态环境权益相关

的活动,以确保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在

生态环境保护领域中,公众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
首先应当能够了解与自身或者生态环境利益相关

的信息,并且现有的法律应能够为公众了解此种

信息提供制度资源;其次,在了解信息之后,公众

还应当能够参与生态环境管理决策和监督,使自

己的意见和建议得到应有的重视;再次,如果公众

的参与权受到不法阻却,法律应当能够提供适当

的途径予以救济。因此,公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

的权利应至少包括生态环境信息知情权(知悉并

合法利用行政机关和其他主体掌握的生态环境信

息的权利)、生态环境保护决策参与权(参与国家

生态环境管理活动,针对行政行为发表意见和建

议,监督行政机关合法行使职权)以及生态环境保

护公众参与救济权(在前述两项权利受到侵犯时,
依法采取救济行动的权利)三个方面①。

公众参与原则在不少国家的生态环境保护法

律及其实施中已成为主导性原则。美国国会认

为,人人均有权享受健康之环境,同时亦有责任参

与环境之维护与改善(Sec.101 (c)[42USC §

4332]NEPA)。美国环境保护署、内政部等机构

负责“提供理性的政治程序,以确保在行政决策过

程中受到广泛影响的利益,能够获得公平的代

表”[18]。特别地,在美国,公民诉讼是公众参与权

延伸到司法领域的具体表现,针对执行生态环境

法律的行政机构的不作为,以及生态环境标准适

用的强制执行,均可提起公民诉讼。在俄罗斯,

2002年《俄罗斯联邦生态教义》(Экологическая

ДоктринаРоссийскойФедерации)提出,公众的

生态环保意识不高和环境保护素质不强是导致生

态环境退化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应当贯彻环

境保护的公众参与原则,在适当的监管和法律支

持下,鼓励各种社会群体获取环境知识。此外,公
众对环境问题的知情权也应得到保障,因为公民

获取信息和参与决策的权利是一项宪法权利(《俄
罗斯联邦宪法》第3、29、31条)。公众行使这些权

利,意味着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其中,由此应保证

任何人都能够获得有关生态环境问题的全面信

息。在法国,任何人都有权通过一定的途径和程

序对一切有可能对环境产生影响的公共决策草案

发表意见,公共行政机构应将意见考虑在内。在

法国法中,公众参与原则的实施主要通过公众调

查程序、公众辩论程序、地方公民投票等程序予以

保障。此外,环境法典也对公众参与原则作出了

详细规定②。
在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原则不仅

有《宪法》上的依据③,而且在行政法上也有相关

规定④。作为环境基本法的《环境保护法》规定: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

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
(《环境保护法》第6条)该法还专设第五章,就环

境保护的公众参与作出专章规定。此外,一些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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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美国联邦环境保护署(USEPA)将“公众参与”的实现途径(publicinvolvement)归纳为几个方面:信息公开(In-
formationdisclosures)、公众会议(Publicmeetings)、参与环境保护署的活动(InputintoAgencyactivities)以及决策公开

(Publicationofdecisions)。

Resumedelaformationdu28septembre2017surLesgrandsprincipesdudroitdel'environnement,CCEAG[C].
2017:26 27。

《宪法》第2条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

事务。”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
例如,《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均规定了听证制度。参见:《行政许可法》第46~48条,《行政处罚法》第42、

43条。



门领域环境保护法和相关立法,如环境影响评价、
清洁生产等方面的立法,也就公众参与作出了进

一步规定(《环境影响评价法》第5条,《清洁生产

法》第6条)。

六、结论

科学地确定生态法的基本原则,并基于此形

成完整而自洽的生态法基本原则体系,是在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宏观背景下进一步完善生态法制的

必要条件。生态法的基本原则体系由生态优先原

则、风险预防原则、受益者补偿原则和公众参与原

则构成。根据这四项基本原则在生态法中所起的

作用,可将其划分为目标性原则、构成性原则和程

序性原则三个层次。其中,“目标性原则”旨在确

立生态法的目标和宗旨,影响着生态法的发展趋

向和制度安排路径;“构成性原则”具有区别于其

他法律领域的突出特征,为生态法特有的法律制

度和法律机制的构建提供理念基础和方向指引,
同时为生态法目的的全面贯彻提供实体性依据;
“程序性原则”旨在为实现生态法的目标性原则和

构成性原则的要求提供程序上的保障。
生态法的四项基本原则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

性。生态优先原则是对环境法上的“协调发展原

则”的扬弃,它要求在生态保护及其法律制度建构

与实施中摒弃摇摆不定的观念与做法,在经济利

益与生态利益相冲突时优先选择生态利益,这也

是其他制度安排的出发点和归宿,由此成为生态

法的目标性原则。风险预防原则是预防原则在生

态法领域内的适用、延展和加强,展现了生态法在

面对科学不确定性问题时的立场。与污染防治法

关注单一化、要素化的环境污染问题相比,生态法

所关注的生态问题具有更强的系统性和整体性特

征,因此至少从生态问题的积极应对和有效治理

角度看,风险预防的理念应贯穿始终。受益者补

偿原则更具生态法的独特性,它并非污染防治法

上损害担责原则在生态法领域的简单适用。在更

大程度上,受益者补偿原则是对负外部性内部化

的“抑负性”理念的超越。风险预防原则和受益者

补偿原则规定了实现生态法的价值追求和生态优

先原则的具体方式,为生态法的制度设计提供相

对具体的方向性指引,是生态法的构成性原则。

公众参与原则以机制化的方式保障生态环境行政

决策的科学性与生态环境开发利用行为的合理

性,是实现上述三项基本原则有效实施的保障,由
此成为生态法的程序性原则。概言之,从各项基

本原则的内容及其在生态法的制度体系中的地

位、作用和适用关系观之,这四项基本原则相互交

叉、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相互支撑,共同构成完整

的生态法基本原则体系,为生态法律制度的体系

科学构建和有效实施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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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BasicPrinciplesofEcologicalLaw

YU Wenxuan
(InstituteofEnvironmentalResourcesLaw,ChinaUniversityofPoliticalScienceandLaw,Beijing100088,China)

Abstract:Thebasicprinciplesofecologicallawaffectthesystem,contentanddevelopmenttrendofec-
ologicallawinacountry,andtheyarethefundamentalcriteriatolinkupthevalueconceptandlegal
systemofecologicallaw.Thebasicprinciplesofecologicallawsystemshouldbecomposedofecologi-
calpriorityprinciple,riskpreventionprinciple,beneficiarycompensationprincipleandpublicparticipa-
tionprinciple.Inthebasicprinciplesystem,theecologicalpriorityprincipleisthetargetprinciple,the
riskpreventionprincipleandthebeneficiarycompensationprinciplearetheconstructiveprinciple,and
thepublicparticipationprincipleistheproceduralprinciple.Theseprinciplesconstituteacompleteand
consistentsystem,whichprovideguidancefortheconstructionandimprovementoftheecologicallegal
system.
Keywords:basicprinciplesofecologicallaw;ecologicalpriority;riskprevention;beneficiarycompensa-
tion;publicparticipation

“新时代·新青年·新学术:博士生论坛”征稿启事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民族强。一代有一代之主题,一代人有一

代人之使命,一代人亦有一代人之学术追求。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家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

位,中华民族完成改革开放40年奋斗征程并向着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奋力迈进之际,青年学人肩负着新时代赋

予的责任与使命,伫立时代发展潮头,将成为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重要的开创者和建设者。

作为青年中的优秀代表,博士研究生是建设有中国自信、中国理论、中国表达、中国智慧的哲学社会科学

发展体系的新生力量。长期以来,《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关注新人、发掘新人、重视新人、扶持新人,注
重对学术新人的发现、锻炼和培养。为更好地展示博士研究生这一富有活力、具有创造性的青年群体的研究

成果,从2019年起,《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将专门开设“新时代·新青年·新学术:博士生论坛”。论

坛不分学科,只重问题意识、拓进功力、创新精神和学术质量,扶持勇于探索者茁壮成长,助力踏实求真者脱

颖而出。热忱欢迎广大博士研究生积极投稿支持!

电子信箱:jsdxxb@qq.com(来稿请标注“博士生论坛投稿”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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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宪法概念解析
∗

巩　固
(浙江大学 光华法学院,浙江 杭州310018)

摘　要:“生态”与“环境”源于不同学科,所指大同小异,且不断发展变化。我国宪法中的“生态环境”是一个富

于中国特色的独创概念,在科学界曾引起广泛争议。因其具有多义性,容易引起误解,并非理想的法律概念;

但有其时代背景下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宪法角度的正确处理是接受事实、辩证分析,结合现代环境观念和

既有法律事实作出最广义的宽泛解释,为下位法中的制度创新提供合法性基础,而不必强求与法律概念的齐

整对应。环境宪法解读应跳出文本局限,更加开放、务实。

关键词:生态环境;宪法;法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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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前沿、宏伟、复杂的生态文明建设来说,
概念的精准界定与规范使用十分重要,也尤为困

难,此突出表现在“生态环境”这一重要基石性概

念之上。这一在实践中得到广泛适用、在科学界

却始终聚讼纷纭的中国独创概念是如何产生并进

入宪法及相关法律、政策文件,存在哪些理论争

议,有何实践价值,应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既关

乎生态文明法制大厦的高效构建,又关乎“环境宪

法”理论发展的主攻方向。本文试析之。

一、由来与纷争

尽管在纯粹学术层面或有其更早渊源与多元

路径①,但我国法律政策中的“生态环境”是一个

直至1982年才被人为制造出来并写入《宪法》中
的本土性概念确定无疑。此前,为1978年《宪法》
所首创的环保条款的具体表述为“国家保护环境

和自 然 资 源,防 治 污 染 和 其 他 公 害”(《宪 法》
(1978)第11条第3款),使用的是一般的“环境”
概念。但到1982年宪法制定时,宪法修改草案拟

将该表述改为“国家保护生活环境和生态平衡”
(《宪法修改草案》(1982)第24条),时任全国人大

常委会委员的地理学家黄秉维看到后认为不妥。
“这一条我和国内有些同志有些分歧。我看了美

国的一本教科书,书中讲平衡不平衡和对社会有

利不利不能相当,平衡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

∗

①

收稿日期:2019 06 03
王孟本教授考证认为,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就有学术著作使用“生态环境”一词,其属于中国学者从俄语

的“экотоп”和英语的“ecotope”翻译而来的外来概念。参见:王孟本《“生态环境”概念的起源与内涵》,《生态学报》2003年

第9期。



的,不平衡也是这样。”“我就是看到这一点,认为

这种提法应该改,不要再造成一个错误的看法。
想了半天,还是想起斯大林著作中讲,环境就是围

绕人的自然界,这个对人讲有好也有坏。所以我

就主张将‘平衡’改成‘环境’,这是有针对性的,由
原来的‘生态平衡’改成‘生态环境’。”“那还是草

案讨论的最后一天,我看没有人提意见,我就提

了。”“写信给胡绳,都是最后一刻写给他们的。”①

似乎未遇任何异议,最终通过的《宪法》第26条纳

此建议,作出“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

境”的表述。“生态环境”由此进入国家根本大法,
沿用至今,并旋即为后续诸多法律法规、政策文件

所效仿。譬如,在随后制定的《水土保持法》《水污

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
《渔业法》《防沙治沙法》《水法》《农业法》《草原法》
乃至《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相关法律

中,都分别作出有关保护、改善或防止破坏、防治

污染“生态环境”的规定。1989年正式通过的《环
境保护法》更是删掉原《环境保护法(试行)》中有

关目的任务的冗长规定,而在第一条第一句开门

见山地规定“为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

境”,几乎照搬宪法条文。在国家相关政策文件

中,“生态环境”也得到广泛使用,并衍生出“生态

环境质量”“生态环境问题”“生态环境保护”“生态

环境建设”以及“农业生态环境”“林业生态环境”
“海洋生态环境”等表述。

然而,正如前述黄秉维自述的亲历过程所示,
“生态环境”概念的创制和“入宪”并非深思熟虑、
充分论证的结果,而更像是一个临时起意、心血来

潮的产物。细究起来,无论在科学层面,还是从语

法角度,这一概念似乎都不无“硬伤”。故该词自

产生以来,一直聚讼纷纭、争议不断。“是否应当

使用这一术语,它的内涵到底是什么,是否应当将

这一概念列入生态学规范名词之中,多年来(尤其

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存在不同看法(尽管

没有公开讨论过这一问题)。”[1]相关争议在世纪

之交,2005年前后达到顶峰。

在2002年7月的生态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一

审会上,尽管几经讨论,但“生态环境”及其衍生出

的“生态建设”两个实践热度极高的热词却均未能

选入“生态学名词”[2]。2003年,黎祖望发表《“生
态环境”的提法值得商榷》《<“生态环境”的提法值

得商榷>一文发表的前前后后》等系列文章[34],
系统表达了对“生态环境”概念的异议。陈永林也

发表《我对“生态环境”一词的理解》,提出否定性

意见[5]。2005年1月,钱正英、沈国舫、刘昌明联

名撰写《建议逐步改正“生态环境建设”一词的提

法》并上书中央领导[6]。嗣后,国务院责成全国科

技名词审定委员会召集包括诸多知名院士在内的

环境、生态等领域专家学者于该年5月18日召开

专题研讨,就“生态环境”一词的起源发展、语法结

构、内涵外延、意义用法等展开热烈探讨,把相关

争议推向白热化②。其中最富戏剧性的,是当年

该词的缔造者和“入宪”推手黄秉维本人后来成为

该概念的坚定异议者,其晚年对待这一概念的否

定性态度和相关言论似乎成为异议者们表达反对

的最有力理由,尽管他们之间的意见也并非完全

统一。
综合各方观点来看,反对“生态环境”概念的

主要理由在于表达含混,含义不明,有多种理解,
容易造成歧义和困惑。正如黄秉维所言,“‘生态

环境’一词是个语意不够明确的词,没有定义。
……当时十分仓促,并没有多考虑”[7]29。从语言

学角度看,“生态环境”由“生态”和“环境”构成,其
中的“生态”既可作名词也可作形容词,也就是说

“生态环境”既可理解为由两个名词叠加构成的联

合词组,也可理解为形容词加名词的偏正词组。
而作为何种词组对待,将直接影响“生态环境”之
内涵、外延的确定:在前者中,“生态”与“环境”是
并列关系,二者平分秋色,“生态环境”意味着“生
态”+“环境”,外延极其广阔;而后者的重心落脚

于“环境”,“生态”是 “环境”的修饰语,“生态环

境”也相应地仅指代特定类型的环境,成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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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相关表述出自黄秉维文集编辑组编《地理学综合研究———黄秉维文集》,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转引自侯甬坚

《“生态环境”用语产生的特殊时代背景》,《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1期。
讨论结果发表在全国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主办的《科技术语研究》2005年第2期“热点词· 难点词纵横谈”专

栏。



范畴内的一种具体类型。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无论哪种理解,似乎都会

遭到部分支持,部分反对。实际上,该概念的异议

者们对于究竟应当如何正确理解该概念也是各执

一端、莫衷一是。譬如,钱正英、沈国舫、刘昌明从

“生态”与“环境”之性质差别的角度反对作为叠加

概念的“生态环境”。“‘生态’是与生物有关的各

种相互关系的总和,不是一个客体,而环境则是一

个客体,把环境与生态叠加使用是不妥的。”[6]根

据他们的认识,这似乎也是黄秉维的观点。“为什

么黄先生认为 ‘生态环境’这个提法错误? 因为

从严格的科学系统观点看,尽管生态学与环境学

存在着联系与交叉,但他们是有区别的。”[6]在这

派学者看来,能够成立的只能是偏正意义上的“生
态环境”,其落脚点在于“环境”而非“生态”,其“准
确表达应当是‘自然环境’”;但“自然环境”只是

“广义环境的一部分,还不能包括全部环境问题,
例如,不 能 包 含 人 类 活 动 造 成 的 某 些 污 染 问

题”[6],故具有外延上的狭窄与不周延性,不如“生
态与环境”外延广阔。因此,他们认为,“从严格的

意义上说,应当用‘环境与生态’,或归总为‘环境’
”来取代“生态环境”[6]。

但在另一些学者看来,有问题的恰恰是作为

偏正结构的“生态环境”概念。在《“生态环境”的
提法值得商榷》一文中,黎祖望对偏正型概念提出

四方面反对意见:一是不符合汉语语法,因为“生
态”本身包含“环境”因素,其既不是环境的主体,
也不是环境的性质、范围和质量,不能做“环境”的
修饰语或限制词。二是不符合逻辑,修饰语与中

心语之间应该是一种“包含于”的关系,而“生态”
与“环境”之间不存在这种关系。三是该词在实践

中的具体所指通常是“生态”或“生态系统”,属于

对二者的误用。四是从实际效果上看,偏正概念

落脚于“环境”而弱化“生态”,使后者从属于前者,
不利于生态建设及部门职能划分[3],甚至导致林

业部门地位的下降①。在这派观点看来,作为联

合词组的“生态环境”可以成立,只是容易被误解

为偏正词组。“被黄秉维院士视为‘错误’而加以

否定的,只是用作偏正词组的‘生态环境’,而对于

体现‘生态系统与环境’意涵的用作联合词组的

‘生态环境’,他并没有提出异议。”[8]也因此,该派

学者主张放弃使用作为偏正词组的“生态环境”概
念,在需要联合并称时表述为“生态与环境”,避免

“生态环境”的笼统混称[3]。
不过,不管哪派观点,都认识到“生态环境”概

念的中国特色和本土独创性,意识到在外国语言

中缺乏对应概念,以及准确翻译及获得国际认同

的困难,并将之作为否定这一概念的附加理由。
“外文没有‘生态环境’或‘生态的环境’的说法,
《大百》中将‘生态环境’译为‘ecologicalenviron-
ment’,是中国人的造词,未见于国外的科学著

作。”[6]“现在外国人不知道我们所说的‘生态环

境’是指什么东西,国外没人用这个名词。”[9]

二、证成与意义

尽管在科学界不无争议,但无可否认的是,
“生态环境”概念一经产生即得到普遍接受和广泛

使用,其范围之广、运用之频,远超一般宪法概念。
正如有学者所言,“尽管‘生态环境’一词提出20
多年来一直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尽管这一提

法的首创者黄秉维院士也亲自出面提出如此明确

的纠正意见,却一直没有使这一提法得到应有的

纠正”[10]。个中原因,耐人寻味。其实,语言的生

命力恰在于运用。对于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概念,
仅语法逻辑角度的分析未免失之简单,寄解决希

望于权威强制的“纠正”也未必能奏效,此已为前

述科学家们诸多“正名”努力的无果而终所证实。
更何况,无论理论上如何争议,在宪法及诸多法律

法规、政策文件中,“生态环境”概念的存在已是一

个客观事实,对于法律政策的执行、实施者来说,
真正有意义的是如何正确理解和使用它,而无法

回避或否定。对此,黄秉维也有清楚认识,“现在

我不赞成用‘生态环境’这一名词,但大家都用了,
你禁止得了吗,禁止不了,但应该有明确的定

义”[9]。为此,还须回到概念产生的具体情境,结
合社会背景、实践功能并引入适当前瞻的历史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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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才能有全面、客观的认识和公允、中肯的评价。
而以此观之,可以发现,生态环境概念的充满争议

和广泛使用均有其客观基础。从学科角度看,“生
态”与“环境”各自发源的学科基础差异注定了二

者的多义和生硬捏合的困难,但在学科扩展、融合

的大背景下,作为二者结合的“生态环境”不仅可

以成立,而且在表达上反而独具优势。从实践角

度看,“生态环境”概念契合当今环保实践“生态

化”的现实需要,不无积极意义。
(一)概念证成:学科发展视野下的“生态”“环

境”与“生态环境”
由前述可知,人们对“生态环境”概念的认识

实际上是受其对“生态”与“环境”之关系的认识所

支配的。认为二者本质迥异、属于不同事物的一

方往往否定并列结构概念而认可偏正概念,把“生
态环境”视为对“自然环境”的一个不成功的别称。
认为二者本质同一只是范围、角度有差异的一方

往往反对偏正结构的“生态环境”而认可并列概

念,把“生态环境”作为“生态与环境”的简称。由

此,似乎只要厘清生态”与“环境”的关系,问题即

可迎刃而解。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生态与环境

的真实关系是大同小异、同中有异,其所依附的基

础学科(生态学和环境科学)本身更处于不断交织

融合、发展演进之中。因此,如果作为论者言说前

提的“生态”“环境”概念本身的预设时空不同,对
二者之关系的认识也必然有异,这是相关探讨尽

管热烈但难成共识的根本原因。
在学科发展早期,“生态”与“环境”具有明显

差异。一般认为,“环境”是一个指代相对于中心

事物而言的外部要素集合的古老概念。由于环境

科学被界定为“研究人类生存的环境质量及其保

护与改善的科学”[11]134,故作为其研究对象的“环
境”为“围绕着人群的空间及其中可以直接、间接

影响人类生活和发展的各种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

的总体”[11]134,也即所谓“人类环境”。在此层面,
“环境问题”主要指那些直接影响人类生存的环境

要素及其构成状况的不利变化,“环境保护”侧重

于对“人类环境”(尤其人们日常生活于其中的“生
活环境”)的保护,指代那些为维持人类生存所需

的环境质量而采取的举措。由于在现代社会,影
响人类生存的环境挑战首要来自于污染,故长期

以来,“环境问题”的具体所指往往是“污染问题”,

“环境保护”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了“污染防治”的同

义语和代名词,其对法律政策的最直接影响是,在
多数国家,环保部门往往特指那些以污染防治为

主要目标和职责的部门。
作为一个晚近出现的科学术语,“生态学”一

词直至19世纪后半叶才被动物学家创造出来,其
由古希腊词汇oikos(“家”或“家用的”)与logos
(“研究”)组合而成,意指研究生物体与其“家”
(“栖息地”)之关系的科学[12]188。与环境概念的

“中心 外围”结构和“人类中心”视角不同,作为各

种“关系”之载体的“生态”(或称“生态系统”)自始

即具有“去中心化”结构和“非人类中心”色彩。尤

其在学科发展早期,作为生物学的一个分支,生态

学主要研究某些非人生物体与其他物种及其栖息

地之间的关系,往往以人迹罕至的某特定地理单

元(如一个池塘、一片森林等)为具体对象,着眼于

生物种群之间、有机物与无机物之间的影响和消

长。由此,在生态学视角下,“生态问题”往往仅指

由于生物种群消长或外部环境变化而对其他物种

及其所共同构成之系统整体的影响。由于这种影

响通常源于对某类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或不当利

用,故作为应对之举的“生态保护”也往往特指那

些通过对生物种群的控制、保护或对其生存条件

的恢复、提升来平衡生态系统的举措(其典型如限

采禁伐、植树造林、土壤改良、防风固沙等),主要

通过对资源开发的规制和自然条件的恢复来实

现,故通常归于资源管理部门的职责范围。
由此可见,在早期阶段,从严格的学科分野角

度,“生态”与“环境”无论对象、范围、问题意识,还
是目标、内容、核心举措都存在明显差异,无论作

为并列结构还是偏正结构,都缺乏“在一起”的充

分理由。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两个概念的差异

只是范围和视角的,就实际指代对象而言,二者具

有高度同一性,即人类及其他物种所共同栖身的

客观物质世界。“不容否认的是,‘生态’与‘环境’
都包含了生物的、物理的和化学的要素。”[13]一旦

把视野放宽,把影响人类生存发展的“环境”的外

延拓展到可能与日常生活并不直接相关但长远来

看存在各种间接影响的日常“生活”范围以外的环

境,在价值目标中纳入对人类以外的其他物种的

关怀,并引入以关系平衡为基点的系统论视角,则
“环境”与“生态”的本质差异将不复存在。而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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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人类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客

观世界之认识的进步之处和深化所在。“随着学

科发展,‘生态’和‘环境’都远远超出了其原有的

基本内涵,两者的词义都更加丰富、扩大,并容纳

了对方的基本含义。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生态’
和‘环境’也是可以相互替代或互换互用。”[13]

就当今已被广为接受的现代“环境”(或者说

“生态”)思想来看,整个地球,既是一个由诸多要

素分门别类、错落有致构成的大自然环境,又是一

个诸多物种既斗争又合作、此消彼长、动态平衡的

大生态系统。“生态”与“环境”,实为一体。如何

称呼,只是角度不同而已。在此背景下,“环境问

题”早已超越污染范畴而囊括各种“生态问题”。
譬如,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及全球环境

基金(GEF)所界定的“全球环境问题”(globalen-
vironmentalissues)包括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
土地退化、国际河流、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其中

既有污 染 问 题,又 有 自 然 生 态 和 自 然 资 源 问

题”[14]。反之,在当代社会,针对水、土、气等环境

要素的污染防治,也很难否认其不是一种“生态保

护”举措。正如沈国舫后来所言,“有人理解生态

保护是包含在‘生环境保护之中的,但现代生态学

则认为环境污染问题也是一个生态问题,是新兴

污染生态学的研究对象。”[15]王礼先更宣称,“我
认为生态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自然资

源与自然环境因素的总称,即生态系统,一般指水

资源(即水环境)、土地资源(即土地环境)、生物资

源(即生物环境)以及气候资源(即气候环境)。自

然资源与自然环境具有同一性。”[16]也正是在此

意义上,黄秉维认为,生态环境概念是一个语义重

复的赘语。“顾名思义,生态环境就是环境,污染

和其他的环境问题都应包括在内,不应该分开,所
以我这个提法是错误的。”[9]而其谈到的所谓对立

观点———“现在所说的生态环境有两种意见:一种

意见认为除了环境污染之外都是生态环境,污染

不是 生 态 环 境;一 种 意 见 是 都 包 括 在 里 头

了”[9]———实际上是旧概念与新概念、狭义概念与

广义概念之分,与论者的言说语境和时空有关,没
有绝对的正误高下之别。

在现代的、广义的环境观/生态观之下,基于

“生态”与“环境”交织重合、难清楚界分的复杂关

系,当人们想表达对整个客观外部世界的指称时,

用由两个词组合而成、既有联合意味又可做偏正

理解的“生态环境”显然要比单一的“生态”和“环
境”更加全面和传神:一方面,从联合结构角度来

看,其具有外延广泛,避免挂一漏万的优势。“当
某事物、某问题与‘生态’‘环境’都有关(既是涉及

生态,又是涉及环境),或分不太清是‘生态’还是

‘环境’问题,就用‘生态环境’(如生态环境问题,
某地区的生态环境)。这正是中国语言的特点

……它们的涵义就是有简化的‘和’和‘或’的意

义。”[17]另一方面,从偏正结构角度,把“生态环

境”理解为“基于生态关系的环境”[18],可以凸显

环境作为一种不同要素间存在规律性联系的系统

性存在的本质特征,突出“关系”“平衡”的重要性,
“侧重的是人民生存于其中的自然环境的生态质

量”[9]。就此而言,“生态环境”概念不仅可成立,
且具有独特优势,是一个理念先进、涵义丰富的绝

妙概念,尽管其绝妙之处非创造者有意为之。
至于国外没有对应概念以及不易精准翻译的

问题,在语言学领域是常见现象,不足为奇,不应

成为否定一国“特产”概念的理由。对此,曾经的

异议者后来也意识到,“我们认为不必多虑这是否

与国际接轨,请翻译家们再想办法吧,也希望在国

际的语境中能逐步接受中国应用的一些名词规

范。我们中国政府创导的‘生态文明’(ecological
civilization)一词通过大家近2~3年的努力,已经

成为国际上可接受的用词,甚至被联合国环境署

所推崇,也是一个明证”[15]。
(二)价值意义:社会实践视野中的“生态环

境”
从实践角度看,“生态环境”概念在20世纪

80年代的出现与当时社会需要的契合是其旺盛

生命力的根基所在。这种需要,具体来说,又可分

为两个方面:一是环保范围由生活环境向自然环

境、由污染防治向生态保护的扩展,二是环保理念

由局部到整体、由为人到为自然的提升。
在环保范围方面,如同多数走工业化发展道

路的国家一样,我国的环保实践也是首先从对生

活环境的污染防治开始的。在20世纪70年代初

的大连湾、渤海湾、上海港、南京港、北京官厅水库

等地污染事件的逼迫下,以及受1972年联合国人

类环境会议的感召,国务院于1973年召开全国第

一次环境保护大会,拉开了新中国环保事业的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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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19]23。此次会议无论过程中的问题探讨,还是

作为最终成果的《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

定(试行草案)》,都是以城乡环境污染防治(更确

切说,是工业“三废”问题的解决)为主要内容

的[19]221264。此后十年间,环保相关立法及其监管

体制构建也大体都是在此范围内进行的,属于典

型的“小环保”。因此,到1978年修宪时,该法首

创的宪法环保条款也只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

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而未提及生态保

护。然而,在当时,由于不当垦殖、过度耕种、乱砍

滥伐、滥牧等导致的生态问题已较为严重。尤其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以荒漠化、沙尘暴、特
大洪涝灾害等为代表的重大灾害事故频发,为国

人敲响了污染以外的生态方面的环境警钟。其典

型事例,是在日益严重的荒漠化及沙尘灾害威胁

下,国家不得不于1979年启动规模空前的“三北”
防护林工程,并延续至今,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

的人工造林工程。扩大环保范围,强化对“自然”
“生态”的保护成为与污染防治同等重要的迫切任

务,并渐次传导至立法领域。
在此背景下,并不奇怪的是,仅仅数年后,在

1982年修宪时,立法者对环保条款的设计已经变

成“国家保护生活环境和生态平衡,组织和鼓励植

树造林,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宪法修改草案

(1982)》第24条),意在通过在根本目标中纳入

“生态平衡”并辅以“植树造林”这一当时迫在眉睫

的具体举措来补足为1978年宪法所忽略的生态

保护,把本局限于环境污染防治的“小环保”扩展

为兼顾自然生态的“大环保”。其关键之处,在于

加入“生态”二字。至于具体表述是“生态平衡”还
是“生态环境”,立法者似乎并不以为意。由此,当
黄秉维作为科学权威主张以“生态环境”取代“生
态平衡”时,似乎未遇什么阻力。此后数年间,国
家相继制定了《森林法》(1984)、《草原法》(1985)、
《渔业法》(1986)、《矿产资源法》(1986)、《水法》
(1988)、《野生动物保护法》(1988)、《水土保持法》
(1991)等自然资源相关立法,通过对资源开发利

用活动的约束和规范,初步建立起(狭义的)“生态

保护”法律制度体系。对此,“生态”入宪并作为国

家保护目标的定位显然起到积极作用。
“生态”入宪对环境立法的推动作用在被视为

我国环保“基本法”的《环境保护法》中体现尤为明

显。该法在1989年通过的正式立法中大幅增加

和更新了生态保护相关规定,其第三章把“试行”
版本中“保护自然环境”的标题改为“保护和改善

环境”,使该章提出的各种生态保护要求得以适用

于一切“环境”(而不限于之前的“自然环境”)之
上,并在消极被动的“保护”之外增加了积极主动

的“改善”要求。在内容上,该法删掉了“试行版”
对水、土、矿、林、草、野生动物等在修法时已有专

门立法的常规资源相关规定,而对同样重要但尚

无专门立法的“自然生态系统区域”“野生动植物

自然分布区域”“水源涵养区域”“自然遗迹”“人文

遗迹”“古树名木”“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和其

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等更具整体性、系统性的

特殊“环境”(或者说“生态系统”)的保护作出了原

则性规定(《环境保护法》(1989),第17~18条);
对农业生产、海洋开发、城市规划、城乡建设等具

有较高生态破坏风险的活动提出了保护要求(《环
境保护法》(1989),第20~23条)。尤其值得一提

的是,在此首次确立了地方政府的环境质量负责

制,要求地方政府“采取措施改善环境质量”(《环
境保护法》(1989)第16条),具体承担对前述各种

特殊环境和“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责任;并对一

切“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活动作出了“必须采取

措施保护生态环境”的普遍性强制要求(《环境保

护法》(1989)第19条)。在具体立法出现之前的

很长一段时期里,这些规定都扮演着相关领域生

态保护主要依据的角色。在2014年的重大修订

中,该法又增加了“生态保护红线”“保护生物多样

性,保障生态安全”“生态保护补偿”等规定,成为

这些重要、复杂须通过改革探索逐步完善的生态

保护制度在法律层面的主要依据(《环境保护法》
(2014)第29~31条)。

“生态”入宪对国家政策的影响也不容小觑。

1982年宪法之后,理论界和实务界创造了一系列

以“生态”为前缀的环保概念,其中许多进入国家

政策文件,有力地推动了相关实践的开展。譬如,
由生态学家马世骏提出的“生态建设”[20],受到国

家认可和采纳,成为狭义的生态保护举措及相关

国家战略的代名词。1998年,国务院颁布《全国

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对包括天然林保护、植树种

草、水土保持、防治荒漠化、草原建设、生态农业等

“陆地生态环境建设”作出规划和部署,成为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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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事业发展的重要依据。2000年的十五届五

中全会公报规定要“重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加
强人口和资源管理,实现可持续发展”[21]613,更明

确把“生态建设”与(狭义的)“环境保护”相并列,
共同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具体举措。这些规

定对于提升被长期忽略的自然保护和生态建设,
建立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大环保”体系,具有

积极意义。
在环保理念方面,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国

人对生态环境的科学认知和伦理水平总体还相当

片面和粗浅。由于缺乏对环境整体的规律性认识

和系统性把握,视野局限于与人直接相关的“生活

环境”,孤立地看待环境要素及相关问题,只关注

环境变化对人类生活的直接影响,把人的社会需

要、主观意志满足作为环境保护的唯一目的。其

最终形成的,是一个范围狭窄、目标局限、条块分

割、部门林立、头痛医头的环境治理体系,以至于

国家首部环境专门立法明确把“为人民造成清洁

适宜的生活和劳动环境,保护人民健康,促进经济

发展”作为立法目的(《环境保护法(试行)》(1979
年制定,已废止)第2条),环保部门也仅作为城乡

建设部门的内设机构。在此背景下,频频出现在

宪法和重大政治文献中的“生态环境”概念对“生
态”的凸显也使得当时在国外方兴未艾的生态学

思潮受到广泛关注,生态学相关知识、原理和观念

受到高度重视和广泛传播。整个地球环境是彼此

联结、互相影响的整体,是有规律的系统性存在,
无论离人远近都值得保护;环境问题源于对生态

规律的违反,出路在于对生态规律的把握和遵循;
人与自然共损共荣,可以而且应当“和谐”“平衡”
等观念深入人心,对我国整个环境保护事业产生

深远影响。其中,打破部门区隔与行政区划界限,
按照生态环境的自然特征和系统完整性进行综合

治理、统一监管的思想渐成共识,并陆续通过重点

流域、海域、区域相关保护制度得到部分实现。某

些行为即使不对任何人身、财产及“生活环境”产
生影响,也可能因为对生态系统、环境要素甚至个

体生物的侵害而担责的观念渐趋普及,并通过环

境资源税费、环境损害修复与赔偿、破坏环境资源

保护罪等制度得到部分实现。
尤其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以“生态”为前缀、充

分贯彻生态学思想的“生态文明”概念受到高度认

可,发展成系统理论,其内涵、外延远超环保一隅,
被列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重要

部分,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国家建设的

重要目标,并在环境法领域掀起了以“协同治理、
统一管理”和“生态问责、损害担责”为特征的“生
态化”热潮。就前者而言,最新修改的《环境保护

法》明确要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主体功能

区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与环境保护规划的

衔接、统一(《环境保护法》(2014)第13条),统一

环境监测(《环境保护法》(2014)第17条),建立跨

区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联合防治协调机制”
(《环境保护法》(2014)第20条)。十九大后掀起

的环境资源“大部制”改革,更是把原本分散在诸

多部委的“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国土空间

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监管城乡各类污

染排放和行政执法职责”[22]集中到资源和环保两

大部门统一行使。甚至,环保部门的名称之前也

冠以“生态”二字,变身为“生态环境部”。就后者

而言,《刑法修正案(八)》把“重大环境污染事故

罪”修改为“污染环境罪”,删掉了责任要件中有关

“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

重后果”的规定,仅以“严重污染环境”为要件。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

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

[2016]29号)更明确把“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损害”
作为入罪情形之一,从而使得环境污染刑事责任

可以在不直接影响任何个人的情况下仅因对生态

环境“本身”的侵害而产生。而依《民事诉讼法》
《环境保护法》及最高院相关司法解释进行的“环
境民事公益诉讼”,以及依《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改

革方案》追究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也是以

对生态环境“本身”所受损害的救济为指归,以受

损环境的恢复为目标。《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

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第1条)更以“强化党

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职责”为目标。
作为重要实施手段、具有党政问责色彩的中央“环
保督查”近年来也更名为“生态环保督查”,把“生
态保护”纳入督查问责的对象范围。对于所有这

些体现生态学思想的制度创新,宪法中的“生态环

境”概念在客观上都提供着来自国家根本大法的

合法性,其积极意义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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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关概念辨析

作为一个基础性概念,对“生态环境”的理解

直接影响着对整个宪法环保条款(或称“环境宪

法”)的认识。前述“生态环境”的证成与意义都是

以对这一概念的最广义理解,也即作为笼统指代

各类环保事物的宽泛概念为前提的。唯其如此,
其才能跳出“生态”与“环境”如何界分的困扰,发
挥宽泛指代优势,保持强大“辐射”效力,为法律政

策中各类形形色色的环保创新提供宪法规范的

“加持”。不过,要确立这样一个总括性的“生态环

境”概念,还须妥善处理其与相近概念的关系。无

论在宪法还是具体法律中,都存在着其他一些同

为环保对象的相近概念。对宪法“生态环境”概念

的广义解读,也影响着对这些相关概念的理解和

界定。
(一)宪法相关概念辨析

在宪法层面,首当其冲的,是与“生活环境”的
关系。对此,一种较为主流的观点认为,“我国宪

法将环境主要分为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生活环

境主要强调人的因素,生态环境主要强调自然的

因素”[23]。直观来看,这一认识似乎有相当充分

的理由:《宪法》第26条有关“生活环境和生态环

境”的字面规定似乎明确把环境分为“生活的”和
“生态的”两类,故此处的“生态环境”只能作为具

体环境类型之一种的狭义角度去理解。又因为传

统语境中的“生活环境”通常指与人类生活密切相

关的物质条件,其保护主要指涉污染防治;故作为

其相对概念的“生态环境”似乎应被理解为与人类

生活相对遥远的“自然环境”,其保护指涉污染防

治领域之外的 “自然保育”或“生态保护”。从前

文所述立法背景并结合下位法相关规定来看,这
种认识的确符合立法当时的主流环境观念以及可

合理推知的立法者原意。尤其从1979年《环境保

护法(试行)》第2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保护法的任务,是保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
合理地利用自然环境,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为人民造成清洁适宜的生活和劳动环境,保护人

民健康,促进经济发展”来看,至少在20世纪70
年代末80年代初,立法者对“自然环境”与“生活

环境”近乎二元对立的截然划分和区别对待还是

非常明显的。从体系结构和规范功能上看,以“生
活环境”相关表述统摄实为污染防治的“小环保”,
以“生态环境”相关表述统摄自然保护、生态建设

等新举措,二者共同构成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建

设意义上的“大环保”,似乎也颇有合理性和解

释力。
然而,这种认识的最大问题是与当前已渐趋

主流的现代环境观(或者说“生态观”)不符,与近

年尤其十八大以来我国环境法治外延极大扩展、
内涵极大提升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不契合,从而导

致诸多困境。在理论上,其将难以回答“生活环

境”是否属于“生态环境”的追问,以及为何具体环

境立法中几乎没有所谓“生活环境”相关规定的尴

尬。在实践层面,更面临着“生活环境”与“生态环

境”如何准确界分的疑难,以及宪法概念如何与下

位法规定相对应的问题。譬如,2014年修改的

《环境保护法》第2条已经删去了有关“生活环境”
与“生态环境”的表述而直接代以不加任何限定语

的“环境”概念,则这种“环境”与宪法中仍然保留

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如何对应? 而在该条

列举的15种具体“环境”中,到底哪些属于“生活

环境”,哪些属于“生态环境”? 即使“城市”“乡村”
这种人们日常生活于其中的“生活环境”,是否就

不属于“生态环境”了? 这些在20世纪80年代或

许可以作肯定回答的问题,在21世纪的今天似乎

已难下断语。
另外,这种认识也会导致宪法概念与党和国

家重大政治文献中的概念“名同实异”的情形。譬

如,十九大报告中频繁使用的“生态环境”概念,无
论“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状况明显改变”“生态环

境治理明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像对

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

境保护制度”“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

基本实现”,还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

环境需要”“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完善生态环

境管理制度”“坚决制止和惩处破坏生态环境行

为”“为保护生态环境作出我们这代人的努力”等,
都显然是包括“生活环境”在内,囊括污染防治、资
源节约、生态保护等相关事物的广义“环境”。

在人类足迹踏遍全球各处,甚至连温度、天气

都越来越直接地受到人类活动影响并反作用于人

的当代社会,再对环境做“生活环境”与“自然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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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区分,已着实困难而无必要。长远看来,宪
法应修改环保条款,删掉“生活环境”字样,径以

“生态环境”指代人类和其他生物共同栖身的整个

外部世界,作为环境保护的客体和对象。但由于

宪法修改非同小可,此路径或将缓不济急。对此,
理论上不妨跳出历史局限,挣脱立法者原意的拘

束,对该概念作出更符合现代环境观念和法律政

策实践的解读———定性为宽泛的广义概念,将其

与“生活环境”之间的关系视为递进、包含,从而把

各种具体类型的“环境”及围绕其保护开展的各种

具体制度、举措都统摄到“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

生态环境”这一单一的“大环保”条款之下,为生态

文明建设相关活动提供完整、统一的宪法依据。
与“自然资源”的关系也需要重新界定。从科

学角度看,自然资源是生态系统最主要的组成部

分,当然位于“生态环境”范畴之内。故国家对自

然资源的保护义务当然可以追溯至《宪法》第26
条的环保表述,或者反过来说,《宪法》第26条的

环保表述可以辐射到自然资源领域,引申出国家

对自然资源的保护义务。但要注意的是,我国在

自然资源领域还实行广泛、普遍的国家所有制,而
“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的公共属性天然地包含

着要求国家基于公益目标对自然资源进行保护和

合理利用的内在义务,并在《宪法》第9条中得到

了充分表达。故而,尽管《宪法》第9条第2款有

关自然资源和动植物保护的规定也具有极强的环

保功 能,从 而 被 广 泛 视 为 环 境 宪 法 的 一 部

分[2324],但 其 作 为 国 家 所 有 权 条 款 的 固 有 部

分[25],在性质、范围、价值目标、客观功能、作用方

式等方面与《宪法》第26条并不完全一致,不应等

同视之。在宪法已作出“国家所有”这一具体、重
大的基础性制度安排的情况下,国家在自然资源

保护方面的目标任务与权力、义务、责任应首先受

到《宪法》第9条第2款的约束与规范①,《宪法》
第26的隐含要求,仅为后位补充。

(二)法律相关概念辨析

在通常情况下,法律概念应尽量保持统一。
同一概念,无论由宪法规定,还是出现在法律法

规、政策文件之中,其内涵、外延都应尽量做统一

理解。如此,才能保证法秩序的确定、统一,也才

能在宪法概念与法律概念之间建立对应关系,更
精准地发挥宪法的规范效力。然而,就立法现状

来看,法律层面的“生态环境”概念五花八门,内
涵、外延殊不统一,难与宪法概念齐整对应;而不

同法律中又分别使用了其他一些指代环保对象的

概念,也应当被纳入宪法“生态环境”的统摄范畴。
譬如,在自然资源类法律中,“生态环境”常在

狭义层面被用作“生态”的同义语。如《水法》第4
条、第21条规定的“生态环境用水”,实为以维持

生态平衡为指向的自然保育意义上的“生态用

水”。第9条规定的由国家通过“保护植被,植树

种草,涵养水源,防治水土流失”等“生态保护”手
段改善的“生态环境”,以及第22条规定的在跨流

域调水时须防止造成破坏的“生态环境”,显然也

都是狭义的。但这些法律中有时也用单独的“生
态”概念来表达这一层面的涵义,如《森林法》第8
条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第24条的“典型

森林生态地区”中的“生态”。
污染防治类法律中的“生态环境”既有狭义的

“生态”意义上的概念,又有广义的“大环境”概念。
前者如《水污染防治法》第29条规定的“流域生态

环境功能需要”“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生态环

境治理与保护工程”中的“生态环境”,后者如该法

第32条规定的作为“有毒有害水污染名录”之制

定依据、与“公众健康”并列的“生态环境”。而在

需要指代污染防治相关内容时,该法主要使用单

独的“环境”概念,如第4条的“水环境保护工作”、
第5条的“水环境治理”、第17条的“水环境质量

改善目标”、第28条的“水环境保护联合协调机

制”等表述中的“环境”。对此,只有从污染防治的

狭义层面理解,才符合该法的性质、范围、目的、功
能,产生实际制度意义,并避免与水资源相关制度

的重叠和冲突。而为了与这种意义上的“环境”相
区别,该法又使用单独的“生态”概念来表达“自然

保护”的含义。如该法第1条规定的“防治水污

染,保护水生态”、第3条的“减少水环境污染和生

态破坏”、第27条的“保障基本生态用水,维护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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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生态功能”、第68条的“建造湿地、水源涵养

林等生态保护措施”等。
《环境保护法》2014年修订的一个重大变化

是在该法第1条的目的条款中用单独的“环境”取
代之前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将之作为广义

概念使用,充分体现了当代的“大环境”观。该法

第4条的“保护环境是国家的基本国策”,第6条

的“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地方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质量负

责”,第14条规定的“应当充分考虑对环境的影

响”,第38条规定的“公民应当遵守环境保护法律

法规,配合实施环境保护措施……减少日常生活

对环境造成的损害”等表述中的“环境”,都属于广

义概念。也因此,该法第2条以“概括+列举”方
式对“环境”概念的界定,对宪法中的“生活环境和

生态环境”也具有解释和参考作用。但该法仍有

个别地方使用了狭义“环境”概念,如第42条要求

企业建立的“环境保护责任制度”,只有从污染防

治角度理解才具有操作性和制度意义。而在指代

生态保护相关内容时,该法又使用了单独的“生
态”概念,如第29条的“生态保护红线”、第30条

的“保障生态安全,依法制定有关生态保护和恢复

治理方案并予以实施”、第31条的“生态保护补

偿”、第33条的“生态失调”等。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环境立法广义环境的

概念表述上又出现向“生态环境”回归的趋势,单
独的“环境”概念又有被限制在污染相关的狭义层

面使用的苗头。此方面典型立法是2018年8月

通过的《土壤污染防治法》。该法第1条的目的条

款与新《环境保护法》第1条一样没有规定“生活

环境”,但与后者不同的是,其明确表述的保护对

象为“生态环境”而非“环境”。在指代广义环境

时,该法都使用“生态环境”概念,如第2条中与

“公众健康”并列作为土壤污染判断标准的“生态

环境”、第20条中作为“土壤有毒有害物质名录”
制定依据之一的“生态环境”,而在污染防治的具

体制度方面,如该法第二章有关规划、标准、监测

方面的规定中,则只用了单独的“环境”概念。
在如此五花八门的概念使用状况下,要实现

宪法“生态环境”概念与具体法律“生态环境”概念

的精准对应、高度一致,既无可能,又无必要。把

前者界定为宽泛的广义概念,以之统摄具体法律

中的“生态环境”“生态”“环境”等概念,形成以点

带面的呼应关系,是最现实和高效的选择。在此

框架下,后者的内涵、外延、规范效力等具体内容,
须结合所在法律的具体表述、立法目的、习惯用

法、适用语境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难以从宪法

概念中直接推知。这也意味着,环境宪法对环境

立法来说,主要起着提供合法性依据的基础支持

功能,而难以发挥精准细致的规范作用。

四、余论:解读路径反思

宪法研究向来强调规范分析,字面含义、立法

者原意被奉为圭臬。然而,在“生态环境”问题上,
机械因循这一路径却容易陷入迷途困境。就字面

含义来说,该概念本身充满争议,从未获得确定共

识。就立法者原意来说,该概念的缔造者自己成

了坚定的否定者。而就立法过程来看,如此关系

重大、极具创新的基础性概念,竟然是并未经过认

真、严肃的充分讨论即获采纳。就社会背景来看,
近40年时间里无论环境状况、社会条件、法制基

础还是价值目标、主流观念甚至发展道路都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重大变化,一些曾经理所当然的认

识已经不合时宜需要及时更新,之前从没想过的

制度已经迫在眉睫需尽快构建。如果按学界主流

认识,把生态文明理解为一种继工业文明之后的

新的更高的文明形态的话,那这一重大前瞻性概

念的“入宪”将更具深远意义。在此背景下,如何

恰当地解读宪法规范,殊非易事。但无论怎样,在
一定程度上跳出文本与历史的局限,更加开放、务
实地进行更多功能主义、现实主义的思考,势在必

行。而此点,或许并不仅限于环境宪法。毕竟,
“生态环境”概念的种种遭遇,在其他宪法条款身

上也并不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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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cology"and"environment"originatefromdifferentdisciplines,whichhavesimilarbutdif-
ferentmeaningsandcontinuetodevelop."Ecologicalenvironment"inChina'sConstitutionisan
originalconceptwithrichChinesecharacteristics,yetithascausedwidespreadcontroversyinthesci-
entificcommunity.Becauseitislexicallyambiguousandeasytocausemisunderstanding,itisnotani-
deallegalconcept.However,it hasitsrationality and positive significance underspecialthe
backgroundoftimes.Thecorrecttreatmenttoit,fromtheconstitutionalpointofview,istoacceptthe
fact,analyzeitdialectically,andcombineitwiththemodernenvironmentalconceptandtheexistingle-
galfacttomakethebroadestinterpretation,soastoprovidethelegitimacybasisforthesysteminno-
vationinthelowerlaw withoutthenecessitytohaveacompletecorrespondencewiththelegalcon-
cept.Theinterpretationofenvironmentalconstitutionshouldbebeyondthelimitationsofthetextand
bemoreopenandpragmatic.
Keywords:ecologicalenvironment;constitution;legal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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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与

自然保护地体系重构。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

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国

家公园体制。2015年,国家发改委等十三个部门

联合印发《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2017年

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建立国

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提出“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代

表的自然保护地体系”。2017年10月,十九大报告

明确提出“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

系。”2019年1月23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

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指导意见》。建立以国家公园为

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以创新国家公园体制为

重心来全面重构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的系统工程,
以自然保护地这一核心范畴统合我国既有的多种

类型的自然保护地。

2018年,《国家公园法》被列入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第二类立法项目。国家公园是

我国近几年来开始引入并大力推进试点的一种自

然资源保护方式,作为专门立法的《国家公园法》
是我国前所未有的法制创新。但是,《国家公园

法》的立法既非凭空产生,也不能“自说自话”,必
须从整体性思维和系统论视角,在全面审视与理

顺国家公园这一新型自然保护地类型与既有的自

然保护地体系之间的内在逻辑与应然关系的前提

下,展开具体制度设计。申言之,从法理视角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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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园在自然保护地体系中的应然逻辑定位,
是制定《国家公园法》的逻辑起点,探究以国家公

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法律表达,是实现

我国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任务。

一、“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
保护地体系”之语义阐释

我国当前的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的

核心目标是“形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

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管理

体系”。《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

地体系指导意见》提出了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

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系列保障措施,要求从顶层

设计、体制机制与法律制度等方面综合推进。在

体制改革与法律完善过程中,必须解决的前设性

问题是阐释“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

系”之语义指涉。
(一)“自然保护地体系”内涵与外延之厘清

在我国当前的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改革中,
“自然保护地”是一个核心概念。近两年来,关于

“自然保护地”的相关问题及其与国家公园的关联

性问题得到较多关注与研究。但在此之前,“自然

保护地”并未成为我国法律规范使用的法律术语

和政策体系使用的政策术语,而是被用于分析我

国现行的《自然保护区条例》等立法的一个学术命

题[1]。“自然保护地”作为一个学术术语,或被使

用于对我国既有的多种形式的自然保护地的研究

中,或出现于对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关于

保护地的定义与分类的引介性研究中[2]。近几年

来,虽然我国密集颁布实施有关“自然保护地”的
政策文件,但并未就该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进行界

定,这就使得作为政策体系中新引入的“自然保护

地”这一核心概念,很难为统摄与展开系列政策措

施提供明确依据。
就一般意义而言,学者在研究中多引用世界

自然保护联盟(IUCN)对自然保护地的定义:“一
个明确界定的地理空间,通过法律或者其他有效

方式获得承认、得到承诺和进行管理,以实现对自

然及其所拥有的生态系统服务和文化价值的长期

保护。”[3]但是,IUCN界定自然保护地的定义,进
而提出自然保护地的分类体系,是为了促进不同

国家对自然保护地形成共识、优化管理而提出的

一种倡议。现实中,基于各自特殊的自然资源国

情、对陆地与水域管理的不同理解、不同的法律规

范体系,各个国家或地区在界定自然保护地的内

涵、外延、类型、管理体制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因此,我国“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

体系”的政策目标,首先必需界定“自然保护地”的
内涵和外延。作为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政策

系统之核心概念的“自然保护地”,是一个包容性

还是一个排他性的专用名词[4]2,决定了政策系统

展开的逻辑、思路与体系,二者的区别在于:第一,
若将“自然保护地”作为一个包容性概念,则其具

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符合设置“自然保护地”的标

准和目的的特定区域均可纳入自然保护地管理体

系;第二,若将“自然保护地”作为一个排他性的专

用名词,则需要在政策体系与法律规范中明确界

定专门的特定保护形式的管理体系。
目前我国实务界和学界倾向于认为当前的自

然保护地除了正在试点建设中的国家公园,还包

括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
湿地公园等多种类型与形式,但因为没有统一的

上位概念来统摄这些“自然保护地”,使得在当前

各种研究中,对于我国现存“自然保护地”的类型

与数量众说纷纭①,没有学理上的共识,也没有官

方文件予以统一。
申言之,在国家推动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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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比如,有的研究认为,我国现行的“自然保护地”包括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矿山公园、
湿地公园、城市湿地公园、水利风景区、沙漠公园、海洋公园、海洋特别保护区水产资源保护区等11种类型,数量达 11
800多处,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的 18% 以上,参见:张希武《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林业建设》

2018年第5期,第38 46页。另有研究认为,我国的“自然保护地”的主要类型包括: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

园、国家地质公园、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湿地公园、海洋公园、海洋特别保护区、沙漠公园、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自然保

护小区、原生保护点(小区),参见:唐小平、栾晓峰《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林业资源管理》2017年

第6期,第1 8页。



然保护地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之前,“自然保护地”
在我国是一个包容性概念,其内涵与外延并未得

到明确界定,仅用于指称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

以不同依据与标准划定的,予以特殊保护和管理

的区域。我国针对这些不同形式与类型的区域进

行专门针对性立法,但在理论上作为其上位概念

的“自然保护地”却并未进入立法与政策体系,这
实质上使得“自然保护地”的内涵与外延是“由下

至上”来塑造与定义的。但是,我国已经全面启动

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和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改革,
并预期“形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

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管理体

系”,正式将“自然保护地”纳入官方文件的话语体

系,这要求“自然保护地”从包容性概念转换为排

他性专用名词,即需要通过官方正式文件或者专

门立法来界定“自然保护地”的具体内涵与设定标

准,进而在此基础上列举其具体类型。
参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定义以及

我国当前有关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改革的系列政

策文件,界定自然保护地的内涵与外延应当包括

以下一些要件:(1)自然保护地的定义。自然保护

地本质上是一种基于特定目标划定的实现特殊保

护和管理的区域,我国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

委员会2006年组织起草的《自然保护地法》(草案

征求意见稿)曾尝试对“自然保护地”进行立法定

义:“本法所称自然保护地,是指对有代表性的自

然生态系统、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和重要遗

传资源的天然集中分布地、有特殊意义的自然遗

迹和自然景观等保护对象所在的陆地、陆地水体

或者海域,依法划定一定面积予以特殊保护和管

理的区域。”笔者认为,参考该定义并结合当前自

然保护地改革的最新政策目标,可以将自然保护

地定义为:自然保护地是对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

系统、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和重要遗传资源

的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各类自然公园所在陆

地、陆地水体或者海域,依法划定一定面积予以特

殊保护和管理的区域。(2)建立自然保护地体系

的目标。就世界通行做法与制度经验来看,建立

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首要目标是增加生物多样性就

地保护的有效性,这要求自然保护地体系涵盖世

界各种不同生态系统的代表性样本。我国将建立

自然保护地体系作为保护自然资源与生态系统的

政策体系,并将其与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自然

生态监管体制改革相结合。这要求我国建立自然

保护地体系的目标除遵循国际通行规律与经验

外,也需要承载我国在此改革中独特的制度诉求。
(3)自然保护地的地理空间范围。我国当前有关

自然保护地的单项立法大多没有明确规定地理空

间范围,在立法定义上仅规定该类自然保护地是

实现特定目的的 “区域”。《自然保护区条例》
(2017年)在第2条对“自然保护区”进行了立法

定义:“本条例所称自然保护区,是指对有代表性

的自然生态系统、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

然集中分布区、有特殊意义的自然遗迹等保护对

象所在的陆地、陆地水体或者海域,依法划出一定

面积予以特殊保护和管理的区域。”将自然保护区

的地理空间界定为“陆地、陆地水体或者海域”。
借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定义及其他国

家制度经验,自然保护地的地理空间应当包括三

维空间,即陆地、内陆水域、海洋和沿海地区,以及

这些地区的上空区域和地下区域。(4)自然保护

地类型。我国在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体系体制

改革之前,并没有官方的“自然保护地”概念,“自
然保护地”的类型是陆续通过《自然保护区条例》
《风景名胜区条例》等单行法来补充完善的。虽然

很多论者认为自然保护区是我国当前的“自然保

护地”最为重要的类型,但并无明确依据。当前的

国家公园体制与自然保护地体制改革,则明确提

出了“形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

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管理体

系”,这不但明确规定了我国需要建立的自然保护

地的具体类型,而且也明确了各类型之间的关系,
这对重构我国现存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提出了需求

和挑战。
(二)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之关系界定

2013年我国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之前,
“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在我国均为学理概

念,二者关系处于理论阐释与制度引介层面。

2013年我国正式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和自然

保护地体系之后,随着政策体系的陆续出台完善,
二者关系呈现出以下几个发展阶段:(1)第一阶

段,国家公园作为自然保护地的“代表”。即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7年印发的《建立

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规定“构建以国家公园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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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自然保护地体系”。(2)第二阶段,国家公

园作为自然保护地体系的“主体”。2017年10
月,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

然保护地体系”。(3)第三阶段,功能与关系体系

中国家公园作为自然保护地的“主体”。2019年

《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指导意见》提出“形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

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

管理体系”。
梳理2013年之后我国陆续颁布实施的政策

体系中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关系之演进,可知

二者关系呈现出渐趋明晰与日益规范的过程。

2013年之后,我国在体制改革与政策完善中,提
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先于建立自然保护地体系,
故而,第一阶段最早提出建立国家公园,自然保护

地尚未正式进入政策视野与官方话语体系,则试

点的国家公园属于在现存的类型多样但尚未以官

方命名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中增设的一类自然保

护地,国家预期通过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以将国家

公园作为自然保护地的“代表”。2017年十九大

报告正式将“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政策话语并正

式界定二者的关系,即国家公园作为自然保护地

体系的“主体”。自此之后,我国政策体系延续了

二者的这一关系内涵。但因为自然保护地是国家

公园的上位概念,且我国现有自然保护区等多种

类型的自然保护地,故而,科学合理地界定二者关

系,必须镶嵌在新建立的国家公园体制与现存的

自然保护地类型综合构成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中予

以审视。因此,我国进一步正式规定自然保护地

体系构成及各种具体类型的应然关系———以国家

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

补充。这是国家对自然保护地体系中重要类型的

地位与功能的定位,同时也界定了相互之间的关

系。但这一地位与功能的表述属于宏观政策规

定。政策大致可分为较为原则与抽象的政策和具

体实施性政策两大类型,其中有关目标、理念、准
则、任务的部分属于抽象性环境政策,而有关实施

方案、步骤和具体措施的部分则属于实施性政

策[5]。作为中央政策文件中规定的建立自然保护

地体系体制的政策要求,需要体现为具体实施性

的政策与法律制度体系。因此,如何理解与阐释

前述的“主体”“基础”等核心概念的具体指涉,对
于改革我国自然保护地的体系体制机制以及构建

国家公园体制至关重要。
我国已经明确了国家公园在自然保护地体系

中处于“主体”地位。根据《现代汉语大词典》的定

义,“主体”是“事物的主要部分”,“在双向的关系

中处于主动地位的一方”[6]。若遵循此定义来审

视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关系,则国家公

园是自然保护地的“主要部分”。但这种双向关系

在具体的政策实施与实践操作层面,依然有以下

问题亟待厘清:(1)“主体”地位的形式与实质内涵

之协调。我国已制定《自然保护区条例》并广泛设

置自然保护区,当前关于自然保护地体系体制改

革中也继续认可自然保护区这一类型。我国目前

已建立自然保护区2740多个,总面积约占陆地国

土面积的14.8%,保护了我国超过90%的陆地自

然生态系统类型,约89%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

植物种类,以及大多数重要自然遗迹[7]。而我国

2015年开始进行国家公园试点,目前共有10个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总面积约为 22 万平方公

里①,远小于现有的自然保护区面积。因此,国家

公园在自然保护地体系中的“主体”地位,至少不

是在形式上以区域面积来彰显,而应当通过实质

层面的功能与作用予以体现。(2)“主体”地位与

“基础”地位的区分与衔接。按照我国最新的自然

保护地体制改革政策,除了以国家公园作为主体,
还同时要求以自然保护区作为“基础”。按照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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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国当前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域面积分别为: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总面积为12.31万平方公里,大

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总面积达2.7万平方公里,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总面积1.46万平方公里,云南香格里

拉普达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域总面积为602.1平方公里,湖北神农架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面积为1170平方公里,钱

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面积约252平方公里,湖南南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总面积635.94平方公里,福建武夷山国

家公园体制试点区总面积982.59平方公里,北京长城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总面积59.91平方公里,祁连山国家公园体

制试点包括甘肃和青海两省约5万平方公里的范围。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域总面积约为21.840254万平方公里。
具体数据参见:李慧《十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光明日报》2017年9月28日04版。



引用的权威辞书的定义,所谓“基础”,是“事物发

展的根本或起点”。梳理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的

建设历程,建设自然保护区是我国建立自然保护

地体系的起点,并且长期以来是我国自然保护地

体系的根本和最为重要的类型。这就意味着,当
前的自然保护地体制改革并不是“从无到有”而是

升级更新,是将之前以自然保护区为典型代表的

自然保护地体系转换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新型

自然保护地体系。
以上内容梳理了我国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

十九大报告、《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关于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指导意

见》等宏观政策中对于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以及自

然保护地体系的政策表述,并从语义阐释的角度,
分析我国当前提出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

保护地体系”的内涵与构成。建立以国家公园为

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我国当前的自然资源

保护体制改革热点,但宏观政策的抽象目标需要

通过具体政策措施来贯彻,借助法律制度体系来

落实。界定与厘清“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

护地体系”中核心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剖析其预期

构建的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应然关系,
是进行具体针对性立法的前提与基础。

二、法律体系理论下《国家公园

法》立法之体系要义

我国当前的改革目标是建立“以国家公园为

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其中,建立国家公园体

制是重构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关键点和突破

口。我国纳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的

《国家公园法》将是一部对国家公园进行独立立法

的单行法,以通过专门立法确认国家公园体制改

革成果,并为持续进行的国家公园体制改革提供

体系化的法治保障。在制定《国家公园法》时,固
然要重点研究国家公园的立法规律与需求,对国

家公园的功能定位、权责分配、保护目标等内容进

行具体规定[8]。但必须认识到,《国家公园法》是
在我国当前推动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改革的宏观

背景下的规划立法,不仅需要为我国的国家公园

体制改革提供法制保障,也必须承载我国自然保

护地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因此,必须在我国现

行的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中归纳立法需

求、探究立法规律,以法律体系理论指导《国家公

园法》立法是其内在需求。法律体系理论是“立法

时应当考虑各个法律部门的特质、法律部门内部

以及法律部门之间法律规范的关系,确保法律部

门之间以及法律部门内部的规范都必须是相互支

持与配合”[9]。完备立法程序与精湛立法技术对

于制定理想的《国家公园法》固然重要,但以法律

体系理论为指导,可以导入逻辑严密的体系思维,
预防单纯的问题应对的对策法误区,进而“减少和

防止立法工作的随意性、任意性,使立法工作更有

章法”[10]。以法律理论体系审视《国家公园法》立
法,应当注重的立法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法律体系中进行立法规划

法律体系原理是在客观的社会关系的基础

上,按照逻辑、理性主观构造的事物。通过对法律

体系理论的法律部门与现存法律部门的对比研

究,有利于发现法律、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的空白

与漏洞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现象,进而依据理想

的法律部门体系实施立法预测与立法规划,进行

立法活动[9]。根据法律体系原理进行立法规划是

科学立法的前提。具体到《国家公园法》,在自然

保护地的法律体系中进行立法规划至关重要。国

家公园是一种国际通行的自然资源保护方式,《国
家公园法》作为国家公园的专门立法,必将导致自

然资源的保护理念、配置模式和管理体制的全面

革新。通过对比拟制定的《国家公园法》与我国既

有的自然保护法律规范体系的关系,系统梳理我

国当前现存的有关国家公园的规则体系,总结进

行国家公园专门立法亟待解决的问题与预期实现

的目标,设定《国家公园法》立法的具体计划、方案

和步骤,可以制定行之有效的《国家公园法》立法

规划。
(二)在法律体系中明确法律部门归属

法律体系理论下的《国家公园法》立法,还应

当辨析与厘清其法律部门归属。法律部门是使用

特殊调整方法调整一定种类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

的总称。我国立法机关将我国的法律体系划分为

七个法律部门和三个层次,七个法律部门包括宪

法和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

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在《国家公园法》
立法过程中,明确其法律部门归属的意义在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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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部门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可以为立法提供规范

指引和方法指导,“用一种类似的调整方式去规范

社会关系时,要求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具有相同或

相近的性质,范围一般比较狭窄,否则制度设计便

会失去针对性。”[11]从立法实践与法理阐释角度

审视,“在划分法律部门时,除了主要依据调整对

象和调整方法这两大基本标准之外,还需要考虑

某一部门法法规数量的多寡,使其与其他法律部

门保持适当的平衡。”[12]作为《国家公园法》调整

对象的国家公园在性质上属于自然保护地的一种

类型。因此,从法律部门归属角度观之,《国家公

园法》是自然保护地立法之一种类型,自然保护地

立法又整体从属于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法

律规范,在我国立法机关对我国法律部分的划分

中,属于社会法之一种。部门法的划分,是“基于

价值目标、功能定位,以及立法、执法、司法社会实

践的主客观需要而划分出来的”[13],明确《国家公

园法》的社会法的部门法属性,其作为保护自然资

源和生态环境的法律规范,在部门法基本原则、共
性调整方法、通用法律规范形式等方面要受到社

会法的共性立法规律约束。
(三)在法律体系中协整相关单行法的内在关

联性

在立法过程中,为了节省立法成本、追求立法

的体系化效益、实现法律规范预期效果,需要明确

立法在法律部门中的定位及其在法律体系中的位

置,评估其在法律体系中与相关法律规范之间的

内在关联与相互关系。这也是法律体系理论对于

新制定法律的内在要求,不但可使拟制定的法律

融入现行法律体系,而且能促进新制定的法律与

相关法律规范之间的衔接与协调,避免规范冲突。
就《国家公园法》立法而言,在我国顶层设计中,国
家公园是我国自然保护地中最重要类型之一,但
不是唯一类型。我国预期制定《国家公园法》以彰

显其在自然保护地体系中的主体地位,但“构建以

国家公园为代表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则意味着该

法律必须处理国家公园与其他类型的自然保护地

之间的区别与协调关系。因此,在法律体系理论

下,必须检讨现存《自然保护区条例》《风景名胜区

条例》等自然保护地法律规范的空白与漏洞,归纳

立法目标和亟待解决关键问题,列举各种可行对

策方案,权衡利弊得失,是制定《国家公园法》之前

必须完成的工作。

三、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

护地体系的立法重点

我国建立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宏观政策目标,
需要落实为具体的实施性政策、贯彻于法律规范

体系。在我国已有数部自然保护地单行立法以及

计划制定《国家公园法》的法制语境下,探究“自然

保护地体系”的法律需求与规则体系,对于整合现

有立法、实现法律体系效益、为我国自然保护地管

理体系建设提供法制保障至关重要。已有研究对

我国《自然保护地法》立法具备的条件、面临的机

遇与挑战、现实路径选择进行了系统论述[14]。基

于论述主题和篇幅限制,本文并不预期对《自然保

护地法》的框架结构与制度构造展开体系化研究,
而是聚焦于关系论视角下,剖析 “以国家公园为

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政策目标转换为规范

体系的立法路径。
(一)专门《自然保护地法》之立法选择

我国当前的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

目标是“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

系”。这一目标表征了多重关系,包括对外的自然

保护地管理体制与其他生态环境监管体制之间的

关系、对内的多种自然保护地类型监管制度之间

的关系。关系视角下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和体制

改革,必须通过制定专门的《自然保护地法》来贯

彻落实,原因包括:(1)通过专门立法为综合体制

改革目标提供制度保障。对外而言,自然保护地

体系建设不是一项孤立的改革,而是内嵌于我国

生态文明制度改革体系中。根据十九大报告在

“加快生态文明制度改革,建设美丽中国”部分的

部署,“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

系”与“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主体

功能区配套政策”相并列,属于“改革生态环境监

管体制”中的组成部分。因此,自然保护地管理体

制改革需要为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提供所有权制

度安排,推进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改革;需要为自然

保护地体系建设提供体制机制基础,实现管理体

制改革。只有这些改革措施系统进行、协同发力,
才可能完成对自然生态空间和自然资源资产的统

一管理改革,实现对生态环境的严格保护、系统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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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和整体保护[15]。建立自然保护地体系本身并

非孤立的事实行为,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涉及到

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自然生态监管体制等系

列制度改革,需要通过专门的体系化的自然保护

地立法,将这些制度改革目标纳入和整合,并为之

建立硬性约束和提供完善保障。(2)通过专门立

法整合多种类型自然保护地管理制度。当前推进

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既有增设国家公园这种

新型自然保护地,也需要整合我国既有的多种类

型的自然保护地。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改革亟待

应对与解决多部单行自然保护地立法所形成的管

理制度分散、交叉、重叠、疏漏等问题。专门的《自
然保护地法》应当矫正当前的自然保护地管理体

制弊端及其引致的现实问题包括:第一,自然保护

地分类体系不科学,现行的自然保护地基于不同

保护对象建立,缺乏明确的管理目标和责任,造成

管理目的不明确、管理方法不恰当、管理机制不顺

畅等问题[16];第二,自然保护地空间布局不合理,
我国当前的自然保护地都是在“抢救性划建”的思

路下以“自愿申报”的方式建立的,没有遵循整体

规划和自然保护的应然规律,现实中许多应该保

护的地方还没有纳入保护体系,如国家规划的重

点生态功能区也只有27% 左右纳入了各类自然

保护地范围[17];第三,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不顺

畅,我国现存多种类型的自然保护地由不同职能

部门针对不同对象分别设立与管理,《自然保护区

条例》《风景名胜区条例》等单行立法在保护对象、
主管部门、规划利用与管理制度上以现实中的分

散设立的多种类型的自然保护地为基础,并予以

固化,这进一步导致了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在现

实运行中出现的管理职责交叉、重叠、缺位等诸多

问题。
专门的《自然保护地法》既要为自然保护地管

理体制改革提供法制保障,同时,又需要通过体系

化的规范构建和制度设计来应对当前自然保护地

管理中存在的体制问题。现行自然保护地管理存

在的自然保护地分类不科学、空间布局不合理、管
理体制不顺畅等问题,其共性特征与问题症结在

于,当前的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在保护自然资源

中没有遵循整体性、系统性、联系性原则,与“以国

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管理体系”的目标和

任务存在较大差距。因此,为针对和矫正此问题,

专门《自然保护地法》的立法选择应当注重以下几

个方面的内容:(1)在立法理念上,应当按照山水

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作为立法理念

与指导思想,按照国家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建设目

标明确各类自然保护地的地位、定位以及相互之

间的区别、协调、衔接关系,在主管部门上应当明

确规定由统一部门负责山水林田湖草的统一保护

与统一修复工作。(2)在立法体系上,以《关于建

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指导意

见》确立的“形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

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管理

体系”为政策目标和立法预期,我国的自然保护地

法律体系应当形成一个综合性、系统性的法律体

系,构建“自然保护地基本法+专类自然保护地

法”模式,专门制定《自然保护地法》作为基本法,
以计划制定中的《国家公园法》以及现有的《自然

保护区条例》等作为下位的自然保护地专类立法。
(3)在立法定位上,笔者建议专门的《自然保护地

法》定位为自然保护地体系政策法,立法重心不追

求制定具体的法律技术规范,而应当侧重于规定

国家对于建设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政策目标、发展

机制、主管部门、自然保护地类型划分及其体系定

位、基本制度。自然保护地领域政策法应以解决

既有自然保护地面临的共性问题为导向,侧重于

国家对自然保护地的政策宣示,明确保护地价值、
功能、管理目标与原则,确定自然保护地的监管主

体及权利义务,确定最基本的自然保护地分类体

系及管理准则,确立自然保护地发展与运营的基

本制度[18]。具体的法律制度可以交由《国家公园

法》等专类自然保护法规定。在我国已经正式计

划制定《国家公园法》而尚未讨论制定《自然保护

地法》的法制语境下,建议国家启动制定《自然保

护地法》的同时,在制定《国家公园法》时为今后的

自然保护地法预留空间,并且设计相应的衔接机

制,统筹谋划并协同推进国家公园法与自然保护

地法研究[14],以此为国家系统推进的自然保护地

体系建设提供法治保障。(4)在立法关系上,长期

以来,我国并没有专门的综合的自然保护地立法,
在此法制语境下,《自然保护区条例》某种意义上

实质上成为了我国自然保护地管理与保护领域的

“基础法”,进而在规范与实践层面使得自然保护

区在自然保护地体系中具有“主体”地位。应当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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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这种历史误会与实践错位。建议制定的《自然

保护地法》理当实现正本清源的功能。在重构我

国自然保护地体系时,首先应当在立法环节清晰

定位与合理处理建议制定的《自然保护地法》与既

有《自然保护区条例》的关系,以此表达、彰显与落

实自然保护地体系中国家公园的“主体”地位与自

然保护区的“基础”地位。如前所述,在自然保护

地体系重构与自然保护地法制体系更新层面,应
当将《自然保护地法》定位为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基

本法与上位法,《自然保护区条例》的地位应当在

新的自然保护地法律体系中“退回”到下位的针对

“自然保护区”这一类具体自然保护地类型进行的

专项立法。
(二)自然保护地类型划分标准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提出要“优化

完善自然保护地体系”,“改革分头设置自然保护

区、风景名胜区、文化自然遗产、地质公园、森林公

园等的体制,对我国现行自然保护地保护管理效

能进行评估,逐步改革按照资源类型分类设置自

然保护地体系,研究科学的分类标准,理清各类自

然保护地关系,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代表的自然保

护地体系。”我国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

护地体系改革,需要审视和重构当前以自然保护

区为基础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其中,改革自然保

护地分类标准、界定自然保护地具体类型,是建立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进行体系

化制度改革的前提和出发点,是推动系列改革的

关键切入点。定位为自然保护地体系政策法的

《自然保护地法》应当专门就我国自然保护地的类

型划分、设置标准与相互关系进行清晰界定。综

合考察我国确定的改革目标以及自然保护地保护

与管理的国际经验,《自然保护地法》应当通过专

门立法来厘清与界定自然保护地分类标准,为设

计逻辑自洽的自然保护地管理与保护制度体系提

供法律依据。
就一般规律而言,世界各国在构建自然保护

地体系时,主要有管理目标、保护对象和管理措施

等几种自然保护地类型划分标准。当前世界自然

保护联盟(IUCN)以及大多数国家在建设自然保

护地体系中呈现的共性制度经验包括:第一,世界

自然保护联盟(IUCN)建议、大多数国家选择设

定体系化的管理目标以划分自然保护地类型;第

二,在授牌或认证的自然保护地类型之外,基于自

然资源管理保护的整体性、联系性原则,各类自然

保护地之间应当不发生交叉、重叠或者重复命名

的现象。
我国当前的自然保护地类型划分的标准是依

据保护对象的差异,不同的保护对象设置不同的

自然保护地类型,采取不同的管理形式,设置不同

的管理部门,这也是我国之前的自然保护地多头

治理的根源。并且,这种根据保护对象划分自然

保护地类型、规定差异性管理制度、设置多头管理

部门的制度路径与现状,经由多部专类单行法确

认与固化,成为当前亟待通过制定《自然保护地

法》予以矫正的问题。现行自然保护地类型划分

标准的内生困境及其引致弊端包括:(1)自然保护

地整体性、联系性缺失。未充分尊重生态系统整

体性与自然要素联系性,设置的自然保护地对象

呈现出破碎、缺位等弊病,难以契合当前改革目标

提出的“按照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

理念,创新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理

念。(2)管理职能设置与运行不合理。在现行分

类标准下,同一个自然保护地类型中,需要多个部

门根据环境要素分别管理,不但遮蔽了自然保护

地生态系统整体性,而且不能针对不同类型的自

然保护地确定管理目标以实现差异性和针对性的

管理保护,引致多个管理机构之间管理事权的割

裂、重叠、冲突、缺位与错位。(3)结构失衡与目标

同质导致制度空转。我国当前的自然保护地是以

自然保护区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区的面积占各类

自然保护总面积80%以上,而其他多种类型自然

保护地的面积占比较低。按照《自然保护区条例》
的定义,我国所有的自然保护区都属于IUCN 自

然保护地类别Ia(严格的自然保护地),即严格意

义的保护区。我国虽然有不同的保护区级别和类

型,但目前这些分类体系都不能体现管理目标、检
查标准和管理方式上的差别,因此所有的保护区

都应按照我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严格管理[19]。
但自然资源对于人类同时具有生态功能与经济功

能,划分多种自然保护地的意义也即在于根据不

同自然保护地对于人类的重要程度、功能定位,来
确定不同的管理目标、管理措施和监督标准。现

行多类自然保护地实质上统一适用自然保护区最

严格保护标准的做法,难以因地制宜地平衡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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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展的关系,并带来后续一系列保护和发展的

矛盾[20]。
因此,为了实现《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

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指导意见》提出的“形成以国家

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

补充的自然保护地管理体系”的目标,契合《建立

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部署的“改革按照资源类

型分类设置自然保护地体系,研究科学的分类标

准”的要求,应在《自然保护地法》中规定自然保护

地的分类标准。按照国际惯例和矫正我国当前制

度问题的要求,我国应当以管理目标作为标准划

分自然保护地类型、重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依据。
具体而言:

1.《自然保护地法》应明确规定我国自然保护

地管理的总体目标。既然我国在国家顶层设计中

正式引入“自然保护地”概念并以之为基点部署了

系列政策措施,这就要求各种形式或实质上的自

然保护地必须有共同的目标。根据世界自然保护

联盟(IUCN)的归纳,所有自然保护地的共性目

标包括:保护生物多样性、为区域保护战略做出贡

献、维护景观或栖息地及其包含的物种和生态系

统的多样性、具备足够大的面积确保特定的保护

目标的完整性和长久维持、永久维护所拥有的价

值、在管理计划以及监测评估项目的指导之下能

够实现适应性管理的正常运转、拥有明确和公平

的治理体系[4]2425。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
归纳的自然保护地共性管理目标中,一般认为首

要目标是增加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的有效性。而

我国当前系统推进的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改革,
其首要目标是严格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重要自

然生态系统,首要任务是生态修复①。

2.自然保护地分类标准的内涵与要旨。改革

之前以保护对象作为分类标准而实施管理目标标

准。管理目标标准即通过在确定自然资源生态系

统的代表性、功能定位的基础上确立不同类型自

然保护地预期实现的目的,该标准的设置应当包

括的要素有:(1)自然资源生态系统分布区域的典

型性与代表性。按照当前的改革目标,这些区域

包括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各类自然公园,以此

作为建立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基本类型。(2)管理

目标设定。不同的自然保护地应当有不同的管理

目标,这是我国理顺与重构自然保护地体系、改革

依据保护对象设置自然保护地的重点。根据《关
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指导

意见》等政策,前述几种自然保护地的管理目标应

当确定如下:国家公园的管理目标应当确定为对

重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的严格保护;
自然保护区的管理目标是保护其特殊科学研究价

值;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湿地公园和海洋公

园等管理目标是保护某一类型自然公园所设区域

的自然特征和自然原貌。(3)准允或限制/禁止人

类活动的类型与范围。与管理目标相呼应的是,
还应当明确规定各类自然保护地准允或限制/禁

止人类活动的范围。具体而言,国家公园内禁止

开发行为,纳入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管控范围;
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进入,
缓冲区只准进入从事科学研究观测活动,实验区

可以进入从事科学试验、教学实习、参观考察、旅
游以及驯化、繁殖珍稀或濒危野生动植物等活动;
其他各类自然公园的开发建设需要遵守规划与程

序,核心区域严格限制建设施工。
(三)各类自然保护地地位与关系之法律界定

通过立法表达和保障“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

自然保护地体系”,除了制定专门的《自然保护地

法》作为自然保护地体系领域的基础法和主干法,
以统摄各类自然保护地专项单行法、并确立自然

保护地体系类型划分的法定标准之外,在《自然保

护地法》中界定各类自然保护地的地位与关系也

同等重要。原因包括:(1)需要在厘清相互关系中

彰显各类自然保护地之地位。我国当前提出了

“形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
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管理体系”的改

革目标,这一目标大体确立了各类自然保护地在

体系中的地位,等于为各类自然保护地确立了其

在体系中的纵向坐标,同时也亟待界定相互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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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以确立各自在体系中的横向坐标。在我

国开始国家公园体制改革之前,自然保护区在我

国自然保护地体系中具有实质上的主体地位,《建
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要求构建以国家公园

为“代表”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十九大报告要求构

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关于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指导意

见》则进一步提出了形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
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

然保护地管理体系。因此,各类自然保护地体系

之间、尤其是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区之间关系的

界定,是构建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的管理与保护

体制机制的内在需求。(2)厘清相互关系为各类

自然保护地管理制度与设置实践的改革提供法律

依据与法制保障。我国《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

方案》规定,“国家公园建立后,在相关区域内一律

不再保留或设立其他自然保护地类型”。但现实

中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中划定的试点范围,则较

多与已经设立的自然保护地交叉或重叠。比如,
福建武夷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包括武夷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武夷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九曲溪

上游保护地带;湖南南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整

合了原南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金童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两江峡谷国家森林公园、白云湖国家湿

地公园4个国家级保护地;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

试点区包括古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钱江源国

家级森林公园、钱江源省级风景名胜区以及连接

自然保护地之间的生态区域。当然,划定的国家

公园试点范围中包含多种其他类型自然保护地的

现状,可能因为国家公园是新引入的自然保护地

类型,未来自然保护地体系改革需要以国家公园

为主体,重新划分与整合多种类型自然保护地,但
这本身也提出了厘清各类自然保护地关系的规则

诉求。根据我国十九大报告、《建立国家公园体制

总体方案》《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

护地体系指导意见》等政策关于自然保护地体系

与国家公园体制改革的目标要求与体制机制的表

述,在《自然保护地法》中厘清各类自然保护地关

系应当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1.在辨析国家公园“主体”地位与自然保护区

“基础”地位的基础上,确立国家公园“主体”地位

的法定标准。重构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亟待在

问题研究与制度建设层面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在
关系范畴中辨析国家公园“主体”地位与自然保护

区“基础”地位之间的关系。首先必须明确,无论

是国家公园的“主体”地位抑或自然保护区的“基
础”地位,均是相对于整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而言

的,是在自然保护地体系中界定每种具体的自然

保护地类型的地位与定位。因此,合理定位与清

晰彰显国家公园“主体”地位的前提是,高度重视

并尽快完成为整体自然保护地体系的管理与保护

提供法律依据的《自然保护地法》的立法工作,该
法律作为自然保护地体系领域的“基础法”,应规

定与规范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宏观体制机制问题,
这种定位决定其关照社会整体利益,便应当秉持

整体主义的系统观念,着眼于规定宏观的基本制

度。其次才是矫正当前自然保护地类型设置与制

度设计存在的内生逻辑困境,通过具体制度设计

承载与表达国家公园的“主体”地位与自然保护区

的“基础”地位。如前所述,在我国当前的自然保

护地建设现状与制度实践中,自然保护区无论在

所占国土面积还是在制度适用范围上均占“主体”
地位,而当前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中划定的试点范

围在面积上远小于自然保护区。因此,自然保护

区的“基础”地位是指称现状———当前我国的自然

保护区面积约占各类保护地总面积的80%,基本

上所有类型自然保护地管理均适用《自然保护区

条例》规定的管理制度,今后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改

革在区域划分与制度建设上必将以之为基础;国
家公园的“主体”地位是要求未来———正在推动的

国家公园体制与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改革要改变

分类标准和管理模式,彰显国家公园的“主体”地
位。这就要求,国家公园的“主体”地位不能体现

在形式上而应体现在实质上,这需要为国家公园

的“主体”地位设置标准:(1)自然生态系统重要性

和代表性标准。国家公园的“主体”地位不应体现

于其在自然保护地体系中所占面积的比例上,而
应当体现在设置国家公园划定区域的自然生态系

统在原真性、完整性上具有重要性和代表性,实现

的效果是“具有国家象征、代表国家形象、彰显中

华文明”。(2)管理制度严格性标准。设置国家公

园预期对自然生态系统进行系统、严格和完整保

护,因此,要适用最为严格的管理制度,“属于全国

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禁止开发区域,纳入全国生

09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40卷



态保护红线区域管控范围,实行最严格的保护”。
(3)管理事权标准。国家公园的“主体”地位还体

现在事权配置方面,基于国家公园的自然生态系

统和自然遗产应当具有的国家代表性、典型性,建
立国家公园应当以最严格管理制度维持自然生态

系统结构、过程和功能的完整性。为了实现此管

理目标,应当整合自然保护地管理职能,交由统一

管理机构行使,其享有最高最完整的自然生态系

统保护与管理事权。在当前渐进改革路线图中,
国家公园内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由中央

政府和省级政府分级行使,事权配置的路径是逐

步上收国家公园管理事权,实现国家公园内全民

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由统一的专门机构代表

中央政府直接行使。

2.确立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区等其他类型的

自然保护地的动态替换原则与规则。国家公园在

自然保护地体系中的“主体”地位,还需要通过《自
然保护地》立法应对当前现实中国家公园试点范

围与自然保护区等其他类型自然保护地的交叉与

重叠关系,并为处理这种关系确立法律原则与规

则。根据国际建设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通行经验,
若确立了自然保护地科学合理的分类标准,则应

当避免各类自然保护地之间的交叉、重叠或者重

复命名的现象。与此同时,我国《建立国家公园体

制总体方案》也明确规定“国家公园建立后,在相

关区域内一律不再保留或设立其他自然保护地类

型”。但现实中,正如前述梳理的我国国家公园体

制试点情况所呈现的状况,多个国家公园试点范

围内还包含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等

其他自然保护地。因此,必须在专门的《自然保护

地法》中明确处理原则与规则。为了彰显国家公

园在自然保护地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应当确立

国家公园的设置与范围划定的优先权原则:当符

合准入标准、契合管理目标诉求的自然生态系统

区域一旦被划入国家公园范围,则统一属于国家

公园,适用国家公园的管理体制。为此,应当在

《自然保护地法》中明确规定各类自然保护地的替

换规则,即使国家公园设立时间在后,但若国家公

园管理机构(按照改革后的机构设置,同时也为其

他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适用法定标准划定的国

家公园范围内包含有其他类型的自然保护地,则
应启动交叉或者重叠范围内的其他类型自然保护

地的退出机制,该范围内只允许存在国家公园这

一种自然保护地类型,适用国家公园管理制度

体系。

四、结语

我国当前正大力推进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和重

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改革,这是镶嵌在我国生态

文明体制改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国家公园

体制与自然保护地体系改革也应当秉持系统思

维。国家公园体制与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改革目标

与制度路径是渐进深入的,多部宏观政策文件演

进形成而确立的“形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

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

管理体系”改革目标,不是凭空产生,也难以一蹴

而就,需要调整既有的多部自然保护地专项单行

法形成的自然保护地分类现状、重构既有分散立

法形成的制度体系、统合现行法律确立的多头管

理机构、重塑现行利益格局。因此,需要在系统阐

释“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基础

上,探究其法律表达与实现机制。在系统思维与

关系视角下,已被列入我国立法计划中的《国家公

园法》除了应当为国家公园的功能定位、权责分

配、保护目标等内容设定具体规则,也承载了体系

化的使命,必须接受法律体系理论视角的审视与

指导,在展开具体制度设计时,应当从国家公园从

属于自然保护地的角度进行立法规划、明确部门

法归属、协整与相关自然保护地单行法之关系。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制机制改

革,必须通过制定专门的《自然保护地法》提供系

统的法治保障。《自然保护地法》应当定位为自然

保护地领域的基本法、上位法和政策法,在立法中

应当明确规定以管理目标为依据确定自然保护地

的分类标准,界定各类自然保护地的地位与法律

关系,通过具体制度设计彰显国家公园在自然保

护地体系中的“主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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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ExpressionoftheNaturalReserveSystemwith
NationalParkastheMainBody

LIUChao
(LawSchool,HuaqiaoUniversity,Quanzhou362021,FujianChina)

Abstract:Chinahasputforwardthereformgoalofformingthe"naturereservesystem withnational
parkasthemainbody".Theconnotationandextensionofthenaturereservesystemshouldbeclarified
fromtheaspectsofdefinition,goalandgeo-spatialscope,andthestatusof"subject"and"foundation"
ofitshouldbedefinedfromthepointofviewofessenceratherthanform.Toexaminethelegislation
oftheNationalParksLawwhichhasbeenincludedinthelegislativeplanwiththetheoryofthelegal
system,weshouldplanthelegislation,clarifytheownershipofthelegaldepartment,andco-integrate
theinherentrelevanceoftherelevantseparatelawsinthelegalsystem.Aspecial"LawontheProtec-
tionofNature"shouldbeformulatedtoprovideaguaranteeoftheruleoflawfortherealizationofthe
goalofreform.TheemphasisoflegislationshouldincludedefiningtheNatureReserveLawasthebas-
icandpolicylawinthefieldofnatureprotection,establishingthelegalstandardfortheclassification
oftypesofnaturereserves,anddefiningthestatusandrelationshipofvarioustypesofnaturereserves.
Keywords:naturereserve;nationalpark;naturalpreservationareas;mainbody

29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40卷



　　第40卷　第5期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40　No.5　　
　　　2019年9月 JournalofJishouUniversity(SocialSciences) Sept.2019　　　

DOI:10.13438/j.cnki.jdxb.2019.05.009

生态保护红线的立法保障:问题与路径
∗

王社坤1,王　彬2

(1.西北大学 法学院,陕西 西安710127;2.生态环境部

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北京100029)

摘　要:生态保护红线的落地需要立法提供规范性保障。应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的各类自然保护区域

的现有立法存在效力层级低、有立法空白、已有规则无法满足生态保护红线“更严格保护”的要求等问题。生

态保护红线的立法模式选择具有阶段性和渐进性;应当处理好生态保护红线统一立法与各类生态保护红线

区特别立法的关系;统一立法应当以确立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与保护的基本规则为核心目标,并对生态保护红

线的地位、管理原则、划定与调整、差异化保护措施、评估与考核规则等关键内容作出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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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

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十四部

分“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生态保护红线”作
为整体概念被首次被提出。2014年修订的《环境

保护法》首次在立法中明确规定了“生态保护红

线”这一概念。2017年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划

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对生态保护红线工作的推进进行了部署

和安排。作为政策用语,生态保护红线这一表述

方式形象、生动地表达了生态保护红线的制度宗

旨。即贯彻落实主体功能区制度、实施生态空间

用途管制的重要举措;提高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构建国家生态安全格局的有

效手段;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推动绿色发展的

有力保障。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特别是生态保

护红线划定后如何守住“红线”的关键在于建立健

全法律制度保障体系[1],而现阶段的首要任务就

是为生态保护红线的落地实施提供立法保障。考

虑到应当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的各类自然保

护区域大多已有相应法律法规进行规范,因此本

文将基于对已有生态保护红线立法现状与问题的

分析,提出完善我国生态保护红线立法保障的对

策建议。

一、生态保护红线立法概况

原环境保护部和国家 发 展 与 改 革 委 员 会

2017年5月颁布的《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指南》(环
办生态〔2017〕48号,以下简称《划定指南》)中

“7.2校验划定范围”规定,应当划入生态保护红

线范围内的区域包括两大类:一是“国家级和省级

禁止开发区域”,具体包括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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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公园的生态保育区和核心景观区、风景名胜

区的核心景区、地质公园的地质遗迹保护区、世界

自然遗产的核心区和缓冲区、湿地公园的湿地保

育区和恢复重建区、饮用水水源地的一级保护区、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核心区;二是“其他各类保

护地”,具体包括极小种群物种分布的栖息地、国
家一级公益林、重要湿地(含滨海湿地)、国家级水

土流失重点预防区、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野生植

物集中分布地、自然岸线、雪山冰川、高原冻土。
分别以上述18类生态保护红线区作为标题

关键词和全文关键词在北大法宝的法律法规数据

库进行检索,通过对检索结果进行梳理和归纳(表

1),可以发现我国现有各类生态保护红线区的立

法状况大致存在三种情形。
表1　我国各类生态保护红线区的立法状况

生态保护
红线区类型

专门立法状况

否
是

行政法规 部委规章 地方性法规或规章 其他规范性文件

自然保护区 √ √ √ √
风景名胜区 √ √ √ √
国家公园 √
森林公园 √ √ √
地质公园 √ √ √
世界自然遗产 √ √ √
湿地公园 √ √ √
饮用水水源地 √ √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 √
极小种群物种分布的栖息地 √
国家一级公益林 √
重要湿地 √ √ √
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 √
沙化土地禁封保护区 √ √
野生植物集中分布地 √
自然岸线 √
雪山冰川 √
高原冻土 √

　　第一,存在专门立法,且立法体系相对较为完

整,在中央层面与地方层面均有专门立法进行规

范。这种情况以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为典型

代表。这两类区域均有专门的行政法规作为牵头

立法,同时地方还针对性制定了专门的地方性法

规。森林公园、地质公园、世界自然遗产、湿地公园

与重要湿地、沙化土地禁封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

保护区等区域的立法状况也大致属于这种情况。
第二,不存在专门立法,也不存在相关立法,

基本处于立法空白。这种情况以高原冻土、雪山

冰川为典型代表。虽然《划定指南》将这两类区域

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之内,但在当前环境保护

立法体系中尚未检索到关于这两类区域的相关规

定,仅仅在相关部门发布的政策文件中被提及。
《野生动物保护法》和《野生植物保护条例》中有关

于在动植物物种集中分布地或栖息地划定自然保

护区的规定,但属于原则性、指引性规定。因此,
野生植物集中分布地、极小种群物种分布的栖息

地的立法也大致属于这种情况。
第三,有专门或相关立法但立法体系不健全。

其中国家公园和饮用水源保护地目前仅在地方层

面有专门立法,中央立法中国家公园只有专门的

政策性文件,而饮用水源保护地则只在《水法》《水
污染防治法》等立法中有相关的条文进行规定;国
家一级公益林、自然岸线只在规章层级的《国家级

公益林管理办法》《海岸线保护与利用管理办法》
等相关立法中有相对集中的条文进行规定;国家

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则只在《水土保持法》中有

专门的条文进行规范。
正因为中央立法中生态保护红线制度体系的

建构远未完备,这为地方立法提供了制度框架和

立法空间[2]。实践中我国有些地方就通过地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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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或其他规范性文件等方式积极推进并落实生态

保护红线的“落地”,积累了生态保护红线立法的

地方经验。截至2019年4月,共有宁夏、海南、贵

州、广西、湖北、吉林和沈阳等7省区市通过制订

地方性法规、规章或规范性文件的方式对生态保

护红线的划定与保护进行了专门规定(表2)。
表2　地方性生态保护红线立法情况

序号 名称 颁布机构 效力层级 颁布时间

1 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条例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

地方法规 2018

2 海南省生态保护红线管理规定
海南 省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会

地方法规 2016

3 沈阳市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办法 沈阳市人民政府
地方政府

规章 2014

4
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贵州省生态保护红线
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贵州省人民政府
地方规范
性文件 2016

5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西
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
政府办公厅

地方规范
性文件 2016

6
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北省生态保
护红线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地方规范
性文件 2016

7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吉林省生态保
护红线区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地方规范
性文件 2016

　　此外,还有一些地方采取了一些创新举措推

进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与“落地”。例如,2014年

2月天津市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市政府关于划定永久性保护生态区域工作

情况的报告》,并作出了《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划定永久性保护生态区域的决

定》。省级或市级人大常委会在生态保护红线问

题上所作出的“决定”,是特殊形式的法律文件,法
律效力应当比照同级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发布的地

方性法规,对各级政府提出了明确的履职要求[3]。

二、现有红线区立法的问题:基
于文本的分析

(一)生态保护红线的制度框架

评判生态保护红线立法优劣的核心标准是立

法能否全面、清晰地规定作为生态保护红线制度

构成要素的各项法律规范和规则。因此在分析现

有生态保护红线立法的问题之前,首先需对作为

一项法律制度的生态保护红线的制度构成要素,
也即本文所谓的制度框架进行识别和归纳。

2017年2月,中办、国办印发的《意见》确立

了生态保护红线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

体目标,并对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和严守做出具

体要求,为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的实施提供了强有

力的政策支撑。基于对《意见》文本的解读,并参

考相关研究文献①的归纳,本文认为,作为一项法

律制度的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应当主要包括三项内

容,即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红线区的保护以及相

关配套措施,其中划定与保护构成了生态保护红

线制度的核心内容。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应当明确生态保护红线划

定的权限与程序、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标准、红线

区边界管理、红线划定后的调整等规则。红线区

保护应当明确生态保护红线遵循的基本原则、监
测和监管、保护与修复、评价与考核、生态保护补

偿、责任追究等规则。配套措施主要应当明确生

态保护红线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环境损害评估、
生态保护红线宣传教育等规则。

(二)现有红线区立法的问题分析

以上文所归纳的生态保护红线制度框架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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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本文对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各类红线区现

有立法的文本进行了逐一研读和分析(表3),进
而将现有红线区立法存在的问题归结为三个

方面。
表3　各类红线区现有立法文本分析

红线区类型

制度要素

划定

划定
主体

划定
程序

划定
条件

边界
管理

核心
调整

保护

监管
主体

监管
措施

监测 修复
利益
补偿

评估与
考核

责任
追究

配套措施

信息
公开

公众
参与

宣传
教育

损害
评估

自然保护区 2 2 2 2 1 2 2 1 0 1 0 2 0 1 1 0
风景名胜区 2 2 1 1 1 2 2 1 0 1 1 2 1 1 0 0
国家公园 2 2 2 1 1 2 2 1 1 2 1 2 1 2 2 0
森林公园 2 2 1 1 1 2 2 1 0 1 0 2 1 0 1 0
地质公园 2 2 2 1 0 2 2 1 0 0 0 2 1 0 1 0
世界自然遗产 2 2 1 0 0 2 2 1 0 0 1 0 1 1 1 1
湿地公园 1 1 2 1 1 1 2 2 2 0 1 1 2 2 1 0
饮用水水源地 2 2 0 1 0 2 2 1 0 1 0 1 1 0 0 2
水产种质资源
保护区 2 2 2 0 0 2 2 1 1 0 0 1 1 0 1 0

极小种群物种
分布的栖息地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国家一级公益林 2 1 1 0 0 2 2 1 1 0 0 0 0 0 0 0
重要湿地 2 2 1 0 1 2 2 1 2 2 1 1 1 2 2 0
国家级水土流失
重点预防区 2 1 1 0 0 0 0 0 0 2 0 0 0 0 0 0

沙化土地禁封
保护区 2 2 2 2 0 2 2 1 1 0 0 2 1 0 1 0

野生植物集中
分布地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自然岸线 1 0 0 1 0 1 1 1 0 0 1 1 0 0 0 0
雪山冰川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高原冻土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注:0—无;1—有;2—有且充分。

　　第一,大部分红线区的立法效力层级较低,除
了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有行政法规外,其他

涉及红线区的专门立法都是部门规章、地方性法

规或规章。效力层级过低导致立法权威性不足,
立法权限也受到极大限制,不足以保证生态保护

红线“更严格保护”宗旨的实现,无法为划定并严

守生态保护红线提供充分的立法保障。
第二,应当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的红线区

缺乏明确的立法进行规范,完全处于立法空白状

态,无法可依;高原冻土与雪山冰川即为典型。或

者仅有相关立法作出了原则性、零散性规定,缺乏

具体可操作的规范依据;野生植物集中分布地、极
小种群物种分布的栖息地即为典型。

第三,已有的针对特定红线区的专门立法或

多或少存在缺陷,无法完全满足生态保护红线“更

严格保护”的要求。一方面,生态保护红线划定规

则不完善,缺乏关于红线区边界管理的明确规定,
红线区边界调整的条件和程序规定不严格。例

如,虽然《水土保持法》《世界自然遗产、自然与文

化双遗产申报和保护管理办法(试行)》《水产种质

资源保护区管理暂行办法》《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

法》分别对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世界遗产

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核心区的划定条件、权
限和程序进行了规范,但是缺乏核心区划定后的

边界管理规定,也未对核心区调整的条件、权限和

程序作出明确规定。2013年修订的《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调整管理规定》确立了严格保护的原则,对
调整理由、调整年限、调整程序、责任追究等进行

了全面规定,但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外,其余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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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域调整的程序性规定还较为缺乏[4]96。另

一方面,没有针对应当划入生态保护红线的各类

保护区域作出特别的管理规定,无法确保“更严格

保护”目标得以实现。例如,《风景名胜区条例》整
体上偏重作为旅游资源的风景名胜区的管理,对
于应当划入红线区的核心景区缺乏以自然保护理

念为指导的管理规范;森林公园的专门立法也未

贯彻差异化管理原则,未就应当被划入红线区的

“生态保育区和核心景观区”进行特别规定。
从发展历程看,我国环境法发轫于污染控制

法,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构成了环境法的主

体。1987年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发布《中国自

然保护纲要》之后,自然保护才开始成为环境法的

主体内容之一。与之相适应,在立法层面自然保

护相关立法的受重视程度远远低于污染控制立

法[5]。因此,各类自然保护区域立法存在上述问

题是特定社会与历史背景的映射,是对我国自然

保护及其立法发展阶段的真实再现。

三、完善红线区立法的路径

要使生态保护红线成为刚性法律制度并真正

“落地”,在通过法律解释对“生态红线”进行制度

确认的基础上,更需要根据立法论的视角展开分

析[4]95。本文以下即从立法模式选择与立法框架

确定两方面,对完善生态保护红线立法的路径进

行探析,以期提升生态红线制度的法治化程度。
(一)生态保护红线立法模式的选择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并不意味着红线范围内的

各类自然保护区域失去效力,“红线区”并非取代

原有各类保护区,而是加强保护和统一管理原有

保护区[6]。因此,从逻辑上看生态保护红线立法

模式可分为分散立法模式与统一立法模式两种。
分散立法模式即针对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

内的各类自然保护区域分别制定法律法规。事实

上,这是我国当前生态保护红线立法的实然状态。
此模式的优势是契合当前自然保护管理体制的现

实,能减少部门职权和利益冲突对生态保护红线

立法的阻力。但是其缺陷在于,由于各部门对自

然保护区域的定位存在差异,且缺乏统一的协调

性立法,导致针对各类自然保护区域的专门立法

不能确保生态保护红线区“生态功能不降低、面积

不减少、性质不改变”总体目标的实现。
统一立法模式即制定专门立法并统一适用于

所有生态保护红线范围的各类自然保护区域。此

立法模式的优势在于可以确保生态保护红线立法

的统一性,确保制度目标的立法实现。但是,在当

前我国自然保护立法框架不完善、权责分工不明

确、部门利益冲突未化解的大背景下,此立法模式

会对现有的自然保护管理体制带来极大挑战,立
法进程会遇到较大阻力。

结合我国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及生态保护红线

制度的推进实践,本文认为我国生态保护红线的

立法模式选择具有阶段性和渐进性。在《意见》所
提出的2020年年底前“全面完成全国生态保护红

线划定,勘界定标,基本建立生态保护红线制度”
实现之前,适宜采取分散立法模式。对已有的各

类自然保护区域的专门立法,应按照生态保护红

线的管理要求进行修订。对于尚无专门立法的其

他各类红线范围内的自然保护区域,管理部门应

当尽快通过部门规章的方式进行专门立法,填补

立法空白,做到有法可依。当生态保护红线范围

内的各类自然保护区域的专门立法基本完善、生
态保护红线制度基本建立并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

之后,则应当采取统一立法模式。通过对各类自

然保护区域立法的系统梳理,归纳总结成为生态

保护红线统一立法的主要内容,实现一条红线管

控重要生态空间,一套规则管理生态保护红线[7]。
统一立法模式下,生态保护红线统一立法的

具体方式存在不同选择。第一,可采取法典化的

立法方式,即将所有关于生态保护红线的规定都

规定在一部立法之中,实现法外无法的目标。这

是关于生态保护红线统一立法的最高境界和理想

状态,但是目前还不具有可行性。第二,可采取

“政策宣示法+单行法”的立法方式,即生态保护

红线统一立法不规定关于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与保

护的实体内容,而仅是国家关于生态保护红线的

政策宣示以及管理体制或保障机制的规定。各类

具体红线区的管理通过单行立法分别进行规范,
也不存在普遍适用于各类生态保护红线区的通用

性、综合性规定。此种立法技术仅为权宜之计,因
为政策宣示的软约束,此种生态保护红线统一立

法对实际工作的支持力度比较有限。第三,可以

采取“综合性法+单行法”的立法方式,即生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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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红线统一立法只规定关于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与

保护的基本原则、制度措施、保障机制等适用于所

有红线区的规则,至于各类具体红线区的管理则

通过单行法的方式予以规定。这是当前比较现实

的立法技术选择,也与我国当前环保立法的实际

样态相符,比较容易为立法机关接受。
在“综合性法+单行法”的立法技术方案中,

同时存在生态保护红线统一立法和各类红线区特

别立法,这就需要明确两者的关系。从相关政策

文件的表述来看,生态保护红线不影响原有各种

自然保护地制度,而是在原有制度上加强保护力

度并进行统一管理的制度措施[8]。换言之,生态

保护红线区与原有的各类自然保护地之间是一种

交叉重叠关系,原有自然保护区域中生态功能最

为重要、最具生态保护价值、需要严格保护的区域

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就此而言,生态保护红

线统一立法与各类自然保护区域的立法是一般法

和特别法的关系。生态保护红线立法是关于生态

保护红线区划定与保护的一般规定,而各类自然

保护区域的专门立法则是关于特定生态保护红线

区划定与保护的特别规定。在法律实施中,优先

适用特别法的规定;当特别法没有规定时,适用一

般法的规定。基于生态保护红线的底线效应[9],
应当明确生态保护红线统一立法的底线性质,即
生态保护红线统一立法对于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与

保护的规定是最低要求,各类自然保护地立法的

规定只能严格不能宽松。
当选择制定生态保护红线统一立法时,还需

要考虑立法位阶。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国家层

面的正式立法按照法律效力高低由法律 行政法

规 部门规章组成。受制于立法权限,规章的立法

空间有限,对于涉及限制公民权利或增设公民义

务的立法必须要有明确的法律、行政法规依据,而
这些内容恰恰是生态保护红线管理中的核心内容

之一。此外,由于还存在大量针对各类自然保护

区域的专门立法,如果通过规章对生态保护红线

进行统一规范,则在涉及高位阶的特别立法时,无
法实现统一立法的“底线”规范功能。因此,生态

保护红线统一立法的位阶应当选择行政法规或法

律。考虑到法律制定周期的漫长性,制定行政法

规是目前较为可行的选择。
(二)生态保护红线统一立法框架结构的确定

根据前文对于生态保护红线制度框架的归

纳,并参照已有的各地方关于生态保护红线统一

立法的立法例,本文建议生态保护红线统一立法

的框架结构应当由五部分构成,分别为总则、生态

保护红线的划定、红线区保护、法律责任以及

附则。
总则应该包括以下内容:立法目的和依据、生

态保护红线和生态保护红线区的定义、适用范围、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和管理的原则、生态保护红线

的法律地位和法律约束力等。总则部分的关键条

款是“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和管理的原则”“生态保

护红线的地位和刚性控制”。“生态保护红线划定

和管理的原则”条款可设立“保护优先、功能稳定、
刚性控制、分类管控”的原则。保护优先原则强调

对生态保护红线和生态保护红线区的严格保护;
功能稳定原则要求保持生态保护红线区的生态功

能稳定;刚性控制原则是指强化用途管制,严禁任

意改变用途,严禁任意对生态保护红线进行调

整[10];分类管控原则要求对于生态保护红线区实

行差异化管控,分区分类进行管理、保护或者修

复[11]。“生态保护红线的地位和刚性控制”条款

应当确立生态保护红线的优先地位,相关规划要

符合生态保护红线空间管控要求,空间规划编制

要将生态保护红线作为重要基础。同时,应当明

确生态保护红线统一立法的底线性质,即生态保

护红线统一立法对于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与保护的

规定是最低要求,各类自然保护地立法的规定只

能严格不能宽松。
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应当包括以下内容:生

态保护红线划定的权限与程序、生态保护红线划

定的范围与标准、生态保护红线区的边界管理以

及生态保护红线的调整等。此部分的核心条款是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权限与程序”“生态保护红

线的调整”。“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权限与程序”
条款是对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权限和程序的规定,
要充分意识到生态环境的复杂性,并注重不同层

级、不同部门的协调配合。纵向层面,应规定国家

和地方在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中的各自职责与

衔接;横向层面,应规定不同权责部门间的分工与

协调。“生态保护红线的调整”条款应当首先确立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后“只能增加、不能减少”以及

“寻找替代区域、不减损整体生态服务功能”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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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尤为重要的是,应明确可以对红线范围进行

调整的具体情形,如红线区域确已丧失生态服务

功能或者其他确需修改生态保护红线的情形。最

后,还应明确生态保护红线的调整程序,包括论证

与审批、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等。
红线区保护应当包括以下内容:红线区的差

异化管理、红线区的生态监测、红线区生态环境监

管、红线区内的生态环境修复、生态保护红线评价

机制、红线区保护成效考核、生态保护补偿以及投

诉和举报等。此部分的核心条款是“生态保护红

线的差异化管理”和“生态保护红线评价与考核”。
“生态保护红线的差异化管理”条款应遵循分类管

理、分级控制的差异化管理思路,在分类划定的基

础上,根据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的性质,制定与之相

适应的生态保护标准和管理措施,具体包括严格

的差异化的活动准入规则、差异化的环境影响评

价限制审批制度、差异化的环境保护与生态修复

治理方案等[12]。“生态保护红线评价与考核”条
款应明确生态保护红线评价的主体并建立生态保

护红线生态功能评价指标体系和方法;实施定期

评价制度,及时掌握全国、重点区域、县域生态保

护红线生态功能状况及动态变化;评价结果作为

优化生态保护红线布局、安排县域生态保护补偿

资金和实行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的依

据并向社会公开。国务院相关部门根据评价结果

和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
委和政府开展生态保护红线保护成效考核,并将

考核结果纳入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体系,
作为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评价及责任追

究、离任审计的重要参考。
法律责任部分应当包括以下内容:行政机关

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违反规定在生态保护

红线区内进行开发建设等活动的法律责任,破坏

或者擅自移动生态保护红线地理界标、宣传牌和

警示标志的法律责任等。附则应当包括生效日

期、与相关立法的适用关系等。

四、结语

从总体上看,目前国家层面对于生态保护红

线的推进主要依靠政策驱动,这具有便捷之利,但

不能为生态保护红线的落地提供足够的规范效力

和持续的推动力。因此,在政策之外还需要促进

生态保护红线的法治化建设。对于划入生态保护

红线范围内的各类自然保护区域已有的立法,应
当对照生态保护红线的制度框架查漏补缺,确保

“更严格保护”目标的实现。同时还应当根据生态

保护红线的推进和深化进展,在总结地方立法经

验的基础上,通过生态保护红线统一立法的方式

实现立法体系的协调,从而最终助力于“一体化”
生态建设战略[13]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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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公众健康保障的生态
环境法律规制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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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环境污染导致的公众健康损害愈发突出,环境健康问题频繁发生,暴露出我国环境法治体系

建设过程中公众健康保障长期处于边缘化状态。为此,建立起面向公众健康保障的环境法律规制机制显得

尤为重要。在此背景下,以规制的发展路径为切入点,分析环境规制的演变进路,剖析市场经济为主导的个

体主义规制模式的局限性和以政府为主导的行政规制在环境保护和保障公众健康方面所具备的优势与正当

性,从而明确环境法律规制机制的发展脉络和现实需求。然而在风险社会中,环境风险的社会化属性愈发凸

显。面对复杂而多元的环境问题,单纯依靠公权力的作用已难以实现环境法律规制目标。随着公众环境保

护参与意识的增强和市场型环境规制手段的兴起,建立公私合作模式的环境风险法律规制机制,通过发挥法

律的强制性与规范性作用,在行政机关的监督管理下,实现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就成为实现环境法律规制

目标的应然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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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由公众健康谈起

2014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中,“保障公众

健康”被作为立法目的之一,而此前的1989年《环
境保护法》的表述为“保障人体健康”。由“保障人

体健康”到“保障公众健康”的转变,显著地体现了

环境法在目的层面由个体环境权益保障到公共环

境权益保障的过渡。为了落实这一转变,需要环

境法制体系实现系统性转型,而构建以保障公众

健康为导向的生态环境法律规制机制,就成为其

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规制”一词是由英文 Regulation翻译而来,

最早应用于经济学领域①。关于规制的内涵,日
本学者植草益先生认为,“通常意义上的规制,是
指依据一定的规制对构成特定社会的个人和构成

经济的经济主体的活动进行限制的行为”[1]。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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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规制”最早出现于朱绍文先生等人翻译的日本经济学家植草益先生所著的《微观规制经济学》一书中,

也有部分学者将 Regulation翻译为“管制”。



制经济学创始人之一的斯蒂格勒(Stigler)从规制

的起源出发,认为规制是指“为产业所需并按其利

益设计和运行的国家权力”[2]。余晖则认为,“规
制是指政府的许多行政机构,以治理市场失灵为

职能目的,以法律为根据,以大量颁布法律、法规、
规章、命令及裁决为手段,对微观经济主体(主要

是企业)的不完全公正的市场交易行为进行直接

或间接的控制或干预”[3]。以此为基础,规制的概

念不断演变,规制的范围也逐渐从经济学扩展至

公共政策和法学等领域,其影响扩展到社会运行

的方方面面,这也使得有学者认为,“规制国”时代

已经到来[4]。随着规制的适用领域和范围不断扩

张,促使规制目标、对象和手段也在不断变化。从

最初以行政许可为主的经济规制,发展至以解决

市场失灵为目标的“命令—控制”型规制,到“回应

型规制”与“精巧规制”的产生,再到“基于风险”的
规制的兴起,规制技术的不断变化,使规制目标由

调整市场失灵转向为对公共利益的探索。
市场规制为市场经济效率和经济价值的最大

化提供了保障,但在涉及公众健康和环境保护等

公共利益领域,为实现经济价值与非经济价值的

平衡,则需要通过法律规制机制引导和保障公共

利益的实现[5]。这也是公共利益作为市场之外的

价值领域需要政府规制,对市场经济加以干预的

正当性所在。其主要原因在于,对公共利益这类

非经济价值的认识和保障,不仅是国家任务的具

体表现,更是社会正义的反映。公众健康保障与

环境保护作为公共利益的典型代表,已在实践中

被多国以法律原则和制度等形式认可。在环境规

制初期,传统的“命令—控制”型手段是环境规制

的主要形式,并在当时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随

着社会的不断演化,单一的“命令—控制”手段越

来越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更难以作为保障

公众环境健康权益的最优选择。特别是在全球环

境问题呈现多元化和复杂化的态势下,基于市场

的环境规制手段不断兴起,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意

识日益提高,使多元化规制措施的适用成为必然,
也是建立环境法律规制机制的主要内容。

在我国,公众健康价值的“边缘化”倾向和“消
极防卫”的环境健康保障路径,使得降低由于环境

污染所导致的公众健康损害或风险成为我国环境

法制建设中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在此背景下,
环境法律规制的路径选择,就成为能否将有效的

环境风险规制理念、措施和方法嵌入现有环境法

制体系之中的关键所在。

二、个体主义进路的障碍

自由市场的主要目的在于获取经济效益,这
使得环境保护和公众健康等非经济价值在以市场

经济为主导的环境中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具体表

现为,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个体为追求经济利益

的最大化所引发的诸如负外部性、“搭便车”和“信
息赤字”等市场失灵问题,使得环境污染和生态破

坏日益严峻、公众健康问题愈发突出。
(一)源起:无法逃脱的负外部性

“外部性”原本是经济学概念。阿兰·兰德尔

从接受者的视角认为:“外部性是指当决策者未将

某一个行动的某些效益或成本考虑其中的时候所

产生的一些低效率现象。”[6]也就是说,这种“未被

考虑的”成本或者效益,被强制性地附加给生产者

以外的主体。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是外部性的两

个面相。相较于正外部性而言,负外部性作为市

场失灵的主要表现,被学界给予了更多关注。在

法学领域,研究这一问题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法

律手段规制负外部性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而环

境污染作为负外部性典型表现,正是环境法需要

解决的主要问题,也是现代环境法律规制的内在

动因之一。
尽管经济自由主义(或称“放任主义”“不干涉

主义”)者认为,在市场机制“无形之手”的调节下,
通过对个体利益的追求,可以很好地实现社会整

体利益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因而国家不应对

经济生活和市场竞争加以干预。但是,市场失灵

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也使国家干预主义迅速占据

优势地位,并为行政规制提供了适用的必要与空

间。然而,负外部性问题并没有因为“命令—控

制”型规制的出现和广泛适用而消失,而是在社会

的不断发展中,出现了更多的负外部性问题。其

中,制度负外部性与科技负外部性便是一对源于

制度经济学的负外部性表现。制度负外部性在环

境法领域时有发生。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89年

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的决定》中
将造纸、电镀、印染、焦化等行业作为国家重点支

持产业。这些产业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得到迅速

发展,但随之而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则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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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自20世纪末开始关停大批造纸、电镀、印染

和制革企业。这些举措不仅在法学界引发了一系

列争论,而且对当时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影响。
同时,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推动新技术和新

产品不断投入市场并深入到公众生活的方方面

面。新兴的科学技术及其市场化成果产生的积极

效应毋庸赘言,但另一方面,由于科技风险的不确

定性特征以及规制措施本身属性所决定的天然的

滞后性,使新技术和新成果不但增加了公众生产

和生活的风险系数,也对政府规制提出了更高要

求。以转基因技术为例,转基因技术的推广和商

业化使用,使大量转基因食品投入市场,而其中存

在大量未经批准的转基因食品,在无形中增加了

公众的健康风险[7]。面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有待

确定的情况下,如何完善转基因食品安全规制机

制,规范转基因食品的生产与销售,便成为目前亟

待解决的一大科技负外部性问题。
无论是以环境污染为主的传统负外部性问

题,抑或诸如转基因技术这类科技负外部性问题,
均需环境法律规制妥善解决。在此情形下,环境

法规制的对象既包括业已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
还需要应对可能发生的环境风险。面对人体自身

机能的复杂性和环境问题的复合性,要实现有效

规制环境问题、降低环境污染对公众健康所产生

的损害和风险,显然无法通过单纯地对个人的私

益保护加以解决,而需建立以行政机关为主导的

多元主体协同合作的环境风险法律规制机制。
(二)应对:“便车”之不便

自由市场的最主要的目标在于实现经济效

益。对公众健康和环境的保护,并非其内在价值

追求。在自由主义者所倡导的市场经济环境中,
社会被视为实现个人需求与偏好的载体,使环境

价值和人体健康价值这类非经济价值更难获得有

效保障,进而导致市场经济与公共利益二者的紧

张与冲突。在此背景下,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尔·
奥尔森最早提出“搭便车”理论。他将“搭便车”定
义为,在非排他性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中,个人由于

不愿支付应承担的费用,会隐瞒个人的偏好,并且

希望他人支付该产品或者消费的费用,从而在他

人付费后从中获得好处[8]。这一理论的核心在

于,就公共物品言,无论社会成员是否对该公共物

品的产生做过任何贡献,他都可以拥有享受该公

共物品所带来的益处,这是由公共物品属性所决

定的。因此,当作为理性人的社会主体意图为获

得某一公共物品而奋斗时,这个群体中的任何一

个人都可能存在不作为的倾向,即意图通过别人

的努力获得这一公共物品的所带来的好处[9]。
在环境法领域,“搭便车”现象主要存在于三

类主体中。一是地方政府。在实践中,跨区域环

境污染问题一般涉及两个以上地方政府。在缺少

绩效考核与相关约束机制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可

能存在“搭便车”心理,怠于履行联合治理和协同

监管等义务。二是作为污染受害者的公众。在涉

及多数受害者的环境案件中,由于存在取证困难、
耗时较长等问题,使污染受害者很可能出于“搭便

车”心理,消极参与诉讼,同时期望通过其他受害

者的努力实现自己的求偿目的。三是污染企业。
污染企业(尤其是中小型污染企业)往往履行企业

环境社会责任意识不足,违法排污的同时存在严

重的投机心理。正是由于“搭便车”现象的普遍存

在,作为理性人的个体对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缺少

充足动力,尤其是面对公众健康和环境这类复杂

的集体利益时更是如此。由于诸如人体健康价值

和环境价值这类无形的社会价值,难于以货币进

行衡量,使其难以获得公众的足够关注,且“搭便

车”心理普遍存在,这些正是法律规制面临的

难题。
(三)保障:止步于“信息赤字”
市场失灵产生的原因之一是分配问题。在应

然状态下,市场经济分配体系的有效运行取决于

决策者可获得充足的信息,并且具备处理大量信

息的能力,从而在理性状态下实现经济利益的最

大化[10]。然而,这种应然状态在实践中并不容易

实现。因为每个市场主体处理信息能力参差不

齐,并且考量到处理信息的成本,使得公众难以在

无规制的情况下获得充足的有效信息,也就导致

“信息赤字”问题的产生[11]。正是由于信息赤字

问题的存在以及个人的价值偏好问题,导致分配

体系的“理性”运行难以实现,使得本应在理性状

态下要考虑的公共价值长期处于边缘位置。
在实践中,可以获取相对充足的信息以及理

性的信息处理能力,在经济价值与非经济价值间

实现相对平衡,正是行政规制的优势所在。行政

机关在信息收集、处理和宏观调控等方面具有显

著的优势,可为公众健康和环境等非经济价值提

供较为充足的法制保障。可以理解的是,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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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过程中尽量充分考量与公众利益相关的信

息,通过信息公开等方式保证公民获得相对充足

的环境信息,对于公众风险认知的程度的提高和

保障公众知情权具有重要意义。

三、传统行政规制的有限补强

由于市场失灵所引发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问题愈发突出,公众利益保障成为法治国背景下

服务型政府的主要任务,这其中不仅包括保障不

特定多数人的公共利益,还包括实现特殊群体环

境正义的内在诉求,而这些目标的实现则需要发

挥政府在宏观调控和法制保障等领域具备的优

势。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环境风险逐

渐呈现出社会化和系统化属性,使“命令—控制”
为主的传统环境法律规制手段和“消极防卫”的风

险规制态度呈现出滞后性特点。
(一)公众利益:“多数人”视角

保护环境作为基本国策,公共健康保障作为

环境法治的主要目标,已为我国政策和立法所认

可,这也为政府作为环境规制主体提供了正当性

基础和规范依据。然而,面对公众健康和环境等

典型的公共利益,如何衡量其价值所在? 以保障

公共利益为目标的规制的价值又如何体现? 面对

这样的价值选择问题,英国约翰·贝尔认为:“公
共利益用于描述这样的情形,特定个人的净收益

可能并未增加,但某些为共同体凝聚或发展所必

需的事物却得以保障。”[12]他认为公共利益的价

值蕴含于社会基本价值之中,也是社会基本价值

的具体表现。从社会的延续和持续发展的角度,
可以体现保障公共利益的价值所在。法律作为维

护社会秩序和正义的手段,则进一步赋予了公共

利益所蕴含的价值,并为规制提供合法性基础。
然而在理论层面,“公共利益”(公益)的内涵

却一直含糊不清。就狭义的“公益”而言,典型的

观点认为,相较于“私益”和“国益”而言,“公益”更
容易被忽视。因此,为保障不确定多数人的权益,
有必要重视公共利益的重要性[13]。广义上讲,
“公益”的内涵又包括两层次理论和三层次理论。
两层次理论认为,公益不但指社会公共利益,也指

国家利益[14]。三层次理论认为,国家利益、不特

定多数人的利益和须特殊保护界别的利益,是公

益的三个层次。其中,国家利益是公共利益的核

心;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是公共利益常态化的存

在形式;须特殊保护界别的利益是公共利益的特

殊形式,是社会均衡、可持续发展必须加以特殊保

护的利益。也就是说,社会公共利益不仅包括不

特定多数人的利益,还包括须特殊保护界别的利

益[15]。三层次理论丰富了“公益”所涵盖的范围

和主体,同时也体现出在依法治国背景下,政府作

为公共利益的代表,需要从社会整体角度出发,发
挥服务型政府的功能,缓解由于不平等问题所产

生的社会紧张,为公众提供更多元化的福祉。
从公众健康保障视角观之,环境健康权作为

公众利益的具体表现形式,是指规定或者隐含于

环境健康法律规范中、环境健康法律关系主体有

权以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方式避免或降低环境污染

对自身健康利益造成损害或危险的一种手段[16]。
作为公民环境权益的主要内容,环境健康权同时

兼具公权和私权双重属性。就私权属性而言,我
国《民法总则》将健康权作为公民的人格权,为平

等主体间产生侵害公民健康权的行为提供私法救

济①。然而,大规模环境污染所导致的人体健康

损害问题,难以通过私法侵权救济的途径解决,也
超过了民法健康权的涵盖范围。从生态系统整体

性角度出发,即便被污染的环境仅对个别公众产

生实质损害,但仍然对区域内生态系统的平衡造

成一定影响。因此,面对环境问题的复杂化和污

染类型的多元化趋势,需要发挥国家环境保护义

务的积极作用,基于保障公共利益之意旨,通过法

律手段将公众健康利益和环境利益予以系统性、
整体性的制度化保护,这正是环境法的社会公益

属性的具体表现形式。
(二)环境正义:“少数人”视角

环境污染问题产生的根源之一,是市场经济

所导致的环境物的分配不正义。究竟什么是“正
义”? 罗伯特·诺齐克认为,只要获得资源的过程

是正义的,则分配就是正义的[17]。他认为,只要

是通过以交换为目的的交易而获取的资源,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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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交换的目的是为了获取金钱、食物、劳动力,抑
或是通过合法继承而获得,都是正义的。此时,国
家无权对该交易进行干预,无论是对资源配置进

行直接干预或者间接干预,都是对市场机制自由

运行的侵犯。约翰·罗尔斯则认为,正义的实现

需要平等自由原则、差别原则和机会的公正原则

的有效适用,也就是人们在原初状态下所选择的

两个基本原则的指引下,对主要社会制度的调节,
从而以全社会的角度来处理上述偶然因素产生的

不平等[18]1215。这是两类典型的正义观。由于正

义在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衡量标准[19],才出现了类

似的关于正义内涵及其实现途径的争论。
如今,正义已演变为社会核心价值。在现代

社会,公共利益的价值越发受到重视,这也是对社

会核心价值的现实回应。约翰·罗尔斯在《正义

论》中所言:“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

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18]3 而环境正义

则是正义问题在环境领域的具体表现[20]。以法

律论之,环境正义一般意义上体现为平等地享有

环境权益,以及公平地分担环境义务和责任。
环境正义产生的主要原因,即由于社会弱势

人群在社会生活中承受着不平等的环境风险。在

现实中,大部分弱势人群,尤其是居住在偏远地区

的村民,仍然承受着环境问题所带来的不正义。
目前,农村及部分贫困偏远地区仍是环境污染多

发地区,生活在这些区域的居民也承受着较高的

环境健康风险。此外,相较于普通公众而言,儿
童、孕妇和老人等特殊群体由于对环境敏感程度

更高,这也增加了这部分群体的环境健康风险。
为实践环境正义,可以分别从分配的正义和矫正

的正义两个层面来实现对此类特殊群体环境权益

的优先保护。分配的正义主要体现于环境风险分

配程序的正义,例如通过环境影响制度、排污许可

制度等对建设项目和规划可能造成的环境污染进

行评估,使其在合法范围内规划建设和经营,降低

由于违法排污等行为增加周围居民的环境风险。
矫正的正义则体现在发生损害后对污染者的制裁

和污染受害者的救济等方面,通过环境行政处罚

和企业黑名单等方式,实现对特殊群体环境健康

权益的保障。
(三)政府主导:“有效性”视角

无论是对不特定多数人的权益保障,还是对

特殊群体的优先保护,都是政府规制的正当性基

础。然而,由于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社会价值的

多元性,使环境健康问题的有效解决需要在政府

的主导下,实现市场、行政、社会等多方主体协同

推进。主张政府主导,是其在宏观调控和法制保

障等领域具备其他主体无可比拟的优势。
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制定政策和立法,最直

接地突出环境保护和公众健康保障的重要性。由

此,通过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明确政府的法定职

责以及企业和社会组织等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使
环境和公众健康这类非经济价值获得充分的法制

保障。同时,通过将环境保护与公众健康保障的

内容融入法制体系,确保环境健康法律规制的正

当性与合法性,并实现法律体系的完整与自洽。
另一方面,政府是环境政策和法律的最适实

施者。在现代社会,环境保护和公众健康保障是

政府的法定职责。政府在保障公众环境权益方面

具有重要作用,行政机关依法对法律法规的有效

执行、对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政策的及时响应、依
法履行环境保护职责,是保障公众环境权益的重

要途径。同时,由于各地区间经济、社会和卫生条

件的差异,政府可以综合运用规划和激励等手段,
应对不同区域间居民在环境权益方面的不均

衡性。
同时,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具备较强的整体

调控能力。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环境问题的有

效规制,需要综合考虑社会、经济和科技等多重因

素,发挥多元主体共同协作的效力。政府作为行

政主体,具有其他法律主体所不具备的资源与能

力优势,可基于整体视角制定环境政策和法律,并
基于此采取相应规制措施。不仅如此,面对环境

污染的复合性、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环境损害所

涉主体的广泛性和涉及范围大等问题,也要求规

制主体需要具备充足的资源和较强的规制能力,
除了作为行政主体的政府之外,其他主体均不具

备这些优势。由此,政府主导是实现环境保护和

公众健康保障目标的必然要求。
(四)传统规制:“消极的防卫”之弊

以改善“市场失灵”为目标的“命令—控制”型
规制手段,在法治社会建立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保障公民基本权益和实现社会正义提供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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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强制性保障,但随之而来也出现了诸如“规制

俘获”①等问题。随着社会法治理念的更新和法

律体系的逐步完善,单纯依靠以许可和处罚为主

要手段的传统行政规制措施已经难以解决日益复

杂的环境问题。在现代法治国背景下,政府的角

色逐渐从管理者向服务者过渡,并以建立服务型

政府为目标,而这一转变也深刻地体现于环境规

制之中[21]。在环境健康规制领域,传统的基于技

术的“命令—控制”型规制措施的适用,主要表现

为行政机关通过划定绩效标准、要求污染企业通

过购买和安装环境保护设施和服务,实现控制污

染物排放的量化目标,以达到环境健康保护之目

的。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自由市场对传统

的环境规制手段不断提出质疑和挑战。新自由主

义者认为,应强化市场机制在环境规制中的能动

作用,并运用成本效益分析的方法对环境规制的

程度加以约束。同时,随着环境税制度、碳交易制

度和“水银行”等以市场为基础的环境规制手段的

兴起,行政规制的边界和程度也面临挑战。
在环境健康法制领域,国家治理理念和政府

角色转变推动环境治理理念的变化。在我国,政
府在环境治理领域长期发挥绝对主导作用,履行

国家应尽的环境保护给付义务,为保障公民环境

权益采取措施和提供保障。随着市场经济发展,
市场逐渐在资源配置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推
动政府职能的转化与规制措施的变革。在简政放

权的背景下,“放管服”改革正推动生态环境治理

体系的转变,从机构改革、环保垂直监管,到取消

环保竣工验收许可和环评资质,都体现了环境治

理体系的现代化与合作化趋势,这正是“公私合

作”法治理念的具体表现,同时呼应了公民环境权

益所兼具的公益与私益的双重属性。
同时,不应忽略风险对环境规制的挑战。在

风险社会中,公众的安全需求范围不断扩展,传统

的“消极防卫”型救济手段已难以满足公众对健康

保障的需求。人体健康机能的复杂性以及损害的

不可逆性,使风险逐渐成为环境规制的重要议题。
目前,我国逐渐将风险防范理念引入环境法制体

系中,通过建立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估等法律制度

逐步实现由消极防卫到积极预防的转变。

概言之,面对环境法律规制主体的多元化和

社会需求的复杂化,传统的环境法律规制机制面

对现代社会中日益复杂的环境问题和不断扩张的

公众需求,愈发暴露出一定的滞后性、单一性等问

题,这使得构建以风险预防为导向的公私合作的

环境法律规制机制成为治理环境问题和保障公众

健康的应然与必然之选。

四、公私合作模式的环境风险法

律规制

在风险社会中,环境风险的系统化规制已成

为各国环境法律规制的重点,风险预防原则也逐

步成为各国环境风险法律规制的理念基础。在此

过程中,如何实现科学理性与价值偏好的平衡则

是环境风险法律规制的重点所在。与此同时,随
着国家治理理念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在环境风险

法律规制中应进一步发挥市场主体在环境保护中

的优势作用,通过程序性保障与实体性规范的协

同作用,明确行政机关监管职责和私人主体法定

责任,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公私合作模式的环境风

险法律规制机制。
(一)贯彻风险预防原则

规制理念的科学定位,是合理选择规制模式

和措施的基础,也是确保规制目标具备正当性的

前提。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核能、转基因和新型

化学物质等新技术和新产品不断产生新的风险,
使风险规制越发为各国关注。如何确定风险规制

的范围和措施,成为一个关键议题。
风险预防原则伴随着风险规制而兴起,并为

风险规制提供了基础性的制度框架。风险预防原

则所适用的不可接受的涉及人体健康或环境的损

害情形主要包括:威胁到人类生命或者健康;严重

损害不可逆转;产生代内或者代际不公平;以及未

充分考虑受影响者基本权利的行为[22]。这四类

情形也是风险预防原则的要义所在,是对长期利

益和公众利益的考量。目前,风险预防原则已经

与比例原则以及成本效益分析等原则和手段相互

融合,得到各国的广泛承认与适用,亦被称为“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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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预防原则”,即在开展一项行动之前,必须提

供充足的确定性证明,综合考量成本收益、社会、
政治和经济等因素,以证明在采取必要措施后可

防止危害的产生或扩大[23]。
在环境法领域,风险预防原则已得到国际法

和国内法的双重认可,并具备了充足的法技术基

础,这也是环境风险规制的正当性依据之一。立

足于保障人体健康的视角,由于环境污染对人体

健康所产生的现实损害需要达到一定程度后方可

显现,这种“不可见”和难以被证明的健康损害则

对公众的心理安全产生了极大挑战。尤其是当严

重的环境污染事件发生后,这种心理焦虑将会使

公众对风险的接受程度不断降低。对公众风险认

知需求的回应,成为确立风险预防原则作为环境

法律规制理念的原因之一。
风险预防原则更大程度上旨在从法律层面回

应风险的不确定性。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可以划

分为三种“未知”形态:已知的已知、已知的未知和

未知的未知,即可以根据统计学进行量化评估的

风险;对已经了解的诸如转基因等技术可能产生

的不确定的风险;以及尚未认知的事物或者活动

可能导致的风险[24]。在实践中,更多的是面对前

两种“未知”形态作出相应的规制决策,而风险预

防理念的适用则与行政机关规制活动的合法性与

正当性密切相关,这也是确立风险预防原则作为

环境健康法律规制的核心理念的又一原因。
(二)平衡科学理性与价值偏好

长期以来,公众健康保障处于“边缘化”地位。
然而近年来,我国频发的儿童血铅中毒和重度雾

霾等问题对人体健康所产生的影响,引起了社会

公众的高度关注,成为推动环境风险法律规制的

动因之一。而如何保障规制措施和程度能够符合

公众的价值目标,如何整合与协调公众多元的利

益需求,如何实现规制的有效性与合理性,则成为

环境风险法律规制机制建构过程中需要解决的关

键问题。在法治背景下,构建基于公私合作的环

境法律风险规制机制的关键在于规制措施的科学

性和规制目标的合理性。在此过程中,科学理性

主要表现为规制措施和规制程度的科学性,价值

偏好则是公众基于风险认知水平的主观判断,科
学理性与价值偏好的权衡则是规制的核心要义。

现实中,由于受到个人习惯、生活环境和教育

背景等因素的影响,个体的风险认知结构存在较

大差异性,使得单纯依靠公众的价值判断与主观

选择确定风险规制措施和选择规制手段具有较大

盲目性,同时也增加了风险规制本身可能产生的

风险成本。在此需要专业人员作为公众群体中掌

握专业知识的特殊主体,成为风险决策的“理性”
来源之一。然而专业人员本身也会存在一定的认

知偏见,加之风险规制并不是对某一种风险的规

制,而是对社会风险的系统性规制,这也使专业人

员的理性判断存在某种程度的局限性。要充分发

挥公众偏好与专家理性的积极作用,就需要充分

沟通协商,在公权力主导下,实现两类价值判断主

体的沟通与互补,从而为风险规制目标的确定提

供科学合理的价值选择[25]。
如何选择适当的规制措施,涉及行政规制的

合法性与合理性问题。具体到环境法领域,风险

防范理念的深入人心为风险规制提供了实施基

础,科学的生态环境立法为风险规制提供了法律

支撑,国家承担生态环境保护义务为环境风险规

制提供了合法性根据。在此基础之上建立的以保

障公众健康权益为目标的环境风险法律规制机

制,要求主管部门在参考环境健康科学数据的基

础上,建立风险沟通机制,综合考量社会、科学技

术和经济水平多重要素,注意保障公众的环境保

护参与权,作出相对合理的风险管理决定。特别

需要注意的是,在健全环境风险法律规制机制过

程中,应充分发挥政府的协调统筹能力和市场机

制的动力功能,通过公私合作的方式,激励和规范

私主体通过市场手段保护环境,发挥多元主体的

合作效应,推动环境风险规制目标的顺利实现。
(三)协同程序性保障与实体性规范

环境风险法律规制需要程序性保障与实体性

规范有机结合、协同运行。在此,程序性保障是指

通过风险评估和风险沟通手段的运用实现规制程

序的科学性与透明性;实体性规范则是通过法律

制度的适用保障规制的有效性。
1.程序性保障层面。一方面,通过环境健康

风险评估制度的有效适用,实现风险信息的透明

化与科学化。尽管通过环境健康风险评估所获得

的数据结果存在一定误差风险,无法实现风险程

度的确定化与稳定化,但是通过科学数据与现行

法律制度的有机融合,是实现环境风险得以有效

规制的前提,并且为风险规制措施的制定和实施

提供了科学基础和判断标准,使风险规制依据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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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现透明化。另一方面,明确风险沟通流程,弥
合风险认知差异。通过建立沟通协商式的风险沟

通机制,实现政府与多元利益主体的互动沟通,为
公众提供参与环境保护的平台,为政府了解公众

风险认知水平和价值偏好提供信息来源,为企业

履行环境保护社会责任提供方向性指引,进而为

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公私合作的环境风险法律规

制机制提供程序性保障[26]。

2.实体性规范层面。以保障公众健康为目的

的环境风险法律规制,应建立以科学合理、符合国

情的环境健康标准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同时基于

成本有效性分析,确保风险规制的有效性和可实

现性。为此,可以在现行环境标准体系的基础上,
增加人体健康指标的内容,进一步区分污染防治

标准与公众健康标准[27],以优化现行环境与健康

标准。此外,应进一步发挥市场主体在环境保护

中的作用,通过激励机制和引导措施提高环境保

护的社会意识,促进其积极履行环境保护义务。
为避免“无形之手”之弊,应加强权力机关的风险

监管能力,强化行政主管机关的执法权和监督权,
降低因企业逐利趋向可能产生的环境健康风险。

五、结论

规制源于应对“市场失灵”的过程。由于市场

经济发展所产生的负外部性问题,公众健康、生态

环境这类非经济价值一度被忽视。如今,环境污

染和生态破坏对人体健康所产生的影响正逐渐引

起政府和社会公众的重视。然而,作为“理性人”
的个体大多缺少保障群体利益的动力,“搭便车”
现象便成为阻碍环境保护和公众健康利益保障的

障碍。此外,现代科技的发展使大量信息不断涌

现,暴露出个体在处理和消化信息方面存在的不

足,由此也导致在市场经济资源配置过程中存在

着较为严重的“信息赤字”问题。因此,以“命令—
控制”为主要手段的传统行政规制依托其所具有

的强制力和威慑力特点,在解决环境污染等社会

公共问题时产生了快速成效,在实现公众环境权

益保障发挥了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问题是,低收

入群体和环境敏感人群正面临着由于环境不正义

带来的健康损害和威胁。公众健康保障作为政府

的应尽义务,不仅要实现对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

保障,也需要发挥其宏观调控能力,从“少数人”权
益保障入手,实现环境正义的社会化。无论是对

作为“多数人”的公众利益的保障,抑或是“少数

人”环境正义的实现,都凸显出政府在环境健康规

制方面的优势所在。
然而,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带来了

更多的不确定风险,由此导致风险社会化属性愈

发凸显,环境风险的系统化和复杂化已成越来越

迫近的现实。在此背景下,环境风险的法律规制

为各国所关注。同时,国家治理理念的变迁和市

场经济的发展,市场机制在环境保护领域中的作

用逐渐凸显,这也对传统的行政规制机制提出更

多挑战。若在法律层面有效规制环境风险,发挥

多元主体的协同效应,则需要建立基于公私合作

的环境风险法律规制机制,即:以风险预防原则作

为基本理念,推动传统的消极防卫转变为积极预

防;以科学理性与价值偏好的权衡作为规制的核

心内容,实现规制措施的科学性与公众风险认知

差异的动态平衡;以程序性保障与实体性规范有

机互动为主要手段,通过风险评估和风险沟通,实
现规制程序的科学性与透明性,确保法律制度得

以有效实施,推动环境法律规制的顺利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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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ofLegalRegulationsofEcological
EnvironmentforPublicHealthProtection

ZHUBingcheng
(Civil,CommercialandEconomicLawSchool,ChinaUniversityofPoliticalScienceandLaw,Beijing100088,China)

Abstract:Inrecentyears,thepublichealthdamagecausedbyenvironmentalpollutionhasbecomemore
andmoreprominent,andenvironmentalhealthproblemshaveoccurredfrequently,showingthatthe
publichealthprotectionhasbeenmarginalizedforalongtimeinthesystematicconstructionofenvi-
ronmentalruleoflawinourcountry.Therefore,itisparticularlyimportanttoestablishanenviron-
mentallegalregulationmechanismforpublichealthprotection.Inthiscontext,takingthedevelopment
pathofregulationasthestartingpoint,thispaperanalyzestheevolutionofenvironmentalregulation,

analyzesthelimitationsoftheindividualisticregulationmodeldominatedbymarketeconomyandthe
advantagesandlegitimacyofgovernment-ledadministrativeregulationinenvironmentalprotectionand
publichealthprotection,soastoclarifythedevelopmentcontextandpracticalneedsofenvironmental
legalregulationmechanism.However,intherisksociety,thesocializationattributeofenvironmental
riskisbecomingmoreandmoreprominent.Inthefaceofcomplexanddiverseenvironmentalprob-
lems,itisdifficulttoachievethegoalofenvironmentallegalregulationrelyingsolelyontheroleof
publicpower.Withtheenhancementoftheawarenessofpublicparticipationinenvironmentalprotec-
tionandtheriseofmarket-basedenvironmentalregulationmeans,ithasbecometherightchoicetoa-
chievethegoalofenvironmentallegalregulationtoestablishpublic-privatepartnershipmodelofenvi-
ronmentalrisklegalregulationmechanismandachievethecooperativecooperationofmultiplesubjects
bygivingfullplaytothemandatoryandnormativeroleofthelawunderthesupervisionandmanage-
mentofadministrativeorgans.
Keywords:publichealth;environmentallegalregulation;riskprevention;public-private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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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理论建构新视野”专题

主持人语

蒋　风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321004)

儿童文学之所以重要,是与其基于“儿童”主体的认知、想象与书写所呈现出的“文学现代化”内质分不开

的。从内在机制来看,儿童文学内蕴着“儿童性”与“文学性”两个相互关联的范畴。近年来,围绕着思想本体与

艺术审美等话题,儿童文学研究界致力于突破儿童文学本质化的狭小视域,将儿童文学拓展至动态发展的历史

语境中予以考量。同时,撤去区隔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对话的藩篱,在儿童文学的中外交流、儿童文学的发展

演进、儿童文学的跨学科互涉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为此,本专题收录4篇中青年学者撰写的论文,

围绕“儿童文学的理论建构新视野”主题展开专题研究,敬请方家教正。
“儿童文学”是什么? 这是一个涉及儿童文学本体最为核心的命题。弄清了该问题其他很多问题都能迎刃

而解。儿童文学是成人作家专为儿童而创作的文学,其中包含了儿童与成人“代际”交流与理解。基于此,吴其

南教授撰文《儿童文学是一种保守的文学?》来系统讨论儿童文学的内核问题。他认为,“保守”只是儿童文学表

层的特征,注目于儿童“自然性”“童年”等向度并非意味着儿童文学背离现代发展的潮流,保守之于儿童文学并

非完全负面,相反却是其坚守本体、本位的基质。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演进与现代中国的发展具有同构性。中国儿童文学演进史研究强调整体性、系统性

地重绘文学图景和知识谱系,这既有助于探究中国儿童文学的行进轨迹和内在规律,又可为总结历史经验、重

建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系统提供资源。吴翔宇教授的《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演进史的理论构想与研究路径》对

此作了理论探索。该文试图突破以往将中国儿童文学本位化的偏狭,开掘了中国儿童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

“一体化”研究的内在基石,提出了关于演进史研究的旨趣与路径,这对于今后中国儿童文学研究是有理论引领

之功的。

与成人文学无异,儿童文学要围绕着“人”来命意,人物形象塑造是儿童文学彰显“儿童的”与“文学的”双重

属性的必要手段。李利芳教授的《作为评价尺度的儿童文学人物形象塑造》将人物形象塑造视为一种“评价尺

度”,认为是召唤并引领儿童读者展开审美体验的关键精神力量。对于人物形象塑造既体现在儿童主体的价值

认知上,还依赖文学艺术形式的表达和形构上。这种双重形态的运作返归于“儿童文学”的本义,也夯实于儿童

文学生产的语境之中。

近年来,中国原创图画书发展很快,在国际舞台上也备受关注,但也存在着诸如文学性差、图文关系不清、

反映现实生活少等问题。如何理解中国图画书的本体特征、梳理中国原创图画书的源流及理论建构等是摆在

学界面前不容忽视的问题。杜传坤教授的《可能与边界:百年中国图画书的理论建构》分别从图画书对儿童的

价值、图画书的名称与身份归属、图画书的图文关系等三个维度来探究中国图画书的理论建构。在对“中国图

画书”作了详细的知识考古学后,作者辩证地论析了图画书理论建构的适用性及限度,在动态、多维的视野中将

此研究推向深入。

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亟须改变理论触角和思想深度的“小儿科”状态(李利芳),做出新的理论建构。本

期的4篇文章正是做出这种改变的尝试。期待更多的学者参与到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建构中来。

主持人简介:蒋　风,男,浙江师范大学原校长,教授,国际格林奖获得者,中宣部“德艺双馨”哲学社会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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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是一种保守的文学?∗

吴其南
(温州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温州325035)

摘　要:成人看儿童和儿童文学类似殖民者看殖民地的人民和文化。成人为了确证自己文明、理性的现代人

身份而创造了具有野蛮、幼稚、不文明、未开化等特征的原始人/乡野人/儿童这个他者形象,以将自己和他

们、自己的文学和他们的文学区分开来,这自然赋予儿童文学某种保守性质。保守于儿童文学并非都是负面

的。现代“并喻社会”“后喻社会”的到来也为儿童文学挣脱保守主义的羁绊提供了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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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隐藏的成人:定义儿童文学》等著作中,佩
里·诺德曼曾多次谈及儿童文学的保守性。“在
赋予过去的价值观以高于未来发展之上的特权方

面,这些文本(指作者此前分析的典型儿童文学文

本———引者)有一种保守主义倾向,有一种阻止事

物改变的愿望,并且当变化发生时对此不感兴

趣。”[1]180“作为一种典范文学,儿童文学具有固有

的保守性。”[1]243 这是就儿童文学整体来说的。
作为整体的儿童文学是一种类型,其读者对象主

要是朝气蓬勃的少年儿童,有许许多多的作者参

与创作,包括许许多多的作品,它们怎么都是保守

的呢? 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和对待

这种保守性呢?

一

儿童文学的保守性在它诞生的那一天就表现

出来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本身就

是保守思潮的产物。
世界范围内的儿童文学最早是在启蒙时期的

欧洲走向自觉的。其最主要的标志,一是纽伯里

创办太阳社,出版从民间搜集改编的小开本“口袋

书”,一些可供儿童和一般民众阅读的文学作品,
到格林童话集大成;一是贝洛尔、豪夫、彭斯等人

的个人创作,至安徒生达至高峰。这些作品不一

定都是纯然的儿童文学,但具有早期儿童文学的

一些基本特点,事实上也成为后来儿童文学之滥

觞。这些作品的出现都与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紧

密相关。资本主义是建立在自由贸易基础上的生

产、生活方式,必须将人从土地和封建庄园主的压

迫和束缚中解放出来,于是有了自由、平等、博爱

等一些基本诉求,有了个性解放的呼吁,有了包括

“妇女”“儿童”在内的一些群体的“发明”和发现,
儿童文学也在这一过程中应运而生,只不过不全

是以同向、同步的方式出现,而是以多少有点反向

的形式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高歌猛进时,
文学中的华兹华斯等湖畔派却呼吁回到自然、回
到童年、回到中世纪,出现《抒情歌谣集》《天真之

歌》等歌颂自然、童年的作品;德国的豪夫等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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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出现的人欲横流,人和自然

的疏离,在《冷酷的心》等童话中对其进行了猛烈

抨击。这些作品多是向后看的。以这种方式,人
们不仅将儿童、儿童文学和成人、成人文学区分开

来,使儿童文学走向自觉,而且创造了可以用“纯
真”予以概括的儿童、儿童世界形象,这成为后来

儿童文学典型的精神特征。
中国儿童文学自觉在清末民初到五四的这段

时间,自觉的理论基础主要是从西方借鉴过来的

文化人类学,或曰复演说。复演说认为,儿童的心

理是原始人心理的复演,儿童是小野蛮。原始人

由于不理解事物就借想象变成事物,以己度人,以
己度物,按自己的心理去想象自然界,把自然界人

化,出现万物有灵的想象。这种想象的结果便是

神话等原始人的文学。这种文学经过世代演变,
成为民间故事、童话,童话即今天儿童之文学。经

过这么一番推理,将儿童文学和当前人们看到的

其他文学区分开来,也即将儿童文学“发明”出来

了。这种儿童文学观显然是朝后看的。在这种儿

童文学观的影响下,中国最早出版的准儿童文学

丛书《童话》刊登的大多是民间童话、民间故事一

类的作品。一些作家创作,如叶圣陶的《小白船》
《克宜的经历》等,以清雅的文笔创造出一个个纯

净的纤尘不染的世界,生活在这一世界中的主要

是孩子、小山羊小白兔、以及像孩子一样质朴单纯

的乡野人,也是以向后看的方式型塑出一个纯真

的儿童世界以与现实的成人世界相区别。
这显然不是偶然的。诺贝特·埃利亚斯的

《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的研

究》中有一个重要的观点:越是古代,成人与儿童

间的距离越小;越是现代,成人与儿童间的距离越

大。“在文明的进程中,儿童的心理结构及其行为

与成年人的距离越来越大。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民

族和民族群体显得‘幼稚’和‘年轻’,而另一些则

显得‘成熟’和‘年长’的关键所在。”[2]资本主义登

上历史舞台,现代社会要和传统社会相分离,需要

创造出一个他者形象,将自己要分离的特点放到

这个他者身上去,自认为现代、文明、理性的成人

创造的野蛮、原始、非理性的儿童/原始人便是这

样的他者形象。儿童、原始人成为这样的他者形

象确实有着他们自身的依据。原始人生活在文明

未启的时代,他们的思维具有较多的互渗性,他们

心目中的世界具有较多的万物有灵的特点;原始

社会以后,文明开启,这种思维越来越受到挤压和

排斥,占据的空间越来越小,但在文明程度尚低的

乡村及生活在这里的乡野人的思维中还有很大的

市场,儿童也被认为是与此相近的人群之一。相

对于文明、理性的现代人,这样的原始人、乡野人、
儿童无疑是一个保守的世界,反映着社会的保守

主义倾向。儿童文学这种新兴的文学样式在这片

保守主义的土壤中孕育成形,看似有点阴差阳错,
其实并不矛盾,因为这种保守主义本身就是现代

社会生活、现代意识的产物。

二

从复演说的角度将儿童、儿童文学和原始人、
原始文学等同起来,是儿童文学自觉初期人们理

解和看待儿童文学的一种主要方式,但这种理解

和看待儿童文学的方式毕竟是就童谣、民间童话、
民间故事及其改写的作品而言的,受民间口头文

学的影响较为明显,当儿童文学真正自觉、成为文

学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支,作家个人创作的作品

成了儿童文学的主要类型后,保守性还是儿童文

学的一个主要特征吗?
儿童文学是以少年儿童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文

学,“以少年儿童为主要读者对象”并不意味着儿

童文学就是由少年儿童决定的。读者的声音在文

本中是隐含的,只有当作者、叙述者意识到读者的

需求并将其反映在文本中,读者的意愿才能在作

品中表现出来。所以,佩里·诺德曼说:“作为一

个场域,儿童文学是一种成人活动,它最重要的话

语和对话是成人之间的那些,而不一定是跟儿童

进行的那些。即使完全由这些活动产生的、声称

对儿童说话的文本,也是间接这么做的。”[1]170 按

照诺德曼的理论,儿童文学一般都是双重文本,即
在表面的为儿童讲述的声音下面,隐藏着一个成

人自己的声音,讲述成人自己的欲望。最常见的

就是怀旧,即对自己曾经经历的童年岁月的怀念。
不仅仅是像《城南旧事》(林海音)那样,通过对作

家自己已逝童年的回忆表达对往昔生活的怀念,
而是将整个儿童文学看作是一种群体性的童年回

望。作为经历,童年有快乐幸福的,也有不快乐不

幸福的,但是,长大以后,面对眼前现实生活中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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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身、更具体、更实际的不顺利、不愉快,回忆中的

童年因为可以拉开距离、脱落了经历时较为功利

的部分,作为一个单纯美好的世界浮现出来,成为

不如意的现实生活的一个比照。这时的“童年”,
与其说是对一种现实生活的摹写,不如说是一个

美学范畴,是对一种特殊的美学类型的表现。儿

童文学主要表现儿童生活,作家的创作又多少与

自己的生活道路联系着,怀旧自然成为儿童文学

的常见题材、常见主题和常见情绪。怀旧自然是

朝后看的。
但儿童文学更可能是成人塑造儿童形象以满

足成人对儿童的愿望的文学,人们在文学中型塑

孩子即是在型塑自己的未来。不同的人、不同的

阶级对未来、对孩子的期待自然是非常不一样的。
但比较而言,儿童期是人的心理、文化、知识、思
想、人际关系等最少分化的时期,社会提供给他们

的知识、经验,也是各个阶级、阶层的人最能达成

共识、最易互相认同的。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标准

的童年版本。标准的童年版本并不像一些人想象

的那样是从不同文本中创造的儿童形象中抽象概

括出来的,而是社会按自己的理想想象和创造的。
只是,由于社会认识的趋同性,这种标准的童年版

本常带有社会公约数的特征。中国人为什么喜欢

既忠厚、懂礼、讲规矩又聪明、机灵、甚至有些反叛

的孩子? 懂礼、讲规矩是对自身而言的,机灵、能
打能闹是对别人而言的。这样的人长大后不仅适

合作顺民,而且能在需要时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

之能胜。人们口头上可能不这么说,但内心却心

照不宣。在各种不同文化的交流中,儿童文学也

是最易被人们认同、最少障碍的。《伊索寓言》《格
林童话》《安徒生童话》,这些都是最早介绍到中国

来的文学作品。斗转星移,从最初的引进到现在,
它们仍是儿童书包里常见的书籍。在中国文学

里,只有唐诗宋词才有这种地位。而唐诗宋词,正
是因为表现了人类心底最普遍的审美情绪而万古

常新的。这恰好成为安徒生童话一类儿童文学作

品倾向稳定性的佐证。
从社会和创作者角度看,儿童文学的保守倾

向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即儿童文学的存在和发展,
与中产阶级的兴起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中产

阶级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社会

发展创造了某些需要较高文化及较高管理能力、

技术能力的岗位,处在这些岗位上的人能充分发

挥自己的才能,在为社会提供较高层次的服务的

同时,自己也获得较高较稳定的收入。有了较高

较稳定的收入,就有了较好的购买力。从社会的

角度说,就是出现了一个稳定的有购买力的集团。
有稳定购买力的人可以对自己的未来进行规划,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特别关心对子女的

教育,愿在这方面做大的投入。这就是儿童文学

最先在大都市出现的原因。中产阶级的生活特点

使他们的子女所受的教育较少受偶然因素的影

响,不特别保守也不十分激进。这种需求反映在

儿童文学中,也成为保守主义的一个来源。

三

儿童文学以少年儿童为主要读者对象,其类

型学上的保守性自然与儿童读者的特征有关。
儿童作为一个读者群体的明显特点是他们的

接受能力偏低。古代有儿童有文学为什么没有儿

童文学? 因为那时教育不发达,能上学读书的人

很少,即使上学读书,读到能自己阅读,一般也不

是儿童了。没有一个儿童的文化接受群体,人们

不可能在创作中将儿童设定为目标读者。现代教

育发展了,在文化较多的成人和没有文化的文盲

之间出现了一个有些文化但其接受能力又较为有

限的儿童群体,儿童文学才应运而生。儿童文学

自觉前,儿童的文学需求主要是通过口头文学来

实现的。口语在大众中流传,不易表现有个性的

内容。一个环节出现有创造性的内容,下一个环

节可能又被忽略了,最后留下的一般都是大家都

能接受的公分母。这样的文学不可能不是保守

的。这种特点多少也延续到自觉以后的儿童文

学。由于文化水平、生活经验、审美能力等等的限

制,儿童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只能是浅语文学、简单

文学。像幼儿文学,只能在千把个常用字的范围

内花样翻新。花样翻新当然也需要技巧,但受到

的限制也十分明显。狄德罗曾说,美是难的。过

于浅显、简单的作品是很难给人深刻的美学感受

的。像现代派、后现代派文学中许多极有价值的

表现手法就很难在儿童文学中出现。
更重要的是,此时的儿童的精神世界还没有

明显的分化。文学强调个性,强调对生活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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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甚至说,没有发现的文学是不道德

的。但是,过于个性化的东西在儿童文学中是很

难被接受的。儿童的生活不分化,思想不分化,情
感不分化,审美意识甚至没有从一般意识中分离

出来。所以,儿童文学,特别是面对低幼儿童的儿

童文学,不仅多是文字和图画并重的综合性图画

书,而且内容也和教育、历史、道德、艺术混杂在一

起,有一种杂文学的性质。这和人类童年时期的

神话非常相似。神话是宗教,是历史,是道德,是
科学,是哲学,是文学,是艺术,其作为真正的文学

是人类童年社会过去很长时间、各种实用功能逐

渐脱落以后才转变而来的。儿童文学的文学性也

是随着其目标读者的年龄逐渐增大而慢慢增加

的。由于受到杂文学中各种文学的和非文学的因

素的影响、牵制,儿童文学的发展变化也比其他文

学类型的变化缓慢得多。
还有一个趣味的问题。谈论儿童文学的人喜

欢谈论趣味。许多儿童文学理论也将趣味作为作

品成功与否的标准。趣味确实在儿童的文学阅读

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儿童读者对趣味的追求确

是儿童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但成人文

学也讲有趣,有无趣味不能成为儿童文学的区别

性标志。所谓趣味,和一般的欲望一样,主要是在

阅读的过程中建构出来的,成人在这种建构中起

着主导的作用。诺德曼在谈及儿童文学中的乐趣

时曾说:“它允许乐趣是为了指派并控制它,这样

做的方式是给儿童提供一种对其孩子气之重要性

的成人意识———以及一个内部人对儿童们自己的

外在性的意识,这种意识即使在赞美孩子气时仍

操控并遏制它……其结果当然是矛盾:控制被颠

覆了,但是颠覆也被控制颠覆了。这个体系的所

有参与者自己都是他们所殖民的人、也是抵制殖

民的人,由此产生的停滞表明了儿童文学为什么

在不同时间和地点依然有那么多相同之处的一个

更深层的原因。”[1]267 有的作品偏重儿童的趣味、
欲望,有些作品偏重社会、成人的教训,二者间形

成一种互相制约的张力关系,两者在不同的背景

下可以有所偏向,但斗争的结果,仍是回到中点附

近,避免发生任何真正激进的变化。

四

作者的、读者的、历史演进中的特点最后都体

现在文本上,说儿童文学有一种浓重的保守主义

倾向,最后也是通过文本表现出来,并在发展中成

为一种“惯例”,制约着儿童文学的变革求新。
首先是作品的题材。儿童文学一般谈论那些

话题? 原则上说,儿童文学作为一种类型什么都

可以写,但作为一个整体,儿童文学还是有自己的

优势领域。儿童生活在社会的边缘,生活空间主

要在家庭和学校,生活内容主要是“吃、玩、游戏,
学些极普通极紧要的知识”。布罗代尔研究历史,
将历史划分为短时段、中时段、长时段的。短时段

的内容如军事、政治等是迅速变化的,中时段的内

容如文化、风俗等是相对稳定的,长时段的内容如

种族、自然环境等是很少改变的,儿童生活较多包

含中时段、长时段的内容。儿童文学的题材、内容

也主要是中时段长时段的。童话是儿童文学中的

一个重要类型,童话以非生活本身形式塑造艺术

形象,一般都是没有背景时间的。“从前……”“老
早,老早……”“前”到什么程度? “早”到什么程

度? 都不明确。其实是将时间虚化了。找不到故

事在时空坐标上的位置,就无法用历史时间对其

进行验证,从历史时间中漂浮出来了。漂浮的故

事并非完全没有时间,而是对应所有时间,意谓自

己表现的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在一切时间中都起

作用的内容。这和布罗代尔所说的“中时段”“长
时段”时间正好相适应。但历史时间都是具体的,
从历史时间中漂浮出来,就拉开了与具体生活的

距离,缺失一些生活本身的鲜活了。这种现象在

写实性的儿童小说中得到部分弥补,但儿童文学

作为一个整体与现实生活的距离仍是存在的。
影响儿童文学文本建构的还有一个问题,就

是成人作家和儿童读者、和作品中的描写对象的

距离。一般情况下,我们都认为文学是作家思想

情感的真实流露,诗缘情,诗言志,情动于中而形

于言,可这在儿童文学中是很难实现的。“儿童文

学的成人从业者必须为儿童说话、说关于儿童的

话、向儿童说话,儿童被推定不能为自己说话、不
能谈论自己(至少以文学文本的形式)对自己说

话,就 像 东 方 主 义 者 推 定 东 方 人 是 这 样 一

样。”[1]170 代儿童说话、向儿童说话、说关于儿童

的话,就很难表现创作者自我,儿童文学是最无法

形成作者风格的类型。但儿童文学毕竟是作家个

人创造的,不一定能抒发自己但能表现自己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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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的愿望,这就形成儿童文学文本的双重性:表层

是简单的、趣味的、儿童的,深层是相对复杂的、理
性的、成人的,二者形成张力,目标就是将小读者

从表层的简单、趣味转变到深层的复杂、理性上

来。这个张力结构虽不是凝滞、僵化、一成不变

的,但却是相对稳定的。这种稳定性是就个体作

者的创作而言的,也是就一定时期的儿童文学创

作而言的。
这就使儿童文学的叙事有了某些程式化的特

征。阿瑟·阿萨·伯格总结过童话的常见叙事模

式:一般以“从前”开头;一般以男主人公或女主人

公的胜利结尾;具有基本的对立结构;以男女主人

公的动作为中心;善与恶无处不在,两者间泾渭分

明,等等。“童话是历代相传的非常公式化的故

事,往往有约定俗成的开头和结尾;童话的描写很

简单,一般没有太多的细节;童话有年轻、普通、平
常的主人公,对他们的刻画与那些和他们斗争的

各种坏人截然不同。一般说来,这些男女主人公

不是和某个坏人发生冲突,就是努力对付某种匮

乏,并且在帮手和神物的帮助下这么做。”[3]人们

曾注意到,儿童文学中,不仅是小说,就是诗歌,也
有很强的叙事性。因为故事、情节是作品中的硬

件,容易把握。儿童文学中的叙事多是第三人称

故事外权威叙述,即叙述者和人物不处在同一世

界,叙述者大于所有的人物。童话不用说了,叙述

者不可能和拟人化、神话化的人物处在同一世界;
就是一般的写实性儿童小说,叙述者也常常站在

故事外,俯视故事中所有的人物和事件,叙述者近

似地等于作品的隐含作者,叙述多是可靠叙述。
儿童文学喜欢讲故事,而且常常是离奇怪诞的故

事,小猫钓鱼,小狗背小房子,少先队员遇到宝葫

芦,王子斩妖除怪公主遇到老妖婆,如此等等,是
现实生活没有出现也不可能出现的人物和事件。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故事? 就是要将人物、事件、艺
术世界从日常生活的背景上间离出来,间离得越

远越好把握。而故事,按福斯特的说法,是小说中

最低级最基本的一个面,低级的基本的东西总是

倾向稳定的。这点,儿童文学和民间故事相似,千
变万化又千篇一律。表现在语言上,儿童文学一

般都是浅语文学,如老舍先生在谈到儿童剧的语

言时说的,用不多的词儿,短短的句子,来回调动,
说出很有趣的话来。用浅显的语言说出很有趣的

话是一种技巧,也是一种限定,同样带来儿童文学

与现实生活的距离。

五

儿童文学是一种保守的文学类型? 人们有没

有夸大导致儿童文学保守倾向的各种因素? 应该

说,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人们“发明”儿童

主要是为了确证自己,要确证自己的理性、文明的

现代人身份,自然要努力发现甚至放大原始人 /
乡野人/儿童这个与自己相对的他者的野蛮、幼
稚、保守、未开化特征,就像西方殖民者对东方殖

民地人民所做的那样。但任何命名都是既包含了

主体的尺度又包含了物种自身的尺度的。说儿童

文学作为一个整体都建立在保守主义的基础上有

些夸张,但说保守性是儿童文学的一个主要特点,
是可以成立的。虽然作为个体的儿童读者以极快

的速度成长着,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批儿

童长大了,走过去了,另一批儿童又走过来,读者

不断地变化、流动,那个相近的儿童文学模式却长

时间地存在。
但这儿所说的“保守性”主要是一个事实判断

而非价值判断。模式相对稳定以致保守,但对读

者的作用却不全是负面的。稳定的模式使事物保

持相对熟悉的面貌,使运动有相对确定的运行方

式,减少了把握的难度,这对年龄较小,接受能力

偏低的儿童是非常必要的。一个模式能较长时间

稳定地起作用,其本身必然包含了某些合理性。
荣格谈集体无意识,认为负载这些无意识的原型、
原始意象就是童年时期的人类一再反复的生活经

验留下的精神原型,这种原型隐匿在人类意识的

下面,遇见与其结构相似的人、事、景象,就会不期

然地浮现出来,显得栩栩如生。儿童文学中某些

常见的人物、事件、情景、叙述模式是不是也有类

似的特征? 审美保守性和社会发展中的保守性不

是一回事情。社会发展中的保守性常常是一种向

后的拉力,在社会向前发展时成为一种拖累力量;
文学审美中的保守性却常常是功利的现实生活的

一种平衡力量,当人们被飞速发展的现实生活弄

得疲惫不堪的时候,为心灵提供一块栖息的绿洲。
这是人们一面肯定早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步

性,一面又喜欢华兹华斯等人主张回到童年回到

411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40卷



中世纪的原因,也是社会发展到商品经济互联网

时代人们依然赞颂儿童文学中的单纯、稚拙、浑
然、童心等等的理由。

但保守毕竟是一种惰性。儿童文学中的保守

性有以向后看的方式实现向前看的内容的叙事策

略的问题,也有儿童的审美能力偏低不得不予以

照顾的问题。而且,由于一再地适应、迁就,保守

会由叙事策略向作品的题材、主题、艺术形式延

伸,使作品的内容和形式都趋向僵化、固化,这样,
保守就真的走向负面了。所以,在肯定儿童文学

中保守性的某些积极意义、某些应该照顾的表现

以后,我们一定要看到其消极的一面,并在创作中

想办法予以克服。儿童文学不是命定保守的。在

总的方面,它和所有文学一样,是随时代随生活的

发展而发展的。中国儿童文学自觉至今只有短短

的一个世纪,但今天的儿童文学和初创时期的儿

童文学还能同日而语吗? 这里有整个文学发展变

化的原因,也有儿童文学自身的原因。儿童生活

的变化,儿童接受能力审美能力的提高,儿童文学

叙事方式的更新都是原因,其中,成人对自己未来

的理想和儿童自身对新奇事物的向往应是最深层

的动力。儿童文学是成人创造儿童形象以满足自

身对孩子的欲望的文学,成人对孩子的欲望无疑

是随时代发展、而且常常是走在时代前面的;儿童

的优势在他们没有因袭的重负,零小于所有的正

数却大于所有的负数。缺失使他们向往新奇,缺
失使他们善于学习,虽然他们对新奇的理解常常

是表面的,但多少也是儿童文学范式更新的一种

动力。

这正体现在当前儿童文学的发展中。按玛格

丽特·米德的说法,我们正进入一个并喻文化和

后喻文化的时代,知识周期更新极快,不是青年人

向老年人学习而是老年人向青年人学习。随着后

殖民理论深入人心,一直被排斥被压抑的东方思

维正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关注。近年,一些成

人文学正在推崇所谓的“穿越”,即同一作品中出

现双重时空、这一时空中的人物突然出现在另一

时空中的现象,认为是一种很新颖的表现方式,但
其实,这种表现方式在传统童话中早已运用了,儿
童文学在上世纪末还进行过关于“亦真亦幻”的大

讨论。几年前,我在《走向广场的美学》中讨论过

杨红樱儿童小说中的半抽象时空的问题,这和文

学理论中正在讨论的赛博空间也有些相近。还有

诺德曼所说的“双重文本”,麦克卢汉所说的“再游

牧化”,这在整个文学中都是有前途的表现方式。
儿童文学也许很难完全改变其偏重保守性的整体

面貌,但其和激进的实验文学先锋文学间构成的

张力模式却可以不断前进,并在这样张力结构中

找到自己最佳的存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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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儿童文学是以“文学现代化”为特质的中国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百年演进史与现代中国的转

型具有同构性。对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演进史的整体而系统的研究有效地融通了“演进”“演进史”与“演进史

研究”的内在关联,对重绘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图景与文学谱系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对百年中国儿童文学

演进史的研究不是做断代史的叠加,而是以“新人想象”为主题导向,突显生成论意义上的奠基、延续、发展、

变通、对立及争议的内在脉络,以儿童观、审美形态的演变来表征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演变,从而在民族

性与世界性的格局中展示其独特的文学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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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演进史的研究,目前

学界的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时间

上的纵向贯通,从源流上延展中国儿童文学发生

发展的历史畛域;二是空间上的横向拓展,从多元

文化的视角重构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框架;三是

从文学史向学术史提升,聚焦儿童文学引起过争

议的理论问题,从学理的层面多维度地研究中国

儿童文学[1]。应该说,学界对于百年中国儿童文

学的梳理与研究在方法论更新、史料发掘、跨学科

观照和学术观点创新等方面已有了重要突破,初
步形成比较开阔的研究视野和比较合理的研究格

局。既有中西儿童文学交流与对话的梳理,也有

紧密结合中国儿童文学实际的具体分析;既有古

代儿童文学文化资源的发现与整理,也有百年儿

童文学创作风貌的探索与追寻;既有创作主体的

研究、创作现象的分析,也有对社会文化、读者心

理的剖示。同时,创造性地吸收当代各种批评流

派的成果,研究方法多元并存并能相互补充。但

我们也必须承认,对于中国儿童文学演进史的研

究依然存在着诸多缺憾,有的研究还停留在对历

史史实的陈述上,不免存在着平面化、重复化的现

象;更有甚者将中国儿童文学“特殊化”“孤立化”,
缺乏对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演进史作整体的、宏
观的把握,未能在世界儿童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

学的大格局中审思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演进史,
对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演进的来龙去脉及其背后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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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的复杂的文学现象依然缺乏有深度的观照与探

究。儿童文学史研究重叙述历史发展,而缺少儿

童文学理论层面的总结和提升,无法真正达至对

中国儿童文学中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理论问题的

把握与洞悉。从这种情境来说,学界有必要对百

年中国儿童文学演进史作系统而深入的探讨,从
理论构想到学理分析都充分彰显其内在的规律,
进而为中国儿童文学研究提供新的学术增长点。

一、贯通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可

能与限度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史的书写与研究一旦具有

了整体性、历史性的视野和眼光,即在历史的维度

中审思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发展过程,就极大地

拓展了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百年中

国儿童文学的演进史实质上是成人“儿童观”及
“儿童文学史观”的发展史。从“五四”中国现代儿

童观的确立至今,百年中国的儿童观念发生了很

大的变化,儿童观的变化导致了儿童文学创作、批
评与传播等实践活动,百年中国所经历的重要文

学事件与理论交锋无不是儿童观更新的表征与产

物。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对制导百年中国儿

童文学演进背后儿童观的演进脉络的整体研究还

不够,将儿童观的演进与现代中国动态文化结构

结合起来探讨的意识还有待进一步深化。那些以

“儿童本位观”的消长来概括百年中国儿童文学

“儿童观”演变的说法,显然有失公允。它盲视了

儿童观的复杂性以及现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复杂

性。儿童文学史观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儿童文

学的历史,即“儿童文学史是什么”的问题,并关联

着“儿童文学是什么”以及“儿童是什么”等一系列

重要问题。究其实,是在一定历史意识和文化精

神的引领下,对近百年来的儿童文学现象予以整

体性阐释与评价。

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中国儿童文学史书写

多是史料的排列,当然,这对于儿童文学史的创构

是有价值的,但整体性的史的归纳与梳理却较为

薄弱。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的一些中国儿童文学

史书写还存在着以政治思想理论为出发点的述史

思路,用既定的“思想进步性”的逻辑来书写儿童

文学史,难免削足适履。自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

提出“重写文学史”的主张后,儿童文学理论界也

致力于以多元化的视野来重构中国儿童文学史,
重新评价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作家作品及文学现

象。但是,对80年代以来中国儿童文学史书写体

现了怎样的儿童文学史观、有哪些类型的儿童文

学史观、如何反思和评价这些儿童文学史观等问

题,学界依然缺乏整体而系统的研究。同时,通过

儿童观的转变来整体观照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演进

的研究还相对薄弱,目前的研究还只停留在此问

题的探讨阶段,而尚无以儿童观、儿童文学史观来

烛照中国儿童文学发展演进的论著出现。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历程是在人类社会

的现代化进程的大背景中呈现出来的,因而,在研

究过程中我们需要尊重儿童文学的历史,同时需

要用发展的观念考察和梳证历史。一旦我们将百

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确立在“现代”的坐标上

时,“我们可以依循史的逻辑来研究中国儿童文学

史的起点、走向及其动力和阻力,探寻百年中国儿

童文学起落消长的规律及其因由”[2]。藉此,百年

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演变与现代中国的文化语境

之间的关系就在一个整体观照的视野中确立下来

了,而这种注入了儿童主体意识的儿童文学创作

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儿童文学书写也就具有了现代

性,与这种现代性契合的儿童观也就贯穿于百年

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整个过程。百年中国儿童文

学的演进史记录了历史行进中围绕“儿童”这一新

人主体而开展的各类文学活动、文学运动,也真实

地再现了现代中国的发展进程。对于百年中国儿

童文学演进史的研究不是简单的历史还原或场域

再现,而是要整体全面地梳理其发展的变动轨迹,
进而深刻地把握以解放和发现儿童生命为内核的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内在样式与秩序。
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对百年中国儿童文

学的演进“史”的意识比较自觉,但对百年中国儿

童文学的历史经验及发展规律的总结还相对薄

弱。对“远历史”的探索较深,而对“近历史”的研

究则有待加强。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是反馈一个

时代的社会历史重大问题的一面镜子,纵观百年

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的现有成果,更多的研究集

中在上世纪前半叶,关注中国儿童文学与中国革

命的互动关系研究,而对于改革开放后,中国儿童

和儿童文学史上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以及当前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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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所面临的特殊社会环境的反馈则较少涉及,
因而汇聚了大量有价值的儿童文学史研究主题,
如市场经济对于儿童消费所带来的影响、流浪儿

童和留守儿童的童年生活、单亲家庭的亲子生活、
快速城市化和经济市场化背景下的儿童社会问

题、双语语境下的儿童文学阅读、升学择校压力下

的儿童文学选择与挑战、贫富差距下的儿童阅读

鸿沟等等,这些主题并未引起儿童文学研究者足

够的重视,而这些当前时代发展所聚集起来的问

题成为了中国儿童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因而,这些

主题都有望成为新时代语境下儿童文学史研究的

全新主题,这些具有时代性和社会性问题的思考

也有望引领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和研究走向新的

阶段。
儿童文学史的写作必须勾勒时间,这是史学

研究的基本规定。中国儿童文学史无须从实用历

史那里搬用现成的整体框架,它本身就有其发展

的逻辑。从儿童文学的历史演变来看,“演”是必

然的,“是一种变量,一种历史性的概念”[3],但是

否一定井然有序地“进”却是值得商榷的。对文学

史持守“今胜于昔”的评价方式存在着简单之弊,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史不是一部儿童文学的编年

史,也不是按时间进程来进行自觉的线性演化,当
然更非政治史、革命史、思想史的副本。百年中国

儿童文学的现代化意识的觉醒,得益于进化论的

传入,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历史流动的时序中儿童

文学的思想观念或艺术形态一定呈现出不断进步

或进化的图景。绝对的历史进化论和历史决定论

实际上消解了儿童文学史发展过程中的偶然性和

其他可能性。以进化的观点统摄复杂的文学现

象,尽管有利于将其纳入严密的逻辑结构进行文

学史的推衍,但如何充分顾及儿童文学历史本身

的丰富性,避免简单化地将历史的延伸与某种理

念的演进生硬地联系起来,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对于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演进史中的“现代性”与
“当代性”的关注还较为淡漠,很多儿童文学作家

作品的评论集中于一些非语境化的文本剖析上,
而缺乏一种更为开阔的文学时空意识。

纵观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不难发现:百
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与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具

有同构性。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过程正是中国现

代社会的发生过程,中国社会由古代类型向现代

类型转变,中国儿童文学也由古代类型向现代类

型转变,中国现代社会作为社会形态确立了,中国

儿童文学作为现代类型也就确立了。中国儿童文

学所关注的问题同时也是中国社会所关注的问

题,中国儿童文学想解决的问题也正是中国社会

想解决的问题。百年中国儿童文学不是在一个自

足的、封闭的系统中发展的,而是在传统文化和现

代文化、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相互撞击中发展的。
在这个过程中,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演进是

在“世界”与“中国”两个坐标系中完成的[4]。而中

国儿童文学的研究也与大文学史格局的变革、视
野的拓展、方法的更新、形态的多元同一步伐。这

其中既可在世界儿童文学的潮流里观照中国本土

儿童文学的发展历程,也可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

中把握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学现代化的进程,
也可以在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体化研究中廓清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学科性质和发展道路。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在古今中外大文学史格

局来思考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演进史的研究还有进

一步深化的空间。纵观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学术

史研究,有两种极端的思维和观念值得正视:一是

“非文学的工具论”,二是“纯文学的本质论”[5]。
前者强调政治立场和文化政策对儿童文学的影

响,进而放逐了百年儿童文学的审美特性和文学

自主性。后者则坚守儿童文学的“特殊性”,进而

将其本质化而封闭起来,自觉不自觉地将儿童与

成人想象为二元对立的本质化的群体,片面解读

儿童的社会历史处境,忽视儿童文学与现代中国

的社会转型之间的复杂关联,从而将原本复杂的

问题大大简单化了,于是无论在学理上抑或实践

上,其有效性都不免大打折扣。围绕着儿童主体

性的建构而展开的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取得了较多

的成果,但是通过考察儿童观的变化的历史来全

面立体地展示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演进的规律

的研究依然有待深入。

二、重构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历史

图景与文学谱系的学术前景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演进历程与现代中国及

中国文化的转型密切相关,形成了具有中国性及

现代性的思想内涵与审美特质。儿童文学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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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阅读、推广、研究关乎儿童的未来,也关乎中华

民族的未来发展,研究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

演变、总结其历史经验与人文价值、发掘培育中华

民族未来一代精神生命成长的理论资源,有着巨

大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到当前阶段的特殊背景下,中国文化走出去成为

新的时代使命,铸炼能标示“中国”的文化产品成

为迫在眉睫的话题。作为“争取未来一代”的儿童

文学为儿童打下人性基础,“承担着塑造未来民族

性格的天职。”[6]它不仅仅是一项普通的文化产

品,更是一个人童年阶段的精神初乳,其思想内涵

将滋养未来一代整个生命。因此,蕴含中国文化

内核的中国儿童文学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信使,
能够持续彰显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能量,展示中

国文化的影响力和软实力。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演

进史是中国和西方文化不断交融沟通的过程,也
是中国文化不断走向世界的过程,而总结百年历

史经验有望为开创更远的未来提供经验和借鉴。
尽管如此,与成人文学的研究相比,中国儿童

文学并非独立的二级学科,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

研究失衡的现象较为严重,中国儿童文学出版业

非常繁盛,但专业的儿童文学研究者相对较少,重
大的学术论著也并不多见。围绕着百年中国儿童

文学的“演进”“演进史”“演进史研究”等诸多重大

理论问题,我们可以在一个三维的结构系统中重

构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图景与文学谱系。当

然,这种“重构”并非是对以往中国儿童文学史的

修订,也不是基于时间段的向前推移而做的中国

儿童文学内容的跟进与添加,而是从关涉百年中

国儿童文学演进史的重大理论问题入手,围绕着

这些问题来系统梳理和探究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

演进历程。不仅强调微观研究、问题研究,更追求

宏观性和整体性或者说体系性,强调重大性和综

合性。
研究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演进史,有助于打

破各个阶段各自为阵的局面,也可以避免将作家

整体性的创作实践因文学史阶段性的划分而切

断。从整体着眼来研究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演进

史,意味着强化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内在渊源的勾

联与梳通,注重儿童文学现象与社会现实的外部

联系、注重各种不同儿童文学现象之间的联系、注
重具体儿童文学现象自身的整体性,有助于梳理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脉络及演进规律,为确立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经典提供理论支撑。诚如论者

所言:“文学史是事实的历史与思想的事实的统一

体”[7],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演进的历史必须是整体

的事实,离开整体就谈不上是对历史的真实的理

解。对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演进史的研究,是将其

视为“历史化”的一个整体,从“史料的历史化”“儿
童观的历史化”和“史观的历史化”的层面梳理百

年中国儿童文学酝酿、发生、深化、转换、新变的演

变史,有助于总结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历史

经验,系统全面地思考其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历程,
梳理和研究其发展的内在逻辑与规律性,为重新

确立中国儿童文学的经典、重新解释中国儿童文

学的传统提供话语资源。
在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演变中,诞生了

许多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囿于某种既定的史观

或学术专题的限制,学界学人虽然撰写了诸多儿

童文学史著,但却没能全方位整体地勾勒百年中

国儿童文学发展的流变过程,也很难说确定了儿

童文学经典的价值体系,这显然无法真正将百年

中国儿童文学向纵深的方向研究。百年中国儿童

文学演进史的研究须立意于在相互关系中清晰地

梳理其发展的流脉,准确把握事物之间的互动关

系,立体地观照文学事件、文学现象多层面的复杂

关联,深刻地概括和总结中国儿童文学发展中带

有规律性的特质,深入地把握推动百年中国儿童

文学发展的综合性力量。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

展演进是世界儿童文学发展潮流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以“文学现代化”为内质的本土化演示。
中外文化的交汇、古今文化的演变给百年中国儿

童文学的发展带来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如何在

众多话语集结的中国儿童文学发展中确立中国本

土理论体系和话语方式,重绘具有时代性、前沿

性、思想性的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图景业已

成为当前理论界不容忽视的重要使命。
毋庸置疑,儿童文学在培育儿童的成长中起

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新人培育”伴随着百年中

国儿童文学发展的整个过程,用优秀文学作品滋

养儿童的心田、培育儿童精神生命的健康成长是

新世纪文化建设工程的重要内容,它关系到中华

民族未来一代健全的人性基础、文化心理、国民素

质等重要发展议题。对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演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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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溯与梳理,都必然包含了对未来的期待与想

象,我们关切的是中国儿童文学如何塑造儿童真

实而又富含想象力的童年;如何借助儿童文学来

表征和反映童年的现实问题,以期藉此来引起国

人对这种童年现实的高度关注;如何借由儿童文

学来拓展国人对于“中国式童年”的当代理解,进
而参与重塑当代童年的精神生命。概言之,回顾

过去与展望未来是同时进行的,对于百年中国儿

童文学演进的发展过程中历史经验的总结、重要

理论问题的探讨是“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的具体

表现,从儿童文学的内部来思考中国问题,在思想

性、艺术性与儿童性的统一中梳理其民族化与现

代化的道路,为新世纪儿童文学创作与批评以及

儿童的阅读与教育提供智力支持。最为重要的

是,通过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演进史的历史经验总

结,为育化中华民族下一代的未来工程提供精神

资源与理论资源。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演进史是一

部植根当下并且永远指向未来的发展史,它应该

成为这样一部特殊的历史:从儿童文学的角度来

反馈中国社会的成长和变迁,因此,社会环境的重

大调整和社会历史语境的重大变迁应该能够在儿

童文学中有所反应,也应该通过儿童文学作品来

反映和探索未来的发展趋势。
一部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演进史,也是一部试

图与世界儿童文学对话、交流与融入的历史。新

的时代语境和新的发展阶段将中国文化带到了一

个新的历史起点和历史高度上,也是中国儿童文

学发展历史上所面临的一次全新的机遇,即携带

中国文化基因的中国儿童文学“走出去”“走进世

界”“走向全球”,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精彩与魅

力,提升中国文化影响力是中国“软实力”的重要

一环。因此,时代赋予了中国儿童文学全新的时

代使命,有望带领中国儿童文学达到前所未有的

高度。实际上,在中国儿童文学界意识到世界儿

童文学的魅力而努力营造外国儿童文学资源良好

环境的同时,中国儿童文学融入世界的步伐从未

停顿。新世纪以来,身处“黄金时代”的中国儿童

文学始终怀着“走出去”的焦虑,这是“一种平衡域

外影响 的 焦 虑,也 是 一 种 自 我 艺 术 身 份 的 焦

虑”[8]。从日益广泛的专业交流与机构合作到日

益深入的对外译介和作品传播,都极大地促进了

域外世界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基本认识,也极大地

描深了中国儿童文学在世界版图上的轮廓。优秀

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品是中国文化中的独特精神胚

胎,荟萃了中国的文化精髓和思想精华。
要言之,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新时代,如何

重新审视中国儿童文学的百年进程,如何在中国

儿童文学百年史上精选出最能代表中国经典文化

的代表之作是当前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者无法推卸

的历史重任,它关系到走出去的中国文化的代表

性和经典性。选取最精华、最优秀的中国儿童文

学作品走出国门,是中国展示其文化软实力的重

要途径,是塑造中国形象的必要手段。因而,传播

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成果是中国儿童文学所担负

的神圣“国家使命”和“民族担当”。如何在世界文

化的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既是中

国儿童文学作家的重要使命,也是当代中国儿童

文学人不能忽视的文化职责和价值担当。

三、理论构想:百年中国儿童文

学演进史的整体性实践

关于中国儿童文学史的起始问题,学界就其

是否是“古以有之”展开过论争。中国古代没有专

门“为儿童”而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或读物,这是

不争的事实。纵然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中包含了诸

多为儿童喜闻乐见的神话、寓言、传说、民间故事

等,但也很难说这些都是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

作品。在五四“人的发现”的大潮中,“儿童的发

现”也带来了“儿童文学的发现”。与“儿童”无异,
“儿童文学”也成了一种现代的产物。从这种意义

上说,王泉根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的概括就是从现

代性的框架来命名的:“它是指起始于20世纪初

用现代语言与文学形式,表现中国少年儿童的现

实生活与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是一种自觉地

全方位服务于儿童精神生命健康成长的文学”[9]。
与传统文学相比,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是一种具有

“文学的现代化”特质的全新文学。百年中国儿童

文学是发展演变的,其发展是在中国文学的大传

统中纵向演进的,也是在世界儿童文学体系中逐

渐开启中国本土儿童文学发展道路的。
从学理上分析,“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演进史的

研究”总体上分为三个层次:
一是“演进”。这一板块的主要内容包括: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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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儿童文学是如何发生的? 百年中国儿童文

学的性质是什么?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与传统儿童

文学形态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

是如何演变的?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演变中

有哪些因素起到了推动或限制的作用? 百年中国

儿童文学的发展与外国儿童文学资源的关系如

何? 百年儿童文学的发展与中国传统儿童文学资

源的关系又如何? 这实质上是将中国儿童文学的

百年发展历程视为一个动态发展的整体,不拘泥

于某个特定时段“横截面”的探究,而是强调在演

变与发展中作整体性的勾勒。那种静态或孤立的

眼光来分割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思维,显然无法

把握其发展演进的规律,也无法真正地总结百年

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经验,当然更不可能与当前

儿童文学的创作与批评实践联系起来。
二是“演进史”。这一板块的主要内容有:百

年中国儿童文学的演进史要面对“历史观”和“文
学观”的问题,历史观和文学观之间是一种怎样的

关系? 两者之间的关系给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研究

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演进的轨

迹是怎样的?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呈现出怎

样的儿童观或童年观?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与中国

现代文学的发生是什么关系?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

的演变如何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 从整体

的视野来把握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实际上关注点

在于梳理和寻绎其演进的历史,在“历史”与“文
学”的维度中探究儿童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以一

种宏观、综合的视角来研究百年中国儿童文学自

身的逻辑关系,打通各个阶段、各类文体、各种文

学现象的限制,将作家作品、文学思潮、社团流派

的各种研究综合起来。
三是“演进史研究”。这一板块的主要内容

有: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与现代中国的发展

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所确

立的文学传统是什么?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内在

规律是怎样的?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演变是

通过哪些要素来表征的?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

演变不仅包括思想的变革,还有艺术形式的演变,
这些演变是如何体现在作家创作与理论批评上

的? 如何确立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经典化问题?
如何总结与反思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经验与

人文价值? 立足于动态的、整体的研究视域,我们

能根据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演进史展开更宏观、
更综合的研究,在梳理其发展演变的轨迹后梳理

出其发展的规律、基本特征,并作出理性反思。而

这种演进史的研究是在世界儿童文学范围内、在
中国文化古今演变的基础上的考察,在与中国现

当代文学关联中体现出的。
纵观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演变,贯穿其

中的是成人的儿童观及儿童主体性的确认。由此

也引申出基于儿童观念而产生的艺术形式、文学

主题、审美品格等范畴。“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演

进史”这一命题是在文学史叙述的反思中被提出

来的,它首先需要面对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就是现

代中国动态的历史文化语境。如何在这种复杂的

文化语境中梳理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创作与观念的

演变以及文化根由,如何在世界儿童文学演进的

潮流中确认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本土化实践、如
何在现代中国语境下廓清百年中国儿童文学与中

国现当代文学的关系,是该议题亟须解决的关键

性问题。在此基础上,洞悉具有代表性的文学现

象的“点”“线”“面”“体”,在文学的谱系学系统中

弃置“强行关联法”[10],而是从文本内外的结构与

系统中去找寻关联,把握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

展路向与规律。
循此逻辑,我们可将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演进

史的研究分解为如下五个问题:第一,儿童观的转

换与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演变。这主要是从儿童

观转换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演变,
儿童观导致儿童文学观的生成,而儿童文学观又

影响和制约儿童文学的创作、批评与传播。为此,
朱自强将儿童观视为“儿童文学的原点”[11];方卫

平则将其称为“儿童文学理论的逻辑起点”[12]。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演变过程中出现的重要文

学现象与理论交锋均是儿童观、儿童文学观的变

革的表征或产物,极大地提升了儿童文学的学术

品质。第二,艺术形式变革与百年中国儿童文学

的审美演进。自周作人将儿童文学界定为“儿童

的”和“文学的”[13]始,儿童文学的思想性与艺术

性之争就未停歇。然而,抛开谁为第一性的问题

不论,不难发现:艺术形式和思想观念的革新始终

是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演变的基本动力。由

此,可将儿童文学语言、文体、叙事等艺术形式的

变革与现代中国社会文化与权利的转换结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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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以此来观照中国儿童文学的审美演进之路。
第三,中外资源与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进程。
域外资源与传统资源互为他者,是推动百年中国

儿童文学发展的重要因素。因而,从外源性上廓

清中外儿童文学之间的授受关系,在内源性上揭

示其与中国传统资源的深刻关联,关注历史化中

儿童文学本土化立场的统摄作用以及研究主体自

身的知识谱系和精神建构等诸多问题,构成了百

年中国儿童文学演进史研究的核心内容。在对两

种资源的区分、辩证与融通的基础上,整体探究两

者的互动共生关系对于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演

进的作用与影响。第四,新人培育与百年中国儿

童文学的民族国家想象。百年中国儿童文学以

“新人培育”为价值内核是其对于“儿童主体性”价
值选择、认定的结果。其价值内涵不止于一种文

学范式的转换或更新,更为重要的则是以儿童为

节点和方法,勾联出儿童与社会、历史、国家等诸

多维面的复杂关联。从“新人培育”这一价值主线

的确立与文化实践来考察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参与

民族主体性生成与建构的过程,势必将有关“儿童

文学是什么”的事实认知研究转向基于现实的、可
靠的社会语境的“价值认知”[14]。第五,百年中国

儿童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体化研究。事实

上,对童年生命完整、深入的表现与书写是由中国

儿童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共同完成的:“儿童文

学关注的是‘现在时’的儿童,而对于‘过去时’的
儿童即成人往昔的童年经历的书写,则往往进入

成人文学的范畴”[15]。百年中国儿童文学与中国

现当代文学并非简单的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将两

者进行整体性的“一体化”研究有助于还原现代中

国多元共生的文化结构,凸显中国现当代文学的

完整面貌和真实的现代性质,也有助于确立中国

儿童文学的学科定位。在质疑将儿童与成人关系

本质化的基础上,尝试重构百年中国儿童文学与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全新关系:在尊重必要界限的

前提下,弱化儿童与成人间的“本质”差异,在梳理

两种文学样式行进曲线的前提下,在更多的共性

之中展开对话,进而在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

展脉络中确立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学科性质。
概而论之,前四个问题涵盖了百年中国儿童

文学的思想观念、艺术审美、文学主题、话语资源

等本体内容,是在民族化与现代化的结构中思考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重要理论问题,体现了思想

性、艺术性和儿童性、本土性的综合统一。前四个

问题是议题的本体层面、基础层面。第五个问题

则是归结点,是从一体化的层面来总结和归纳并

确认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与中国现当代文学

发展的关系,进而确定中国儿童文学的性质、属
性。通过前述问题的探讨,我们可以探索一条摆

脱“以西释中”范式,同时借鉴西方优秀思想资源,
回归具有中国民族性和现实性的儿童文学研究之

路。即在现代中国文学的视野中探析中国儿童文

学的现代演进,在世界儿童文学的格局中来审视

中国儿童文学的本土化、现代化进程。同时,梳理

出脉络清晰的以培育新人为内核的儿童观念史、
清晰的文类齐全的艺术演进史、客观科学的儿童

文学与成人文学的关系史。在此基础上,总结和

归纳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经验,抽
绎出关涉儿童文学发展本体的重要理论命题,为
新世纪文化建设工程及未来一代的文学阅读、推
广及培育提供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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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下显得尤为迫切而重要。儿童文学特殊的文类属性及其基本功能决定其人物形象是召唤并引领儿童读

者展开审美体验的关键精神力量,大量经典儿童文学呈现出这样的文学规律。总结我国百年儿童文学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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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儿童文学研究领域,有一些非常基础的理

论课题需要在文学发展的新阶段不断地去致以反

观研究,如价值评判或评价标准体系建构中儿童

文学的“人物形象”塑造就是一个很典型的问题。
这个问题由于过于“基础”而恰恰易被忽视与遗

忘,或又极易被原创儿童文学出版销售的繁华景

象所遮盖,以致于往往将这样一个“原点”或“初
心”的问题置若罔闻,一任自我感受随心所欲展开

文学创作与批评。而实际上,如果我们理性地从

整体上“鸟瞰”我国原创儿童文学面貌的话,就会

很惊讶,也很失落地发现,优秀的、经典的儿童文

学人物形象塑造不力的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

当前原创儿童文学事业发展非常突出的瓶颈问

题,迫切需要从学理及文化实践层面予以充分

研究。

一、儿童文学文类属性决定的形

象内涵

儿童文学首先且主要是“为儿童服务”的文

学,它是成人社会的一种自觉的文化创造行为。
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形态是人类社会晚近才有

的事实,18世纪下半叶,儿童文学才以一种明确

和独立的形式出现,发展至今也还不到300年的

时间。由于是专门写给孩子阅读的文学作品,儿
童文学在文学大家庭中,作为一个特殊“文类”便
自有其自身自足的艺术属性及价值功能,而这又

全部是因“儿童”这一逻辑起点而成立的。也就是

说,“儿童文学要表现什么? 怎样表现? 以及表现

的效果如何?”等这些美学问题,必须且基准的价

值建构依据是在“儿童”。离开“儿童”这一群体的

目标航向,“儿童文学”便无从落实,也就不可能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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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指称为“儿童文学”这一独有的文学类型了。
儿童喜欢阅读,能够自然接受,这是儿童文学

实现其价值功能的底线,也是造就其艺术特征及

内涵的唯一标尺。如何实现“儿童文学”是“儿童”
的? 也就是说,作为文学启蒙的“儿童文学”,它究

竟怎样才能满足孩子的精神需求? 这大抵是儿童

文学最基础也是最难回答的理论问题。它已经涉

及到儿童的审美认知、心理科学等方面的“非文

学”范畴的问题。因此,当前国际儿童文学学界从

认知科学、认知诗学、认知语言学等方法论层面研

究儿童文学的趋势呈现为学术前沿①。因为“认
知诗学主要谈论文学阅读”[1],它是真正把读者放

置于主体地位的文学研究范式。而“儿童文学”又
始终是一种读者意识自明并在文学活动中又一直

对此致以反复强调的文学类型,从儿童文学一诞

生起便如此,因此引入认知诗学方法便是必然与

必需的了。
儿童阅读与审美关系的发生与建立,审美兴

趣的发展趋势等,一定和儿童自身的身心状况,既
有的认知图式或图式的可能性相关,而形成机制

既包括人类生命的一些原始思维倾向,也有儿童

具体的现实经验世界的影响等。总之,它必然是

那些能够相通于儿童生命感受的、属儿童内部精

神生命层面的质素,也就是那些和儿童自身相似

的范畴内的东西。上个世纪80年代,受皮亚杰的

儿童心理学、认知发生学等理论的影响,我国当时

的一批儿童文学学人均非常关注基于“儿童”维度

的理论建构研究,代表人物如班马、方卫平、孙建

江等。特别是班马的研究最强调“儿童视角”,开
拓得也最深,他的基本研究理路朝向“发生学”,他
欲图从“起源处”获得儿童之所以接受文学、形成

艺术欣赏过程的“原机制”,影响的“原动力”。这

直接关联到“身体”“感官”等很具体实在的层

面②。所以,“身体扮演、运动觉、动作”等这类直

指儿童审美接受本源的美学范畴,在班马的理论

表述中非常普遍,包括当时孙建江的起始研究也

在关注童话的运动美[2]。方卫平其时的研究也在

从发生认识论看儿童文学的特殊性,将儿童接受

阅读文学的主体结构建基为其理论研究的中

心[3]。所有这些研究视点均使得80年代的理论

图景很生动鲜活,因为它们始终紧扣儿童文学活

动中的“儿童主体”。如果掰开揉碎看上述学者们

的理论兴奋点及敏感点,我们就会发现其内在思

想惊人的一致性———理论触角关乎的均为“儿童

生命”本身,学者们挖掘阐释的就是“童年期生命”
及其与文学的相遇,试图说清楚的就是这种“遇
合”的原理与机制。而其中最关键的表达则在“身
体感知、运动”等这类直接呈出“生命”状态的语

词。这说明,暗合或契合儿童审美心理的对象必

然是“生命”,是鲜活的、具体的、充满动感与质感

的存在物。唯如此,才能与儿童发生实质性的共

感与交感,且愈在年龄低段此特征体现得愈鲜明。
文学以其特有的语言要素及意义特征丰富强化了

我们的“生命感”,再加之童书或儿童影视将图画,
还包括对美工、音乐、舞蹈、建筑等其他艺术形式

的融入,使得生命形式的演绎更加鲜活灵动,以超

越于现实之上的艺术形态摇曳涤荡小读者或观众

的心灵。
于是,我们会总结出,在文学欣赏接受这个问

题上,年龄差异所导致的接受可能、趣味意旨等方

面的差异还是客观存在着的。年龄愈小,审美投

射的对象性、目标性愈明确具体。在作家为孩子

建构的文学世界中,必然至少有一个特征与内涵

均十分丰富的“生命体”在统摄场域中心,他成为

牵动审美视线,创造叙事空间的动力原点与主体

行动元。作品必须成为讲“他”之事,事也必然由

“他”而生。儿童文学是最原始状态的文学表达,
体现的是文学的“初心”。此处其更具体的涵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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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rsandCognitioninAdolescentLiterature(Amsterdam:JohnBenjaminsB.V.2014)。

班马这方面研 究 的 代 表 性 成 果 有:《初 探“儿 童 反 儿 童 化”的 心 理 视 角———中 高 年 级 儿 童 文 学 的 审 美 特 点》
(1984)、《对儿童文学整体结构的美学思考———突破儿童文学的美学意识自我封闭系统》(1985)、《听觉传播媒介与儿童

心理操作之间的审美效应———儿童前审美范畴之中的身体与情感的关系》(1989)、《儿童审美发生论的生理—文化演进

基础———儿童前审美器官的中介机制与效应》(1991),以及著作《前艺术思想》(1996)等。



指,文学是关于生命表达与生命呈现的,特别聚焦

于“行动”本身。生命体唯有通过“行动”能力与过

程去实现自己,完成自己,证实自己。儿童从一诞

生起,便天然禀赋此能力,同时去自觉自愿敏感捕

捉此能力的承载物。
由是便可理解人物形象缘何在儿童文学中如

此重要了。实际上他就是那个审美世界中的具体

的生命体,就是召唤并引领儿童读者展开审美体

验的精神力量体。这个形象可以是人,也可以是

动物,但却必须是“儿童或孩子般的人物角色”[4]。

JudithHillman在他的《发现儿童文学》(《Discov-
eringChildren'sLiterature》)一书中在为“儿童文

学”下定义时,从“内容”(content)层面确立了五

条,其中第二条就是“儿童或孩子般的人物角色”。
实际上他的这个内容要求同时也就是判定是否为

儿童文学的一个审美标准,这几个要求非常具体

生动,和一般泛泛而论的定义模式有很大的区别。
学者JohnStephens对人物形象重要性的论述是

联系他对儿童文学的一般功能定位来思考的:儿
童文学的一个首要功能是使儿童走向社会化,这
是通过为其提供有关人类个性、人类行为、人际关

系、社会组织的可取模型,以及展示在这个世界上

存 在 的 不 同 方 式 而 达 成 的[5]。 而 在 John
Stephens总结的有关儿童文学的“审美标准”中,
第二条就是“人物复杂而可信,令人记忆深刻”[6]。

学者们对人物形象的普遍看重,是对儿童文

学文类特殊性的精准把握。而这又完全依赖于发

展变化着的儿童期特有的思维方式。儿童感知认

识世界首先从“具象”开始,从与对象发生“直接

性”的刺激关系开始。儿童喜欢与世界“亲密接

触”,特别是有生命力的、活跃的、动态的存在现象

最易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儿童身上最典型地体现

出“生命”的本质特征。展现自我生命与对其他生

命的情感诉求在儿童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或者

说,在儿童这里,我们能强烈地感受到最原始的生

命与生命之间的关联,感受到一个生命对另一个

生命的本真呼唤。儿童对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喜爱

其最根本的动力即来源于此。儿童喜欢将一切与

他发生精神关联的对象都“占为己有”,我们对这

种“占有”不能作狭隘的“私欲”理解,而应该在“生
命情感”的维度致以尊重与细解。“儿童喜欢什

么”“亲近什么”的现象就是我们照见儿童心灵深

处的一面镜子,从他们自己趋向的行为表现中我

们得以去认识他们。
这样我们就能对应理解,为什么在对儿童文

学品质或评价标准的要素认定上,“人物形象”的
地位显得如此特别。人物形象塑造是儿童文学史

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这与儿童文学独特的文类

特质有关。作为提供给儿童阅读的文学作品,人
物形象在儿童文学的文学性要素构成中占有着特

殊而关键的位置,甚至其形象性意义某种程度上

讲就是某部经典儿童文学的代名词。或者说,儿
童文学的“经典性”就活化在经典儿童人物形象身

上。儿童读者对形象的强烈依赖与特别喜爱典型

地体现出他们的接受心理特征,显示出儿童与成

人情感思维状态的差异。这样的区别性质素正是

我们研究儿童文学史时特别需要关注的视角,尤
其要注意概括经典儿童文学形象的共性特征,发
现儿童读者所以对他们致以价值认可的规律性原

因,同 时 要 研 究 影 响 形 象 内 涵 生 成 的 根 本 原

因———创作主体价值观念的文化差异及时代性特

征。我们的目标也在透视当前我国原创儿童文学

中形象塑造存在的主要问题,旨在通过观念革新

及批判反思提升儿童文学人物形象的辨识度及影

响力,向经典化目标迈进。

二、经典儿童文学人物形象呈现

的文学规律

文学史中既有的文学创造始终是我们把握与

验证文学规律的可靠依据。这也就是缘何经典总

是被反复频繁使用的根本原因。通过对儿童所喜

爱的经典儿童文学的文学性要素分析,我们可以

归纳获得一些“儿童文学”的文学“真理”,也即儿

童文学的文学本质,或纯粹的儿童文学文学属性。
那些脍炙人口的儿童文学名篇多与人物相

关,人们口耳相传的经典被时间过滤得往往只剩

下一个作品中人物的名字。也就是说,一部儿童

文学经典,也可以简单地被表述为是一部有关于

作品中那个经典人物的经典。全部的作品均围绕

那个人物在运转。人物在整个文学世界中是挺立

的,是出挑的,是作为中心来统摄场域的。至少有

一个非常鲜活具体的人物形象,作为精神骨骼支

撑着一个故事世界的展开。虽然构造这个世界还

621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40卷



有叙事视角、情节、情感基调、现实与幻想元素的

统一,以及作家具体所操持的语言与语言风格等,
但毫无疑问人物是中心,是文学世界所以形成的

原点,或可称“圆心”“圆点”,以他为精神主轴,辐
射面逐步旋转形成,扩大丰富。离开他或她,其余

均为零。
世界儿童文学作家们在不遗余力地讲述着

“他”或“她”的故事。在儿童文学世界中,动物形

象和人物形象是同等重要的。而且愈针对低龄儿

童,动物形象还愈重要。某个动物形象的刻画成

为某个国家的品牌形象,这个文化现象与其内含

的文化生产力特别令人警醒。因为至今为止,我
们还没有这样 的 形 象 品 牌。比 如 说 荷 兰 的 马

克思·维尔修斯创作的“青蛙弗洛格”的成长故

事,文图都是他一人创作的,已经成为非常经典的

一套读物,获得荷兰、法国、德国、美国的很多大

奖。就是那么一只简笔画风格、样态简单清新的

青蛙,可以如此赢得世界各国儿童的厚爱,其缘由

就在于作者及作品忠实地保持了儿童文学的“初
心”。儿童文学就是陪伴儿童成长的一种精神养

料,它可取的是在日常化、自然性的接触中实现润

物细无声的审美效果。所以,一个儿童读者可以

同情共鸣的形象是非常重要有益的。一个青蛙弗

洛格,可以在生活的进程中延伸多少个充满友情、
快乐和爱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又如此具体地陪伴

了世界各地一代代成长中的孩子,这样的原创价

值怎么评价都不为过的。
经典的迪士尼动画为孩子们生产出那么多经

典的人物形象,这些精神伴侣无处不在,细密地渗

透在孩子们的物质生活与想象世界中。只要一个

文学艺术形象成功俘获了孩子们的心,他便从荧

幕、书本走出,变成实体性的玩具或符号,与孩子

们朝夕相伴,形影相随。这个形象的精神力量究

竟有多大? 实际我们根本无从精确得知,只凭经

验获得,他的存在对孩子很重要。判断的依据就

是其“适宜性”“习惯性”的陪伴,这是最绵延、经久

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常常让我们很惊讶孩子的

行为,比如他对一个毛绒玩具的亲昵厮守,他与一

只小狗的依恋不舍,他对一个电视剧人物形象的

执著追踪等。这种深层的间性关系的性质,就是

一种除了“关系”之外而无其他的纯关系,是只属

于孩子一人独有的、不受其他现实因素干扰的、可

以安宁其心灵的归处与精神空间。我们所言、所
论的儿童文学人物形象,其艺术目标与价值定位

均在于此。也即我们对形象塑造成功与否的标准

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他是否已经进入了孩子们的

生活? 是否已化为孩子们日常性的陪伴? 是否耳

熟能详,脍炙人口? 而那些经典作品所以成为经

典的关键,就在于它们完全实现了这一点。
孩子与动物的厮守更原始本能,特别是低龄

儿童,所以儿童文学或动画中动物形象的塑造其

实无比重要。也即,对动物形象的敏感程度其实

代表了一国艺术家对服务于儿童的文艺作品的最

高与最本质的认知程度。如果没有产生这样的经

典,或有潜质而建设发展不够,或经典性文学性还

整体不足,都是需要我们切实反思的。比如捷克

著名画家兹德内克·米莱尔的经典名著“鼹鼠的

故事”所创造的“小鼹鼠”形象,就是一个非常“普
通”但却充满了无穷魅力的动物形象。从上个世

纪50年代起,以小鼹鼠为主角的多部影片陆续在

全球十几个国家获奖,根据影片改编的图书也风

靡全球。就是因为一个“小鼹鼠”的诞生,于是和

他有关的故事便可以源源不断地讲述出来。“小
鼹鼠”可以真正成为陪伴儿童成长的“恩物”。孩

子与动物的天然亲近,这一基于生命本能的精神

与心理诉求,是儿童文学创作时需要谨记的“不二

法则”。道理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能够在本土历

史、文化、自然资源的母体内,创造一个“独一无

二”的动物形象。这类形象再如加拿大的“小乌龟

富兰克林”。富兰克林的故事是加拿大国宝级童

书,第一畅销书品牌,风靡全球,被翻译成30多种

语言,改编的动画片在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热播。
富兰克林的故事完全来源于儿童生活,读小乌龟

我们就是在读身边那个具体的孩子,完全能够与

儿童现实生活融为一体,所以他可以成为儿童的

忠实伴侣。
这些经典个案莫不为我们呈现这样一个深刻

的规律,即写儿童文学,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在写儿

童自己,写出活生生的儿童生命。儿童文学中人

物形象塑造得怎么样,其实质体现的就是我们对

儿童认知得怎么样,对童年精神理解体悟得怎么

样。人物形象是一个作家的儿童文学感觉最典型

的外显形态,对此能否自觉以及其功力如何,也就

可以成为判定一部作品或一位作家是否优秀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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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指标,甚至就是一个基础指标。
我们从现代儿童文学发生学的层面去理解这

个问题,就能把握其精神实质与价值内涵。准确

说,人物形象是成人社会所“发现的儿童”的具象

化,藉由他或她,人类表达对童年生命的认识水

准、阐释可能与发展方向等。由于原始思维或童

年思维方式的趋向性,万物一体、平等的生命观在

儿童文学的世界中与生俱来,作为先天禀赋自在。
于是发现儿童,便是发现动物,发现自然,发现植

物,发现一切生命现象,或非生命现象,它们融为

一个整体,不可分割,也无涉“人”与“物”的差别,
等量齐观。没有哪个文学世界能够如儿童文学这

个世界这样具有如此宽广的包容性、开放性、自由

度、伸展性、收缩度,现实性与幻想性完美共存。
儿童文学究其本质看是一种本真的思维论与世界

观,是看取世界的一种有趣而深刻的方式。因此,
其人物形象并不仅限于“人”,更准确说其内涵是

“童年精神气质”,这种气质可以融于任何一个适

合它栖居的形象身上。所以我们在儿童文学中所

见的形象有时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人类的儿童,形
象的开阔度与纵深度其实对作家的创造性与想象

力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三、百年儿童文学人物形象塑造

反思

我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是思想启蒙运动的

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从一诞生起它便与现代中国

的社会文化思潮紧密关联。在20世纪早期从一

有原创的自觉形态,它的文学价值担当便很快从

唯美的“儿童园地”走向具体的无奈的现实生活,
其时的原创代表人物叶圣陶的心路历程最典型地

反映出这一点。郑振铎对其认识最清晰深刻。他

说:“我们读他的《小白船》,《傻子》,《燕子》,《芳儿

的梦》,《新的表》及《梧桐子》诸篇,显然可以看出

他努力想把自己沉浸在孩提的梦境里……然而,
渐渐地,他的著作情调不自觉地改变了方向……
在成人的灰色云雾里,想重现儿童的天真,写儿童

的超越一切的心理,几乎是个不可能的企图。”[7]

具体的社会语境规约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基

因,在“国家”“民族”等更高层面的意义诉求下,在

20世纪30年代社会政治形势的变革潮流中,儿

童文学“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时代的发展使命与

责任,在文化思想领域开始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现代中国儿童文学是外来影响的产物,五四

时期是译介的第一个高潮,30年代则形成了译介

的第二个高潮,译介重点也倾向于前苏联社会主

义儿童文学作品,代表作如鲁迅1935年翻译的苏

联作家班台莱耶夫的中篇小说《表》。《表》写的是

一个底层流浪儿的故事,写他怎样在苏联社会新

生活的感召下由一个小偷转变为新人。故事情节

曲折,人物形象的“成长”内涵充满了时代政治色

彩,其价值底色非常映合其时左翼儿童文学运动

的精神趋向。鲁迅主张中国儿童文学要有一条

“自己创作的路”,体悟到“新的孩子们”需要“新作

品”,因为他们面向着“新世界”。《表》的发表在当

时引起了很大反响,胡风对《表》给予了高度评价,
认为其最基本的特色是“对于传统儿童文学的最

有力的反抗”[8]975,认为“我们所要求的儿童文学

必须是反映人生真实的艺术品”[10]981。因此,此
一时期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得到强化,苦难

儿童与革命洪流里成长的红色少年成为常见人物

形象,英雄主义情怀亦是作家努力追求的。特别

是作品中刻画出了一些“柔弱”“可怜”,甚至“疯
狂”的孩子,便是这一时期整体的文学精神倡导的

结果。
上世纪30年代儿童文学创作的代表人物是

张天翼,他将中国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推向

了一个新的高度。他努力在儿童文学的文学属性

与时代价值内涵要求之间获得平衡。张天翼深谙

儿童文学的艺术机理,非常重视人物形象塑造,也
了然幽默、风趣、游戏性等儿童文学特有的美学要

素。他塑造了秃秃大王、大林和小林等一批经典

形象,在“举重若轻”间以“形象化”的手段赋予作

品意识形态价值功能。张天翼对人物形象的重视

及其艺术探求值得我们反思借鉴。同样值得肯定

的是此一时期作家们普遍对儿童人物形象的重

视,如苏苏笔下的“小癞痢”,这个典型的中国农村

孩子,他身上具备的对“正义与公理的爱好”;仇重

笔下的少年“我”从“有尾巴的人”的蜕变;贺宜《野
小鬼》中的“小土根”最后成长为一名抗日小战士;
以及后来出现的小英雄雨来,《鸡毛信》中的海娃,
《虾球传》中的虾球等,这些孩子身上共同的特点

是在艰难时事中的挫折成长,精神独立,他们丝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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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因为人“小”而被限制了抗日与爱国,相反,他
们甚至以大异于好多成年人的勇气与毅力,成为

时代洪流中真正的英雄。成人作家在面对这些孩

子时,更多涌动的是惊讶、敬佩的感情。
我国现代儿童文学及其人物形象塑造因为具

体的社会现实原因而富含了充分的时代性特征,
开辟出底层、平民乃至英雄儿童形象的一个范畴

类别。有具体的成绩贡献,但也有历史局限。不

过引起我们关注反思的是其叙事思想中对人物形

象的倚重,对人物形象刻画必要性的自觉认知及

践行,它其实探索出了儿童文学文类的特殊属性,
具有方法论指导价值。随后我们有唐小西、小兵

张嘎、没头脑和不高兴这样的典型人物,以及新时

期以来的黑猫警长、皮皮鲁、舒克和贝塔,后来也

有男生贾里、桑桑、青铜和葵花、大头儿子、马小

跳、笑猫等。举凡曾经引起轰动效应或产生较大

影响力的作品,均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是以“人
物”为轴心展开基本文学表达的。自然,随着时代

变化与作家儿童观的不断进步,人物形象主体性

内涵也不断得到勘探与丰盈。
同样,近年来有较好口碑 的 几 部 作 品,如

2017年获得第十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张之

路的《吉祥时光》,麦子的《大熊的女儿》,王林柏的

《拯救天才》,萧萍的《沐阳上学记》,以及近来颇引

起关注的汤素兰的《阿莲》,其基本叙事立意均有

一个能够立得起来的少年儿童形象。但是比较遗

憾的是,近些年来在童话人物形象塑造上却少有

惊艳之笔。而我们本土为孩子们创作生产的,为
他们津津乐道的差不多只是喜洋洋灰太狼、熊大

熊二……而如果我们整体扫描当下年创作量如此

壮观的原创儿童文学的话,又不得不承认,人物形

象塑造的扁平化问题已非常突出,具有清晰轮廓

与深刻印象的人物形象少而又少。
此一问题已引起学界关注,学者徐妍对这个

问题有较充分的阐述,澄清了新世纪儿童形象典

型性的缺失,指出“那个既根植于当下中国儿童的

现实生活、又超越了当下中国儿童现实生活的当

代儿童形象严重稀缺;那个既具有中外儿童文学

作品中理想化儿童形象所具有的纯真、顽皮、好
奇、勇敢、善良等共通性、又具有新世纪中国儿童

所特有的自主、早熟、敏感、喜娱乐、‘国际范儿’等
个性特征的新型儿童形象难得一见”[9]。这样一

种状态与世界经典儿童文学发展规律及其人物形

象特征正好形成了鲜明对比。
那么,造就这样一种距离感的根本原因究竟

在哪里呢? 可能我们需回到的依然是儿童文学的

出发地,这是个原点问题。一个形象所以能够立

体、典型,有生命力与召唤力,“主体性”是他的灵

魂,使其呈现为此形象而非彼形象。主体性内涵

有语境的限制与时代性特征,但自从现代意义的

儿童文学发生,其发生依据及其原始动力就是对

“儿童的发现”,是对生命早期特征或生命的根部

存在的尊重与价值认可。由此区别性生命特质的

发现,人类便有了对应供给适合他们的、为他们所

青睐的精神产品,儿童文学的来源要义即在于此。
儿童文学是成人为了满足儿童的精神需求而为他

们创作的,但这种创作并不是成人随心所欲的,始
终伴随着成人对儿童的认识与发现,再认识与再

发现。儿童文学的发展史就是成人社会对儿童的

发现史。这样看来,儿童文学便成为人类“发现儿

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积极有效的通道,同时在

发现之后伴随以语言文字的文本呈现,以艺术形

态将其固化,便于认识传播,启发传世。发现儿童

是人类认识自我非常基础的一环,也许也是最难

抵达的一环,因为它直抵生命的来源处。发现的

结果或结晶既是科学意义上的,也是深奥的思想

智慧。由于发现的对象及其过程始终是大写的

“儿童”,“人”或“生命”始终居于认识世界的中心,
因此相对应的主要表出方式便同样也是一个“儿
童般”的人物角色,或最起码需要一个儿童中心人

物。所以究其根本看,当前我国儿童文学典型形

象塑造不力的问题依然主要在成人社会与儿童的

关系建立问题,是一个儿童观的问题。在成人的

价值视域中如何真正将“儿童”置为中心,也就是

我们在中国的语境中言说了一百年的“儿童本

位”,也许至今我们依然没有抵达它的思想腹地。
因此,在儿童文学事业似乎呈现“繁花似锦”

的背景下,我们的注意力及思考重心却不能被表

象迷惑,应该去沉潜回归一些最基础、最朴素的命

题,比如说这个形象问题。形象的平庸或缺失究

竟说明了什么? 形象的力量与魅力究竟来源于哪

里? 着力体现中国文化、中国智慧与中国情感的

儿童文学人物形象如何才能呼之欲出? 在以童年

为起步走向“民心相通”的大道上,什么样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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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人物形象才能赢得世界的喜爱? 儿童文

学人物形象的文化创意转换空间究竟有多大? 回

答这些问题需要儿童文学创作、出版、理论界的共

同努力。而从理论研究来说,我们主要开展的可

能是有关儿童文学中人物形象价值地位的学理性

分析,更加明晰其精神面貌、性格特质来源,及其

多重文化价值功能和对儿童读者形成影响力的文

学机制所在,以期引起儿童文学界特别是作家对

形象问题的进一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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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与边界:百年中国图画书的理论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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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百年来我国图画书理论的探索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首先是图画书对儿童的价值。依据儿童年

龄阶段理论,年龄越小越需要图画,呈现出将图画书划归幼童文学的趋势。当代原创图画书不缺传统文化元

素和绘画技法,却需要弥补“童性”的不足。其次是图画书的名称与身份归属。前者关系到这种艺术形式的

自觉,后者则聚焦于图画书是否是儿童文学,其观点分歧在于是否承认图画书之图画的特殊叙事功能。当代

原创图画书应超越插图式表现而探索图画的叙事艺术。最后是图画书的图文关系。当代主流观点强调图文

的交互作用,“无边的绘本”这一概念反对将文图“互补叙事”视作图画书唯一正当的图文关系和至高无上的

价值标准。图画书的生命力在于图文关系的“无限可能性”。梳理与反思我国百年图画书理论的建构历程,

考辨图画书这一儿童文学样式的可能与边界,意在促进我国原创图画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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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意义上的图画书概念,我国是自20世纪

90年代起才逐渐普及,21世纪以来更是引进了上

万种国外图画书。“我们大致用了十年时间,几乎

把西方上百年出版的优秀图画书‘一网打尽’。”[1]

伴随着西方图画书的大量涌进,我国原创图画书

的数量和质量也在提升。梳理与反思我国百年图

画书理论的建构历程,考辨图画书这一儿童文学

样式的可能与边界,意在促进国内原创图画书艺

术的进一步发展。
对图画书的研究,是伴随着五四时期图画故

事的翻译和编创兴起的。晚清以新学为背景,在
传统的“左图右史”、插图等基础上,意识到“图”在
现代文化转型中的重要性,进而催生了中国现代

儿童文学“图像叙事”的萌芽。五四时期图画故事

渐成一种新颖的儿童文学样式,但此后三十年间

的图画故事大都属于翻译或重述,成熟的原创作

品并不多。在译述编创的同时,也开始了图画书

理论的探索,二者相互倚重相互助推。百年来我

国图画书理论建构主要围绕以下几方面展开:图

画书对儿童的价值,图画书的名称与身份归属,图

画书的图文关系等。

一、图画书对儿童的价值

关于图画书对儿童有何价值的论述,一开始

就建立在儿童年龄特征的基础上,并且侧重图画

的意义。一方面,是从儿童教育的角度强调图画

∗ 收稿日期:2019 06 03



的必要性。早在1904年商务印书馆发行的《最新

教科书》中,已透露出一种儿童读物的新观念,即
儿童年龄越小,越需要图画。其中的修身教科书,
每篇课文内都有精细的插图,每册还附有五彩图

画二三幅,图画精美生动,与文字相融合,并且照

顾到儿童的年龄差异:“初等小学之第一年,因儿

童识字无多,故第一册全用图画,二册以下,始用

格言,三册则引用古事之可为模范者”[2]。可见,
教材编者认为儿童年龄越小,越倚重图画,这与当

代的儿童读物观念是很接近的,学前儿童以图画

书为主,然后经桥梁书过渡,最后是纯文字书的阅

读。从图画的精美,到图文有机融合再到遵循不

同年龄段儿童身心特点,如此开风气之先的一套

小学教科书,第一册出版发行后,“三日即售罄”,
也就不足为怪了。再比如,关于儿童读物为何使

用图画:“儿童心理,最爱图画:所以用图画来启发

他的智识,是最为相宜”[3]。这主要还是从智识启

蒙的角度来利用图画,并非单指文学读物的图画

使用。
儿童读物插图的标准,也依据儿童的年龄特

点逐渐细化:“普通在七岁以内儿童的读物,全书

的插图,都是有轮廓的线条画,而且加上彩色。到

十岁以内的读物,才减少彩色,十岁以上才渐渐地

由轮廓的线条图而增进到无轮廓的加阴影的插

图。……插图的主要价值是在增进儿童的注意与

兴趣的,可以表现文字的意义,而在美育上有很大

的关系”[4]。对于儿童读物的选择标准,不但关注

到文字内容的深浅、用词和插图的精美,对不同种

类插图所适宜的年龄细加区分,而且认识到插图

对儿童注意力与兴趣的激发作用,尤其指明其美

育价值,实属难能可贵。
大力提倡并身体力行编撰图画故事的赵景

深,1934年所写《儿童图画故事论》一文中指出,
近年来出版专给儿童看的图画故事,代替了那些

纸张恶劣、字画粗俗的连环图画,是儿童的福音,
尤其对于不识字和识字不多的幼童而言,是一件

功德无量的事情,并论述了儿童图画故事的“发
端”“溯源”“型式”“详例”“稽古”“评论”“价值”等
七大方面。其中,论及图画故事在教育上的价值

时,作者指出,除了弥补低年级这个阶段的无课外

书可读,最显著的价值还有三点:“重复生字”“多
识名物”和“灌输常识”,“此外如能给予教训之类

当然也是价值之一”[5]。显然,赵景深对图画故事

的价值定位,不是纯粹文学的,而是包含了教育的

实用甚至是教训的。
另一方面,是从儿童文学角度强调图画的价

值。周作人非常重视故事与画本,并提出“童话

绘”的概念:“这儿童所需要的是什么呢,我从经验

上代答一句,便是故事与画本。……这样日常的

景物还 画 不 好,更 不 必 说 纯 凭 想 象 的 童 话 绘

了,———然这童话绘却正是儿童画本的中心”[6]。
童话绘,顾名思义,就是配插图的童话故事。童话

是非写实的想象艺术,周作人认为为其绘制图画

难度更大,因为更需要想象力。他批评当时的教

科书插画以及各种“教育画”是“不中不西,毫无生

气的傀儡画”。周作人是五四时期儿童本位论的

代表,他从民俗学、文化人类学角度论证了童话和

儿歌是原始人的文学,又根据儿童学上的知识,儿
童复演了人类的童年期,是“小野蛮”,因此儿童文

学就是原始人的文学,最主要的便是童话和儿歌。
“童话绘”可视为对此儿童文学观的补充,主张给

儿童的童话故事配上图画。
儿童本位论的拥趸者郑振铎亦强调:“童话的

书,图画是不可省略的。”[7]因此,在他和夫人高君

箴编译的《天鹅童话集》中就配了许多图画。不仅

童话书的图画不可省略,他认为儿童书皆如此:
“插图在儿童书中,是一种生命,也许较之文字更

为重要。因为儿童是喜欢图画,比之文字更甚些,
往往可以由图画而诱引起要看文字的需要。几个

刚学会说话的儿童,往往把一本图画书翻了又翻,
看了又看,不忍释手”[8]。这是从儿童的兴趣出

发,将图画誉为童书之生命,对图画的喜爱还可导

向对文字的阅读。对图画的强调,是在五四时期

重视童话与儿歌基础上的进一步拓展。
亦有学者更明确指出,图画对儿童文学具有

辅助作用:“图画实为儿童文学辅佐要件,若故事

画,若谜画,若剧幕画,甚至童谣儿歌,……无不宜

画。于儿童幼期文学读本,更不可少。故有画无

字之图画故事,与有腔无字之乳歌,同为儿童元始

文学之主要材料也”[9]。不但将图画视为文学的

“辅佐要件”,强调对于幼童“文学读本”的必要性,
而且关注到“无字图画书”一类,“有腔无字”之乳

歌的比喻表明深谙此类图画书之于幼童的独特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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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时对图画故事的理解也不尽相同。
张雪门为幼稚师范生编写过一套《儿童文学讲

义》,这套教材共三册,分“上中下”编,中编第九章

就是讲“图画故事”。书中充分肯定了这一文学样

式对培养儿童阅读、审美与创作能力的价值,并将

图画故事分为“故事画”和“绘图故事”。“故事画”
是指图画上方写有故事名称,但图画内没有任何

文字,如其所附故事画《堆雪和尚》,为单幅图画,
画面是三个孩子在雪地里堆一个雪人和尚。“绘
图故事”则图文分页编排,正面是图画,背面是与

图画相对应的文字,使用时让儿童先看图画,根据

自己对图画的理解写出文字,然后再翻看背面,检
查自己写的是否相符,最后自选相类似的作品绘

作“故事画”。这类似于今天小学生的看图写话,
而不是幼儿园孩子的“看图说话”,因为需要会书

写。这两类“图画故事”跟五四时期郑振铎在《儿
童世界》刊出的“两个小猴子的冒险记”“河马幼稚

园”等“图画故事”相当不同。
图画之于儿童及其文学的意义虽然在理论上

被认可,但在儿童读物的实际编辑出版中,图画的

地位似乎仍无法与文字相比。1937年商务印书

馆出版了《俄国图画故事全集》,董任坚编译并为

其作序。序中写道:“编辑儿童读物的人,往往对

于图画加以歧视,估价太低,没有充分的利用,实
则文字图画都是一种传达意义的符号。……特别

在低年级儿童,与其说他在看一本书的文字,不如

说他在看一本书的图画。它不但能够补充文字的

说明,还能够引起读者的兴趣。”[10]序言重申了图

画对于童书的重要性,将图画与文字视为两种传

达意义的符号,二者同等重要,甚至相对于文字,
幼童更为喜欢和依赖图画,体现了一种深刻的见

解与新颖的视角。而这部编译的《俄国图画故事

全集》就是以图画为主体,文字只作为图画的说明

和补充,是“给父母和教师们的一点方便”。
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对图画书之于

儿童意义的论述沿用了此前的儿童年龄阶段理

论,并且出现了将图画书划归到幼童文学的新趋

势。其理由一般有二,一是图画的直观形象与幼

童思维特点相契合。因为个体思维的发展是从具

体到抽象,直观可视的具体形象更易于被幼童所

感受和理解;同时,“这种用图画构成的故事,不可

能像电影一样把全部过程完全显示给幼儿看,但

是我认为好处也正在这里,从一个画面到第二个

画面之间的‘空隙’,就要幼儿用自己的联想去连

接起来。这正达到了训练和提高幼儿思维能力的

目的”[11]。这是结合图画书的画面与画面之间既

连贯又留白的关系特点来肯定其对于幼儿的价

值。二是在现实层面,幼儿不识字或识字不多,读
不懂文字却可能看懂图画,图画易引起幼儿兴趣。

图画书的图画对儿童如此重要,当代原创图

画书却因缺乏“童性”而屡遭批评。20世纪80年

代多次召开过全国性的儿童美术座谈会,以及低

幼图书儿童美术作品展览等。“多年来,不论国际

比赛交流,或是外国专家来访,对中国儿童图书美

术的评价是惊人的一致,那就是‘中国的儿童读

物,画得不错,但是中国的画家们不太理解儿

童’。”[12]这一评价应该是中肯的。出现这一问

题,主要由于画家没有站在孩子的立场,从孩子的

视角去观察和感受,得不到孩子的共鸣。同时期

图画书还盛行改编民间故事、风物传说,“但从已

经出的许多书中看,无论是题材、文字还是画,都
不是儿童的,这使我产生一种疑惑,我们到底是为

谁而出书? 是为了引起外国人对我们的欣赏和注

视,还是为了我们的孩子?”[13]这些书的绘画作者

大都是享有盛名的美术家,出版之后往往引起国

外、港台同行们的关注,然而得到的评论却是“画
得好、水平高”,“但不能称之为以儿童为对象”。
上述疑问与评价确实引人深思,因为这个问题不

但当时存在,在新世纪之后的原创图画书中也没

有被很好克服。今天的原创图画书不缺中国传统

文化元素,更不缺绘画的技法,但一定程度上还缺

少儿童情趣,图画不够吸引孩子。

二、图画书的名称与身份归属

关于图画书的名称,看似一个小问题,实则关

系到这种艺术形式的自觉。较早正式使用“图画

书”这一名称的大概是葛承训,他在1934年就曾

写下:“幼年儿童不能阅读书籍,可以看图画书。
……图画书可分两类,一类是完全图画不附文字

的,一类是图画和文字兼有的。”[14]除了强调图画

与幼童之间的亲和关系,还明确划分了“无字图画

书”与“图文结合”的两种类型。但是,图画书这一

称呼当时并未流行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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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搁置了半个世纪后依然存在:“给幼

儿读的书,大多以画为主,有的人把它叫画册,有
的叫连环画,有的叫图画故事,也有的叫小人书。
我想,是 不 是 借 鉴 一 下 国 外,把 它 叫 作 ‘画

书’?”[15]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这种以图画为主

的书籍,虽然在儿童读物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但
一直没有获得正式的学名,这个现象“说明我们还

没有把这类图书当作一个门类,一种独特的儿童

文学形式来对待和加以研究”,因此“首先需做的

一件重要工作是给这种以图画为主的幼儿图书定

名,定一个正式的、全国统一的学术名称。”[16]考

虑到“画书”讲起来不太上口,“图画故事书”又不

确切,该文暂且把这种以图画为主的幼儿读物叫

做“图画书”。几乎在“图画书”被命名的同时,“绘
本”之名也出现了:“这类读物在我国目前尚无明

确的界定,为避免同连环画和以文字为主的低幼

读物相混淆,我们借用了‘绘本’这个词,以下均称

为低幼绘本文学。”[17]“绘本”一词借用自日本。

1990年和1992年浙江少儿社出版了56本《彩绘

本中国民间故事》和16本《彩绘本中国古典文学

神怪故事》,是较早标注“绘本”名称的出版物。
图画书是否是儿童文学,围绕这一问题的论

争持续了大半个世纪之久,它与图画书的命名后

属于对图画书性质的认识。“图画有时也能连续

不断的构成一个故事,如连环故事图画,及电影图

画等,就完全能与文字有同样的效用。……图画

故事也可说是一种儿童文学。”[18]1934年提出的

这一观点,暗示了两个意味深长的问题,一是图画

本身具有连贯“叙事”的功能,一是对图画故事作

为“儿童文学”这一身份的辩护。这恰恰反映了当

时或之前人们可能存在的质疑:图画故事是儿童

文学吗?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几十年中,观点仍存在明

显分歧。一部分学者以“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为依

据,否认图画书是儿童文学。例如,“根据文学作

品绘制、附以简单的文字说明的图画书,是不完全

的文学读物,严格地说,不是文学读物。用线条、
色彩构成形象的绘画艺术,自有其不容低估的审

美价 值,但 它 不 是 语 言 艺 术,因 而 也 不 是 文

学。”[19]语言艺术成为判定文学身份的唯一条件,
反对把文学和绘画混为一谈。但同时又承认,对
幼儿文学来说融合图画是非常必要的,因此主张

把“幼儿文学”改称“幼儿文艺”。鉴于新时期以来

儿童文学根据读者年龄划分为三个层次:幼儿文

学、儿童文学(狭义)、少年文学,因此本文中的讨

论不管涉及哪个层次,皆属于儿童文学门类。
有的从图文地位的角度进行评判,不承认图

画书是文学:“这类似连环画形式的图画故事书确

实不是文学作品。因为在这类幼儿读物中文字仅

是图画的附庸,离开图画,文字不能独立存在。这

与幼儿文学无关,是另外一种幼儿读物。”[20]因为

文字离开图画不能独立存在,处于较次要的地位,
所以就断定其不是幼儿文学,其标准本质上仍是

“文学是语言文字的艺术”。这里没有说,图画离

开文字能否独立存在,或许表明,即使文字对图画

有一定作用,也不足以决定图画故事的文学归属。
片面强调图画书的文字,可能导致忽略它的

绘画性。上世纪80年代我们曾翻译过不少外国

图画书,但“多数是将文字译出,或单用文字发表,
或重新划分段落篇章由中国画家重新配画,这种

现象说明是把图画书当作文学作品来对待,只看

到了它的文学性,而忽略了它的更重要的实质性

的特点———绘画性,不,更确切地说,是用绘画来

表达、描绘事物,用绘画来讲故事的特性”[16]。表

现在我们的图画书创作中,就是大量的“插图”式
作品,这些图画基本不讲故事,只是说明文字。某

种程度上,当代原创图画书的短板之一,不是画家

的绘画水平低,而是不重视或不擅长图画的叙事

性,这是我们至今仍需面对的重要议题。
如果说,“文学是语言文字的艺术”是一条绝

对真理,那么判定图画书不是文学并无逻辑错误,
即使图画书也有文字,但因为有图画的介入,至少

是不那么纯粹的文学了。然而即使是传统的文学

本质观,其核心表述也是“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
非“语言文字的艺术”。问题在于,这“语言的艺

术”中的“语言”,是否仅仅限于“文字”? 图画是否

也可能成为一种“语言”? 因为图画书的“图画”与
美术的“图画”是不同的,与后者相比,至少存在单

幅/多幅、静止/流动、连贯/孤立等区别。恰恰是

这些区别,赋予了图画书之图不同于美术之图的

独有叙事功能。图画书的图画可以和文字一样担

任文学的“叙事”任务,以其特有的“图画语言”。
对于图画书的归属问题,另一种针锋相对的

观点认为,图画书是儿童文学。上世纪50年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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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提出:“图画故事是以学龄前和学龄初期(3~
10岁)儿童为读者对象、以图画为主的一种儿童

文学形式。”[21]即使图画故事是以图为主,也仍被

视为儿童文学。然而,三十年后论者却否定了自

己这一看法,反省说当初是“因为见不多识不广,
误认为图画故事即是幼儿文学读物”,实在令人匪

夷所思。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上世纪80年代

对图画故事的文学属性远未达成共识。
上世纪60年代,陈伯吹亦提出过“超前”的看

法:“图画只是文学凭借它来作为一种表现的形

式,正像凭借文字来作为表现的形式一样,它的实

质是个有目的、有组织、有思想、有艺术、经过精心

构思的文学故事……图画在幼童文学书籍中当然

并不是‘装点门面’,也不仅是帮助‘说明内容’,而
是作为主体来表达思想。”[22]不仅认识到幼童文

学中的图画不是文字的附庸,甚至洞察到了图画

书的图画之本质,即它是文学的一种表现形式,与
文字一样其实质在于讲述文学故事,因此都是幼

童文学藉以表达思想的“主体”。这种空谷足音到

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被普遍接受,图画书被称为

“幼儿文学的现代形式”,“它突破了传统观念上的

幼儿文学含义。文学用语言文字表情达意,图画

书用图画抒情叙事。图画书是视觉化的幼儿文

学”[23]。这不仅是对图画书图画的真知灼见,同
时也更新了传统的幼儿文学观念。幼儿文学不再

仅是传统意义上完全凭语言文字诉诸于孩子听觉

的艺术,它变成借助文字和图画两种媒介进行叙

事的新文学门类。
综上可见,凡是认同图画书是儿童文学的,也

大都认同图画书中图画的重要地位和它的叙事功

能。而无字图画书,只凭借图画讲故事,恰以最极

端的方式证明了图画的强大叙事能力,以此将自

己与一般美术之图的差异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对

于图画书身份归属问题的讨论,这是对于图画书

本质属性的讨论,也是儿童文学无法回避的内涵

与外延问题。事实表明,“对于国内读者来说,图
画书是从20世纪90年代起才逐渐被人们普遍熟

悉和接受的新兴儿童文学门类”[24]。至此,图画

书或绘本的名称得以普及,同时也才被公认为是

儿童文学。

三、图画书的图文关系

关于图画书的图文关系问题,在20世纪上半

叶基本没有触及,下半叶也只是偶有提及。新世

纪以来,在图画书翻译大潮的冲击下,原创图画书

的焦虑渐增,对于图画书叙事艺术的理论探索也

逐渐深入,而图文关系是其核心。
对图画书图文关系的较早论述大约出现在上

世纪50年代。“文字与图画应该做到浑然一体地

互相结合;图画不应成为文字的附庸,文字也不应

该成为图画的说明。两者犹如一件丝织品中的经

和纬。”[21]将图文关系比喻为一件丝织品中的经

纬线,既不可相互取代,又有机统一于同一件“丝
织品”即故事中。这一观点与今天对图画书的主

流看法如出一辙,而方轶群在半个世纪前就表述

得如此清晰准确,实在令人感叹。八九十年代,亦
有少数学者论及图文关系:“幼儿在阅读一本图文

并茂的读物时,也绝不是按图索骥式地去理解文

学作品的内容,文与图是互相补充。”[25]提出了

“文图互补”这一重要观点。还有的通过对国外文

献的引用表明自己的认同。然而以上论述都未深

入展开,只是对文图关系进行了简要的说明。
进入21世纪以来,对图画书图文关系的探讨

向深层拓展,而这与越来越基于丰富的图画书文

本的细读密切相关,同时也得益于对西方图画书

理论的译介与接受。当代西方图画书研究者一直

在尝试对图文关系进行归纳,想要阐明图文之间

到底是如何“交互作用”的。比如借用音乐术语,
将图文关系类比为“交织”“二重唱”“协同互增”
“轮唱”“合奏”“对位”等。此外,还有图文“相互活

化”、图文“对称”、图文“矛盾”等说法。然而,最终

发现“无论列出多少种类别,都无法穷尽纷繁复杂

的图文交互作用”[26]。虽然上述具体的命名不

同,但内在的指涉有些是一致或接近的。
我国当代图画书理论深受西方影响,其中被

引用最多的当属以下两位学者的观点。日本学者

松居直用两个数学公式表明图画书区别于插图书

的特质:
文+画=有插图的书;
文×画=图画书。[27]

松居直的图画书概念正是通过独特的图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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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更新了此前的“图解故事”模式,强调了图与文

水乳交融的密切关系,表达了图文的有机结合(相
乘)产生的故事意义大于图文简单相加的意义,从
而实现了故事意义的增殖,突出了文图完美合奏

的最大可能性。与松居直的公式相类似的观点,
还有加拿大学者佩里·诺德曼的一段常被引用的

经典表述:“一本图画书就至少包含着三个故事:
一个是文字讲述的故事,一个是图画暗示的故事,
还有 一 个 是 文 字 与 图 画 相 结 合 而 产 生 的 故

事”[28]。这种说法表达了图与文既相互独立又有

机融合的复杂关系,而文图结合产生的新故事,就
相当于超出文与图简单相加的意义增殖部分。

国内对图画书图文关系的代表性阐释,尽管

与上述表达不尽相同,但基本观点大都是认同的,
例如:

“图画书是用图画与文字共同叙述

一个完整的故事,是图文合奏。”[29]

“松居直用乘法关系的数学算式说

明图画书的图文关系的观点,……他的

这一独特而精炼的阐释,揭示了‘真正的

图画书’图文关系的普遍规律。”[30]

“在被加拿大学者佩里·诺德曼称

为‘最成功的图画书’的那部分作品中,
图画与文字之间彼此依靠而又互相激

发,……这样的作品,在图画与文字的配

合方面达到了日本图画书研究者松居直

所说的‘图x文’的效果,也是最耐人寻

味的图画书作品。”[31]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曹文轩提出了

“无边的绘本”这一概念,将图文关系的思考引向

更为开放的空间。鉴于图画书与绘本所指是同一

类图书,现实中两种称呼通用,因此下文也不再作

区分。
“无边的绘本”,从其字面意义来说,问题在

于:一个概念,如果没有了边界,还能存在吗? 这

个从文学概论角度看并不十分“严谨”的概念,却
是在特定语境中提出的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命

题。它主要是针对21世纪以来理论界将图画书

“神圣化”“神秘化”的倾向,是对由此导致的原创

图画书在起步阶段就面临画地为牢、作茧自缚困

境的担忧。“无边的绘本”并非反对文图的互补叙

事,只是反对将这一种文图关系视作图画书唯一

正当的图文关系,甚至是至高无上的价值标准。
“无边的绘本”所追求的是图画书“无限的可能

性”。
不妨借用西方学者阿葛斯特(DeniseE.Ag-

osto)对图文关系的分类,他把图文一致的称为

“平行法说故事”(或“平行叙事”),图文不一致的

称为“相互依存法说故事”(或“互补叙事”)。平行

法说故事是指:同一个故事被图像说一次,又被文

字讲述一次,这类书是“两次叙述的故事”,通过不

一样的表现手段更加凸显故事的艺术感染力。而

相互依存法说故事是指读者必须同时注意图画和

文字才能更好地了解故事[32]。这两种图文关系

都是客观存在的,而前者在我国原创图画书中比

较常见,也是“无边的绘本”这一概念所认同的图

文关系之一种,即“画与文可以平行前行”。
例如,太阳升起来了,这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但我们不必因为画出了太阳升起这个情景,就一

定要省略“太阳升起来了”这一陈述句,也不要因

为太阳在画面上显出是金色的,就不再使用“金
色”这一形容词。对于“金色的太阳冉冉升起来

了”这句文字,画家可以画各种各样的太阳,各种

升起的方式,仍有艺术创造的空间[33]。这与洪汛

涛在80年代提出的观点有相似之处:“低幼文学,
不管图画上已经画了没有,都不可删,要保持这篇

作品的完整性。譬如,文字中写着:‘她穿条花裙

子’,我们不能因为图画中已经画了她穿条花裙

子,而删去这段文字。”[34]其隐含之意是,图画不

是“文学的”“语言的”,图画如果进入低幼文学,就
只能作文字的附庸,即使图画画了的内容,文字仍

然要写出来,否则就不是文学。曹文轩与其区别

在于,他将这“不可删”变为“可不删”,具有了更大

的包容性。或者说,有些图画书删去与图画对应

的文字,也没什么不好;问题是,如果不删,是否就

绝对不好? 很多经典绘 本 证 明,不 删,也 可 以

很好。
这并非是要否定松居直的“图x文”公式,也

不是否认诺德曼的“三种故事”,他们的图画书概

念其意义在于突出了图文完美合奏的最大可能

性,而“无边的绘本”观念则为各种图文关系的共

存提供了最大可能。前者是从深度上,后者是从

广度上,为图画书构建了发展的立体空间,都具有

不可替代的价值。尤其当2008年凯迪克图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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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奖颁给《造梦的雨果》这本拥有533个页码、结
合了绘本与小说双重特性的“非典型”图画书之

后,我们就更不必纠结于图文关系的加减乘除,哪
一种才体现了图画书的“本质”。我们更需要关注

如何写出好故事,如何让图画更好地叙事,更富有

儿童情趣。
那么,图画书有边界吗? 边界在哪里? 打个

未必恰当的比喻:当我们说“无边无际的草原”,那
是从我们的眼睛看过去的视野范围,但实际上我

们的理性知道,草原无论多么辽阔,它仍是有边际

的;但在边际之内,却蕴含着无穷多的可能性。这

片可能性的草原是我们可以驰骋的广阔空间。边

际既客观存在,也可以被拓展和建构。从这个意

义上讲,图画书的边界即可能性,图画书的可能性

到哪里,边界就延伸到哪里。边界是图画与文字

不断协商划定的。就如同“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

个哈姆雷特”,图画书的边界即在于:它仍是哈姆

雷特,不是哈利·波特或其他。“无边的绘本”恰
如无边的草原,仍有区别于“非绘本”的限定性,以
及好绘本与一般绘本的区别。

现代图画书理论往往更多关注图画的叙事

性,以此区别传统的图配文,但是对图画书文字的

研究也不应忽视。语言文字不仅仅是一种交际工

具,它还是文化的物质外壳,承载着文化的核心价

值,失去对民族语言或者说母语的美好感觉与敏

感性,也就动摇了民族文化的认同根基。儿童的

阅读固然可以超越国界,但是如果没有深埋于自

己文化土壤中的强大根系,又如何可能吸收来自

他者的文化营养? 严重缺乏母语文化的阅读如何

能给孩子留下本民族原汁原味的文化记忆? 从我

们的文化语言中生成的图画书作品,民族文化不

应仅仅是些表层的道具符号、民俗风物,更应是蕴

含在底层的文化精神和意义追求。
正如图画书在有限的边界中拥有无限的可能

性一样,我国百年图画书理论的多维探索与建构,
并不是一个已经完结的过程,而是蕴含着可以继

续对话的多种可能性。

参考文献:

[1]丹尼丝·I.马图卡.图画书宝典[M].王志庚,译.北

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译者序.
[2]蒋维乔.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1897—1905)[M]//

1897—1987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北

京:商务印书馆,1987:56 59.
[3]丁锡纶.儿童读物的研究[J].妇女杂志,1920(1).
[4]王 人 路.儿 童 读 物 的 研 究 [M].上 海:中 华 书 局,

1933:72.
[5]赵景深.儿童图画故事论[M]//王泉根.中国现代儿

童文学文论选.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663.
[6]周作人.读《童谣大观》[J].歌谣,1923,10号.
[7]郑振铎.天鹅童话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
[8]郑振铎.插图之话[J].小说月报,1927,18(1).
[9]张 圣 瑜.儿 童 文 学 研 究 [M].上 海:商 务 印 书 馆,

1928:86.
[10]瓦莱里·卡里克.俄国图画故事全集[M].董任坚,

编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译者序.
[11]蒋风.幼儿文学和幼儿心理[J].儿童文学研究,1960

(1).
[12]朱延龄.从专家评画和儿童评画引起的思考[J].幼

儿读物研究,1988(6).
[13]季颖.关 于 日 本 儿 童 读 物 出 版 的 情 况 介 绍 及 其 它

[J].幼儿读物研究,1992(15).
[14]葛承训.新儿童文学[M].上海:儿童书局,1934:14.
[15]安伟邦.图书初议[J].幼儿读物研究,1987(3).
[16]季颖.图画书———作为一种艺术[J].幼儿读物研究,

1991(12).
[17]王晓明,彭雁飞.低幼绘本文学的视觉美[J].幼儿读

物研究,1991(13).
[18]黎正甫.编制 公 教 儿 童 文 学 读 物 的 商 榷[J].磐 石,

1934(4).
[19]黄云生.幼儿文学原理[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5:3.
[20]方轶群.这是一种乐趣[J].幼儿读物研究,1987(5).
[21]方轶群.谈谈图画故事[J].儿童文学研究,1957(3).
[22]陈伯吹.幼 童 文 学 必 须 繁 荣 起 来[J].儿 童 文 学 研

究,1962.
[23]柯南.图画书:幼儿文学的现代形式[J].浙江师范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6).
[24]方卫平.幼儿文学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160 161.
[25]金波.从幼儿读物评奖想到的几个问题[J].幼儿读

物研究,1987(4).
[26]阿 甲.帮 助 孩 子 爱 上 阅 读———儿 童 阅 读 推 广 手 册

[M].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07:68 71.
[27]松居直.我的图画书论[M].郭文霞,徐小洁,译.上

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217.
[28]佩 里 · 诺 德 曼,梅 维 丝 · 雷 默.儿 童 文 学 的 乐 趣

[M].陈中美,译.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08:484.

731第5期　　　　　　　　　　　　杜传坤:可能与边界:百年中国图画书的理论建构



[29]彭懿.图画书:阅读与经典[M].南昌:二十一世纪出

版社,2006:6.
[30]朱 自 强.亲 近 图 画 书 [M].济 南:明 天 出 版 社,

2011:25.
[31]方卫平.享受图画书———图画书的艺术与鉴赏[M].

济南:明天出版社,2011:23.
[32]吴雯莉.中国图画书研究[M].武汉:湖北少年儿童

出版社,2012:16.
[33]曹文轩.无边的绘本[M]//曹文轩.曹文轩论儿童文

学.北京:海豚出版社,2014:392 393.
[34]洪汛涛.低幼文学种种[M]//鲁兵.中国幼儿文学集

成:理论编·第一卷.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187.
(责任编辑:粟世来)

PossibilityandBoundary:theTheoreticalConstructionof
ChinesePictureBooksinthePastHundredYears

DUChuank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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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thepasthundredyears,theexplorationofthetheoryofpicturebooksinChinahasmainly
focusedonthreeaspects.Thefirstisthevalueofpicturebookstochildren.Accordingtothetheoryof
children'sage,theyoungertheage,themorepicturesareneeded,showingthetrendofclassifyingpic-
turebooksintochildren'sliterature.Contemporaryoriginalpicturebooksdonotlacktraditionalcul-
turalelementsandpaintingtechniques,buttheyneedtomakeupforthelackof"childlikenature".
Thesecondisthenameandidentityofpicturebooks.Theformerisrelatedtotheconsciousnessofthis
artform,whilethelatterfocusesonwhethertoclassifypicturebooksintochildren'sliterature.The
differenceofviewsliesinwhethertorecognizethespecialnarrativefunctionofpicturebooks.Thecon-
temporaryoriginalpicturebookshouldgobeyondtheillustrativeexpressionandexplorethenarrative
artofthepicture.Finally,thereisthepicture-textrelationshipinpicturebooks.Thecontemporary
mainstreampointofviewemphasizestheinteractionbetweenpictureandtext,andtheconceptof"
boundlesspicturebook"isopposedtotheconceptof"complementarynarration"astheonlylegitimate
picture-textrelationshipandsupremevaluestandardofpicturebooks.Thevitalityofpicturebookslies
inthe"infinitepossibility"oftherelationshipbetweenpictureandtext.Thispaperclarifiesand
reflectsontheconstructionofthetheoryofpicturebooksinChinainthepasthundredyears,andex-
aminesthepossibilityandboundaryofpicturebooks,akindofchildren'sliterature,inordertopromote
thedevelopmentoforiginalpicturebooksinChina.
Keywords:Chinesepicturebooks;picture-textrelationship;children's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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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传统的 EGP教学已愈来愈难以满足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要。ESP教学具有的开放性、实用性、

互动性、专业性等特征,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要和目标具有更大的契合性。所以,大学英语教学从 EGP向

ESP转变会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应将具备特定专业知识、能用英语完成专业领域工作的应用型人才确定为

大学英语教学的培养目标。为此,应在教学模式、教学方法、课程体系、教材建设、师资配置等方面进行改革

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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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研究制定

的《大学英语教学指南》明确指出,当前大学英语

教育应当注重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和自主学习能

力的培养,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和交际能

力,提升学生的英语综合素养。为实现这一目标,
我国部分大学(特别是部分应用性较强的专业)的
英语教学已经开始从 EGP(普通用途英语)向

ESP(专门用途英语)转变。但由于起步晚,发展

不够成熟等,ESP教学尚未在大学英语教学实践

中得到全面、充分的应用。基于此,本文在分析

ESP教学内涵和特点的基础上,提出推进和完善

大学英语ESP教学的基本思路与对策,旨在提高

大学英语教学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科学性、针对性

和创新性,并依此认为,逐步从 EGP 教学转向

ESP教学是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一种发展趋势。

ESP是伴随英语在科学、技术、经济、文化等

领域的大规模应用而诞生的一种新型英语,其肇

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西方掀起的一场教学改

革,改革的原因在于传统英语EGP教学模式已不

能满足社会和时代的需求。ESP教学理念引进

中国较早,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最早文献发表

于1980年[1]),但直到上世纪90年代后,随着国

家对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重视才日益升温,逐渐成

为英语教育领域的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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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ESP教学的内涵与特点

学界研究ESP教学已有多年,但对其内涵一

直存在争论。比如哈钦森(Hutchinson)和沃特世

(Waters)认为,ESP教学是一种建立在英语学习

者学习需求上的教学理念,教学的目的以学习者

的目的为出发点[2];罗宾逊(Robinson)认为 ESP
教学是建立在需求分析基础上的,是特定目标导

向的英语教学[3]。尽管学者们对 ESP教学内涵

表述不同,但在“ESP教学是目标导向的、满足学

习者需求的教学模式”[4]这一点上已达成共识,将
它与EGP教学比较,我们可以看到,EGP教学将

英语语言的学习作为教学的重点,ESP教学则将

利用英语达成工作和实际沟通交流目的作为英语

教学的终极目标,让学生通过英语学习,了解、获
取本专业、行业中的多元化知识和技能,强调以学

习者的实际需求为目的导向。因此,通过ESP教

学,学生不仅能学到英语语言知识,更能学到专业

知识,实现英语学习和专业学习的双赢[5]。也就

是说,ESP教学的内涵可以概括为:基于专门学

科、行业领域的英语交流需求,超越传统 EGP教

学的通用性,根据学科和专业的不同明确教学目

标,选取特定学习内容,将英语教学从基础应用学

科发展为不同专业、学科中的交际工具,将英语教

学融入到专业知识学习中[6]。

ESP教学主要有四个特点:其一,教学目标

的实用性。ESP教学的目标明确,学习者的学习

行为并不在于语言本身,而在于语言的使用,因此

实用性更强。其着重点在于关注学习者参与语言

学习的情境性与应用性,教学目标更侧重于语言

和某专业特定课程知识间的融合。其二,教学模

式的开放性。ESP教学以学习者对英语的实际

交流需求为导向,在选取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时都

会以不同领域、专业学习者的实际需求为标准,并
在教学过程中强调英语的使用和英语语言知识的

掌握本身一体化,更加突出“做中学”“学中悟”的
行动导向理念,并借助特殊的教学方法将两者进

行整合。其三,教学过程的互动性。ESP教学注

重发挥英语的工具性和媒介性功能。传统英语

EGP教学中英语知识的学习和技能的掌握更多

是让学习者了解英语这一门语言的普遍共性,而

ESP教学则是从英语的单词、句段、语法、修辞等

多个角度,解析英语作为交际工具的功能特殊性,
以方便学习者以英语为媒介进行专业、特殊领域

和行业内的学科交流。其四,教学内容的专业性。
只有把基础英语教学拓展到化工英语、机械英语、
生物英语等专门用途英语教学,才能把学生培养

成复合型、实用型人才。可见ESP教学是从单一

语言文学的“经院式”人才培养模式向“宽口径、应
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过渡的关键。

二、ESP教学与大学应用型人才

培养相契合

ESP教学具有专业性、开放性、实用性以及

互动性等特征,这与大学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有

着较高的契合性。ESP教学是应用型人才培养

不可或缺的环节和内容。
(一)大学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应然选择

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推动了高等教育的覆

盖范围和办学规模,越来越多的人能接受到高等

教育。但人才需求也在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中不

断变化。我国经济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从转

型期过渡到新时代的前提下,国家、社会对人才的

需求逐步朝向德才兼备、兼具动手能力和理论知

识的应用型人才方向发展。因此,大学培养社会

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和建设者落实到具体层面,就
是要以培养更多的高素质劳动者、专门人才和行

业创新拔尖人才等为培养的主流目标。这是契合

未来人才市场和国家、社会需求的必然路径转

向[7]。在此背景下,我国大学的办学定位、教学目

标上也理应做出相应改革,将大学专业教育和职

业教育结合起来,培养出更多高质量的应用型

人才。
英语教育作为大学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关键环

节之一,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成为当下大学英语教

育改革与发展的核心,英语教学的教学目标及教

学定位也随之发生变化:从基础公共学科逐步发

展为立足不同专业特点的实际应用型英语学科,
从知识基础导向到实践技能导向;旨在培养该领

域、专业内学生的英语实际应用能力。要顺应此

导向,达成此目标,毫无疑问,相较于 EGP教学,

ESP教学具有更大的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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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现实需要

ESP是在 EGP 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教学模

式。EGP教学着重培养学生对英语基础知识的

掌握程度和掌握水平,以五项基本技能(听说读写

译)为主要标准衡量学生英语学习水平。在课程

建设中将英语定位为基础性的、通用性的公共学

科。在中小学,英语坚持 EGP教学理所当然,但
进入大学后,需要培养学生实际应用英语的能力,
以便在职业、岗位中加以应用。现实中,EGP教

学已无法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变革的需求,大部

分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后以通过四、六级考试为主

要目标,学习内容主要为英语的听力、词汇、语法、
阅读、写作,而对于英语在实际工作环境中、专业

领域的工作岗位中具体怎样应用,掌握较少,能力

较弱,因此出现了普遍的“高分低能”现象。
相对于 EGP而言,ESP教学目标明确,实用

性和针对性强。具体表现在:第一,它所针对的不

仅包括在校大学生,也包括从事不同行业的专业

人员或者接受行业培训的各类人员。在大学中开

展ESP教学,可以引导学生将专业知识和英语学

习结合起来,基于特定专业、行业的要求,有针对

性地进行学习。第二,ESP教学有专门化的学习

资源。它将英语教学作为一种工具进行学习,充
分发挥英语学习的工具属性,从而满足不同专业

学生的学习需求,尊重不同专业学生的学情和英

语基础,减少通用英语教学中的资源闲置、浪费现

象,提高英语教学的质量和效率[8]。
(三)大学英语教学理念视域的拓展

EGP教学经过多年发展,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在教学过程中已逐渐凸显出滞后性,最为突出

的表现是英语课程和专业学习、职业发展需求的

脱节。EGP教学模式,使得依托职业发展和专业

学习的英语教学处于从属地位,只有少量课时安

排,大学英语学习和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规划关

联性不大。同时,EGP教学也出现了教学方法不

够科学,课堂教学学生积极性欠缺等问题。在

EGP教学中,尤为突出语言技能的传授过程,教
师作为英语知识的传授者理所当然地处在“主体”
地位,学生处在“客体”地位,只能被动接受教师传

授的英语知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限制了学

生在英语学习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学生无法将

英语知识、英语技能和自己的职业发展结合起来,

学习过程变成了生硬的死记硬背,形成一种应试

模式[9]。

ESP教学理念以学生未来职业发展、专业学

习规划为目标对英语学习进行指导和设计,有利

于改变当下“被动灌输”式的教学模式。学生以职

业发展需求来学习英语,能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有利于学生回归到教学的主体地位

中。同时,ESP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促使英

语学习和行业、专业前沿发展相融合,使英语学习

能够与专业发展相接轨,适应社会和时代的人才

培育需求,更有利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和成长。

三、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中推进

ESP教学的思路

ESP教学的内涵和特点与大学用型人才培

养具有较高契合性,我们理应与时俱进地采取这

一更有效的教学模式。ESP教学在课程设置方

面将英语教学和专业知识学习结合起来,采用创

新的复合型教学模式,有助于大学英语教学实现

从点到面的改革和优化。推进 ESP教学有以下

三个思路。
(一)学习内容:英语教学和专业教学相融合

大学英语推进ESP教学,应在课程上实现英

语学习和专业学习的融合,从单一的语言教学转

化为跨学科教学,以此推动专业知识、技能训练和

英语技能训练的融合,也就是师生教学相长、在共

生交往中实现知识间的融合。具体而言,英语教

学需要在师生互动的过程中完成,而且这种教学

是一种双向主动的交往过程,而非单向的“独白”。
唯有师生能够将英语教学理解为教学相长的过

程,与学生形成共生发展型学习共同体,双方才能

在平等的交往过程中理解 ESP教学涉及的英语

知识与专业知识的相互关联及内在意蕴。在这种

和谐的教学互动过程中,ESP教学应以学科专业

为媒介,将专业知识、学科思维和教学方法融入到

英语教学过程中,鼓励学生对英语教学进行跨学

科思考,培育学生的英语专业思维能力与综合应

用能力,在“做中学”实现育人目标。就转型期的

教学内容而言,教师除了在传统上关注学生英语

学识、学知的新旧衔接,通用英语向专门英语的过

渡;教师还应从英语语言的共性、通用规律、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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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出发,研究语言在某一专业语境下的派生规

律、衍生意义[10]。
(二)学习效果:英语教学和专业发展相结合

作为一门语言学科,英语教学有其自身的特

点,比如一定的交互性、开放性等。根据其特点可

以判定,无论是教学内容、教学渠道,还是教学方

法,都必然与时俱进地追求创新和发展。推进

ESP教学,就是要使英语学习最终指向应用与实

践,而非僵化的“拿来主义”与“本本主义”。因而

其教学过程中更加强调语境与语言的共生结合,
即要求英语教学与专业发展相结合。基于此,将
英语课程融入到专业知识学习时,需要结合该专

业的发展状况,根据专业发展前景不断更新英语

教学内容,并以实践为导向,注重学生英语综合素

养和应用能力的培养。在此要求下,需要明确英

语教学真正的目的,创新英语教学方法,如采用翻

转课堂教学模式、课外教学实践教学模式等,积极

发掘专业发展过程中需要用英语来交流、沟通的

问题和知识,建立英语教学专家库,并以此构建最

新的特殊英语教学课程[11]。同时,利用专业前沿

发展的标准作为衡量高校英语教学的标准,对

ESP教学进行反馈和修正,以提高英语教学与专

业发展相结合的实效性。
(三)教学质量:多元教学方法相整合

考虑到不同专业在教学理念、方法上的独特

性,ESP 教学也要呈现出多元化的教学特性。

ESP教学需要同时兼顾英语教学和专业教学,传
统英语教学的教学方法如听力、写作、文化交际等

都可以适当保留,而专业教学中的案例法、讨论

法、实验法等都可以适当地融入到英语教学中,师
生可以有针对性地根据学习内容来开展各种教学

活动[12]。同时,ESP教学中应体现不同专业的教

学特点,形成“百花齐放,各有特色”的英语教学格

局。以旅游英语为例,为适应国际旅游市场的发

展,其语言学习要同时涉及到国际旅游知识和英

语知识,具有较强的应用性、专业性和实践性。在

教学内容上要更多地呈现出各国的历史、风俗、民
情、自然环境、文化环境、宗教氛围和建筑等多学

科知识,同时也要涉及到旅游交通、旅行社、酒店

等专业知识和旅游行业发展理论知识。这些专业

知识的融入使不同学科的英语教学呈现出差异

性,从而不断丰富大学英语教学的内容和方式。

四、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中推进

ESP教学的策略

(一)创新教学目标,完善教学设计

教学目标决定教学内容设计。ESP教学理

念的知识基础主要建立在专业知识与学术知识融

合的基础上,因此,ESP教学内容可以分为专业

知识和学术知识两大部分。其中,学术知识是指

英语理论知识,专业知识是指针对学科专业专门

设计的英语知识,如前面提到的旅游英语、酒店英

语等。这两大部分不是分离的,而是相互关联的。
学术知识是专业知识的基础,专业知识是学术知

识的开展应用。ESP教学的目的就是要实现二

者的融合。具体而言,可以根据学科的特殊用途,
针对学生的学情设计学习技能课程,将传统英语

教学中的听说读写译课程进行重新安排,并将专

业学习中的学术研究、学术写作、学术实验等关于

应用英语的技巧安排到教学中[13]。另外,特殊用

途的课程内容则要根据交际的真实需求安排和专

业相关的英语学习内容,切实提高基于专业需求

的英语交际能力。
在教学实施过程中,渗透式教学和分层次教

学相结合的方法更有助于帮助学生适应教学模式

的转变。渗透式教学强调的是 ESP教学体系设

定的层次化,教师可以在低年级阶段逐步增加

ESP教学,有目的性地选取教学内容,推动英语

知识和专业基础知识的融合,做到循序渐进、先易

后难。渗透式和分层次相结合,是要综合设定好

大学本科四年的 ESP教学,在低年级阶段,主要

采用EGP教学,慢慢渗透ESP教学;到了高年级

阶段,则可以适当地以ESP教学取代EGP教学,
即大一、大二培养学生基于通用型英语课程的基

本的听说读写译能力,以大三为节点设置ESP课

程,根据不同专业安排不同的基于专业需求的英

语学习内容,以提高满足专业和未来职业发展的

英语听说读写和翻译能力[14]。
(二)充分利用空间,建立多元交互的课程

体系

课程是教学的前提。为保证 ESP的有效实

施,须实现课程设置与教学风格的有机统一。当

前,大学开展的 ESP课程主要包括高级听力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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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英语交际、旅游英语交际、英语翻译实践、金
融英语等十几门课程。主要问题在于课程设置不

够完善,模块规划不够科学,不同模块之间无法实

现连接和沟通,对于学生的深入学习和未来就业

而言,无法形成持续学习的效果。因此,在课程设

置上应注意以下两点。
一是充分利用大学教学中的必修课和选修课

空间。例如对新入学的大一学生进行英语水平摸

底考试,通过的学生可以直接接触 ESP课程,根
据个人专业、兴趣选修专业英语。此外,可以根据

课程的难易程度进行划分。简单的课程用作大学

英语必修课的补充课程,供有富裕时间的学生选

修,稍微有难度的课程可以用作三年级的选修课

程,开展第一模块、第二模块教学,同时将少量专

业性较强的课程,如金融英语、商务英语等设置为

第三模块。不同大学在课程设置时也可以根据自

身的办学条件、办学定位、专业教学情况等进行具

体安排。
二是建立多元交互的课程体系。这种课程体

系首先以大学通用型课程为基础,主要目的在于

培养大学生对英语学科的基本认识,加深对基础

理论知识的掌握。其次,以 ESP教学为核心,主
要目的在于学习学术英语和职业英语,使学生挣

脱应试学习的束缚,关注语言学习的实践功能。
在此基础上,设置跨文化交际课程,将英语学习拓

展到跨文化交际的层面上,利用学术英语、职业英

语引导学生辨析英语和汉语、西方文化和东方文

化、西方思维和东方思维的差异性,从而将英语学

习中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同时挖掘出来。由此,建
立起一个“EGP—ESP—多文化”交互渗透的课程

体系,促进教师教和学生学质量的提升。为保证

课程设置的质量,也可以创建一个ESP教学评价

体系,对不同层级、模块的英语课程的教学效果进

行监督和反馈,以不断完善 ESP教学体系,加强

不同模块课程之间的合作。
(三)采用现代多媒体技术手段,拓展学习

空间

有效教学的关键在于教学活动的深入开展。

ESP教学的特性决定了英语教学是要为学生的

专业学习、未来职业发展需求服务的,因此在教学

中要采取多种教学方法来达到这一目标。
首先,充分发挥现代多媒体技术手段进行教

学。ESP教学立足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应用型

人才,因此在英语教学中应当充分利用多媒体、网
络信息技术,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如利用微

课、MOOC,拓展传统的课堂教学时间和空间,拓
展网络教学渠道,丰富课堂教学内容,让学生借助

网络教学平台了解海内外的英语教学环境、现状

和学习资源[15]。
其次,创设学习氛围,拓展学习空间。“身临

其境”的文化氛围有利于帮助学生转换角色,适应

专业需求。如商务英语必须要在商务环境中进行

学习和了解,可以采用创设情景法,模拟商务实践

考查学生对专业商务知识应用以及商务能力的培

养。在模拟商务情境中,教师可以以商务实践中

的不同角色为载体,设定projects和assignments
小组让学生围绕商务实践进行讨论;也可以利用

项目教学法,将真实的商务案例引入到教学中,推
动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的结合程度,促进实践训

练。在教学内容上,教师可以将综合经济的专业

知识和综合英语的课程进行延伸融合,将英语所

承载的英美文化和当前的经贸环境相结合,培养

学生的商务文化意识,并引导学生分析跨文化交

际背景下涉外商务活动的意义和开展方式。这种

商务文化培养,不仅能提高学生的商务英语水平,
更能推动学生学习英美国家的政治制度、文化背

景、法律体系、商务管理理念、商业营销方式等多

方面知识[16]。
(四)注重教材的多元特性,关注辅助资料的

开发使用

教材是英语学习的主要载体,更是ESP教学

体系设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当前 ESP教

学的相关研究,教材的不足和不完善是影响 ESP
教学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17]。大部分大学中

ESP教学处在辅助的地位,首要原因是缺乏科学

和完善的ESP教材,英语知识和专业知识难以进

行有效关联,教师无法进行深入教学。因此,开发

ESP教材是推动和完善 ESP教学的必要途径。
大学可以根据不同学院、不同专业的教学特点,结
合学生的英语基础知识掌握程度,对ESP教学设

定教学大纲,选用合适的教材。目前ESP教学尚

处于探索阶段,相关的教材体系还不健全,在没有

适合教材的情况下,大学可以根据自身的发展情

况,积极组织英语教师和专业教师合作编写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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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在教材的编写和使用中,尤其关注:
首先,注重教材的衔接性、连贯性、针对性和

实用性。如前所述,完善 ESP教学体系,需要构

建不同模块课程内容,并加强教学管理,促使不同

模块的课程能够有效衔接,进而促进课程之间形

成多元互动的关系。据此,教材内容需要更具专

业性、针对性和实用性,充分考虑不同专业学生和

市场人才需求的关系,突出教材服务于职业领域

的特点。如对于理工科学生而言,第一模块课程

可以设计针对所有理工科学生的基础英语应用技

能;第二模块理工科学术英语需编写独特的词汇、
语法和句式结构,加强理工科学生的学术英语基

础训练;第三模块则可以着重培养学生在理工科

工作环境中的实际英语交际能力。
其次,注重专业性和趣味性的融合,兼顾职业

性要求。当前,部分高校的英语教材管理比较混

乱,无论是使用专业教材还是自编教材,对提高国

内整体ESP教学水平助力不大[18]。针对这一现

状,可以组织一批经验较为丰富、专业能力较强的

ESP教师编写适合本校的教材。教材的开发和

编写并不仅仅是要学生通过学习英语去学习专业

知识,而是更注重学生在特定专业要求背景下的

英语交际能力。
再次,注重辅助资料的开发使用。仅仅依靠

单一的教材学习,难以实现知识巩固和扩展提升

的效果。部分相对较为成熟的专门用途英语虽然

已经出现了质量较高的教材,但学生的专业英语

水平仍旧不高[19]。其主要原因是缺少相应的配

套资料。如金融英语、商务英语、法律英语等类教

材相配套的练习资料较少,无论是真实语料构成

的交际环境练习还是试题操练资料都存在不足,
学生难以寻找辅助资料进行学习。因此,在编写

高质量的 ESP教材的同时也要注重辅助资料的

作用。可以在 ESP教学中形成开放性的教材体

系,建立基于信息技术平台的 ESP学习资料库,
将囊括所有专业的标准统一的语料存放进去,采
用大数据技术进行分析、整合,充分利用其他英语

学习渠道,扩充 ESP学习资料,自编丰富的教材

辅助学习资料,保障学生的试题操练和真实语料

组成的交际环境练习。
(五)推动大学英语教师向ESP教师转变

ESP教学的实施和提升需要有一批专业能

力较强、教学水平较高的师资队伍。高水平的师

资队伍是提升大学英语教学水平的前提和保障,
也是提升英语课堂教学效果最有利的主体要素。
根据ESP教学体系,提高 ESP教师的教学水平

和专业能力。
首先,推动英语教师向ESP教师转变。可组

织英语任课教师建立ESP教学小组,开展对ESP
教学转向设计、协调和完善计划,使英语教师理解

和适应新的教学模式。同时,也可在全校教师中

进行标准统一的选拔,选派年轻的、专业知识扎实

的且具有一定英语基础的教师进修和学习,并组

织ESP教师开展教学探究活动,对相关专业英语

教学进行点评,开发 ESP公开课,以推动学校年

轻ESP教师的成长。
其次,选拔优秀的行业拔 尖 人 才,充 实 到

ESP专业教师队伍中。大学可以邀请行业领域

内顶尖人才担任特聘教师,为英语教师补充专业、
行业知识,以丰富教师的专业、行业真实语料。同

时,聘请国内外专业水平的 ESP教师到校任教,
或者向英语专业教师传授ESP教学理念、教学方

法,帮助其实现角色转变。

五、结语

相较 EGP教学,ESP教学能更有效地培养

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英语教学与专业教学的融

合以及与专业发展的结合,更能挖掘、发挥学生的

主动性和积极性,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同
时,ESP教学的专业性、开放性、实用性和互动性

等特点在教学实践中一旦贯彻落实,可以更充分

地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和交际能力。这将

大力提升学生的英语综合素养和能力,更有利于

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满足国家、社会在新时代对人

才的需求。因此,逐步从 EGP教学转向 ESP教

学是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一种基本发展趋势。需

要说明的是,这并非否定和排斥传统的 EGP教

学,只是说在未来的大学英语教学中,两者相较,

ESP教学或将逐渐成为主要模式。当然,此趋势

要成为主流,尚需更多同行在ESP教学理论上不

断创新探索,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在广度

和深度上积极推进 ESP教学在大学英语教学改

革中落地生根并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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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EGPtoESP:theTendencyoftheReformofCollegeEnglish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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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traditionalEGPteachinginuniversitieshasbecomemoreandmoredifficulttomeetthe
needsofthetrainingofappliedtalents.As ESPteachingischaracterizedbyprofessionalism,

openness,practicabilityandinteractivity,itismoreconsistentwiththeneedsandobjectivesofthe
trainingofappliedtalents.Inthiscondition,thetransformationofcollegeEnglishteachingfromEGP
toESPwillbecomeatendency.Theappliedtalentswhohavespecificprofessionalknowledgeandcan
completetheworkintheprofessionalfieldinEnglishshouldbeidentifiedasthetrainingobjectivesof
collegeEnglishteaching.Forthispurpose,thereformandinnovationshouldbecarriedoutintheas-
pectsofteachingmodes,teachingmethods,curriculumsystems,textbookcompilation,andteacheral-
locationands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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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重返阶级”是作为对“阶级消亡”的回应和反击而出场的。“重返阶级”论主张,社会阶级结构和阶级

关系的确在历史中变化,但阶级和阶级关系的本质没有改变,阶级继续存在并持续地影响着社会,阶级分析

仍然是分析社会的有效工具。“重返阶级”的努力得益于将工作场所作为权力体系和阶级对抗场所的当代劳

工研究,这种从“工场权力”的角度来划分阶级的研究正确地揭示了社会阶级不平等的现象。阶级话语的再

出场是社会不平等的理论回声,新时代阶级存在表现出工人阶级“新贫困”、中产阶级“再无产阶级化”和全球

工业阶级形成等新特点和新趋势,应当重返阶级,把工人带回分析的中心,以新视角坚持和重塑阶级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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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科技革命带来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结

构的重大变化,阶级是否存在以及如何存在、阶级

分析如何进行一直是当代西方社会理论界历久关

注和激烈争论的重要话题。“重返阶级”话语就是

针对“阶级消亡”话语的强势影响而出场的,是对

“阶级消亡论”做出的回应和反驳。在本文中,我
们将考察“重返阶级”论的背景、内容、工人阶级在

其中的关键地位、新时代阶级存在的新特点和新

趋势,以展示“重返阶级”的必要性,展示历史唯物

主义阶级理论的价值与意义。

一、针对“阶级消亡”的“重返阶
级”论

随着以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等发明和应用

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生,社会经济、
政治和文化领域发生了巨大变革,推动了社会阶

级结构的变迁,中产阶级崛起,工人阶级式微,传
统阶级理论面临新的挑战。自从丹尼尔·贝尔

1973年宣称“后工业社会到来”“知识阶级新阶

级”兴起开始,各种新阶级理论开启了对传统阶级

理论的批判。这些理论通过认定知识资本取代生

产资料资本而对传统的阶级划分及其标准提出了

挑战,同时也以“新阶级”的兴起和扩大对传统两

极阶级结构模式提出了挑战。最重要的是,20世

纪80—90年代以来,出现了直接要求抛弃“已经

过时的”阶级概念和阶级分析法的主张。这其中,
雷·帕尔对传统的“结构→意识→行动(SCA)”的
阶级分析链式理论进行了批判和反对,认定“阶级

作为一种政治和社会变革力量是存有争议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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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SCA链式理论中的各个环节并没有进行充分

的理论论证,而且也没有经验表明这一模式在实

际中 有 多 大 的 关 联”[1]117。特 里 · 克 拉 克 和

西摩·利普塞特在《社会阶级正在死亡吗?》一文

中则公开宣称,社会阶级结构已经破碎,阶级分层

和阶级关系正在衰落,阶级已是越来越过时的概

念,阶级分析在最近的几十年里越来越显得不足

了[2]。由此,阶级概念和阶级分析本身遭受质疑

和消解。
如何评析阶级消亡论呢? 显然,有关后工业

社会里阶级和阶级关系正在消亡、阶级分析的适

用性失效的“阶级消亡”论说带来了很多消极影

响,它使理论界很大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阶级分

析的视野,模糊了人们对阶级划分和阶级构成的

认识。阶级消亡说不仅直接伤害到马克思的阶级

理论,也抹杀了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现实的阶级

存在和阶级不平等情况。实际上,消亡的不是阶

级和阶级结构,而只是传统的阶级和阶级结构,消
亡的只是阶级和阶级关系的传统存在方式。问题

的关键不是阶级存在不存在,而是阶级存在的新

形式和新结构何在。自从阶级产生以来,阶级的

存在方式不断发生变化。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阶级的存在不会是永恒不变的,阶级一定会随

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而不断地发生变化。随着

当代技术、制度的巨大变化,阶级、阶级结构必定

随之发生相应的巨大变化。
由此,一些有识的思想家们开始重提阶级,认

为必须“重返阶级”,必须回到阶级形成与划分的

问题原点,即马克思意义上的对生产资料所有权

的占有差异是阶级划分和分化的基础、阶级不平

等是阶级社会存在的主要依据和佐证。阶级消亡

论的主张者显然忽视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阶级不

平等的现状,混淆了阶级的新形式、新结构与阶级

本身。一系列的数据和案例显示,从全球的整体

视角来看,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不平等状

况不是弱化了而是加强了。正像有的论者所指出

的,“如果不考虑阶级分析这一术语,在现代社会

中也依然存在着关于不平等和不公正这样的重要

问题”[1]序言 。经过资本扩张在全球的发展,劳资

对立下的社会不平等在全球蔓延,世界范围内的

各阶级之间在“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

斗争”[3]31,阶级消亡说遭遇了现实的尴尬。正是

在全球阶级不平等和全球工人运动的逻辑下,“重
返阶级”的话语出场了。

二、“重返阶级”:充满希望的阶

级分析

随着丹尼尔·贝尔提出“后工业社会的来

临”,西方学术界在20世纪中后期展开了一场关

于“阶级是否死亡”的理论的激烈争论。“社会阶

级已经死亡”和“阶级分析已经过时”的“去阶级

化”话语引起了学界的震动以及现实社会中人们

对阶级归属和阶级认同的茫然。与“阶级消亡”论
相对,很多坚守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西方学者明确

提出,要“把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把工人带回分

析的中心”。在“阶级消亡”的声音势涨时,转型研

究“重返阶级”具有相当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正如

吉尔·伊亚尔等学者在《无需资本家打造资本主

义》中所指出的,东欧正处于旧阶级和精英群体解

体的历史关口,后共产主义精英正“竭力制造阶

级———寻找新的资产阶级,当然同时也意味着寻

找新的无产者”[4]。借用斯科特·麦克诺尔的说

法,这是一场致力于“重返阶级”的重大讨论。坚

持“重返阶级”的学者们一致认为,虽然在资本主

义后工业社会中,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发生了很

大变化,但是阶级在经济、政治与家庭领域都未曾

消失,阶级及其对生产资料和财富的占有仍然是

导致社会不平等的重要因素,阶级分析仍然是社

会分析的有效工具。
作为对雷·帕尔有关阶级分析不再发挥有益

作用的观点的回应和反驳,英国学者戈德索普和

马歇尔在《充满希望的阶级分析前景》一文中明确

表态,阶级分析的发展前景远未枯竭。他们十分

重视阶级分析的研究,又表现出与马克思主义阶

级分析不同的特点和结论。戈德索普和马歇尔认

为,与马克思主义相比,他们的阶级分析并不是来

源于任何一般的阶级理论或受这种理论的指导,
也不是要寻求成为更广泛的社会或历史理论的基

础,阶级分析只是一项研究计划而已,“阶级分析

研究计划的主要关注点是研究阶级(相对于其他

因素的重要性)在塑造生活机遇和社会行为模式

上的重要性”[1]128。戈德索普和马歇尔认为自己

的阶级分析提出了关于社会阶级关系之真实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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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观点:对马克思来说,阶级分析关注的是动态

性的阶级关系,透析阶级内部结构与阶级间关系

的变化是理解长期性社会变革的关键。但是作为

一种研究计划的阶级分析关注的是阶级关系的稳

定性而不是动态性问题,阶级关系之于社会历史

变革的直接关联并不明显,而是阶级因素在塑造

生活机遇和社会行为模式上的重要性。他们以对

代际间阶级流动的不平等、教育是消除阶级的力

量的论据之不足等社会主题的分析和论证,有力

地否定了雷·帕尔之所谓的阶级仅仅是一个没有

意义的概念、它没有实体性存在、对社会政治发展

也不起实际作用的说法,并明确做出结论,即与阶

级相联系的不平等哪怕是在所谓经济结构、社会

制度和政治危机的急速变革时期它也仍然是一种

持续性的存在[1]130135。事实上,就算作为“阶级消

亡”的主张者的雷·帕尔在《皇帝是赤裸的吗?》一
文的文末,也表明了他对阶级问题的基本态度,即
“迄今我所写的任何内容都不是要表明资本主义

没有产生一个阶级社会。……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是建立在资本和劳动之间固有的利益冲突基础之

上的,而在资本和劳动内部也分别具有层级的划

分”[1]120。可见,坚持阶级社会的稳定存在、坚持

阶级和阶级分析的持续社会影响是“重返阶级”论
者们秉承的公理性原则。

与克拉克和利普塞特坚持“阶级是个过时的

概念”,宣称阶级的重要性正在下降的观点不同,
迈克·霍特等人以《后工业社会中阶级的继续存

在》一文提出了反驳性的意见。霍特等学者指出,
克拉克和利普塞特从有关阶级对社会某些方面的

影响减弱的趋势而推导出“阶级正在死亡”的结论

是经受不住严格推敲的,那些“减弱的趋势”恰恰

是阶级政治进程的结果,阶级的划分在后工业社

会将继续存在,阶级现象深刻地影响着社会,但阶

级对社会的影响是一种上升的、稳固不变的和下

降的阶级影响的混合,这种混合影响反应了政治

在决定诸如阶级结构、社会流动机制等这样的阶

级分析支柱上的重要作用。霍特等学者有关阶级

问题的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关系决定政治和

阶级关系的观点是很不相同的,但从重视经济生

活与阶级的联系发展到重视政治生活与阶级之间

的联系的变化,这种对阶级分析的不同,越来越清

晰地表明阶级这个概念的重要性是持续的、甚至

是上升的。他们明确指出,阶级是研究社会必不

可缺的概念,阶级不仅是决定物质利益的关键因

素,也是导致集体性社会变革和政治行动的重要

影响因素[5]。针对克拉克和李普塞特提出的阶级

在政治社会的影响日渐式微,霍特等人指出,近几

十年来社会阶级结构在后工业社会中经历着非常

重要的变化,在绝大多数国家,体力工人阶级已经

减少,而服务业的劳动力人数的比例却增加了,不
同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的新的不平等源泉也不

断诞生。霍特援引怀特就美国成年人进行的调查

的阶级研究方案指出,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
“资本家阶级位于收入分配的顶层,而工人阶级仍

处于底层”,“总的来看,当代阶级结构中始终存在

的上层阶级的财富和权力,底层阶级不断增长的

贫穷和退步,都表明了克拉克和利普塞特关于‘阶
级正在死亡’的结论是不成熟的”[1]6768。事实表

明,人们依然生活在不平等的世界里,阶级和阶级

关系依然存在,阶级社会从未消亡。

三、“把工人带回分析的中心”

“重返阶级”研究的努力得益于当代劳工研究

领域所取得的进展。尤其是美国经济学界的“新
左派”哈里·布雷弗曼的《劳动与垄断资本》一书

将工场作为阶级对抗的重要场所的思想以及当代

美国著名的劳工社会学家迈克尔·布洛维在其

《生产的政治》一书中的“把工人带回分析的中心”
这一提法让劳工问题再次成为阶级分析的重点和

中心。美国研究阶级问题的左翼学者迈克尔·茨

威格的《工人阶级多数:美国保守得最好的秘密》
则让工人阶级再次成为21世纪的阶级主体。

布雷弗曼在《劳动与垄断资本》一书中以一个

“工人学者”的立场恪守了阶级分析的批判精神,
将工人们的工作场所不是简单看作一个从事劳动

和生产的地点,而是把它视为一个复杂的权力体

系。布雷弗曼认为,在工场中由于不同的劳动者

对技术、知识等资源占有的不同而形成了相互差

别的工人阶级,工场实际上是一个工人内部利益

冲突和矛盾的存在。更重要的,工场是一个资本

与劳动之间的阶级对抗的场所,因为资本主义生

产体系中人的劳动的一个重要的特性是“构想”和
“执行”是可以分开的[6]47,劳动的这种构想与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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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间的分离特性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后果,那就

是构想本是劳动的动力,拥有构想的生产者在构

想的指引下能够自主地、主动地生产,构想最初是

统一在工人身上的。但是现在这种构想和执行的

分离使得构想活动逐渐集中到少数管理者和资本

家手中,资产者和管理者利用偏向自身利益的“构
想”来安排或迫使工人阶级被动地去生产,从而把

劳动过程的控制权从工人手中转移到自己手中,
工人因而仅仅成为管理者手中发挥杠杆作用的活

的工具[6]124。在这里,布雷弗曼立足于劳动过程

中资本和劳动自身的特性来分析劳动过程的具体

特点是对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的重要发展,其对

劳动场所的控制和被控制的阶级关系与阶级矛盾

的透析有力地证实了阶级和阶级分析的当代适

用性。
迈克尔·布洛维则以他独特的“生产的政治”

的新的理论范式对劳动过程理论和阶级理论的发

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与布雷弗曼主要研究生产过

程中生产资源占有的客观因素不同,布洛维特别

强调国家制度所导致的工人内在的对资本主义生

产原则的认同。布洛维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

既是科技等生产力要素参与作用的过程,同时也

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参与作用的过程,它以制

度、立法和社会福利机制等作用于工人阶级的生

产,从而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工厂政体”,并且因政

治和意识形态因素在生产中的结合作用的差异而

产生的不同类型的工厂政体也同样塑造了不同的

工人阶级利益和工人阶级意识。布洛维认定,生
产领域才是研究工人阶级的中心领域,在生产领

域中同样存在着“政治和意识形态结构”(即“生产

政体”)。他将生产政体划归为 “专制政体”和“霸
权政体”两大类。所谓“专制政体”是资本主义国

家通过协调劳资关系而谋求劳资合作的一种方

法,而霸权政体则是使工人认同资本的机制和原

则。霸权政体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一是计件工

资制的“赶工游戏”,以此使工人对资本主义生产

原则加以认同。通过“赶工游戏”,资本主义将生

产中管理者与工人之间的矛盾转化成工人之间的

横向矛盾[7]。二是劳动力市场的内部转换,这主

要是资本提供企业内部工人的向上流动机会,激
发工人工作热情;三是建立集体谈判和申诉制度,
协调劳资冲突。在霸权政体运转的过程中,虽然

劳资冲突依然存在,但资本主义的所有权和生产

控制权得到了工人的认同。
布洛维的“生产政体”的阶级分析模式为后来

学者研究工人阶级的形成和发展变化提供了重要

启发,即应该根据生产过程中生产要素结合的差

异以及各国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对生产的干预等

多样因素来共同研究阶级存在。有学者认为,工
人阶级形成的每一种模式,绝非是计划经济或市

场经济条件简单划分下的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
它们都意味着变化中的政治经济、工厂政体和工

人主体性的结合[8]。工人阶级的形成至少包括这

三个因素结合的产物的观点无疑为我们研究工人

阶级问题提供了有益借鉴和参考。
布洛维的“生产政治”理论引发了后来学界对

劳动过程更加具体和多元的研究,劳动过程中的

阶级形成和阶级关系在当今也依然是相当部分学

者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当代美国研究工人阶级问

题的学者迈克尔·茨威格可以说继承了以上将工

场作为一个权力体系的思想,以人们在工作场所

中所拥有的权力和权威来进行阶级区分。他特别

揭露了所谓美国“中产阶级多数”的社会现象的虚

妄神话,在《工人阶级多数:美国保守得最好的秘

密》中,茨威格提出了有关美国阶级存在的三个基

本观点:第一,阶级在美国社会客观存在,且工人

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第二,阶级的存在普遍影

响着人们的生活、工作和思维方式;第三,阶级深

刻影响着当代的政治。然而美国媒体却一直宣称

美国是个“无阶级社会”,“尽管美国历史是一部充

满阶级矛盾的历史,但是美国却存在着一个普遍

的神话,即一个规模庞大的中产阶级占据了社会

人口的绝大多数”[9]2。茨威格还对美国工人阶级

的具体工作状况和收入状况进行了分析,“工人阶

级构成了美国人的绝大多数,他们是在制造业和

服务业领域的、属于不同民族、种族和宗教类型的

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他们是国家财富的创

造者,但他们得到的仅是雇主付给其工资所能购

买的份额。工人阶级的人数加起来,占了劳动力

的60%多”[9]23。茨威格的这些分析意味着美国

是个非常明显的阶级社会,其阶级不平等是非常

严重的。虽然他不以人们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关

系来划分阶级,但是他也认为不能从收入和财富

来衡量阶级。从“工场权力”的角度来划分阶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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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分析方向是有益的,它正确揭示了美国社会

的阶级不平等和工人阶级多数的客观事实。这种

社会的普遍不平等和阶级结构中工人阶级占多数

的情况同样也是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事实

表现。

四、“重返阶级”:新时代阶级存

在的新特点和新趋势

以上对“阶级继续存在”和“把工人带回分析

的中心”相关理论资源的梳理,其主要目的并不在

于评判其观点的对错,而是希望通过对这些问题

的研究强调这样一个问题,即阶级话语重新确立

的重大意义。“阶级”不仅是一种理论话语,也是

一种客观存在,阶级话语的出场,“是社会不平等

和‘世界工厂’的客观逻辑在理论上的回声”[10]。
阶级和阶级分析的强调对于剖析现实社会的阶级

不平等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阶级间的利益冲突

和阶级不平等的客观性、持续性存在都需要阶级

话语的在场和支撑。当今全球化的趋势重构着世

界的阶级结构,全球资本家阶级和全球劳动阶级

正在形成,特别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中逐步消逝的

产业工人阶级,却在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

家中迅速崛起。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变成全球

产业工人阶级的复兴基地”[11]。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进入经济全球化

时代,全球化条件下阶级存在、阶级关系和阶级不

平等表现出新特点和新趋势。这种新变化具体表

现为三个方面:(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贫富

差距和工人阶级“新贫困”更加明显;(二)西方发

达国家中中产阶级正在经历着“再无产阶级化”;
(三)全球工业阶级———全球资产阶级和全球无产

阶级形成,全球性的资本———劳动阶级关系产生

并发展,工人罢工运动的次数、人数和规模在不断

增长,带有全球性集体联合性质的工人运动进入

了复苏时期。
(一)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与工人阶

级“新贫困”更加明显

新自由主义政策大兴推广以来,发达资本主

义国家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工人阶级的“新贫

困”遍及西方世界。美国学者约瑟夫·斯蒂格利

茨在《不平等的代价》一书中特别谈到了政治权力

体制影响下的美国社会的贫富悬殊现象,这就是

“1%人的痼疾”,即本就拥有顶级财富的1%的人

由于其同时又握有政治权力,因而能够制定维护

自身的经济法律制度,以至于这1%的顶层掌握

着99%的大众的命运和占据着99%的社会财

富[12]。有数据显示,2012年1%收入最高的美国

家庭获得了全美收入的22.5%,现在10%最富有

的美国人占有超过70%的美国财富[13]63。这表

明当代美国贫富差距越发严重,经济上的阶级不

平等得以鲜明体现。英国学者约翰·韦斯特加德

也指出,无论怎样定义贫困的含义及其表现,从

1980年代以来,英国的贫穷人数增加很快,顶级

富人家庭财富的急速增长更是经济结构中阶级总

体分化的极端表现。他在《1979年以来英国的阶

级:现实、理论和意识形态》一文中写道:“关于阶

级的事实———在英国和许多其他国家———表明,
自从1980年以来,不平等在迅速扩大;然而,与此

同时,各种流行的理论和有影响的意识形态看来

都几乎说着与事实相反的话语。”[1]174 英美国家

收入不平等的情况同样可以折射出其他发达资本

主义国家阶级不平等状况的日益严重。
(二)当代西方发达国家中“中产阶级”正在经

历“再无产阶级化”
在新科技革命的冲击下,西方国家的就业结

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产业工人相对减少,白
领工人和服务业就业人员增多,但作为“总体工

人”,他们都受到资本的剥削和压迫,因为“只要劳

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

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14]。与此同时,
新技术革命带来了整个工人阶级日益明显的“去
技能化”和“蓝领化”,被纳入“中产阶级”的广大雇

佣劳动者(包括服务业劳动者)在经历着“再无产

阶级化”的过程,“随着‘工业’无产阶级的衰落,一
个处境更为不利的‘服务业无产阶级’已经产

生”[15],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本质特征———生

产资料占有不平等与阶级不平等和阶级剥削的一

致在当今资本主义世界凸显。英国国家社会研究

中心2007年1月公布的一项调查数据也显示,在
西方媒体普遍宣称工人阶级“中产阶级化”之时,
英国民众却仍有57%的人认为自己属于工人阶

级[16]。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从

1971—2016年美国中等收入家庭占所有家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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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从61%降至49.4%,其家庭收入和资产相应

缩水,美国中产阶级的人数和比例在不断下降,

2015年中产阶级占全美成年人人口的比例只有

50%,远低于1971年的约61%[13]64。受2008年

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数百万的中产阶级失业,成
为靠公共救济度日的“新穷人”。这些数据说明,
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正在衰落和萎缩。

(三)全球工业阶级的形成与全球无产阶级运

动的发展

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深刻论述的,“不断扩大

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

地”[3]35。经济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阶级关系在

全球范围内得以拓展和扩张,全球性的阶级分化

接踵而来,全球资产阶级和全球无产阶级形成。
尽管与全球资本家率先认识到自身的阶级利益并

因而行动起来以重构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的运

行模式的迅速成长相比,全球雇佣阶级还基本处

在成长的不自觉状态,但一个规模庞大的世界无

产阶级正在形成以及多国工人的联盟抗议行动时

有发生已是客观事实。这种工人联合行动在玛丽

安娜·德布齐于《美国工人阶级的重组?》一文中

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服务业领域中新移民

工人的“工会化运动”和美国本土劳工的跨工会合

作运动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事件可以得到佐

证[17]233237,法国学者让·卢日金内对这些美国案

例进行了中肯评价:“所有的工会不再各自为政,
而是谋求多种形式的跨工会合作,以及同社区、宗
教团体和各种不同社团的合作。这样的工会将更

富有斗争性和战斗性”[17]232。
在最近十年的全球化阶段,“在我们所处的全

球化时代,即全球资本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冲突

不是淡化了,而是变得更加明显了”[18]。特别是

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全球工人阶级成为

直接受害者,劳工运动显示出规模化和激进化的

趋势,2009年至2013年期间,伦敦大罢工、法国

大罢工、希腊工人罢工和“占领华尔街”运动等风

起云涌。如果说在这期间其他国家的工人罢工还

是一国范围的各行业工人的联合抗议,那么,发生

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已经波及全球国家。

2011年9月的“占领华尔街”是席卷了除非洲和

南极洲以外全球80多个国家和近千座城市的民

众声援参与的大规模群众性抗议活动,表现出

“敌”“我”阵营划分清晰的鲜明特点,抗议民众打

出了“我们代表99%美国人”的口号,将矛头直指

“1%的美国富人”的剥削和腐败。无论是中产阶

级还是无产阶级,都将自己划分在被剥削阶级的

一端,并肩作战。正如恩格斯所言,“共产主义不

是教义,而是运动”[19]672,从当前事实来看,西方

各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工人罢工频繁出现,工人

运动在逐渐复兴中。

五、“重返阶级”:重塑阶级话语

的几个关键问题

从以上“阶级消亡”和“重返阶级”的理论交锋

和思想碰撞中可见,阶级问题是个非常复杂的理

论问题;从21世纪阶级存在与阶级形成的现实进

程可见阶级问题更是个重要的现实问题。阶级和

阶级关系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社会阶级在任

何时期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必然产物,一
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20]。时

代的变化发展和经济社会的变迁必然影响社会阶

级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化,但它不会改变阶级的

客观存在,不会使阶级关系消亡(共产主义社会除

外)。当代资本主义的工人阶级“新贫困”和中产

阶级“再无产阶级化”的新现象,全球工业阶级的

“再形成”和世界范围内工人联合抗议行动的发

生,这一切都说明现代社会依然是阶级社会,阶级

继续存在、未曾死亡。在21世纪新的历史条件

下,我们依然需要坚守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立

场,坚持和重塑阶级话语,以准确分析当代的各种

阶级现象。
首先,坚持从生产关系角度看阶级的本质及

其存在。马克思关于阶级问题的最基本的观点,
是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

联系。阶级的形成和演变发展,都是由社会生产

力发展状况和社会经济条件所决定的,阶级是一

个经济范畴,阶级划分的基础和标准是人们对生

产资料的所有权关系。同样,对当代西方发达国

家的具体阶级关系的分析也应该从资本家与工人

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实际占有情况来进行。经过二

战后30多年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财富不

断增加,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一种流行的观

点是工人阶级普遍“中产阶级化”了。那么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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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状况究竟如何呢? 对此,我们可以借用马克

思的评判,即“即使最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情势,即
资本的尽快增加改善了工人的物质生活,也不能

消灭工人的利益和资产者的利益即资本家的利益

之间的对立状态”[19]734。随着全球化时代资本主

义雇佣制度在全世界的推进,全球性的资本———
雇佣劳动对立关系形成并得以明显扩张,近十年

国际经济危机以来的社会不平等的拉大、中产阶

级“再无产阶级化”的严酷事实,都迫切地需要人

们运用阶级分析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情

况。正如美国学者詹姆逊所认同的,“‘阶级’既是

一种依然存在的社会现实,也是社会意识的一个

活跃的组成部分,它给我们提供关于世界的各种

图画”[21]。21世纪新的现实显示,阶级话语和阶

级分析依然具有时代价值。
其次,坚持将阶级关系考察的视野从民族国

家扩展到全球世界。在20世纪80年代世界正式

迈入经济全球化以前,阶级和阶级关系的形成和

发展主要是在民族国家的地域范围内,民族国家

特有的经济政治状况和历史文化条件主要决定了

阶级的存在及其特点。而随着全球资本和劳动力

市场的形成,资本主义阶级关系形成的范围和条

件发生了巨大变化,因而阶级分析的时域和维度

也需要依据现实情况来进行规划和调整。当今时

代的跨国阶级和全球阶级正在形成,全球化格局

使得以往局限于国家社会内部的阶级分析变得不

再合适和充分,全球化迫使我们必须对“阶级依附

于民族国家”这类阶级分析中的前提性条件和观

点进行修改。171年前马克思说过,资本主义“整
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

相互 直 接 对 立 的 阶 级:资 产 阶 级 和 无 产 阶

级”[3]32,在今天的21世纪初期,整个世界也正在

日益分裂成全球性资产阶级和全球性的劳动阶级

及其阶级对立。因而对任何国家的阶级考察都必

须超越民族国家的限制而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只
有这样才能全面充分地了解民族国家的阶级结

构,看清一个国家内部真实的阶级和阶级关系

状况。
再者,坚持考察阶级关系的动态历史发展。

一方面,就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观方法论而言,
“通过理论思维的前提的自省和批判,文本的解

释、现实的关切和理论的发展就内在统一于当下

的理论实践之中”[22],我们的阶级话语和阶级分

析是常新的。另一方面,历史总是在动态发展中

进行的历史,社会的阶级存在也必然是动态地变

化和发展的,对西方的阶级关系的研究也应当是

动态的、具体的研究。纵观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

历史,其阶级关系也经历了一种动态演变。从二

战结束到1973年期间,是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时

期,也是工人阶级“中产阶级化”发展时期,劳资矛

盾和阶级关系相对缓和。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

主义兴起,私有化强势推行,劳动者阶级因遭受沉

重的剥削而陷入“新贫困”,白领工人的“蓝领化”
使得中产阶级神话破灭,社会阶级关系呈现出体

制内的对抗关系。而如今的全球化时期,资本主

义阶级关系正在全球范围蔓延,全球性的阶级压

迫和阶级对抗的新趋势正在形成。可以发现,所
谓“阶级已经死亡”“阶级分析没有意义”的观点,
实际上是仅从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定时期静止地看

待阶级存在和阶级关系,由于其不能从不同历史

时期阶级关系的动态变化来进行研究,也就不能

正确地、全面地发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

构和阶级关系。只有历史地、动态地考察资本主

义阶级关系,才能对关于西方社会阶级关系的争

论有全面客观的认识和评价。总之,在考察当代

西方社会关系时,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仍然具有

重要作用和意义,当今各种阶级现象的事实表明,
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没有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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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toClass":Theoryand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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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ollegeofMarxism,JishouUniversity,Jishou416000,HunanChina)

Abstract:"Returntoclass"isaresponseandcounterattackto"classextinction".Thetheoryof"return
toclass"maintainsthatsocialclassstructureandclassrelationshaveindeedchangedinhistory,but
theessenceofclassandclassrelationshavenotchanged;classcontinuestoexistandaffectsociety,and
classanalysisisstillaneffectivetooltoanalyzethesociety.Theeffortof"returntoclass"isattributed
tothecontemporarylaborresearchthatregardsworkplaceastheplaceofpowersystemandclasscon-
frontation,whichcorrectlyrevealssocialclassinequalityfromtheperspectiveof"workshoppower".
Thereappearanceofclassdiscourseisthetheoreticalechoofsocialinequality.Inthenewera,theex-
istenceofclassshowsthenewcharacteristicsandtrendsuchasthe"newpoverty"oftheworking
class,the"proletarianization"ofthemiddleclassandtheformationofglobalindustrialclass.We
shouldreturntoclass,bringworkersbacktothecenterofanalysisandadheretoandreshapeclassdis-
coursefromanewperspective.
Keywords:classextinction;returntoclass;classinequality;economicglobalization;worker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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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尔夫对布鲁姆斯伯里圈
文艺观的接受与超越

∗

邱　高
(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411105)

摘　要:布鲁姆斯伯里圈是英国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精英文化团体,以反传统性和现代性著称。小说家伍尔

夫作为圈中核心人物,通过文学创作的方式与圈内所提倡的文艺观展开积极对话,其文学创作活动体现出鲜

明的布鲁姆斯伯里式精神气质,即对纯美艺术的不懈追寻、情感与智性的自由协作。伍尔夫对布鲁姆斯伯里

圈文艺观的超越体现在其创作形式观、生活真实观、双性同体观的理念中,为英国文学史留下了不朽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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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鲁姆斯伯里圈(TheBloomsburyGroup)
是20世纪英国伦敦的一个知识精英文化团体。
该团体从20世纪初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
二战爆发使其成员们分散到全国各地,战前固定

而直接的交流不复存在。1941年,弗吉尼亚·伍

尔夫(VirginiaWoolf,1882—1941)的离世标志着

这个文化团体的正式终结。
布鲁姆斯伯里圈对英国文化产生了极其重要

的影响。一方面,成员们极具怀疑精神与抗争意

识,质疑维多利亚时代的传统权威,从文艺角度进

行反思与颠覆;另一方面,他们极具智性品格与包

容意识,积极汲取传统文化中的精髓,试图以改

造、普及艺术的方式对社会进行改良。基于共同

的价值理念,成员们从文学创作、绘画设计、哲学

研究等领域展开积极对话,和而不同的思想在当

时的文化社会中极具先锋性。伍尔夫作为核心成

员,深受该团体文艺观影响。她将小说视为她的

实验场,对文学创作进行大胆创新,其美学思想也

取得了极大突破,最终成为了英国现代文学史上

的杰出代表。

一、布鲁姆斯伯里圈文艺观探究

布鲁姆斯伯里圈形成于英国现代主义观念萌

芽的20世纪初期,这是一个复杂且矛盾的时期,
虽不乏强调反叛与变通的“现代意识”,却仍然保

有传统的“维多利亚风尚”(要求人们严谨、恭谦、
自律、顺服,并将之视为修身处世的教条,身体力

行此类行为道德规范)。文化艺术也受到宗教习

俗、政治宣传等因素的影响,被要求传达维多利亚

式的道德标准。布鲁姆斯伯里圈正是在此种文化

背景下逐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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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姆斯伯里圈”一词并非成员所创,而是

莫莉·麦卡锡在1910年左右整理友人名单时所

创。布鲁姆斯伯里圈的第一次正式聚会发生在

1920年3月4日,但其源头最早可追溯到20世

纪初的剑桥。学生团体使徒社与午夜社的交流使

得一大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青年学子相聚一

堂,斯蒂芬·索比(JulianThobyStephen,1880—

1906)便是其中一员。1904年,索比的父亲去世,
众多剑桥好友前来拜访。逐渐地,吊唁转为哲学

交流,布鲁姆斯伯里圈最初的聚会模式逐渐形成,
伍尔夫也开始慢慢接触这些知识青年。1906年,
索比因病早逝,给布鲁姆斯伯里圈带来了极大的

影响。这时的布鲁姆斯伯里圈尚未完全形成,却
因索比的死得到了空前的加强,索比好似纽带一

般将整个团体聚拢到一起。索比离开后,伍尔夫

搬到了费兹罗伊广场29号,并开始举办“星期四

之夜”。布鲁姆斯伯里圈中谈话的格局得到延续

与进一步强化,探讨的内容由抽象的形而上和充

满智性的哲学主题变为更加直入生活的话题,而
原来在戈登广场46号的周四聚会则改为了“星期

五俱乐部”(FridayClub),活动内容与艺术相关。
至此,布鲁姆斯伯里圈形成了两个文化交流中心,
成员们长期保持着和谐友善的关系,交流之间的

互补性与创造性更是为整个布鲁姆斯伯里圈的文

艺观增添异彩,形成了一方文明天地。
纵观布鲁姆斯伯里圈,它并非有组织、有纲

领、严格的有机组织,它更像一个松散的群体。这

个群体坐拥了一系列日后将在英国文学、艺术、社
会、思想史上熠熠生辉的大咖,例如女性主义先驱

伍尔夫、传记大师利顿·斯特雷奇(LyttonStra-
chey)、经 济 学 家 梅 纳 德 · 凯 恩 斯 (Maynard
Keynes)、文艺批评家罗杰·弗莱(RogerFry)和
克莱夫·贝尔、画家瓦内萨·贝尔和邓肯·格兰

特(DuncanGrant)等等,哲学家罗素、诗人艾略特

与小说家福斯特虽不是圈内成员,但与该圈交往

甚密。他们时常聚在一起高谈阔论,不为权势,只
为共同分享彼此的思想观念与兴趣爱好。实际

上,在英国文化传统中,谈话时常带有激发文思与

活跃公共智识生活的作用。哈贝马斯关于公共空

间理论的兴起,使得各类沙龙和聚会中的谈话成

为社会风尚与文化中的重要内容。文化评论家克

莱夫·詹姆斯就曾指出:“谈话并非仅限于咖啡

馆,在整个文化中,直到纳粹毁掉一切之前,谈话

是一种存在方式。”[1]对于布鲁姆斯伯里圈的谈话

而言,剑桥大学的教育背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充

盈着智性的宝库,语言艺术和理性思辨在热切交

流中迸发出了璀璨的火花。其中,G.E.穆尔(G.
E.Moore,1873—1958)对年轻人起到了极为深刻

的影响。
穆尔的《伦理学原理》(《PrincipiaEthica》)是

一部具有革命意义的著作,对维多利亚时代的道

德风俗、传统智慧进行了批判。穆尔在书中宣称:
“我们所知道或能想象的最为有价值的事物,是某

些意识状态,可以大致将其描述为人类交往之快

乐或美的对象之享受。”[2]这句话被布鲁姆斯伯里

圈奉为生活准则。梅纳德·凯恩斯认为,穆尔哲

学在当时主导了他们的全部思想,指引他们通往

新天地:“就像一种复兴的开始,一个新天地的出

现,而我们是新秩序的先驱,无畏无惧”[3]8297。利

顿·斯特雷奇更将《伦理学原理》的出版之日———

1903年10月———视为“理性时代的肇始”[4]。可

见,穆尔对于当时的布鲁姆斯伯里人而言,是一位

精神导师。穆尔所强调的“意识状态”成为其成员

文学艺术追求的重要理念,在伍尔夫的意识流小

说中更是得到了鲜明呈现。穆尔对审美体验和个

人认知的追求,也使得布鲁姆斯伯里圈极其强调

个体的情感经验。凯恩斯强调:“值得为之激烈思

考与畅谈的对象,包括所爱的人、美与真理,但生

活的首要目标是爱、创造、对审美体验的享受,还
有对知识的追求。”[3]86 穆尔的思想对成员们最大

吸引力在于,它宣告了思想的解放,为布鲁姆斯伯

里圈的艺术言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布鲁姆斯伯里圈致力于“人类交往之快乐”,

追寻情感与智性的自由协作。虽在外界看来,他
们关系混乱,但其内部交流频发、关系紧密,共同

追求智性与情感的交融,无论亲情、友情或是爱情

都在他们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他们中的

部分成员更是有着独特的双性恋情结,且不加掩

饰地表达着对爱的需求。例如,伍尔夫、斯特雷

奇、格兰特、加内特等均有着双性恋倾向。他们独

特的思想情感使得自身的两性因素得以互补,而
其美学思想也转向一种既灵动感性又严谨理性的

领域。伍尔夫笔下随性自由、拥有饱满人性且兼

具两性气质的主人公奥兰多成为了人格理想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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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标志。斯特雷奇也对传统观念体系下的“善”进
行了重新审视,对传统传记发起了改革。他批判

维多利亚时期的价值观,希冀“用简单的话语毒死

那些弄虚作假的妖怪”[5]。在《维多利亚时代名人

传》(《EminentVictorians》)中,利顿打破传统的

传记写作方式,省略对传主的主观性评价,引领读

者在一番思考后得出属于自己的结论,以特有的

戏谑方式破除了所谓历史名流身上的光环。公众

将其视为轻浮、冷漠的讽刺家,实际上他更像鞭策

时代的道德家,将读者引向正确生活和正确判断

的方向。他的反传统思想影响了后世对传记文体

的看法。他通过对人物的撰写、对维多利亚时代

跌宕起伏的社会图景的描绘,表达了对整个社会

与时代的重视。伍尔夫曾在散文《传记文学的艺

术》中对利顿的“新传记”进行专门研究,盛赞其将

传记打造成艺术的同时又保留了其血肉丰满、极
富启发性的因素。受利顿“新传记”风格的影响,
伍尔夫更是为狗立传,以撰写《弗拉西》的具体行

动挑战维多利亚时代的伦理观。而格兰特也从绘

画领域给予回应,通过对男性躯体的专门画像无

声地反抗英国同性恋歧视现象。在他笔下,体格

阳刚的男性躯体时常散发出温婉阴柔的气息。弗

莱称其为“英国式的画家”,夸赞他的创造蕴涵了

一种独特的品质,包含着“独特的顽皮而又怪诞”
的因素,使 人 不 禁 联 想 起 伊 丽 莎 白 时 代 的 诗

歌[6]6。“绘画领域中的创意这个概念,本身就意

味着一种文学的或者再现的元素……创造者是有

必要考虑用头脑创造出来的东西究竟有何意义

的。一旦找到主题,他便可以为了呈现这个主题,
而完全沉浸在寻求相应风格的努力之中了。”[6]6

作为一位“有着双性恋倾向的同性恋者”,格兰特

透过文艺抒发压抑的情绪与欲望,追寻情感与智

性的协同发展,成为了20世纪英国酷儿艺术的杰

出代表。
与此同时,布鲁姆斯伯里圈还致力于“美的对

象之享受”,并通过发扬形式观的美学思想追寻纯

美艺术理念。在布鲁姆斯伯里圈中,文学与艺术

是一种交融发展的共生关系。基于对审美体验的

共同追求,成员们始终保持着永恒的激情,在文学

艺术领域追寻真善美,并致力于排除功利主义的

痕迹。在绘画领域,弗莱极其推崇在当时看来“离
经叛道”的后印象派绘画。在《视觉与设计》(《Vi-

sionandDesign》)中,他阐释了关于形式主义美

学的观点并强调了“形式”的重要性。弗莱认为,
“形式”是一种非功利性的纯粹形式,所有的美感

都存在于这种纯粹的形式之中,而“内容”只是随

形式转移的因素,并非现实生活中具体的内容。
经过艺术创作的改造,内容已经变得抽象化、审美

化、艺术化了,不再独立于形式而存在。因此“形
式”的重要性超越了“内容”,艺术家们应该合理运

用色彩与形式的安排,而非主题内容,来表达他们

的情感。贝尔对弗莱的形式主义美学观点表示赞

同,并在他的理论基础上发扬了“有意味的形式”。
他指出:“在每件作品中,以某种独特的方式组合

起来的线条和色彩、特定的形式和形式关系激发

了我们的审美情感。我把线条和颜色的这些组合

和关系,以及这些在审美上打动人的形式称作‘有
意味的形式’。”[7]在对纯美艺术追求上,伍尔夫也

从文学之域高空喊话,强调“书的本身”并不是真

正的形式,真正的形式由感情所引发,却又能够稳

定、控制并建构感情,因此一切都可以构成小说的

恰当素材,小说艺术本身就是记录生命的艺术形

式。在布鲁姆斯伯里圈中,形式成为了表现情感

的一种艺术。无论是在绘画或是文学领域,布鲁

姆斯伯里的智识青年们都以各自的行动践行着他

们所追寻的艺术理念。

二、伍尔夫对布鲁姆斯伯里圈文

艺观的接受

布鲁姆斯伯里圈是具有高度精神契合的文化

群体,他们标榜“反传统”的气质,在聚会时畅所欲

言,反对维多利亚时期以来虚伪的道德规约和世

俗文化。但是,尽管布鲁姆斯伯里圈对当时的英

国社会有所不满,他们寻求的并非改革,而是改

良。与布鲁姆斯伯里圈交往甚密的奥斯伯特·西

特韦尔(OsbertSitwell)指出,布鲁姆斯伯里圈的

成员在谈话中时常提及“精致的高度文明”与“简
单的不同寻常”[8]25,这听上去似乎有些自相矛盾

又异常空洞,实际上,前者是在强调文学艺术对社

会发展的恒久价值,后者则是在强调以文化培育

一种难能可贵的心智状态。布鲁姆斯伯里圈始终

相信文艺的内在感召力,渴望以文化洗涤国民精

神,从而达成一种改良。换句话说,布鲁姆斯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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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既非“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者,也非将艺

术作为政治工具的功利主义者,他们的“政治性和

超政治性思考与美学以及日常实践在公共领域

中”有着内在的统一,在达成这种统一的共同体

中,“人与人平等相处,没有统治者,也没有顺服

者”[9]。布鲁姆斯伯里圈追求纯美艺术,他们的批

判意识并没有因此被消磨。
作为对纯美艺术理念有着共同追求的布鲁姆

斯伯里人,伍尔夫对文艺 作家 读者的关系进行

了深刻反思。在随笔《倾斜之塔》中,伍尔夫尖锐

地指出了作家与文学的异化关系。伍尔夫认为,

19世纪的英国一直处于战争频发的状态,但是作

家群体稳居文学的斜塔,似乎从未受到影响,他们

也不曾想过从塔上下来。然而,斜塔恰巧又决定

了他的视角,影响了他表达情意的能力,因此在他

们所摹写的人生中根本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人物

失去了真实存在性。一战的爆发彻底动摇了整个

社会文明的根基,曾经的斜塔已不再稳固,作家们

囿于他们所受的教育与家庭财富,迟迟不愿走下

斜塔。他们的作品中到处反映着纷争与苦涩、迷
乱与妥协,逐渐地,这些情感被一种“劝善、说教和

装腔作势的口吻”[10]725 所替代,他们被迫成为“政
客”,而斜塔俨然成为了躲避现实的“避难所”。需

要注意的是,伍尔夫和布鲁姆斯伯里圈的成员们

虽然看似正符合斜塔之上的艺术家群体,但就其

聚会交流主题与具体行动而言,早已脱离了最初

纯哲学论辩与形而上的交谈,转向了更为现实、日
常的生活。作为和平的追随者,布鲁姆斯伯里人

不仅以文学艺术的方式反抗军国主义,更以拒服

兵役的具体行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他们并非象

牙塔上不谙世事的知识精英群体,而是切身走向

社会各个领域、各个阶层,极具社会意识和民主倾

向。无论是伍尔夫、福斯特等人的文学创作及实

践,或是克莱夫、弗莱等人的艺术批评,都以自己

的方式对大众进行美育工作,以文化熏陶的方式

唤醒公众的感知力与审美力。凯恩斯和伦纳德更

是公共政治生活的活跃分子,直接参与政治高层

和社会基层的各项政治活动。最后,伍尔夫呼吁

作家们鼓起勇气集体走出斜塔。文学创作的核心

是人,作家只有走出象牙塔才能体验百态人生,而
创作的本质要求是描写“无数个对象的集合体。
两个字就能将作家观察的一切事物涵盖,这两个

字就是———人生”[10]707。基于情感体验的人文关

怀才是文学创作的最终价值归属,而作为读者,也
应不加区别地进行阅读,无论小说、诗歌、戏剧、传
记或者历史。不要羞于接近曾经立于塔尖的文学

之地,要把文学这个领域变成自己的领域,保持传

统,更有所创新。

1925年和1933年,伍尔夫相继出版了两套

《普通读者》,其中收录了她众多散文、书评与随

笔,伍尔夫也被誉为“新散文的首创者”。在第一

卷的开篇“普通读者”一文中,伍尔夫借用英国文

学评论家塞缪尔·约翰生(SamuelJohnson)对普

通读者的理解,诠释了自己心中的普通读者形象。
约翰生认为,普通读者不需要极高的教养或才能,
他的阅读行为纯粹出于愉悦自我的本能意识,而
非为了传授知识或者指正他人。伍尔夫也认为,
普通读者的阅读行为并非出于追求高深学问的意

图,他们不曾受学术教条的影响,往往通过自己的

直观感受塑造对生活、人性的完整印象,从而达到

思想的自由。正是这些“普通读者”的存在,促进

文艺走向更真实、更深远的一面,而文化氛围的变

动又将进一步影响作家的创作。
实际上,无论是文学与作者的关系,或是文学

与读者的关系,矛头都直指文学的教化功能。文

学的教化功能是文学史上老生常谈的内容,文学

界时常强调文学创作对读者道德品行的影响,而
社会道德功用又时常反过来成为强化文学权威的

传统做法。布鲁姆斯伯里圈追求情感与智性自由

协作的美学主张,在伍尔夫对待文学审美教育的

观点中也打下了鲜明印记。在伍尔夫的社会愿景

中,美学与德性始终密切相关。有别于道德说教,
文艺更多地挖掘人性,塑造人们敏锐的洞察力与

同感心,这种人格性情也是创造康德所说的“社群

协和”的重要条件。但是,伍尔夫清楚地意识到,
审美与德性的互动极易受到社会关系的影响,甚
至造成一种自我与社会间的激烈冲突。伍尔夫通

过创作实践和批评反思来展现、探讨启蒙的人文

价值。她对文学在教化基础上进行超越的强调,
实质上也是对文学作品通过情感触动理智、为读

者塑造自由意志的功能的强调。对于伍尔夫本人

和布鲁姆斯伯里圈来说,这才构成文艺创造的终

极价值。英国文化研究的奠基者雷蒙德·威廉姆

斯(RaymondHenry Williams)是最早强调布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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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斯伯里圈价值关怀重要意义的学者之一。他用

“社会良心”和“关怀弱势者”来形容布鲁姆斯伯里

圈的政治特点,并指出,无论是战争时期或是经济

大萧条时代,布鲁姆斯伯里圈的成员们顶着各种

质疑的压力,始终坚持从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

创造有利条件,反对纳粹统治、阻止欧洲文明滑

坡。威廉姆斯进一步强调,布鲁姆斯伯里圈拥有

一种对智识审美的信仰,认为社会进步需要依靠

和培养更多“文明的个体”[11]。诚然,文明的核心

并非物质社会或是制度建设的进步,更在于个体

心智力量的强大,唯有“文明的个体”不断丰富发

展,才有望改善传统价值观念下的公共德性,使社

会实现真正的文明与和谐。布鲁姆斯伯里圈糅合

了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思想,伍尔夫也深受布鲁姆

斯伯里圈文艺观念的影响,在反叛抗争与反思诘

问的行为中与之达到了高度的精神契合。
尽管,布鲁姆斯伯里圈始终是松散的团体,且

成员们无论对文学、艺术或是政治都没有完全一

致的观点,但他们拥有着大体一致的人生观与世

界观,成员各自所从事的不同领域也使得这个圈

子的视野十分开阔。他们在思想上各抒己见,关
注的问题和研究的思路也众多,时常给人带来各

种革新的观点。松散的组织关系更是让团体成员

像朋友一样紧密联系着。“布卢姆斯伯里圈子最

伟大的遗产,其实是他们对友谊的理念。无论年

龄、成就,还是在艺术和爱情上的对立,或是职业

差异和亲疏关系,又或是因为战争、旅行或工作造

成的长期分离,没有什么能让这些年轻时就走到

一起的人们分开。”[12]伍尔夫作为布鲁姆斯伯里

圈的核心成员,与该团体所提倡的艺术形式展开

积极对话,不仅为该团体带来了许多独特的观点,
丰富了该团体的艺术理念,她本人也深受成员们

文艺观的影响,在对文学实验的不懈探索中,形成

了独具美学特色的文学观。

三、伍尔夫文学创作对布鲁姆斯

伯里圈文艺观的超越

身处无限灵感、无限激情与无限才华的知识

分子小团体中,伍尔夫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吸收

了众多布鲁姆斯伯里人的优秀观点,并且将其进

一步深化发挥,逐步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文学风

格,形成了独到的文艺观。
首先,伍尔夫发展创造了全新的“诗化小说”。

其“诗化小说”并非形成于偶然,发展源头可以追

溯到弗莱与克莱夫的形式美学。克莱夫“有意味

的形式”激发了伍尔夫意识流小说中对创作形式

的超越,对传统小说艺术观的突破。虽然弗莱和

克莱夫的美学观是针对视觉艺术领域的,但是它

与伍尔夫现代小说的艺术理念中对小说形式和真

实情感的追寻不谋而合。在随笔《论小说的重读》
中,伍尔夫指出“形式”来源于视觉艺术,但不同于

克莱夫认为“有意味的形式”仅存在于审美情感中

的观点,伍尔夫认为它也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

之中。她将克莱夫的“有意味的形式”融入小说,
对小说形式重新释义:“某种超越情感的东西,某
种虽由情感所发、却又能稳定情感、控制情感、建
构情感的东西”[10]740。她认为,“书的本身”是形

式与内容的结合,眼睛无法辨别形式,因为形式不

仅包含了作者精湛高超的技艺,也包含了作者多

种蓄以待抒的情感,这些共同形成了一个整体保

留在作者与读者的心灵中,构成一种“有意味的形

式”。小说《海浪》与印象主义画作一样,展示了非

个人化和情节的抽象化。在小说的各个部分之

间,作者都描绘了从晨曦至落日期间的大海与天

空的变幻场景,但这种瞬息万变的印象不再是单

纯的自然现象,而与人物情感融为一体,成为其内

心世界的呈现。正是在此基础上,伍尔夫开始主

张非个人化的“诗化小说”,摒弃传统记录细节事

实的方式,通过概要描写的方式将人物的情感和

思想表达出来,将生活的复杂与不和谐之处呈现

出来,描绘人与自然、命运关系,甚至人的想象与

梦想。但它表现的只是抽象而非具体的内容,因
此又要求作家站在从生活后退一步的地方进行撰

写,以此得到宏观的整体视野。此时,小说人物已

不再是个人所有,而化为一种大我,一种超脱于现

实生活的精神力量的象征。《雅各布之屋》中的雅

各布是一位不曾出场的主角,但是整本书却将读

者拉入了雅各布一生的意识活动之中。《墙上的

斑点》不同于传统小说,没有日常细节描述,而是

从叙述者偶然瞥见的墙上的斑点入手,经过一系

列想象活动,揭示人生变幻无常的道理。
其次,伍尔夫以意识流手法追寻“生命真实”。

布鲁姆斯伯里圈的成员都在各自的领域追求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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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态度与人生真理,在文学领域的反映,则是

摒弃功利主义的虚伪做作,捕捉“内在真实”。需

要注意的是,伍尔夫所追求的整体视野并非完全

忽视物质世界,对人物心理的捕捉也非一概而论,
而是通过“去杂质法”———删除不必要的情节,筛
选留下那些有意味的因素。在“小说的艺术”中,
伍尔夫批判哈代过分服膺情节需要,强调小说的

故事、人物、情节、模式和节奏等元素,仅仅只是一

位“故事叙述者”[10]687。在伍尔夫看来,小说家在

有意味的形式之下应该紧扣人物的意识活动这一

重要因素,牢牢抓住一个具有丰富感情的、多层次

多方位的、活生生的人,这样的人物才是具有灵魂

的角色,才富有真实人性。伍尔夫对于情节的淡

化体现在其多部小说中。在《雅各布之屋》中,伍
尔夫成功实践了她的创作形式观。整部小说没有

一个固定的情节线索,关于主人公雅各布的一生,
读者也是透过小说其他人物而寻得,零零碎碎的

印象拼凑齐了雅各布一生的故事。伍尔夫对雅各

布这一青年形象的塑造方式,远比平铺直叙地描

绘更能带给人一种前所未有的熟悉感。这一手法

在《达洛卫夫人》中也得到了体现。这部长篇小说

是伍尔夫个人风格趋于成熟的代表作品,其中既

无跌宕起伏的情节,亦无哀婉动人的插曲,但这看

似平淡无奇的内容背后,却饱含了对现实生活的

展示,也饱含了各色人物复杂的心理活动。在这

部小说中,达洛卫夫人虽是最重要的主人公,伍尔

夫却没有给予她过多个人描绘,而是以一种多层

次、多角度的方式使达洛卫夫人成为读者最为熟

识的形象。
实际上,纯粹的情节过滤并不是伍尔夫创造

“真实生命”的唯一手段。不同人对真实的感受不

尽相同,但真实在某种程度而言是客观的。人们

的真实情感随着社会时代的变迁、心理状态的变

化而各有不同。因此,伍尔夫要求作家拥有一颗

“明净的、消除了窒碍的头脑”[13]121,在这里,所有

的抗争、告诫、谴责、报复都燃烧殆尽、烟消云散,
也唯有如此,内心的东西才能得到完整释放,而他

的诗章也将喷薄而出,酣畅淋漓。这样一颗炽热

澄明的大脑必然是“雌雄同体”的,因为“纯粹男性

化的头脑不能创造,正如纯粹女性化的头脑也不

能创造”[13]211。布鲁姆斯伯里圈强调情感与智性

的协调发展,伍尔夫更是在此基础上追求整合了

性别差异的“双性同体”理念,强调双性和谐的头

脑能有效激发各类想法,而这些想法能将人物的

客观真实加以提炼,把握永恒生命的真谛并获得

“终极真实”。在《海浪》中,伍尔夫借伯纳德之口

提出了“小语言”(littlelanguage)的概念:“我开

始渴望某种简洁的语言,就像恋人们常用的那种,
断断续续的字句,含糊不清的字词,好似人行道上

拖曳的脚步声”[14]。在《奥兰多》中,伍尔夫对这

类语言也有过叙述:“倘若这些话听起来杂乱无

章、支离破碎、琐碎又枯燥,又是根本不知所云,那
就是读者的错了,谁让你听一位女士自言自语呢

……因为她漫不经心地一笑,就带过了全书的高

潮和尾声。……一切都乱套了……不论是非,她
成为所谓唯一的自我、真实的自我”[15]。简·马

库斯认为,伍尔夫所指的破碎的语言能“有效地填

平男人们造成的分裂和空隙”[16]。伍尔夫的“小
语言”虽是一种原语言,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摒弃了

一切男性话语,相反地,它缺乏一般的逻辑结构和

理性规范,仅仅是一种单纯的音韵、节奏,甚至是

一种无声息的动作。它没有过多实质的内容,却
又隐藏着丰富的联想空间,使大脑丰盈、感知真

实。这样一种“小语言”似乎也正是布鲁姆斯伯里

圈交流时的语言模式:“他们在表述整个句子时语

速不停地变化,就像是在不停换挡的汽车,其中还

夹杂着许多明显是毫无必要的成分”[8]2425。
如果将伍尔夫的创作形式观、生活真实观、双

性同体观等文学理论观点放在一起进行考察,不
难发现伍尔夫在小说艺术的领域中追寻一种透视

方法,即由传统的对客观事物的描绘转向人物对

客观事物的主观感受,用伍尔夫的话来说,她的文

学创作正向着心理学的领域发展:“我觉得我写书

的做法和精神分析家看病的做法不谋而合,我们

都是把沉淀已久、牵肠挂肚的情感宣泄出来”[17]。
对伍尔夫而言,在物质急剧膨胀的时代,文学观念

的合理变迁可以有效抵制功利逻辑,完善人类的

审美情感。伍尔夫通过其自身丰富的艺术创造力

对布鲁姆斯伯里圈的文化观加以审视与超越,最
终形成了其自身独特的文学观。

四、结语

文化交流是文化进步的重要条件,文化的差

951第5期　　　　　　　　　　　　邱　高:伍尔夫对布鲁姆斯伯里圈文艺观的接受与超越



异又推动了文化的多样性。布鲁姆斯伯里圈就像

一条文明的彩虹之桥,由缤纷的思想汇集而成,美
艳了整个世界。布鲁姆斯伯里人拒斥传统的道德

戒律,追寻当下的生活体验,他们各自的美学主张

共同为后世公共生活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无

论是布鲁姆斯伯里圈的精神氛围或是生活方式,
都对伍尔夫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布鲁姆斯伯

里圈对纯美艺术的追寻、情感与智性自由协作的

美学主张,更是代表了伍尔夫完美的人格理想与

自由写作的梦想。可以说,伍尔夫的一生都在摸

索寻找纯真的艺术创作之路,而布鲁姆斯伯里圈

的存在则为她指引了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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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giniaWoolf'sAcceptanceofandTranscendenceoverthe
BloomsburyGroupinLiteraryView

QIUGao
(CollegeofLiteratureandJournalism,XiangtanUniversity,Xiangtan411105,HunanChina)

Abstract:TheBloomsburyGroupisthemostinfluentialeliteculturalgroupinBritaininthe20thcen-
tury,whichisfamousforitsanti-traditionandmodernity.AsacorefigureoftheBloomsburyGroup,

VirginiaWoolfhasbeenactivelyengagedindialogueswiththeliteraryviewadvocatedbytheGroup
throughliterarycreation.HerliterarycreationreflectsthedistinctBloomsburyethos,thatis,theunre-
mittingpursuitofpureartandthefreecooperationofemotionandintelligence.Woolf'stranscendence
overBloomsbury'sliteraryviewisembodiedinherviewofcreativeform,realityoflifeandandrogyny,

whichhasleftvaluableculturalrelicsinthehistoryofEnglishliterature.
Keywords:theBloomsburyGroup;VirginiaWoolf;literary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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